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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  1 

 

簡史 

本校原名「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為我國最早設立之唯一女子商業最高

學府，係由創辦人兼校長包德明博士與李創辦人應兆博士共同創辦。46 年 3 月奉

教育部令准設校。初擇定台北市圓山南麓為校址，50 年秋奉令遷讓校址，翌年春，

購置士林區福林路山坡地約萬餘坪為新校址，背倚圓山，面臨基隆河，地勢雄偉，

風景優美。 

經過多年發展，台北福山校區面臨飽和。為此，包創辦人將 78 年購置於桃園

縣龜山校區的現址無私捐贈，經籌備規劃於 104 年成立桃園校區。84 年金門縣「教

育考察團」到校訪問，希望本校能秉持為國育才的傳統校風到金門設校，以提高

金門地區的教育水準。包創辦人乃決心在金門設立分部，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在

87 年獲教育部同意籌設，並於 101 年正式核准成立金門分部，設立傳播暨觀光學

院，招收大學部陸生、國際生、台生及僑生。 

銘傳大學目前設有管理、傳播、設計、資訊、觀光、教育暨應用語文、健康科

技、社會科學、法律、國際學院、金融科技學院及共同教育學院等 11 個學院，現

有學生人數約 18,000 人。師資也因推動國際化教育益形堅強，教學設備更走向科

技與智慧校園的建置。 

本校創辦人兼校長包德明博士領導銘傳四十餘年，創校之初，蓽路藍縷、艱

難締造，經不懈奮鬥，戮力經營，辦學績效深受各界肯定與佳評，可謂譽滿中外。

綜觀辦校之規模及績效，包校長以當初設立大學之心願及教育報國之使命均已達

成，乃請辭校長職務。自李銓博士奉准接任校長以還，除維持本校原有的優良傳

統外，並以管理治學、評鑑治校的方針達成推展全球在地化教育的目標，循妥善

規劃之藍圖，穩定成長，賡續發展，建設銘傳為一所知名的國際級大學。目前銘

傳大學已超過 4,000 位來自世界 90 餘國的外籍學生在校求學(含陸生及僑生)，外

籍學生及陸生人數居私立大學第一。近年來本校辦學績效蒸蒸日上，不僅連續獲

得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高額獎助，私立大學中程校務發展評鑑成績亦名列前芧，

尤其在全國第一次系所評鑑全部學系均順利通過，成績為北台灣綜合大學第一名。

而本校的體育教學、師資培育、品德教育亦獲教育部評鑑為優等學校。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本校除積極投入國際化教育外，為確保教育品質符

合國際教育發展方向，本校主動參加國際評鑑。經過 5 年三階段的評鑑，終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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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11 月 18 日獲「美國中部各州校院高等教育評審會」認證，成為亞洲第一所

美國認證大學，而且是第一所由非美國背景成立的外國大學獲得認證。105 年 4 月

11-13 日，本校再度接受美國中部各州高等教育評審會實地訪視，獲得 MSCHE 十

年再認證的殊榮。101 年 4 月本校獲美國密西根州政府同意設立美國分校，並與

該州州立賽基諾大學合作教學，教育部於 102 年 7 月核准招生，使銘傳大學美國

分校成為台美兩國政府共同核准成立之唯一境外大學。此外，本校管理學院自 103

年參加 AACSB 認證，並於 106 年以最短時間通過認證，成為全球不到 5%通過認

證的商管學院。108 年沈佩蒂博士接掌校長，沈校長治理銘傳雖然僅有 3 年，是國

內極少數教育科班出身的大學校長，她最重視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的教育理念，

一切政策都是以學生為本位，她以身作則，做好經師、人師的表率。這幾年銘傳

老師的教學研究都有很大的進步，在期刊論文、科技部研究計畫與教育部教學實

踐計畫表現都很傑出，學生在國內外各種學習成果競賽都取得優異的成績。近年

來本校更連續多年入圍全球最佳大學與亞太地區最佳大學等多項國際排名，彰顯

本校國際化教育獲得肯定。 

111 年 8 月李選士博士擔任本校校長，李校長的治校方針是落實銘傳一念三

化十力的教育理念，追求「專業化、卓越化、國際化」之教育目標，在成長中持續

進步，在進步中持續成長，成為一所家長會放心、社區可依賴、社會能期待的優

質大學，他主張大學應該追求正直、多元、卓越、合作及創新的價值。訂下五大發

展策略:一、培育具多元能力與國際競爭力之學生。二、結合地方特色發展產學合

作，激發研究能量。三、型塑全人教育與富含人文藝術環境之校園。四、持續提升

本校學術聲譽與排名。五、深耕強化與社區之連結。 

綜合而言，銘傳大學經由多年的努力，積極發展跨國多校區，能符應在地需

求的國際化大學，培育學生學以致用，具備創意、創新、創業的條件，能為組織解

決問題的人才。銘傳教師不僅要做經師，更要成為人師，發揮「人之兒女，己之兒

女」的愛心教導學生。校務治理強調決策明快正確以提升效能，行政作業確實以

彰顯效率。本校目前致力於推動銘傳全球教育系統，在亞洲各國設立教育據點，

建設人工智慧化教學系統，加速 AI 教育各項建設，努力成為世界知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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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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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銘傳大學學則 

 87年7月21日台(86)高(二)字第87073154號函核備 

88年10月29日台(88)高(二)字第88133917號函核備 

90年3月15日台(90)高(二)字第90032753號函核備 

91年6月13日台(91)高(二)字第91084349號函核備 

92年8月13日台(092)高(二)字第0118622號函核備 

93年7月22日台高(二)字第0930091151號函核備 

94年8月15日台高(二)字第0105766號函核備 

95年8月30日台高(二)字第0950111278號函核備 

96年7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60098910號函核備 

97年7月1日台高(二)字第0970127218號函核備 

98年1月5日台高(二)字第0970266696號函核備 

98年7月8日台高(二)字第0980116528號函核備 

99年2月1日台高(二)字第0990015922號函備查 

99年7月5日台高(二)字第0990113361號函備查 

100年7月11日台高(二)字第1000117605號函備查 

100年8月2日台高(二)字第1000134807號函備查 

101年6月25日台高(二)字第1010107280號函備查 

102年1月14日台高(二)字第1020008149號函備查 

103年1月20日台高(二)字第1030004912號函備查 

103年6月26日台高(二)字第1030093431號函備查 

104年6月23日台高(二)字第1040083489號函備查 

105年2月25日台高(二)字第1040168154號函備查 

106年6月30日台教高(二)字第1060088919號函備查 

107年2月5日台教高(二)字第1060191537號函備查 

107年6月26日台教高(二)字第 1070091280 號函備查 

109年5月7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64708 號函備查 

 

第一編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學則依大學法暨其他相關法規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處理學生入學、保留入學資格、停學、休學、復學、退學、轉系、

轉學、成績考查、畢業等有關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學

則之規定辦理。 

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另訂之。 

第  三  條  學生若具雙重學籍，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入學，其辦

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均依「銘傳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

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辦理，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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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校或他校各學系、組、學位學程學生，得相互選修學分，在學期間

(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選修本校或他校他系為輔系或雙學位，其辦

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學生得依本校「跨院系所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申請修讀學分

學程。 

第  五  條  (刪除）。 

第  六  條  學生入學後，應建立學籍資料，並詳細記載其學號、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外國學生國籍、僑生僑居地、入學身分

別、入學學歷、入學年月、所屬院系所組班(學位學程)、休學、復學、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雙主修、所修科

目學分成績、畢業年月與所授學位、退學、核准學籍日期、文號、家

長或監護人姓名、通訊地址、電話等。 

 

第二編  大學部 

第一章  入  學 

第  七  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

學力，經本校依規定辦理之招生入學管道錄取者，得入本校一年級

就讀。 

第  八  條  凡於大學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肄業生、專科畢業生、專修科畢

業生或服完兵役(含無常備兵役義務)之大學畢業生，並參加本校轉學

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相當年級就讀。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辦法錄取者亦同。凡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服完兵役(含無常備兵役義務)，

得參加本校二年制在職進修班考試經錄取者，可入本校二年制在職

進修班就讀。 

第  九  條  經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並繳驗

身分、畢業證明相關文件及最近六個月內拍攝正面半身照，除有正

當理由經本校核准外，未完成入學手續或未繳交規定文件者，撤銷

其入學資格。 

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撤銷其入學資格。 

第  十  條  新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規定註冊日期前，檢具證明文件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一、 重病須長期休養或其他特殊事故不能於該學期入學者，經核准

後，得保留入學資格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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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註冊前應徵召服兵役者，經核准後，其保留入學資格年限，以

所服法定役期滿退伍，辦理後備軍人報到後三個月為限。俟保

留期滿，應檢具退伍證明辦理入學。 

三、 懷孕或分娩有延後入學必要者，其保留入學資格年限依懷孕、

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核准之。 

四、 突遭教育部認定為重大災害事故致無法正常返校學習者，得檢

具相關證明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一年。保留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

入學者，得視個案需求專案延長保留入學資格期限。 

五、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保

留入學最多三年，其保留期間不計入因前四款申請保留之年限。 

轉學生除有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情形，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經核准保留入學資格者，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第十一條  新生或轉學生應在入學時繳交規定證件，其所繳證件，如有偽造、變

造或假借、冒用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除由學校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外，不發給任何學歷證件。畢業後始發覺者，除勒令繳銷其

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十二條  學生於每學期開始，應依註冊通知規定辦理註冊(含繳費)手續。 

第十三條  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前條規定期限辦理註冊者，應檢具證明文件向教務

處申請延緩註冊，惟至多得延後二星期。逾期未完成註冊(含繳費)手續

者，應令退學。 

第十四條 學生修習課程應依規定選課，選課時須依學生選課辦法及當學期公告之

選課注意事項辦理。 

未依規定完成註冊(含繳費)手續者，不得辦理選課。學生選課辦法另訂

之。 

第十五條  學生修習本校暑期課程須依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辦理。 

學生選修他校課程須依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前二項之規定及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學生修習全學年之課程，僅單一學期及格者，其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

分數內計算。 

已經修讀及格、已核准抵免或免修，名稱相同之科目，重複修習者，該

一科目之重複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內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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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每學期應依註冊通知規定辦理註冊(含繳費)手續，

並選修至少一個課程，否則應依規定辦理休學(延修生當學期無重修或

補修課程者，得申請休學)。 

第三章  缺課、曠課 

第十九條  學生經准假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不准而缺席者為曠課。

學生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因公假而缺席者不計)，逾該科目全學期上

課時數三分之一時，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四章  轉系(組、學位學程)、轉學 

第二十二條  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申請轉入

國際學院學位學程者除外)。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

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

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

肄業。惟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因其就讀學系與志趣不合或因基礎專業

素養不足，以致無法繼續就讀等特殊情形，經輔導後，得專案申請

於第二學期轉入適合學系就讀。各學系轉入年級學生名額，以不超

過各校區原核定及教育部分發新生名額為限，且不含保留入學資格、

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 

同系轉組，則比照前項規定辦理。轉系、組、學位學程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轉系、組、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並須修滿

轉入學系、組、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降級轉

系、組、學位學程者，其在二系、組、學位學程重複修習之年限，不

列入轉入學系、組、學位學程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第二十四條  各學系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

及應屆畢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本校組織

轉學生招生委員會辦理之。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五章  休學、停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二十六條  學生申請休學、復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因故辦理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經核准並完成離校

手續後，發給休學證明書。 

二、學生休學以一學期及一學年為期。休學以累計滿二學年為限，惟

因重病或特殊事由，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再予延長休學至多二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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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至遲須於學期結束前辦理當學期休學，逾期不予辦理。 

四、學生因應徵服役、懷孕、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突遭教育部

認定為重大災害事故致無法正常返校學習者，得檢具相關證明申

請休學，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五、學生因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得檢具相關證明申請

休學，最多三年，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六、學生辦理復學時，應繳回休學證明書，經核准後編入原肄業學系、

組、學位學程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

時應入原休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肄業學系、組、學位學程變更或停辦時，本校得輔導學生轉入適

當的學系、組、學位學程肄業。 

第二十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休學： 

一、患法定傳染病且政府主管機關基於傳染病防治之需要，已對之

為限制就學或其他相類措施者，其休學期間不計入休學年限。 

二、經獎懲委員會決定應受定期停學之處分者。 

三、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令休學者。 

第二十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或撤銷入學資格：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者。 

二、逾期未完成註冊(含繳費)手續者。 

三、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五、修業期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二學年，仍未修足主系、組、學位

學程規定應修之科目及學分者。 

六、經獎懲委員會決定應受勒令退學之處分者。 

七、休學年限已滿，但修習學分數低於本學則規定者。 

八、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令退學者。 

學生因故自請退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二十九條  退學學生因前條第一項第一、四、六款遭退學者，不得報考本校轉

學考試。 

第三十條  學生退學，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發給：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者。 

二、偽造學歷證件者。 

三、遭開除學籍者。 

四、修業未滿一學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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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

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惟在校生得

繼續在校肄業。前項受處分學生，經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

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

違法或不當時，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

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得補辦休學。 

第六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修 

第三十二條  本校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各科學業及操行成績，

採整數百分記分法核計，各種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

並依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核計，其辦法另定之。 

成績不及格之科目不給學分。 

第三十三條  本校學生各科學業成績考查，分下列三種： 

一、日常考查：由任課教師隨堂考查。 

二、期中考試：於學期中舉行。 

三、期末考試：於學期末舉行。 

前項各成績採整數百分記分法核計。 

教師得因教學上之需要變更成績考查方式。 

第三十四條  學生學期學業平均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下，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

第二位： 

一、各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學業成績為該科目成績積分。 

二、所修習科目之成績積分總和除以所修習科目之學分數總和為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在內，但不含暑期課

程。 

四、學生在校期間所修習科目之成績積分總和(包括暑期課程)除以所

修習科目之學分數總和為畢業成績。 

第三十五條  學生各種成績，經任課教師送教務處後，如須更正應依規定程序辦

理。 

前項學生成績更正處理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三十七條  學生學期補考及課程重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期末考試因重大事故辦理請假手續，且經核准補考者，得補考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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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補考時間由教務處排定公布，屆時除特殊理由經校長核准外，未

參加考試者概不准假，不再准予補考。 

三、學生修習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者，不予補考，如屬必修科目

即應重修。 

第三十八條  大學部學生，其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總和，連續二次達該

學期修習科目學分數總和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第三十九條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

以下者、身心障礙學生及突遭教育部認定為重大災害事故致無法正

常返校學習者，得不受本學則第三十八條之限制。 

第七章  學分、修業年限 

第四十條  本校各學系、組、學位學程學生修習學分數，第一學年、第二學年、第

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亦不得多於廿五學分；第四學年(及

修業年限為五學年之第五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

學分。 

在職進修班各學系學生每學期註冊所選學分數之上限，依照大學部各

學系、組、學位。 

學程規定辦理，但其下限不得少於九學分。 

學期加退選後，學生選課學分數低於本條規定應修學分數下限者，應令

休學。 

學生於期中考後得依「銘傳大學期中考後申請減修辦法」辦理減修，銘

傳大學期中考後申請減修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一條  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含)以上者，次學期經系、組、學

位學程主任核可，得於前條應修學分數上限外，加選一至二科目。惟

修習學分學程、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者，經專案申請核可後，得

額外加修相關課程。 

學生得因情況特殊，檢具相關證明專案申請，經校長核可後得減修

學分，不受前條應修學分數下限之限制，但每學期修課不得少於九

學分。突遭教育部認定為重大災害事故致無法正常返校學習之學生

者，其修習學分數不受九學分之限制，但至少需修習一門課程。 

第四十二條  轉學生轉入本校後，必須修畢轉入學系各年級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數。其轉入本校以前在原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得申請抵免，

經抵免後編入相當年級就讀。以大學畢業資格轉入者，至少應修業

一年，以專科或專修科畢業轉入者，至少應修業二年，方得畢業。但

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應修學分數須符合本學則第四十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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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申請抵免或免修須依學生申請科目學分抵免及科目免修辦法辦

理，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十三條  本校採用學年學分制，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以四年為

原則，但得視學系性質延長一至二年。學生修業期滿，符合校定共

同課程及各學系課程架構所訂修業規則(含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及操

行各學期成績均及格，並通過「服務學習」、「英語能力」、「資訊

能力」、「中文能力」、「運動能力」及「專業基本能力」檢定者，

准予畢業。因科目未修或已修不及格需重補修者，得延長修業年限

但至多兩年。 

經延長修業年限屆滿而仍未畢業，應令退學。 

前項有關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另訂之。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

已修足該學系、組、學位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但不合提前畢

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且每學期應修習至少一個科目，不受

本學則第四十條之限制。 

在職進修班各學系採學年學分制，國際企業學系修業期限為二年，

應用日語學系修業期限為三年。在修業期限內不能修滿應修學分者，

得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或突遭教育部認定為重大災害事故致無法

正常返校學習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檢具相關證明，專案

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得檢具相關證明，

專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學生須修畢所修課程，且符合本條畢業規定，並完成離校程序，始得

領取學位證書。 

第四十三條之一  學生持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

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證明文件入學者，於原學分總數外

需增修至少 12個畢業學分。 

第四十三條之二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修業期限以一至二年為限，因科

目未修或已修不及格需重補修者，得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 

                 有關銘傳大學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八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四條  學生依前條規定准予畢業者，由本校發給畢業證書，並依照所屬學

系、學位學程，分別授予學士學位。 

第四十五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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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有實習年限者，

實習完畢，且成績均及格，授予學士學位。 

第四十七條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修讀學士學位成績優異學生應符合下列標準，

經校務會議通過，得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畢各學系、組、學位學程應修之全部必選修學分，且每學期學

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體育、

軍訓成績各七十分(含)以上。 

二、各學期名次在該系、組、學位學程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含)

以內。 

第九章  更改姓名、年齡 

第四十八條  學生姓名、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

格證件所載與身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四十九條  本校在學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統一編號或出生年月日

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報請本校辦理。 

第三編  研究所 

第一章  入  學 

第五十條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符合符合教育部所定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

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或具

有同等學力，經本校招生入學管道錄取者，得入本校碩士班或博士班

就讀。 

陸生及港澳生不得參加前項本校自行招生之入學考試。 

碩、博士班甄試錄取學生，符合簡章規定之資格條件者，得申請提前一

學期註冊入學。 

第五十一條  錄取碩、博士班之研究生之入學準用本學則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

一條之規定。 

第五十一條之一  本校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及修讀碩士學位研究生，合於逕

修讀博士學位資格，得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訂之。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五十二條  研究生註冊依本學則第十二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三條  研究生延期註冊依本學則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四條  研究生選課依本學則第十四條之規定辦理。 

第五十五條  研究生每學期至少修習一門課程，但修業年限逾兩年者，不受此限。 

違反本條規定者，應令休學。 

第五十六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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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研究生修習全學年之課程，僅單一學期及格者，其學分不得列入畢

業學分數內計算。 

如修習大學部之課程，則其學分另計，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內計算。

已經修讀及格、已核准抵免或免修，名稱相同之科目，除『獨立研

究』外，重複修習者，該一科目之重複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內

計算。 

第三章  學分、成績 

第五十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畢業前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前

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論文學分另計)。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於畢業前須符合前項博士班研究生規定，並

須修畢碩士班規定之必修課程(論文除外)，合計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 

各碩、博士班訂有高於前項標準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十九條  研究生申請抵免或免修須依學生申請科目、學分抵免及科目免修辦

法辦理。 

研究生各科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均採整數百分記分法核計，以一百

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如修習大學部課程，亦以七十分為及格。

學生修習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者，不予補考，如屬必修科目即

應重修。 

除前項及格分數外，研究生準用本學則第三十二條之其他規定。 

第六十條    研究生畢業總成績之核算方法為：學業平均成績佔百分之五十，學

位考試成績佔百分之五十。 

第六十一條  研究生操行成績計算方法另訂之。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四章  修業年限、學位考試 

第六十二條  碩士班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但在職進修研究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

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年限二年。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期限依照前項規定辦

理。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

鑑輔會證明並經本校個別化支持計畫(ISP)議決，得檢具相關證明，專

案申請延長修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六十三條  (刪除) 

第六十四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規定辦理。研究生學

位考試規則另訂之。 

第六十五條  研究生之休、復學準用本學則第二十六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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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碩士班一般生修業四學年屆滿，在職生修業六學年屆滿，而仍

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修業七學年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三、訂有資格考核之博、碩士班研究生，其學位候選人未依該系、所

之規定通過資格考核者。 

四、學位考試不及格，且不合重考規定者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

一次仍不及格者。 

五、逾期未完成註冊(含繳費)手續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六、經獎懲委員會決定應受勒令退學之處分者。 

七、休學年限已滿，但修習學分數低於本學則規定者。 

八、符合本學則其他規定應令退學者。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若合於入碩士班就讀或合於授予碩士學位

規定者，不受前項第三、四款規定限制。 

第五章  轉  所 

第六十六條  研究生除因特殊情形，經原肄業系(所)及擬轉入之系(所)雙方系主任

(所長)認可，並得教務長之同意外，不得轉系、所、組、學位學程。

轉系、所、組、學位學程應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並以一次為限。 

第六章  畢業、學位 

第六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之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 

二、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規定之各項考試及各系所規定專

業基本能力檢定。 

三、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及格。 

第六十八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博、碩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發給博、碩士學位證書，

授予博、碩士學位。 

研究生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

修業年限逾二年者，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試之

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授

予學位證書。 

第四編  附  則 

第六十九條  (刪除) 

第七十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及其他之規定，另訂之。

學生申請緩徵、儘後召集作業程序，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十一條  第三篇無特別規定者，比照第二篇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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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

施行細則、有關教育法令及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七十二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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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註冊 

【入學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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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5月23日教育部台文(一)字第0970092266號函核定 

97年11月13日教育部台文字第0970228331號函核定 

100年6月29日教育部臺文(二)字第1000111131號函核定 

102年1月29日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1020016642號函核定 

105年2月2日教育部臺教文(五)字第1050013727號函核定 

110年7月2日教育部 臺教文(五)字第1100088260號函核定 

 

第一條 本規定依教育部頒布之「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六條及本校學則第七

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規定申請

入學： 

(一)、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二)、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經海外聯合招

生委員會分發。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亦得依本

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應

自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應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或學校遴薦至本校就學之外國國民，

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經教育部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及該項第二款所定八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

一日或八月一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二項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稱連續

居留，指外國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不得逾一百二十日。連續居留海

外採計期間之起迄年度非屬完整曆年者，以各該年度之採計期間內在國

內停留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

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一)、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

術訓練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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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合計未

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且於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中華民國

一百年二月一日修正施行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得依原規

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條 具外國國籍，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

時於香港、澳門或海外連續居留滿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

符合前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

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前項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曾為大陸地區人民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在臺設有戶籍，申請時已連續居留

海外六年以上者，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前項所稱連續居留，指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合計未逾一百二十日。但

符合前點第五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且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

在此限；其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連續居留期間計算。 

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

日）為終日計算之。 

第一項至第四項所定海外，準用前點第五項規定。 

第四條 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來臺就學，以一次為限；其繼續在臺就學者，

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逕依本校規定

辦理。 

(二)、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學士班以下學程，在國內停留未滿一年，因

故退學或喪失學籍，得重新申請來臺就學，並以一次為限。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或學業成績不及格、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嚴

重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者，不得再依前項規定申請入學。 

與外國學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入學就讀者，相關入學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前一學年度招生

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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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

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教育部核定。但

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不在此限。 

本校於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得以外

國學生名額補足，並應報教育部核定。 

第一項招生名額，不包括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六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學生(含轉學生)應於每學期本校指定期間內，檢附下列文

件至本校國際教育交流處網上進行線上申請入學：  

(一)、護照。 

(二)、學歷(力)證明文件： 

1.大陸地區學歷：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理。 

2.香港或澳門學歷：應依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辦理。 

3.其他地區學歷： 

(1)海外臺灣學校及大陸地區臺商學校之學歷同我國同級學校學

歷。 

(2)前二目以外之國外地區學歷，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辦理。但設校或分校於大陸地區之外國學校學歷，應經大

陸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

間團體驗證。 

(三)、照片。 

(四)、推薦書兩份。  

(五)、中文或英文留學計畫一份。 

(六)、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證明，或政府、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

學金之證明。 

(七)、繳交報名費之證明。 

已於國內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之外國學生，得依「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第四條規定，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

檢附歷年成績單及第一項規定文件申請轉入相關年級就讀。外國學生經

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不得轉學

進入本校就讀。 

已於外國大學就讀(肄業)或專科畢業之外國學生得持大學或專科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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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力)證明及成績單，並檢附第一項規定文件，依本規定申請就讀各年

級。 

上述第二項及第三項申請就讀各年級之外國學生，其學分抵免及提高編

級依本校「學生申請科目學分抵免及科目免修辦法」規定辦理。 

國際教育交流處審核外國學生之入學申請時，對第一項第二款未經駐外

機構、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文件認定有疑

義時，得要求驗證；其業經驗證者，得請求協助查證。 

學生持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

同級同類學校畢業證明文件入學者，需依本校學則規定，另加修畢業學分。 

第七條 外國學生所繳入學證明文件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應撤銷錄取資格；

已註冊入學者，撤銷其學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如畢業後始發

現者，由本校撤銷其畢業資格並註銷其學位證書。 

第八條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

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六點規定申請入學，不

受第六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

（班）或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外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

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六點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四點第一項及第六

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外國學生入學後，其學業及生活考核，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應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外國學生

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第十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本校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在臺已具有合法居留身

分者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教育部專案核准之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外國學生註冊入學時，未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當

學期入學；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修業期間三分之一者，於第二學期或下

一學年註冊入學。但教育部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外國學生畢業後，經本校核轉教育部許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

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 

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間獲得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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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退學。

但入學方式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者，及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在此限。 

經查有違前項規定者，取消錄取資格或開除學籍；畢業後始察覺者，除

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並撤銷其畢業資格。 

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即申請休學者須經所屬系所召開輔導會後檢附輔導

記錄及相關事証，始得以專案辦理。 

第十三條 本校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教育合作協議，招收

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本入學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讀生。 

第十四條 本校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需成立外國學生專班者，應依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相關規定，經教育部核定。 

第十五條 本校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得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助學

金。 

第十六條 本校指定國際教育交流處辦理外國學生就學申請、國際學生顧問室辦理

輔導、聯繫等事項，學務處辦理並加強安排學校住宿及由各學院輔導外

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之了解。 

本校於每學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

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十七條 外國學生含經駐外機構推薦來臺就學之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受獎學生及

具我國永久居留身分者，其就學應繳之費用，均依本校收費標準辦理。

唯依第二點第三項規定入學者，依協議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經核准入學之外國學生註冊時，應檢附本校發給之入學通知書、已投保

自入境當日起至少六個月效期之醫療及傷害保險。 

前項保險證明如為國外所核發者，應經駐外機構驗證。 

新生於註冊時如未檢附第一項保險證明者，應配合繳納第一學期校內

保險費，並加入國內合格保險公司提供之「境外生醫療保險」。在臺居

留滿六個月之日起由本校代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投保事宜。自第二學

期起全民健康保險費用納入繳費單內，由本校逐月代為繳納。 

第二學期仍未符合連續居留滿六個月以上加保資格者，需持續投保「境

外生醫療保險」直至符合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第十九條 外國學生有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規定經查證屬實者，本校應即依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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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二十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本校將通報外交

部領事事務局及本校所在地之內政部移民署服務站，並副知教育部。 

第二十一條 外國學生來本校附設之華語文中心學習語文者，其申請程序、獎補助、

管理與輔導、缺課時數逾該期上課總時數四分之一以上及變更或喪

失學生身分之通報，準用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四款、第

九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第十八點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二十點規

定。 

第二十二條 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3 

 

ϡȳ Є Ӣ Ђ ᴯ ᾎ 

102年 5 月 16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 11月 28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教育部訂頒「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

辦法」及本校學則第五十一條之一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二、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間成績優異，並具有研究潛力。  

前項所稱成績優異及研究潛力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院、學位學程

另行訂定。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學生提出申請，經原就讀或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副

教授以上二人推薦，並經擬就讀系、所、院、學位學程之相關會議通過

及校長核定後，得准逕修讀博士學位。  

第四條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名額，以該系、所、院、學位

學程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十為限。但核定招生

名額不足五名者，逕修讀博士學位名額至多以二名為限。  

前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年度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量內。  

第五條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修讀學士學位應屆畢業生，應於經核准逕修讀博士

學位之學年，取得學士學位，於就讀前未取得者，廢止其逕修讀博士學

位資格。  

第六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修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

相關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申請回原系、所、院或學位學程繼

續修讀碩士學位或申請轉入相關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修讀碩士學位： 

一、 因故中止修讀博士學位。  

二、 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 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且未符合第七條規定。  

前項學生經原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或相關系、所、院或學位學程會議

審查通過，並依規定修讀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經碩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其修讀博士學位修業時間不

併入修讀碩士學位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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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

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

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八條  各系、所、院或學位學程辦理逕修讀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及認定基準，應

提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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ᾎ 

92年10月20日行政會議通過 

95年12月行政會議通過 

97年1月7日行政會議通過 

102年11月25日行政會議通過 

104年6月15日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甄選交換學生赴交換學校學習，特訂定出國進修交換學生計畫

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交換學生所赴之交換學校為與本校簽訂合作協議並簽訂雙方交換計畫

之學校。 

第 三 條  交換學生之名額依本校與各交換學校簽訂之協議書為準。學生出國期

間以一學期為原則，並得於尚有空缺名額前提下, 提出申請於同一所交

換學生遞補延長至多一學年。 

第 四 條  交換學生申請期間及赴海外就學期間應為本校在學學生，其在校學業

總成績平均七十五分以上，身心健康並經所屬系、院推薦，且未曾參加

交換計畫者為限。學生出國交換期間畢業者，於畢業之同時取消本校交

換學生資格。 

第 五 條  申請秋季學期交換之學生應於當年 3 月、申請春季學期交換之學生應

於前年 10月，依規定向國際教育交流處繳交申請表及語言能力證明等

相關文件。經該處辦理校內初選獲准者具函推薦交換學校審核決選。申

請人數超過交換學校提供名額者，依學生在校歷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值

依序擇定之；歷年學業總成績平均值相同者，依學生操行成績依序擇定

之；操行成績相同者，由各申請人所屬系所選派專任教師一人，連同國

教處主管一人組成委員會協議決定之。 

第 六 條  交換學生決選錄取之名單由國際教育交流處個別通知申請人，並公佈

於該處網頁。 

第 七 條  交換學生需繳交本校學雜費。出國期間之住宿、生活等相關雜費，應自

行負責。 但若各交換學校與本校簽定之合作協議另有規定者，則按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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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交換學生學習結束返國後，應於規定期限內至國際教育交流處繳交成

績單及心得報告。 

第 九 條  各院、系推薦甄選交換學生之標準及學分抵免辦法，由各院、系自訂

之。 

第 十 條  申請赴外進修獎補助款者，應為本校在學學生。歷年在校學業總成績

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且歷年操行總成績平均達八十五分(含)以上。鼓

勵學生赴外進修獎補助費用核發，得視國際教育交流處每年獲政府相

關部會補助款金額，並召開審核委員會核定之。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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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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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Ӣ כ ᾎ 

 101 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方式，規定如下： 

一、有日常考查者： 

1.以學生作業、筆記、讀書報告、隨堂問答、測驗、實習、聽講

情形為日常考查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30％。 

2.期中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30％。 

3.期末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40％。 

4.學期總成績＝日常考查成績30％＋期中考試成績30％＋期末考試

成績 40％。 

二、無日常考查者： 

1.期中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40％。 

2.期末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60％。 

3.學期總成績＝期中考試成績 40％＋期末考試成績 60％。 

三、無期中考試者： 

1.日常考查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30％。 

2.期末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 70％。 

3.學期總成績＝日常考查成績 30％＋期末考試成績 70％。 

第 二 條  考試准病假者： 

一、期中考試准假者概不補考，期中考試成績占學期總成績之比率

併入期末考試成績比率，並扣學期總成績 8%。 

二、期末考試准假者准補考一次，補考成績在六十分以上者，以六

十分為基數，其超過部分以五折計算；補考成績在六十分以下

者，按實得分數計算。 

第 三 條  考試准公、喪、住院假、產假及特殊事故假者： 

一、期中考試准假者概不補考，亦不扣學期總成績。 

二、期末考試准假者准予補考一次，補考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依學則規定計算。但在成績計算過程中，小

數不予刪除或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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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日常考查、期中、期末考試成績，所占學期總成績百分比，如有特

別規定者(不同於第一條規定)，應由任課教師於當學期開學後二週

內，提請系辦公室彙整，呈報奉准後，依其規定計算之。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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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12 月 23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更正學生成績時能有所依循，特依學則第三十五條規定，制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成績係指學生之期中考試、期末考試、日常考查及

補考等成績或學期學業成績。 

第 三 條  學生對成績有疑義，應於學校各項成績公布後兩週內，向授課教師

(指由教師自行評閱者)或閱卷單位(指由學校統一閱卷者)申請成績

複查。 

第 四 條  學生成績由教師自行評閱者，應由授課教師提出成績更正申請。教

師更正學生成績，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在學期學業成績尚未公布前，教師應填具成績更正申請表並檢

附事證資料，經系所主管、院長初審後，送教務處複審，報請

校長核定後，成績始得更正。 

二、學期學業成績公布後，教師應檢附事證資料，經過系(所)務會

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成績始得更

正。 

第 五 條  學生成績由學校統一閱卷者，應由學生申請成績複查後更正之。學

生申請成績複查，經閱卷單位同意更正成績，送教務處複審，報請

校長核定後，成績始得更正。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31 

 

гȳ Ӣҏ П ц

ᾎ 

 97 年 6 月 2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辦法依學則第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二、凡本校肄業學生，若有下列事由出國，得依本辦法辦理： 

(一)經所屬系、所、組、學位學程推薦並經學校核准至國外大學院校研究或

修讀科目及跨國雙學位學分者。 

(二)政府機關遴選至國外大學院校研究或修讀科目學分者。 

(三)經就讀學校選派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學院校交換學生者。 

(四)經所屬研究所推薦並經學校核准出國從事學位論文有關研究者。 

(五)由學校遴派於寒暑假期間赴國外研習與所修學科有關之課程。 

(六)依所屬系、所、組、學位學程需要出國實習者或課程研究需要出國觀摩見習

者。 

(七)代表學校或國家出國參加國際性活動或會議者。 

(八)代表國家出國參加國際性藝能競賽者。 

(九)獲選為國家運動代表出國移地訓練或參加競賽者。 

(十)因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或死亡必須出國探病或奔喪者。 

三、學生出國研究或進修之國外大學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或專案核可者為限。 

四、學生出國，除至國外合作協議學校進行短期進修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請假

或休學，期限如下： 

(一)以事假出國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限。 

(二)以公假出國者，以未達學期授課時間三分之一為原則。 

(三)以休學出國者，以學則規定休學之期限為限。 

(四)以實習出國者，以三個月為原則。 

(五)出國進修者，以一年為限，但無兵役義務之博士班研究生，得再延長六 

個月，並以一次為限。參加國際性會議、藝能競賽、其他等最長三個

月。超過學期三分之一者，須辦理休學。 

五、學生出國影響註冊或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註冊或考試。若前往與本

校建立合作關係之學校或姐妹校進修時，須於本校辦理註冊，其所開課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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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儘量與本校相近，並依兩方簽訂計劃辦理。 

學生所修讀課程，符合對方學校畢業資格暨教育部相關規定者，得由對方學

校同時授予該生學位。 

六、學生出國期間修得之相關科目學分，經所屬系、所、組、學位學程主任同意，

依學校規定酌予抵免，最高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並得列入

修業年限計算，其採認之學分成績，應以該國外大學計分方式登記於歷年成

績表，並註明教育部核准文號及大學名稱，且將原始成績表影本附存表後。 

七、學生出國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他不端情事或逾期未返校者，應依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及學則規定辦理。 

八、具役男身份之學生，應另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備查。 

九、學生出國，有關申請護照及入出境許可，支領、停發或賠償公費及獎學金，或

其他未規定事項，另依有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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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12月09日臺(91)高(二)字第91187962號函備查 

 101年12月26日臺高(二)字第1010243666號函備查 

 102年06月06日臺高(二)字第1020085972號函備查 

 103年06月20日臺高(二)字第1030090123號函備查 

 104年06月23日臺高(二)字第1040083364號函備查 

109年05月06日臺教高(二)字第1090064707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學則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組、學位學程學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依照法令規定或經本校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第 三 條  前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年級規定如下： 

一、轉系、組、學位學程學生轉入二年級第一學期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以不超過四十學分為限；轉入二年級第二學期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以不超過六十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第一學期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以不超過八十學分為限；轉入三年級第二學期者，其抵免學分總數

以不超過九十五學分為限。自轉入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不

得低於規定之下限。又轉入三年級者，以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包

括延長修業年限)，依據學期限修學分，可修畢轉入學系、組、學

位學程畢業學分為原則；否則應降級轉入二年級。 

二、轉學生比照前項辦理，惟曾在本校畢(肄)業之學生，不受前項學分

數上限之限制，並得視其抵免學分之多寡編入適當年級，但修業期

限不得少於一年。因學業成績不及格而退學者，其編級不得高於退

學年級。  

三、重考生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

位之大學新生，經抵免後，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編入適當年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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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須修業一學年。  

前項持推廣教育學分證明辦理抵免者，其修業年限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

期限二分之ㄧ，且不得少於一年。 

四、持五年制專科成績單辦理抵免者，其在專科四年級及五年級已修及

格之科目學分得酌情抵免。  

五、轉所、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

學位之研究生，其抵免學分數，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六、曾在本校肄業之研究生，因故退學後，經重考或重新申請入本校原

系者，不受前項抵免學分數之限制，但至少須修業一學年。  

七、本條中所稱：「得視其抵免學分之多寡編入適當年級」者，係指第

一學期入學者僅能提編至各年級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入學者僅能提

編至各年級第二學期，依此申請提編至二年級第一學期者，其抵免

學分數需達三十二學分，提編至二年級第二學期者，其抵免學分數

需達四十八學分，提編至三年級第一學期者，其抵免學分數需達六

十四學分，提編至三年級第二學期者，其抵免學分數需達七十五學

分。 

惟曾在本校畢(肄)業之學生，提編至四年級第一學期者，其抵免學

分數需達八十六學分。修業年限為五年者，提編至四年級第二學

期，其抵免學分數需達一○二學分，提編至五年級第一學期，其抵

免學分數需達一一四學分。 

八、另本校與境外學校簽屬教育合作協議入學者，得依協議內容專案辦

理，不受第七款編級規定之限制。 

第 四 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規定如下：  

一、必修學分(含共同科目)。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識科目)  

三、輔系、組、學位學程學分。  

四、雙主修學位學分。 

第 五 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同而性質相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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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兩項內容相同或性質相同與否，由各學系、組、學位學程認定之。 

第 六 條 同學分互抵後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者，列抵上學期，不足之學分數應補修下學期課程，無法

補修另一部份學分者，則由系、組、學位學程主任另選性質相近之

科目代替。  

三、以原校所修相等大學共同必修學分，抵免本校提高部份學分者，所

缺學分得免補修，但應以較少學分登記。  

第 七 條 重考新生、轉系、組、學位學程學生、轉學生申請抵免學分，應於

重考、轉入當年度當學期規定之時間辦理，均以一次為原則，逾期

不予補辦。  

第 八 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各該系、所、組、學位學程負責審查，並由教

務處負責複核。體育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科目之抵免，則須分

別至體育室及軍訓室辦理。   

第 九 條 應用英文課程，由本校英語會話教學組審核抵免。但各校所修內容

不同，為求素質劃一及公平起見，必要時本校英語會話教學組得舉

行甄試，經甄試及格者始准抵免。  

第 十 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可免)登記於歷年成績表轉入年級

前成績欄內。  

二、重考之大學新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成績可免)登記於歷年成績表

入學前成績欄內。  

第 十一 條 學生申請免修科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在校生(不含延修生)應於開學二週內提出審核。  

二、延修生不得辦理免修。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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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ȳ Є Мᴕ∟Ө ᾎ 

 101年 3 月 26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5 月 15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考量期中考核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期給予再次衡量自身學習、調

整修課之機會，並對於未完成補繳費用之處理，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期中考不及格學分數未達當學期修讀總學分數三分之一者，得

減修 1 科；達三分之一但未達二分之一者，得減修至多 2 科；達二

分之一者，得減修至多 3 科。 

第 三 條  學生申請減修課程需經導師輔導，並應於當學期教務處規定期間內

上網辦理申請減修科目，確認送出申請後由教務處統一審核處理。 

第 四 條  申請減修經核准後，學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申請或要求異動。減

修之課程不得要求退費。 

第 五 條  因其他特殊情況申請減修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敘明原因，提交聯合

輔導委員會輔導後，並經專案核可方得減修。 

第  六  條  應補繳學分費而未於期限內補繳完成之科目，由教務處登錄為減修

科目，併入減修科目數計算。 

第  七  條  減修後之學分數，不得低於學則規定最低應修學分數。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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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ȳ Є כ ᾎ 

 104年 5 月 4 日銘校教註創字第 1040110562號簽核可 
 

第一條 為促使學生認真課業學習，表揚學業成績優異者，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業成績符合下列資格者，頒發獎狀壹幀以資鼓勵。 

一、大學部除畢業班第二學期外，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分且排名前三名

者。 

二、大學部畢業班第二學期採自入學學期至畢業班第一學期止，平均成

績達八十分且排名前三名者。 

三、碩士班自入學至二年級第一學期止，學期學業成績達八十分且排名

前三名者。 

上述班級人數達二十人，但未滿三十人者，頒發前二名；人數達五人，

但未滿二十人者，頒發前一名；人數未達五人者，不予核發。 

第三條 獎勵名單由教務處審核，報請校長核定之。 

獎狀由教務處製作，並送交所屬學系頒發；畢業班第二學期各班第一名 

受獎者，於畢業典禮公開表揚。 

第四條 本辦法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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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ȳ Є Ӣ כṅשׁ

ᾎ 

 103年 4 月 29日電子公文第 96780號簽核可 
 

第一條 銘傳大學為獎勵專題研究成績優異之畢業生，特定銘傳大學畢業生專題

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學系專題研究得以分組方式實施，每組以四人為原則，其成績表現優

異者，經學系評核後，得申請成績優異獎勵。各學系得遴選專題研究特

優獎一組，另得依各系班級數遴選專題研究優等獎組別。 

第三條 各學系獲專題研究特優獎之組別，頒發獲獎組別學生每人專題研究特優

獎狀一幀，並得推派代表一名於畢業典禮接受表揚。 

各學系獲專題研究優等獎之組別，頒發獲獎組別學生每人專題研究優等

獎狀一幀。 

第四條 各學系應於畢業典禮前一個月完成專題研究成績優異獎勵評核，並將評

核結果及申請獎勵名單，簽請校長核可。各學系於校長核可後，應將專

題研究特優獎代表受獎同學名單送交學務處。 

第五條 本辦法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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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Ϛȳ Є ứϫ Ӑ ϩ

ᾎ 

 104年 4 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12月 05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01月 08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10月 01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04月 22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 03月 09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10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達成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一念三化的教育理念與目標，使學生具

備學用合一、學以致用的基本能力，本校致力培育學生擁有紮實的專業

核心能力與深厚的基本素養，並使基本素養能夠具體檢核驗證，成為未

來職場應用的基本能力。為使全校學生確實完成各項規定，爰訂定「銘

傳大學校定十項基本能力檢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校定十項基本能力，係結合傳統五育與現代社會所需的執行能力，包括

道德力、知識力、體能力、群體力、美感力、企劃力、溝通力，科技

力、國際力與就職力。校定基本能力與本校教學單位已訂定之院、系核

心能力理念目標一致，皆為有效達成本校一念三化教育的有效途徑。 

 第三條 本校於 99 學年度訂定中文能力、英文能力、運動能力、服務學習、資訊

能力等檢核標準，本校學生均須通過以上檢定，並自 99 學年度起入學大

學部學生開始適用。本辦法所稱之溝通力、國際力、體能力、道德力及

科技力檢核標準，係參照前揭五項檢核標準訂定之。 

 第四條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畢業之大學部同學，實施本辦法規定之十項基本能

力檢核。十力教育檢核採用雙軌制進行，基本能力為本校學生普遍具

備，卓越表現為曾獲得特殊優秀成就或通過進階能力。本辦法規定之十

項基本能力，本校學生均須通過其能力檢定。但其中道德力、知識力、

群體力、美感力、企劃力與就職力等六項基本能力之檢定列為畢業資格

實施時間，另訂之。 

 第五條 本辦法所定十項基本能力定義與檢核標準如下: 

(一) 道德力: 

1.具備現代公民應有的道德知能與道德實踐能力。完成「銘傳大學服務學習

實施辦法」所規定要求，並未受小過一次(含)以上之處分，且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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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者為通過基本能力： 

(1)修習校內一門(含)以上品德教育相關課程且成績及格，或參加校內四場

(含)以上品德教育相關講座或活動。符合課程列表如附件：(爾後新增相

關符合道德力課程，於加退選前 2 週公告為依據) 

(2)自入學學期至畢業學年度第 1 學期止，操行平均成績達 90（含）分以上。 

(3)有品德特殊優良事蹟表現。 

2.通過道德力基本能力標準，且在學期間未有銷過紀錄，並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自入學學期至畢業學年度第 1 學期止，操行平均成績達 92（含）分以上。 

(2)有品德特殊優良事蹟表現且經系所推薦。 

(二) 知識力: 

1.具備所屬學系專業或跨領域的學習能力。且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之一者為通

過基本能力： 

(1)完成二項(含)以上職涯進路。 

(2)完成一個(含)以上跨領域學分學程。 

(3)通過學系專業基本能力。 

2.通過知識力基本能力標準，且取得輔系或雙主修學位者，為達到卓越表

現。 

 (三) 體能力: 

1.具備基本運動能力，保持健康體適能。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通過基

本能力： 

(1)本校 98 學年度至 105 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含國際學院外籍生)，通

過任四項運動能力檢合標準者。運動能力檢核項目包括教育部訂之爆發

力、柔軟度、肌耐力、心肺能力及本校訂定之穩定能力和協調能力等六

項。 

(2)本校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含國際學院外籍生)，通過體

能力檢核標準者。體能力檢核項目包括教育部訂之爆發力、柔軟度、肌

耐力、心肺能力四項。 

(3)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者依銘傳大學學生體能力檢定實施細則辦理。 

2.通過體能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通過體能力基本能力標準，且達到教育部公布健康體適能之爆發力、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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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度、肌耐力、心肺能力等四項檢測常模之金質獎標準者。 

(2)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之各項運動競賽榮獲前六名者。 

(3)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院校各項運動競賽榮獲前六名者。 

(4)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之各項運動競賽榮獲前六名者。 

(四) 群體力: 

1.具備團隊合作精神，積極參與社群活動。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通過基

本能力： 

(1)參與校內外各項團隊競賽(須檢附證明文件)(例如：新生盃合唱比賽、啦

啦舞競賽、辯論比賽、智慧型機器人大賽團體項目等)。 

(2)擔任學生自治組織或各系學會幹部達一學期以上。 

(3)參加正式登記之學生社團達一學期(含)以上，且其中須有一學期(含)出席

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4)參與校內外各項團隊活動三次(含)以上(需檢附證明文件)(例如：迎新宿

營、寒暑假校外服務隊等)。 

2.通過群體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競賽。 

(2)以團隊方式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競賽且獲獎。 

(3)以團隊方式參加地區性競賽且獲得前三名。 

(4)參加校內社團評鑑獲特優社團之幹部。 

(五) 美感力: 

1.具備美感知識與應用能力。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通過基本能力： 

(1)修畢且通過以下表列本校所開設美感教育相關課程一門(含)以上者。課

程：美感力認可課程(符合課程列表如附件) 

(2)以體驗學習方式獲得美感力認證，又分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為參加或欣賞校內外舉辦有助提升美感力之各類藝文活動

(如音樂會、歌劇、舞台劇、電影等)，須至少參與四場活動，方得

檢附證明資料連同每場活動 500 字活動內容介紹與心得報告提出申

請。 

第二種方式為觀看置於本校網路上的美感力教學與學習活動影片，除

三部美感力基礎教學影片需全部看完，尚須另外任選其他四部美感

力學習活動影片，方得檢附觀看證明資料連同影片內容摘要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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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美感力基礎教學影片每部 500 字，其他四部美感力學習活動

影片每部 300 字）提出申請。 

兩種方式只要有一種達到要求，即可提出認證申請，所提申請經通識

教育中心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即可獲致美感力認證。(申請認證

表見附件)。 

(3)以實務創作方式獲得美感力認證：凡是參加校內外或國際性正式的藝

文、設計競賽、展演，獲初選入圍或佳作以上獎項者。 

2.符合下列條件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本校大學部學生獲得校內外或國際藝文競賽前三名獎勵，經通識教育中心

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者。 

註： 

(1)申請認證者，需以參加活動或競賽得獎之證明於每學期第 10~11 週，向

通識教育中心提出(需填寫申請認證表檢附證明與心得報告)。 

(2)審核標準、審核辦法與審核委員會組成辦法，由通識教育中心訂定經核

備後實施。 

 (六) 企劃力: 

1.具備專案管理的技術及有效執行工作計畫的能力。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為通過基本能力： 

(1)修畢且通過管理學、企業管理、企劃等專業課程，經學校審定，符合前

述專業相關課程列表如附件： 

(2)參與校內外創新、創業競賽，或曾參與撰寫學系、學會或社團活動企劃

書(一企劃書限一~三人申請)，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經學生所屬學系、學

程審核通過者。 

(3)透過 moodle 系統線上自學「企劃力」9 小時課程，並經題庫隨機出題檢

測通過者。 

(4)考取「專案管理師」、「企劃師」、「行銷企劃」、「商務企劃」等相關

證照，經審核通過者。 

(5)參與國際性或全國性創新、創業及企劃相關競賽，獲得優良獎項，並提

供獲獎佐證資料經審核通過者。 

2.符合上述第(4)項及第(5)項者，視同達到卓越表現。 

 (七) 溝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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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備本國語文基本知識與中文寫作、溝通表達能力。（本國生學生能熟悉

古典文獻、公文撰寫、意見表達，擁有現代公民應具備之基本溝通應達能

力。外籍生能具備華語基本溝通力。本校應用中國文學系學生得在基本能

力之上，另訂檢定標準）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通過基本能力。 

(1)本校大學部學生通過「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課程，成績達 60 分以

上。 

(2)本校外籍生、僑生、母語為非華語的港澳生通過「基礎華語(二)」課程，

成績達 60 分以上。 

(3)本校應用中國文學系學生得在前項所定標準之上，另訂檢定標準。 

2.通過溝通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者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本校大學部學生獲得校級或國內外中文語文競賽得獎者。 

(2)本校大學部外籍生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精通級。 

 (八) 科技力: 

本校 98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不含國際學院外籍生)，及 102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國際學院大學部外籍生，符合以下標準，即為通過基

本能力以及達到卓越表現。 

1.具備電腦運用與辦公室基本軟體使用能力，且通過下列檢定考試(校外具公

信力之資訊檢定單位所頒發之證書，如電腦技能基金會)為通過基本能力。 

(1)英文輸入每分鐘 15 字(含)以上(實用級(含)以上)。 

(2)辦公室軟體應用類(3 擇 2):文書處理 Word 或電腦簡報 PowerPoint 或

電子試算表 Excel。 

2.通過科技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者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英文輸入或文書處理 Word 或電腦簡報 PowerPoint 或電子試算表 

Excel，單科取得專業級證書，並提供證書正本資料經審核通過者。 

(2)取得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核發的專業人員別證書者，並提供證書正

本資料經審核通過者。 

本校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含國際學院外籍生)，符合以下

標準，即為通過基本能力以及達到卓越表現。 

1.修習通過 2 門校定資訊課程(資訊學院學生修習通過程式設計(一))，且通過

電腦簡報 PowerPoint 檢定考試(校外具公信力之資訊檢定單位所頒發之證

書，如電腦技能基金會)為通過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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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過科技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者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取得程式設計相關證照證書，並提供證書正本經審核通過者。 

(2)修習資訊科技相關微學分課程(含虛擬實境/擴增實境/360)，且取得 2 學

分(含)以上，平均成績達 85 分(含)以上者，並提供修課證明正本及成績

單等資料經審核通過者。  

 

(九) 國際力: 

1.具備運用國際通用語文－英文能力。符合下列條件者，為達到基本能力。 

(1)通過下列至少一項英語檢定考試 

a. 全民英檢(GEPT)(聽讀)(說寫)中級通過(各分項擇一) 。 

b. 多益測驗(TOEIC)(聽讀)550 分(含)以上(聽力 275 分、閱讀 275 分)或   

(說)、(寫)120 以上。 

c. 雅思測驗(IELTS)：4.5(含)以上。 

d. 網路化托福考試(TOEFL-iBT) iBT (聽說讀寫)42 分(含)以上。 

e. 托福考試 (TOEFL-ITP)(聽讀)460 分(含)以上。 

f. 劍橋領思(Linguaskill) (聽讀) (說) (寫)總分 140 分(含)以上(各分項擇       

一)。 

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仍未通過上述檢核標準者，應增加必修且通過英語

教學中心開設之「職場應用英文一」及「職場應用英文二」課程。 

(2)具備下列至少一項資歷 

a. 修習全英語授課課程一門，成績及格。 

b. 參與「學伴幫幫忙」，協助外籍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c. 參與校內國際社團，與外籍生互動。 

d. 參與國外移地教學。 

e. 參與國際志工活動。 

f. 參與校內外國際會議。 

g. 參與校內外國際活動。 

2.通過國際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者，為達到卓越表現。 

 (1)通過下列至少一項英語檢定考試。 

a. 全民英檢(GEPT):高級。 

b. 多益測驗(TOEIC):900 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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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雅思測驗(IELTS)：6.5(含)以上。 

d. 網路化托福考試(TOEFL-iBT):iBT95 分(含)以上。 

e. 托福紙筆測驗(TOEFL- ITP): 630 分(含)以上 

f. 劍橋領思(Linguaskill) (聽讀) (說) (寫)總分 180 分(含)以上 (各分項擇          

一) 

學生以其他非母語之語文(非英文)申請卓越表現，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者，由國際(移動)力主管單位組成檢核委員會個案審核認定之。 

(2)具備下列至少一項資歷。 

a. 參與國外交換學生至少一學期。 

b. 參與國際志工或實習三個月以上。 

c. 參與校內外國際會議或活動，有卓越表現，並經所屬系所認定者。 

d. 參與校內外國際競賽，有卓越表現，並經所屬系所認定者。 

3.國際學院及應用英語學系，得以高於非英語主修之標準，另行訂定基本能

力與卓越表現之檢定標準。並由主管之院系自行審核。 

 (十) 就職力: 

1.完成畢業後進入職場的各項實習與準備，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通過基

本能力：(由本校前程規劃處或有關單位主辦，並經主辦單位認證) 

(1)參與職涯輔導相關課程或活動。 

(2)參與校外企業參訪。 

(3)參與就業媒合相關活動。 

(4)完成校外企業實習。 

2.通過就職力基本能力標準，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達到卓越表現：(由

校外相關單位主辦，並經系上或主辦單位認證): 

(1)榮獲校外就職力相關競賽優異成績者。 

(2)實習成績為 85 分以上，且經學系推薦。 

(3)參與境外實習三個月以上。 

 第六條 本辦法第二條所稱之中文能力檢核等五項檢核辦法，於本辦法實施後，

應依據本辦法所規定之溝通力、科技力、國際力、體能力名稱及檢核標

準，修訂原實施辦法。其他基本能力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七條 十項基本能力教育實施與檢核，由本校全體教學、行政單位共同推動，

並由通識教育中心統籌規劃。為使權責分明，相互分工合作，各項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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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主辦單位如括弧內所示:道德力(學務處)、知識力(教務處)、體能力

(體育室)、群體力(學務處)、美感力(通識中心)、企劃力(管理學院)、溝

通力(應中系)、科技力(資訊學院)、國際力(英語教學中心)、就職力(前程

規劃處)。此外，資訊系統建置及管理由資網處負責。各主辦單位應定期

公佈承辦之基本能力檢核實施情況。 

 第八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應依本辦法及十項基本能力實施細則之規定，於本校就

學期間，依據各項能力檢核標準，參加線上測驗、正式或非正式課程、

活動或校內外證照考試，取得認證。 

 第九條 通過十項基本能力認證之應屆畢業生，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十項基本能

力證書，學校並給予適當之表揚。具備十項基本能力並通過十項卓越表

現四項以上者，學校除頒發卓越證書，並於畢業典禮時公開表揚給予獎

勵。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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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系所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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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ϡȳ Є Ӣ ѻ ᾎ 

 93年9月24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22488號函備查 

 96年6月4日校務會議通過台高(二)字第0960132012號函備查 

 97年12月19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70257746號函備查 

 104年6月18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1040082677號准予備查 

 106年7日4日教育部台教高(二)字第1060088920號函備查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等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修讀本校或

他校其他性質不同學系為加修學系，以取得雙主修。  

申請修讀本校雙主修者，依本校規定辦理；申請修讀他校雙主修者，經

本校及他校同意後，依他校規定辦理。 

第三條 學生申請修習輔系，其各項條件合乎前條規定者，經相關學系主任之同

意，得以所修輔系為加修學系。 

第四條 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須經相關學系主任之同意，報請教務長轉校長核

准。 

第五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應修滿本學系規定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及加修學系全部

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修讀雙主修科目

中，如有與原修學系科目相關者，學生應於申請修讀雙主修時，辦理學

分抵免。 

前項於抵免後，修讀雙主修科目學分不足四十學分者，應由修讀雙主修

學系，指定其另修專業(門)選修科目學分補足。 

第六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所修學系科目有先後修習限制者，仍應依照規定修習。 

第七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所修加修學系之全部專業 (門)必修科目，以在學期中

修習為原則，如所修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 必修科目與本學系必修科目

授課時間衝突時，得依照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規定，申請開班修習，並繳

交學分費。 

第八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其每學期所修科目與學分應合併計算，一併登載於本

學系歷年成績表內，其修習學分之限制、不及格學分數達退學標準之處

理，仍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除因前條原因而取消修讀雙主修資格者外，若因故無

法繼續修習加修學系之全部專業 (門) 必修科目與學分，經相關學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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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同意，轉請教務處備查後，准予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 

前項放棄修讀雙主修資格並預期以本學系修讀學分即可取得應屆畢業資

格者，應於本學系應屆畢業年度內最後一學期期中考前提出申請，逾期

則延長畢業年限一學期。 

第十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本學系之應修科目

與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專業 (門) 必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再延長修

業年限一學期或一學年，若仍未能修畢加修學系必修科目與學分者，則

以本學系資格畢業。 

第十一條 學生加修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者，應繳交學

分費。若因加修雙主修課程而延長修業年限，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

(含)以下者，應繳交學分費，在十學分(含)以上者，繳交全額學雜費。 

第十二條 因本辦法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之規定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全部

專業 (門) 必修科目與學分者，其已修之科目與學分如已達輔系規

定，得准核給輔系資格。其未達輔系資格，而加修學系之專業 (門) 

必修科目與本系相關者，得視同主系之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抵充主

系規定最低畢業之學分。 

第十三條  他校修讀雙主修學生轉學本校後，如願繼續修讀雙主修時，入學後須

重新申請。 

第十四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所申請學位證明等相關證明文件，均加註修讀雙主修

學系名稱。相關證明文件，均加註修讀雙主修學系名稱。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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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Ϯȳ Є Ӣ Ṇ ᾎ 

 93年 8 月 17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30101531號函准予備查 
 97年 12月 2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258761號准予備查 
 104年 6 月 18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40082678號准予備查 

 106 年 7 月 6 日教育部台教高(二)字第 1060088921 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等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刪除) 

第 三 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在學期間(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本校

或他校其他學系為輔系。  

申請修讀本校輔系者，依本校規定辦理；申請修讀他校輔系者，經

本校及他校同意後，依他校規定辦理。 

第 四 條 輔系所訂申請選讀輔系學生之條件及科目學分表，由各輔系訂定送

由教務處正式公告。 

第 五 條 輔系課程以各學系規定專業(門)必修科目表為準，選讀輔系學生，

應修畢各該輔系所規定之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學分。 

第 六 條 輔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外加修之。 

第 七 條 輔系課程應視為學生之選修科目，與主系課程合併計算成績，其修

習學分總數之限制、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退學標準之處理，均依照

學則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凡選定輔系之學生轉學或退學時，其轉學證明書、修業證明書或成

績單應加註輔系名稱。 

第 九 條 凡選讀輔系之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系應修科目

與學分，而未修畢輔系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應放棄輔系而以主系畢

業。 

第 十 條 凡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應於其畢業生名冊、歷

年成績表及畢業證書載明輔系名稱。 

第 十一 條 學生選讀輔系課程於規定修業年限內學校得另行開班，需繳納學分

費。但因加修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其學期修習學分數在九學分以

下者，只需繳納學分費；達十學分以上者，學生應繳交全額學雜

費。 

第 十二 條 選讀輔系學生因故無法繼續修習者，得向教務處申請放棄，其已修



  51 

 

輔系之科目與主系相關者，得視為主系選修學分。 

前項所稱已修輔系之科目與主系是否相關，由主系系主任認定之。 

第 十三 條 選修輔系課程學生，得於每學期開學後至第十六週止申請放棄輔

系，並可同時申請退選輔系課程。 

第 十四 條 修讀輔系學生如放棄輔系或辦理退選，其已修課程所繳納之學分費

概不退還。 

第 十五 條 各輔系科目如與主系必修科目相同時，不得視為輔系科目，應在各

輔系必修科目或其他相關科目中選修規定學分。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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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國際企業學系 

國貿理論與政策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於畢

業前須修畢微積分 3 學

分、會計學 6 學分、經濟

學 6 學分。 

二、輔系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

系之必修者，不須再修，

但不能抵免，得由系主任

指定本系相關課程代替。 

三、倘若相關課變更，則當接

受本系輔導選課。 

國際金融 3 

國際貿易實務(一) 3 

國際貿易實務(二) 3 

國際行銷 3 

國際貿易英文書信 3 

國際財務管理 3 

國際企業經營策略 3 

國際企業管理 3 

合計 27 

資訊管理學系 

計算機概論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程式設計(一) 3 

程式設計(二) 3 

資料庫管理 3 

電腦網路導論 3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管理資訊系統 3 

管理學 3 

合計 24 

會計學系 

中級會計學(一)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須先

修畢會計學。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為其原學系之必修

或必選者，不必再修，但

不能抵免，得由本系主任

指定相關科目替代，修習

期間，倘若課程調整，亦

得為上述決定。 

三、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必

須修滿上列八學科共計

二十四學分。 

中級會計學(二) 3 

成本與管理會計(一) 3 

成本與管理會計(二) 3 

稅務法規與會計(一) 3 

稅務法規與會計(二) 3 

審計學(一) 3 

審計學(二) 3 

合計 24 

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 

保險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為其原學系之必修

或必選者，不必再修，但

不能抵免，得由本系主任

人身保險 3 

財產保險 3 

危害風險管理 3 

財務風險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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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控制 3 指定相關科目代替，修習

期間，倘若課程調整，亦

得為上述決定。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其修

讀學分不得低於二十四

學分。 

保險法 3 

保險數理 3 

合計 24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學 3 一、須經本系輔系選修表列課

程廿一學分以上。 

二、如上列課程為其原系之必

修或必選，可不必再修，

但仍須經本系主任指定

相關課程修滿廿一學分

以上。 

人力資源管理 3 

行銷管理 3 

財務管理 3 

管理資訊系統 3 

生產與作業管理 3 

策略管理 3 

統計學 3 

會計學 3 

合計 27 

商業設計學系 

設計概論 2 一、設計學院所屬之各系學

生，已修過相同課程者不

必再修，若修讀學分低於

20 學分者，應以廣告設計

(二)或包裝設計(二)或網

站規劃與設計(二)課程補

足學分。 

二、本輔系修讀科目表列設計

概論、基本設計(一)(二)、

色彩學等科目，可選修品

設系及數媒系開設之相

同科目。 

三、商品設計學系部分基礎課

程與本系相同，擬免修設

基本設計(一) 
6 

基本設計(二) 

色彩學 2 

字體與標誌設計(一) 
4 

字體與標誌設計(二) 

電腦輔助商業設計(一) 
4 

電腦輔助商業設計(二) 

編排設計(一) 
4 

編排設計(二) 

廣告設計(一) 2 

包裝設計(一) 2 

網站規劃與設計(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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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28 計概論(2 學分)、色彩學(2

學分)。 

四、數位媒體設計學系部分基

礎課程與本系相同，擬免

修設計概論(2 學分)、基

本設計(含(一)、(二)共計

6 學分)、色彩學(2 學分)。 

商品設計學系 

立體造形(一) 3 一、設計學院所屬之各系學

生，若修讀科目為其原系

之必修或必選，可不必再

修，由本系另指定課程代

替之，而其修讀學分不得

低於 22 學分。 

二、設計學院其它學系修畢

「基本設計」，且成績和

作品經本系審核通過者，

可抵免「立體造形」。 

三、學生於非課程時間進入工

廠操作機器，需選修「工

廠實習」或「模型製作」

課程；且俟課程成績通過

後，親至商品設計學系辦

公室蓋印工廠戳章。 

立體造形(二) 3 

材料與加工程序(一) 2 

材料與加工程序(二) 2 

產品表現技法(一) 2 

產品表現技法(二) 2 

基礎產品設計(一) 4 

基礎產品設計(二) 4 

產品設計(一) 3 

產品設計(二) 3 

合計 28 

觀光事業學系 

旅行業經營學 3 一、凡本學院學生修讀本系為

輔系者，『旅行業經營學

(一)』、『觀光旅遊運輸』

學分不列入大一、大二必

修學分內，且必需修滿上

列七學科計二十一學分。 

二、其他學院學生選讀本系為

輔系者，須修畢觀光學概

論 3 學分。 

三、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修，

但不能抵免，得由本系主

任另指定系所相關科目

觀光旅遊運輸 3 

領隊導遊實務 3 

會議與展覽管理(一) 3 

旅行社財務管理 3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

計 
3 

觀光行政與法規 3 

合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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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新媒體暨傳播管

理學系 

專題講座 2 一、輔系選修條件依校定「各

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辦理。 

二、傳播學院學生修讀本系為

輔系者，除必須修畢主系

之必修科目外，『專題講

座』、『傳播原理』、『傳

播研究方法』、『畢業專

題(一)』及『畢業專題

(二)』為院定必修科目，

不再列入輔系科目，必須

於本系專業課程中另選

修至少 5 學分，始可取得

輔系證明。 

三、本輔系修讀科目表得追溯

至 110(含)學年度以前之學生

適用。 

傳播原理 3 

傳播研究方法 3 

畢業專題(一) 0 

畢業專題(二) 2 

電腦繪圖 3 

網頁設計 3 

匯流與媒介組織管理 2 

媒體財務管理 2 

媒體行銷管理 3 

媒介組織人才管理 2 

合計 25 

備註: 其餘輔系選修條件依校訂「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資訊傳播工程學

系 

程式設計(二) 3 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科目

中若已為其原學系之必修或

必選者，不必再修，但不能扺

免，得由系主任指定本系相關

課程代替。 

多媒體導論 3 

資料結構 3 

電腦網路導論 3 

數位系統導論 3 

資料庫管理系統 3 

多媒體通訊概論 3 

電腦圖學 3 

傳播概論 3 

合計 27 

經濟與金融學系 

個體經濟學(一)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者，不須再修，但

不能抵免，得由系主任指

定本系相關課程代替。 

二、倘若課程變更，則當接受

本系輔導選課。 

貨幣銀行學 2 

產業經濟學 3 

財務管理(一) 2 

財務管理(二) 2 

投資學 3 

國際金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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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學(一) 3 

總體經濟學(二) 3 

合計 23 

休閒遊憩管理學

系 

休憩學概論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修，

但不能抵免，得由本系主

任另指定系所相關科目

代替。 

二、倘若課程變更，則當接受

本系輔導選課 

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 3 

休憩環境資源調查 3 

大數據行銷 3 

休閒運動 3 

安全與風險管理 3 

休憩活動設計 3 

合計 21 

財務金融學系 

貨幣銀行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需先

修畢微積分、會計學及經

濟學。 

二、選讀本系為輔系者，其修

讀學分不得低於二十一

學分(如左列科目)。 

三、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或已修

過相同科目者，不必再修

但不能抵免，並由本系主

任指定相關科目替代；修

習期間，若本系課程調

整，依本系規定辦理。 

金融機構管理 3 

財務管理(一) 2 

財務管理(二) 2 

財務報表分析 3 

財務數學 2 

投資學 3 

期貨與選擇權 3 

合計 21 

法律學系 

中華民國憲法(上) 2 一、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至
少任擇 28 學分修滿。 

二、公司法、保險法、票據法、
海商法 4 門至少擇 1 門修
習。 

行政法(上) 3 

行政法(下) 3 

民法總則(上) 2 

民法總則(下) 2 

民法物權(上) 2 

民法物權(下) 2 

民法債編總論(上) 3 

民法債編總論(下) 3 

刑法總則(上) 3 

刑法總則(下) 3 

刑法分則(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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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分則(下) 2 

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

保險法(4 選 1) 
2 

最低應修 28 

餐旅管理學系 

餐旅管理導論 3 一、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必
需修滿上列七學科計二
十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本
系主任另指定系所相關
科目代替。 

餐飲服務 3 

餐館管理 3 

餐旅行銷 3 

人力資源管理 3 

菜單設計與成本控制 3 

客房實務 2 

合計 20 

資訊工程學系 

離散數學 3 一、非資訊學院之學生需先修

畢程式設計 ３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程式設計  3 

電腦網路導論 3 

資料結構 3 

數位邏輯設計 3 

演算法 3 

資料庫系統 3 

作業系統 3 

選修課程﹝本系大三或

大四開設的選修課﹞ 
3 

合計 27 

數位媒體設計學

系 

色彩學 3 一、已修過相同科目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由本系

另指定課程代替之，其修

讀學分不得低於24學分。 

二、本架構表可追溯至 107 學

年以前入學生適用。 

三、本系輔系修讀科目以大學

部課程為認列。 

四、如有以上未提及之事項，

得由本系主任裁定。 

基礎電腦繪圖 3 

網路媒體設計 3 

3D 電腦動畫(一) 3 

3D 電腦動畫(二) 3 

基礎多媒體設計(一) 3 

基礎多媒體設計(二) 3 

脚本寫作 2 

脚本繪製 2 

影片製作 3 

後製作 3 

基礎動畫(一) 2 

基礎動畫(二) 2 

角色造型設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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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創作概論 2 

遊戲美術與企劃 2 

設計素描(一) 3 

設計素描(二) 3 

動態影像設計 2 

虛擬場景設計 2 

2D 動畫實務 3 

合計 55 

應用中國文學系 

國學導讀(一) 2 一、至少修滿 20 學分(如左列

科目)。 

二、選本系為輔系者，已修過

相同科目者不必再修，但

不能抵免，由本系系主任

另指定本系開設之相關

科目代替之。 

三、如有以上未提及之事項，

得由本系主任裁定。 

文學概論(一) 2 

文字學(一) 2 

應用修辭學(一) 2 

論孟思想與現代生活 2 

詩選及習作(一) 2 

詩選及習作(二) 2 

歷代文選及習作(上) 2 

歷代文選及習作(下) 2 

中國文學史(一) 2 

合計 20 

應用日語學系 

以下為日語基礎課程，須修滿 20

學分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須先

修過日文（一）且成績達

七十五分(含)以上，或具

有日語能力測驗有四級

或 N5 以上資格者。 

二、以上課程須修滿 28 學分

（需含日語基礎課程至

少 20 學分，選修課程至

少 8 學分） 

三、選讀本系課程時，應事先

告知任課教師，並徵求任

課教師同意，程度不足

者，任課教師得拒絕選

修。 

四、選讀人數影響本系生的上

課成效時，本系得另開專

班處理輔系生上課問題，

不得有異議。 

日語聽力訓練(1) 2 

日語聽力訓練(2) 2 

日語句型(2) 2 

日語句型(3) 2 

日語習作(1) 2 

日語習作(2) 2 

日語會話(3) 3 

日語會話(4) 3 

中級日語讀本(1) 3 

中級日語讀本(2) 3 

以下為選修課程，須修滿 8 學分 

日語習作(3) 2 

日語習作(4) 2 

日本童話選讀 2 

日本旅遊概論 2 

日本文化概論(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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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概論(2) 2 

日本社會與文化(1) 2 

日本社會與文化(2) 2 

日本歷史 2 

日本地理 2 

高級日語讀本(1) 2 

高級日語讀本(2) 2 

新聞日語(1) 2 

新聞日語(2) 2 

合計 28 

應用英語學系 

以下為基礎語言課程須修滿十二
學分 

一、其他學系學生選讀本系為

輔系者，其以前各學期之

「應用英文」成績平均 80

分(含)以上或全民英檢中

級以上(或同等級英語檢

定相關考試)。 

二、以上課程須修滿基礎語言

科目 12 學分及專業課程

12 學分，合計 24 學分。 

三、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若已

在原學系修習以上課程，

可不必再修，但不得抵免

為本系的輔系學分，須經

系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

程代替。 

四、如有以上未提及之事項，

得由本系主任裁定。  

英文文法 2 

英語句法結構 2 

英文閱讀(1) 2 

英文閱讀(2 2 

英文寫作(1) 2 

英文寫作(2) 2 

英語情境會話(1) 2 

英語情境會話(2) 2 

英文寫作(3) 2 

英文寫作(4) 2 

英語進階會話(1) 2 

英語進階會話(2) 2 

以下為專業必修課程十二學分 

英國文學導論 2 

西洋文學概論 2 

商務寫作 2 

英語教學論與方法 2 

職場倫理與國際禮儀 2 

中英翻譯一 2 

中英翻譯二 2 

文學入門 2 

文學作品選讀 2 

合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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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統計與資料

科學學系 

線性代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應先

修微積分、統計學。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者不必再修，但不能

抵免，得由本系主任另指

定相關課程代替。 

統計套裝軟體 3 

統計方法應用 3 

抽樣調查 3 

應用迴歸分析 3 

實驗設計 3 

應用多變量資料分析 3 

合計 21 

建築學系 

 

基本設計(一) 4 一、設計學院所屬之各系學
生，已修過相同課程者，
不必再修，但不能抵免，
由本系主任另指定選修
課程代替之，其修讀學分
不得低於二十學分。 

基本設計(二) 4 

建築設計(一) 4 

建築設計(二) 4 

建築圖學(一) 3 

建築圖學(二) 3 

西洋古典建築史 2 

西洋近代建築史 2 

合計 26 

廣播電視學系 

專題講座 2 一、畢業專題(一)、畢業專題

(二)需配合本系進度。  

二、傳播學院學生原學系已修

之學分除畢業專題(一)、

畢業專題(二)不必再修，

但若未達 20 學分，需於

本系專業課程補足。  

三、非傳播學院學生原學系已

修之學分除畢業專題

(一)、畢業專題(二)不必

再修，但亦不得抵免輔系

學分，應另行選修本系專

業課程代替之。  

四、畢業專題(一)、畢業專題

(二)於原系已修過者，需

另繳交相當於畢業論文

課程之影音作品一份，並

經系主任審核通過。 

畢業專題(一) 0 

畢業專題(二) 2 

視覺傳播 2 

電子媒介概論 2 

廣播節目製作 2 

電視節目製作 2 

影視節目與編導 2 

數位特效製作 2 

傳播科技 2 

廣電市場分析 2 

頻道規劃管理 2 

廣電節目產製管理 2 

合計 24 

備註:其餘輔系選修條件依校定「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新聞學系 

專題講座 2 一、傳播學院學生修讀本系為

輔系者，除修畢主系之必

修科目外，『專題講座』、
傳播原理 3 

傳播研究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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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產製 3 『傳播原理』、『傳播研

究方法』、『新聞採訪寫

作』、『內容產製』為各

系必選修科目，不再列入

輔系科目，另選修本系專

業課程至少 8 學分，方可

取得輔系證明。 

二、本輔系修讀科目表得追溯

至 110(含)學年度以前之

學生適用。 

新聞採訪寫作 3 

新聞道德與法律 2 

影音新聞製作(一) 2 

影音新聞製作(二) 2 

粉絲團經營 2 

合計 22 

備註:其餘輔系選修條件依校定「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廣告暨策略行銷

學系 

 

專題講座 2 一、輔系選修條件依校定「各

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辦理。 

二、傳播學院學生修讀本系為

輔系者，除必須修畢主系

之必修科目外，「專題講

座」、「傳播原理」、「傳

播研究方法」、「廣告學」

為傳播學院共同課程，不

再列入輔系科目，必須於

本系專業課程中另選修

至少十一學分，方可取得

輔系證明。 

傳播原理 3 

傳播研究方法 3 

廣告學 3 

公共關係 2 

廣告創意 2 

媒體企劃與購買 3 

策略品牌管理 3 

整合行銷傳播 3 

行銷學 3 

合計 27 

備註:其餘輔系選修條件依校定「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電子工程學系 

物理學實驗(二) 1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需先

修畢微積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為原學系之必

修或選修者，不必再修，

但不能抵免，得由系主任

指定本系相關課程代替。 

電路學(一) 3 

電子電路實驗(一) 1 

電路學(二) 3 

數位邏輯設計 3 

工程數學(一)  3 

電子學(一) 3 

電子學(二) 3 

電子電路實驗(二) 1 

電磁學(一) 3 

半導體元件導論、超大型

積體電路導論(二選一) 
3 

合計 27 

數位系統 3 一、選修本系為輔者，須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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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電腦與通訊工程

學系 

資料結構 3 畢微積分(一)、微積分

(二)、程式設計(一)、程式

設計(二)共計十二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者，輔系科

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或選修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相關課程代

替。 

微處理機系統 3 

電腦網路導論 3 

訊號與系統 3 

通訊導論 3 

工程數學 3 

通訊原理 3 

物聯網系統 3 

合計 27 

醫療資訊與管理

學系 

普通生物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於畢

業前須修畢程式設計

(一)3 學分、程式設計

(二)3 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三、選修本系為輔系者，應接

受本系輔導選課。 

醫務管理學 3 

醫學導論 3 

醫院財務管理學 3 

醫學資訊 3 

資料結構 3 

資料庫管理 3 

合計 21 

生物科技學系 

普通生物學(一)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應接

受本系輔導選課。 

普通生物學實驗(一) 1 

普通生物學(二) 3 

生物化學(一) 4 

生物化學實驗(一) 1 

生物化學(二) 4 

微生物學 3 

微生物學實驗 1 

分子生物學 3 

合計 23 

公共事務學系 

政治學(一) 3 一、經本系同意以本系為輔系

者，上開輔系科目若在其

原學系已屬必修或必選，

且已及格取得學分，不必

重複修習，但得由本系主

任指定相關課程代替輔

政治學(二) 3 

行政學(一) 3 

行政學(二) 3 

行政法(一) 2 

行政法(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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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公共政策 3 系所需學分。 

二、事先應徵求本系同意並接

受本系輔導選課。 

三、本系上開輔系核心課程規

劃均屬國家考試及相關

研究所入學考試重要科

目。 

 

公共管理 3 

合計 22 

諮商與工商心理

學系 

系
定
必
選
修
九
學
分 

必
修 

普 通 心 理 學

（一）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而未修過

心理學者，需補修普通心

理學（一）三學分或普通

心理學（二）三學分，其

中擇一（兩門科目無次序

性），且不得列入輔修規

定之 25 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三、選讀本系為輔系者需修習

至少 25 學分，其中系訂

必選修九學分，整合選修

六學分。 

普 通 心 理 學

（二） 
3 

五
選
一
列
為
必
修 

心理測驗與評

量（一） 
3 

心理測驗與評

量（二） 
3 

諮商概論 3 

臨床心理學導

論 
3 

工商心理學導

論 
3 

整 合 選

修 六 學

分 

生涯輔導與諮

商 
3 

發展心理學 3 

社會心理學 3 

正向心理學 3 

健康心理學 3 

諮 商 心

理學 

諮商理論與技

術 
3 

諮商歷程與技

巧 
3 

團體動力與諮

商 
3 

性別與諮商 2 

臨 床 心

理學 

心理病理學(一) 3 

心理病理學(二) 3 

知覺心理學 3 

神經心理學 3 

認知心理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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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工 商 心

理學 

人力資源管理 3 

消費者行為 3 

領導心理學 3 

組織心理學 3 

組織發展與變

革 
3 

其 他 選

修 

專業人員自我

覺察與成長 
3 

人際關係與溝

通 
2 

合計 25 

都市規劃與防災

學系 

都市計畫概論 2 設計學院所屬各系學生，已修

過相同課程者，不必再修，但

不能抵免，由本系主任另指定

選修課程代替之，其修讀學分

不得低於２０學分。 

災害管理導論 2 

地理資訊系統 2 

都市計畫法規 2 

災害防救與消防法規 2 

都市災害學概論 2 

環境規劃與設計 2 

土地法規 2 

都市交通與規畫導論 2 

都市設計 2 

都市規劃與分析方法 2 

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計劃 2 

都市與區域減災特論 2 

合計 26 

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 

普通生物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需先

修畢微積分(一)、微積分

(二)六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原學系之

必修或選修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系

主任指定本系相關課程

代替。 

醫材產業導論 1 

電路學 3 

生物醫學工程概論 1 

解剖生理學(一) 3 

解剖生理學(二) 3 

電子學(一) 3 

電子學(二) 3 

合計 20 

國際企業與貿易

學士學位學程 

管理學 3 一、選修本系為輔系者，須先

修畢微積分三學分、會計

學六學分、經濟學六學

分。 

行銷管理 3 

國際行銷 3 

商用英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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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財務管理 3 二、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必

須修滿八學科計二十四

學分。 

國際經濟學 3 

國際貿易實務 3 

國際企業管理 3 

合計 24 

新聞與大眾傳播
學士學位學程 

傳播原理 3 

左

列

十

選

八 

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輔

系科目中若已為原

學系之必修或選修

者，不必再修，但不

能抵免，得由學程主

任指定本學程相關

課程代替。. 

凡選讀本學程為輔系者，

必須修滿 8 學科，計

24 學分。 

行銷原理 3 

新聞學概論 3 

新聞採訪與寫作 3 

新聞專題與實作 3 

公關概論 3 

電子媒介概論 3 

多媒體製作 3 

廣告學與品牌溝通 3 

圖像與設計 3 

合計 24 

旅遊與觀光學士
學位學程 

旅行業經營學 3 一、凡觀光學院學生修讀本學

程為輔系者，『旅行業經

營學』、『航空業務』學

分不列入大一、大二必修

學分內，且必需修滿上列

七學科計二十一學分。 

二、其它學院學生選讀本學程

為輔系者，須先修畢觀光

學概論三學分。 

三、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上

列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

之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本

學程主任另指定系所相

關科目代替。 

四、若本學程輔系修讀科目停

開，得依本學程停開對抵

課程修課或由本學程主

任另指定系所相關科目

代替。 

觀光行銷管理 3 

旅行業訂位與票務 3 

航空業務 3 

觀光財務管理 3 

旅遊產品策略與行程設計 3 

觀光行政與法規 3 

合計 21 

資訊科技應用學

士學位學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3 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輔系

科目中若已為其原系之必修電腦網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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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或必選者，不必再修，但不

得抵免，得由學程主任指定

本學程相關課程代替。 
資料庫系統 3 

左

列

六

選

三 

計算機結構 3 

管理資訊系統 3 

WEB 程式設計 3 

作業系統 3 

離散數學 3 

本學程所開設的專業選

修課程 
3 

合計 21 

犯罪防治學系 

犯罪學 3 一、凡選讀本系為輔系者，

必須修滿 9 學科計 24

學分。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上列

科目中已為其原學系之

必修者不必再修，但不能

抵免，得由本系主任另指

定相關課程代替。 

犯罪預防 2 

心理學 3 

刑法總則 3 

危機與風險管理 3 

行政法 3 

刑法分則 3 

應急管理實務 2 

監獄學 2 

合計 24 

財金法律學系 

民法總則 4 法律學院各系修讀本系為輔

系者，除必須修畢主系之必

修科目及本系輔系修讀科目

外，應另行選修本系專業課

程至少十三學分。 

 

民法債篇總論 4 

刑法總則(上) 2 

刑法總則(下) 2 

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

保險法(四選二) 
4 

行政法(上) 2 

行政法(下) 2 

民法物權 3 

證券暨期貨交易法(上) 2 

證券暨期貨交易法(下) 2 

合計 27 

華語文教學學系 

語言學概論(一) 2 一、其他學系學生選修本系為

輔系者，其以前各學期之

「應用英文」成績需平均

在 70 分以上者。 

語言學概論(二) 2 

基礎華語語法學 2 

進階華語語法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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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華語正音與教學 2 二、選修本系為輔系者，若已

在原學系修習以上課程，

可不必再修，但不得抵免

為本系的輔系學分，須經

本系指定相關課程代替

之。 

三、如有以上未提及之事項，

得由本系主任裁定。 

四、至少修滿 20 學分。 

華語文教學導論、華語文

教材教法(二擇 1) 
3 

第二語言習得 3 

華語詞彙學 3 

華語課程與教學設計、華

語文教材編寫(二擇 1) 
3 

華人社會與文化 2 

合計 20 

國際事務與外交
學士學位學程 

政治學 3 一、凡修讀本學程為輔系者，

必須修滿八學科計二十

四學分。 

二、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上

列科目中已為其原系之

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學

程主任指定本學程相關

課程替代。 

國際關係概論 3 

西洋外交史 3 

中國外交史 3 

比較政府與政治 3 

國際組織 3 

國際談判 3 

國際公法 3 

合計 24 

時尚創意管理學
士學位學程 

時尚產業概論 3 一、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須

先修畢「經濟學」三學分，

「管理學」三學分，「財

務管理」三學分。 

二、凡選讀本學程為輔系者，

必須修滿八學科計二十

四學分，且至少通過法文

(A1)檢定考試。 

三、選修本學程為輔系者，上

列科目中已為其原系之

必修或必選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得由學

程主任指定本學程相關

課程替代。 

時尚美學 3 

智慧財產權與品牌 3 

時尚與新媒體 3 

國際財務與併購管理 3 

時尚品牌管理 3 

時尚與網路行銷 3 

時尚經營模式與競爭策略 3 

時尚造型與色彩美學(英) 3 

合計 27 

動漫文創設計學
士學位 

色彩學 2 一、已修過相同科目者不必再

修，但不能抵免，由本系

另指定課程代替之，其修

讀學分不得低於24學分。 

二、本架構表可追溯至 110 學

年以前入學學生適用。 

設計素描(一) 3 

設計素描(二) 3 

3D 電腦動畫(一) 3 

3D 電腦動畫(二) 3 

電腦繪圖(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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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系 輔 系 修 讀 科 目 學分數 備 註 

電腦繪圖(二) 3 三、本系輔系修讀科目以大學

部課程為認列。 

四、如有以上未提及之事項，

得由本系主任裁定。 

腳本寫作 2 

腳本繪製 2 

角色造型設計 3 

藝用解剖學 2 

動畫運動原理 3 

漫畫概論與實務 2 

基礎動畫 3 

文創產業概論 2 

動漫畫發展史 2 

通俗文學(一) 2 

影視文學及習作(一) 2 

媒體廣告創意 2 

動漫實作專題(一) 3 

文創內容企劃與設計 2 

合計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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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年 6 月 4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9 年 6 月 8 日第 6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 11 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得依本辦法規劃及開設跨院、系、所、組、學位學

程之整合性學程。 

前項學分學程可分為「標準型學分學程」及「微學分學程」。 

第 三 條 各教學單位於設置學程時，應依本辦法訂定施行細則，其內容應包

括設置宗旨、學程名稱、召集人及學程委員會委員、課程規畫及學

分數、修讀資格、人數限制、申請放棄及核可程序等項目，經教務

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第 四 條 「標準型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大學部至少二十學分、碩士班至少十

二學分，其中至少應有六學分不屬於學生原學系、所及輔系之科

目。學生申請放棄修讀學程時，已修讀及格之科目學分採計，應由

學生所屬主修之學系認定。 

「微學分學程」課程規劃各學制至少六學分。 

第 五 條 學程科目選修人數達一定人數者，得另行開設學程專班，選讀學生

應依規定另行繳納學分費。 

第 六 條 修讀學程學生，已符合原學系、所畢業資格而尚未修滿學程規定之

科目與學分，除修習教育學程得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

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外，修習其他學程者仍依大學法等規定，不

得延長修業年限。 

第 七 條 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程證

明書；經教務處審核無誤並報請校長核准後，由學校發給學分學程

證明書。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程證明書。 

第 八 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得開設一般學程(非跨院系所學程)，並自行處理相

關行政措施，不受本辦法之約束。 

第 九 條  各教學單位設置學程後，應定期評估，評估標準須含學生申請數、

取得證書數及學生滿意度；如評估結果不佳，應予以修正或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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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各教學單位因故須終止實施學程時，應提具終止說明書，經教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告終止。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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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年11月26日台（九一）高（二）字第91180959號函備查 

 93年6月17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6年6月4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7年10月29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04年6月1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105年11月24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108年11月28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學則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一年級新生(轉入國際學院學程除外)、休學中學生、應屆畢業生及在職進

修班學生，不得申請轉系。 

除在職進修班學生及休學中學生外，得申請轉學程。 

學士班一年級學生，因其就讀學系與志趣不合或因基礎專業素養不足，

以致無法繼續就讀等特殊情形，經輔導後，得於規定時間內，專案申請

於第二學期轉入適合學系就讀，不受第一項規定限制。 

第三條 刪除 

第四條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於學生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之前，得自訂轉

系、組、學位學程成績最低標準，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之。 

第五條 需要專業知識能力之學系、組、學位學程，得舉行專業知能測驗，以決

定是否同意轉入。 

第六條 各學系、組、學位學程轉入後學生名額，以各校區原核定名額為限。如

申請人數超過可轉入名額時，以學業平均成績或轉系、組、學位學程考

試成績決定之。 

第七條 學生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經核准公告轉系、組、學位學

程後，不得請求再轉他系、組、學位學程。若有特殊情形，經輔導後，

得專案申請回原系、組、學位學程肄業。 

第八條 各系、組、學位學程之學生，須符合申請年度系、組、學位學程所訂成績

最低標準者，方得提出申請。 

第九條 申請轉系、組、學位學程於每年三月及十二月辦理，其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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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網填寫申請表件，將歷年成績單掃描上傳，並於考試時，將正本

成績單送交申請轉入之系、組、學位學程秘書(未附成績單者，不予

受理) 。 

二、依各系、組、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參加甄審；經轉入學系、組、學

位學程甄審(含筆試、口試)通過，由轉入學系、組、學位學程主任簽

章後，彙轉註冊組。 

三、註冊組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公告。 

四、轉系核准後，必須俟學期成績結算且未達退學標準方才生效。 

第十條 轉系、組、學位學程學生對於轉入學系、組、學位學程一年級或一、二年

應修之必修(選)科目及學分，必須補修及格，方得畢業。 

第十一條 有關國際學院學生轉學程之相關事宜，以本條之規定為優先，不受本

辦法第二、七條之限制。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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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2 月 4 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大學部優秀學士生(以下簡稱學生)繼續在本校攻讀碩士班，

以期達到學習連貫並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成績優良者，得於每年三月及十月，向各系所提出申請。 

各系所處理前項申請，應訂定申請資格及審查標準並報校長核定

後公告之。   

第 三 條 各系所應於次學期課程初選前完成審查，並將通過審查名單彙報教

務處。 

通過審查之學生自次學期開始，得選修碩士班課程。 

經本校碩士班甄試錄取之學生視同通過審查。 

第 四 條 學生修習之碩士班課程，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於畢業時申請不

列計大學部畢業學分證明，並於錄取本校碩士班後據以辦理抵免。 

依前項，抵免之學分數至多為其碩士班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不含

論文學分，且不受本校各研究所抵免學分上限規定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辦法實施之日起，本校「學士生預修碩士班課程辦法」同時廢

止。。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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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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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年 12 月 26 日臺高(二)字第 1010243666 號函備查 

110年 06月 01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72803號函備查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學生服務學習、英語能力、資訊能力、中文能力、運動能力

及專業基本能力，俾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規劃，特制定銘傳大學

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九十九學年度(含)以 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二年制在職專班除外)，

應達依本辦法及其實施細則中校定之「服務學習」、「英語能力」、「資

訊能力」、「中文能力」、「運動能力」檢定標準，始得畢業。 

除前項外，各學制學生尚需通過各系所規定專業基本能力檢定標準，

始得畢業。 

第三條 復學生及轉學生依其復學或轉入年級入學年度之畢業資格檢定標準等相

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各教學單位應於其課程架構表內明列畢業資格檢定相關規定。 

第五條 未通過各項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參加由各教學單位於學期或暑期中

針對學生能力補救教學之相關課程，於課程修習合格後，始得畢業。 

前項於學期或暑期中所開設之補救課程專班，按暑修課程計費標準收

費。 

第六條 通過畢業資格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證明文件送交所屬教學單位，

經審核通過後登錄「檢定通過」成績。 

第七條 「服務學習」、「英語能力」、「資訊能力」、「中文能力」及「運動能

力」之適用對象及檢定標準由各相關教學單位於實施細則訂定之，經教

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專業基本能力」之適用對象及檢定標準，由各教學單位視其學生應具

備之專業基本能力於其實施細則訂定之，並經系(所、學位學程)、院務

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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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ϥȳ Є Мѝ ϩ ứ ╟

⁄ 

98年 12月 03日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05月03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年05月18日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提昇本校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於畢業前得藉由通過中文能力檢定，

增強學生升學及就業之基本能力，特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

辦法」，訂定「銘傳大學中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九十九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應依本細則所定通過「中文

能力檢定」之標準後，始得畢業。 

三、本校大學部學生，應於大學期間內通過中文檢定，其類別、檢定標準及適用

對象如下： 

 

 

 

 

    

      

 

    應用中國文學系得以前項所定標準之上，另行訂定檢定標準。 

四、通過「中文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證明文件送至應用中國文學系，

經審核通過後，登錄「檢定通過」成績。 

五、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本細則，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生追溯適用本

細則。 

六、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暨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中文能力類別與檢定標準 適用對象 

「中國文學鑑賞與創作(二)」成績 60分以上 本校大學部學生 

「基礎華語(二)」成績達 60分以上 
本校外籍生、僑生、母

語為非華語的港澳生 



  77 

 

ϫϟȳ Є ϩ ứ ╟ ⁄ 

99年 05月 14日院務會議通過、99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12月 10日院務會議通過、100年 3 月 16日院務會議通過、100年 5 月 12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4 月 13日院務會議通過、101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2年 4 月 19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2年 5 月 16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9 月 25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3年 12月 4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6年 4 月 27 日院務會議通過、106年 5 月 18日教務會議通過 

107年 03月 30日資訊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107年 5月 17日教務會議通過 

111 年 04 月 12日資訊學院院務會議修正草案 

一、為提昇本校學生升學暨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於在校期間通過資訊能力相關檢

定標準，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訂定「銘傳大學資訊

能力檢定實施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大學部學生，應於大學期間內依本細則所定通過「資訊能力檢定」之標

準，始得畢業。應通過下列課程或資訊檢定考試，檢定標準如下： 

適用對象 資訊檢定類別 
全校統一畢業檢定

標準 

111 學年度(含)以

後入學之大學部

學生 

1. 資訊學院各學系：人工智慧概論 (科

目代號 00911)及程式設計(一) (科目

代號 05101, 13112, 16111, 36101, 

37101) 

2. 國際學院各學程：人工智慧概論 (科

目代號 99800)及程式設計 (科目代號

99789) 

3. 非上述學系：人工智慧概論 (科目代

號 00911)及程式設計 (科目代號

13285) 

兩門課程須均通過 

 

適用對象 
資訊檢定考試類

別 
認可之檢定單位 

全校統一畢業檢定

標準 

106-110 學年度入

學之大學部學生 
電腦簡報 PowerPoint 

電腦技能基金會 實用級(含)以上 

微軟 MOS 通過 

Oracle Open Office 通過 

外籍生： 

102-105 學年度入

學之國際學院大

學部外籍生 

在校生： 

98-105學年度入學

之大學部學生 

1ȳ 英文輸入 

校外具公信力之資

訊檢定單位所頒發

之證書(如電腦技能

基金會) 

15 字(含)以上 (實用級

(含)以上) 

2ȳ 辦公軟體應用類

(3 擇 2)：文書處

理 Word或電腦簡

報 PowerPoint 或

電子試算表 Excel 

電腦技能基金會 實用級(含)以上 

微軟 MOS 通過 

Oracle Open Office 通過 

三、110 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如要選擇新訂的資訊能力檢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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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符合以下規定： 

105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適用對象 需符合之規定 

非資訊學院各學系 

選擇適用 106-110學年入學之規定： 

需再通過以下任一課程，並通過 PPT實用級檢定，始得

畢業 
 ̧ 程式設計 2 學分課程通過(科目代號 13285) 

 ̧ 動態網頁程式設計 2 學分課程通過(科目代號 13314) 

 ̧ 程式設計(英)3 學分(科目代號 99789) (適用國際學院學生) 

選擇適用 111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規定： 

需再通過此課程，始得畢業 
 ̧ 人工智慧概論 2 學分課程通過(科目代號 00911) 

 ̧ 人工智慧概論(英)3學分(科目代號 99800) (適用國際學院學

生) 

資訊學院大學部學生 

選擇適用 106-110學年入學之規定： 

通過 PPT實用級檢定，以及需通過院內各系專業能力之

程式設計能力規範，始得畢業 

選擇適用 111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規定： 
 ̧ 需再通過人工智慧概論 2 學分課程(科目代號 00911)，始

得畢業 

106-110學年度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適用對象 需符合之規定 

全校各院系大學部學

生 

需再通過此課程，始得畢業 
 ̧ 人工智慧概論 2 學分課程通過(科目代號 00911) 

 ̧ 人工智慧概論(英)3學分(科目代號 99800) (適用國際學院學

生) 

四、檢定考試之軟體版本以學生大學部在學期間本校所使用之版本為準。於每學

年開學時公告適用之軟體版本。校內檢定考試日期於每學期開學前公告於網

頁。(此條適用於選擇 11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制規定) 

五、本校大學部學生如於入學前已取得上述資訊檢定考試證照者，僅認可入學年

度前 3 年內取得之證書。軟體版本以本校所使用之版本為準。(此條適用於選

擇 11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制規定) 

六、11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之大學部學生於畢業前仍未通過本校認定之資訊能力

檢定標準者，得依第三點規定始得畢業。 

七、未參加校內資訊能力檢定，但已達「資訊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證

明文件送資訊學院，經審核通過後，登錄「檢定通過」成績。(此條適用於選

擇 11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制規定) 

八、對於電腦鍵盤及滑鼠操作有困難之肢障生(手部)及盲生等，得免除資訊能力檢

定畢業門檻。(此條適用於選擇 110學年度(含)以前入學學制規定) 

九、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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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6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12月23日校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105年11月24日教務會議通過 

110年5月20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為提昇本校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力，使學生於畢業前得藉由通過英語檢定，增

強學生升學及就業之能力，特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

訂定「銘傳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 105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 應依本細則所定通過「英語

能力檢定」之標準後，始得畢業。 

三、本校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應於在學期間內，參加下列至少一項之英語檢定

考試，其考試類別及檢定標準如下： 

 

國際學院各學系及應用英語學系，得依高於前項所定標準，另行訂定其英語

能力檢定標準。 

英檢考試類別 
大學部 

畢業檢定標準 

碩士班 

畢業檢定標準 

  
ד ”CEFR” B1 П

 

ד ”CEFR”B1~B2 П

 

ԓӖ  (GEPT) 

( ) ( ) 

М  

(֢и Ϛ) 

М  

(֢и Ϛ) 

ֵ  (TOEIC) 

( ) 

( ) ( ) 

( )550и(ᵶ)ѿϱ 

( ϩ 275иȲ 275и) 

Ἠ( )ȳ( ) 120ѿϱ 

( )650и(ᵶ)ѿϱ 

( ϩ 275иȲ 275и) 

Ἠ( )ȳ( ) 160ѿϱ 

מ ᴕ  (TOEFL-ITP) 

( ) 
и 460и(ᵶ)ѿϱ и 543и(ᵶ)ѿϱ 

оמ ᴕ  (TOEFL-iBT) 

( ) 
и 42и(ᵶ)ѿϱ и 72и(ᵶ)ѿϱ 

≈  (IELTS) ( ) 4.5 6 

ҵ ϩ  (FLPT - English) 

( ) ( ) ( ) 

и 195и(ᵶ)ѿϱ 

Ѐ ȸS-2 и  

ᵂȸC и 

и 220и(ᵶ)ѿϱ 

Ѐ ȸS-2+ и  

ᵂȸA и 

≈(Linguaskill)   

( ) ( ) ( ) 

и 140и(ᵶ)ѿϱ 

(֢и Ϛ) 

и 155и(ᵶ)ѿϱ 

(֢и Ϛ) 

file:///G:/英檢/英檢配套政策/報告資料/GEPT.doc
file:///G:/英檢/英檢配套政策/報告資料/TOEIC.doc
file:///G:/英檢/英檢配套政策/報告資料/TOEFL.doc
file:///G:/英檢/英檢配套政策/報告資料/IELT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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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部學生於四年級前仍未達前述檢定標準者，須修習單學期兩學分之「職

場應用英文一」及「職場應用英文二」課程及格，或通過前述檢定標準者，則

視同通過英語能力檢定。碩士班學生於畢業前仍未達前述檢定標準者，須修

習單學期兩學分之「實務應用英文一」及「實務應用英文二」課程及格，或通

過前述檢定標準者，則視同通過英語能力檢定。 

五、通過「英語能力檢定」標準之學生，應將成績證明文件送英語教學中心，經審

核通過後登錄「檢定通過」成績。  

六、110 學年度(含)之前入學學生，可自本細則或原 105年 11月 24日所修訂之「銘

傳大學英語能力檢定實施細則」擇一適用。 

七、本細則經中心教師會議、院務、共同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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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5 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5 月 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5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訂定「銘傳大學體能力檢定

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二 條 為培養學生從事規律運動與提升自我健康適能，增進學生全人健康各面

向之均衡發展，依教育部推行健康體適能計畫，訂定體能力納入畢業條

件，本校學生參加本細則之體能力檢定，成績達到校定標準者，即通過

體育畢業門檻。 

第 三 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二、三年級學生得依本細則第四條參加校定體能

力檢定。 

第 四 條 實施方式：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依公告時間進行大學部二年級及三年級第二學期轉

學生體能力檢定。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二週進行大學部二年級赴國外交換學生、三年級

第一學期轉學生及具有特殊情況學生體能力檢定，同學於第一週攜

帶證明文件至體育室辦理檢測登記，審核通過者進行第二週體能力

檢定，審核未通過者則視同未完成檢測，依本細則第八條辦理。 

三、每學年第一學期末依公告時間進行大學部三年級修體育課學生體能

力複檢。 

第 五 條 指標設立：本校體能力訂定項目，依教育部體育署發佈之健康體適能常

模及本校歷年施測結果常模為量化標準之依據。 

第 六 條 檢定項目： 

一、柔軟度能力：檢測坐姿體前彎。 

二、肌耐力能力：檢測一分鐘仰臥起坐。 

三、爆發力能力：檢測立定跳遠。 

四、心肺能力：檢測男生 1600公尺、女生 800公尺跑走。 

第 七 條 通過標準檢測成績依「銘傳大學學生體能力檢定成績對照表」給分(附件

一)，完成四項體適能檢測，成績平均達 60分(含)以上者，即視為通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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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能力畢業門檻。 

第 八 條 未通過標準檢測成績未通過標準及逾期未完成檢測者，應修三年級體育

課程，經修課及格或複檢成績通過者，則視為通過體能力畢業門檻。 

第 九 條 除外規定 

一、重症學生可於二年級第二學期檢測前兩週，檢附醫學中心級之醫生

診斷證明、領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或身心障

礙手冊者，得向本室提出申請，經本室、諮商輔導中心、衛生保健組

等相關單位會同審核，呈報校長核可後得以免試通過。 

二、特殊疾病學生可於二年級第二學期檢測前兩週，檢附醫學中心級之

醫生診斷證明至體育室申請調整檢測項目，經體育室審核通過者，

得依其能力檢測二項，餘未檢測之項目成績以通過登錄之，逾期未

檢測或檢測未通過者，則依本細則第八條辦理。 

第 十 條 通過「體能力檢定」之學生，由體育室審核後登錄成績。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83 

 

ϡϫϡȳ Є ὢ ╟ ᾎ 

 97年 5 月 5 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9 月 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5 月 28日法規會議審查通過 

 99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 6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11月 04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2月 06日行政會議審查通過 
 101年 4 月 01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5 月 03日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 11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 10月 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 5 月 15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 5 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具有服務情操與社會責任

感，學習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落實專業知識與社區服務經驗

之整合，進而實踐『誠樸敬毅』校訓，特依學則第四十三條規定制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服務學習主要分為兩類：一、課程型—各教學單位自行規劃具

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簡稱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供學生選修，

經系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於開學一個月內將完整教學計畫

書，包含教學大綱、教學進度、服務學習內容與方式，送交前程規

劃處備查；二、認證型—由前程規劃處就學生參與社團社區服務或

校內外服務等工作表現認證之，認證型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由前程規

劃處另訂之。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選擇課程型服務學習或認證型服務學

習。 

第 四 條 本校服務學習應包含至少 16 小時服務學習、1 場校內服務學習相關

講座、1 份服務學習反思報告、1 場學生回饋反思活動或成果分享

／發表會，各項申請作業應依前程規劃處規定申請，並將相關文件

送交前程規劃處審查。 

第 五 條 凡大學部 97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一新生(包括大一復學生)皆須完成服

務學習，且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者得以畢業。畢業前若尚未完成

服務學習者，需接受由前程規劃處安排之補救措施，俟完成相關規定

後，始得以畢業。特殊學生得依個人狀況申請調整服務學習方式實

施，免從事實作服務辦法由前程規劃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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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各單位得推薦修習服務學習表現優異之同學與教學優良之教師提報

敘獎，或於適當場合表揚。 

第 七 條 各單位得將學生修習服務學習之成果表現，列為申請校內各項獎學

金及工讀的審查條件之一。  

第 八 條 全體教職員工對本校服務學習均有參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任。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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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5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學生研究倫理素養，使其具備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

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銘傳大學學術倫理教育修業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06 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研究生。 

第三條 實施方式 

(一) 採網路自學方式實施。 

(二) 須透過「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三) 至少須通過前項課程之核心課程檢測及格，連同修課證明書，始

得申請計畫書口試。 

第四條 學系開設相關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須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學

生修讀且成績及格者，視同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第五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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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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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6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82693 號函備查 

 

第一條 銘傳大學為使學位授予有所依循，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

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規

定，訂定「銘傳大學學位授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位授予分學士、碩士、博士學位三級。 

第三條   各學系(組、所、學位學程)各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授予要件、學位

證書之頒給及註記等規定，由各該系(組、所、學位學程) )系務及院務

會議審議後，提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四條   各學系訂定學位名稱時，依據所屬學院及學系(組、所、學位學程)之特

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學術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同時，

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考教育部公告之「大學各院、所、系、科、

學位學程、組授予學位中、英文之參考名稱」。 

前項授予學位名稱得免報育部備查。 

第五條   各學系(組、所、學位學程)各級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

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相關規定，除公告於學校網站校

務資訊公開專區外，同時在招生簡章中載明。 

前項學位授予要件，包括是否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

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第六條   各級學位證書內容包含學生姓名、學號、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院、

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年月、授予學位名稱、核發證日期、核發

證書日期及證書字號等事項，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或雙主修者，另加註

學校及學系名稱；申請補發證明書者，同時加註補發證明書日期。 

第七條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

實習完畢，並符合畢業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士學位。 

前項畢業條件應考量學生取得學位時應具備核心能力及需通過之各類

考核項目，由系(組、所、學位學程)提經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

公告實施。 

第八條   修讀博、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

件並提出論文，經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分別授予博士、

碩士學位。銘傳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另訂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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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畢業條件應考量學生取得學位時應具備核心能力及需通過之各類

考核項目，由系(組、所、學位學程)提經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後

公告實施。 

第九條   各級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惟博、碩

士研究生修業年限逾二年者，若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參加學位考

試之學期未修習論文以外之科目學分者，得以其通過學位考試之月份

授予學位證書。 

第十條   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

條件，經考核成績合格，並符合各級學位授予要件者，由本校授予學位，

並於學位證書中附記雙主修學校及學系名稱。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得修讀本校或他校同級輔系（學位學程），不另

授予學位。 

第一項學生修讀本校或他校雙主修，於修業期限內未能修滿雙主修學

分者，得辦理學分抵免取得輔系（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第十一條 取得博士、碩士學位之學生，應將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經由本校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

式，連同電子檔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保存。 

國家圖書館保存之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將會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

經依著作權法規定授權，得為重製、透過網路於館內或館外公開傳輸，

或其他涉及著作權之行為。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者，

需持國家圖書館學位論文延後公開申請書向學系(組、所、學位學程)申

請，經指導教授及學系(組、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審議認定後，學

生始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 

前二項圖書館之保存或提供，對其博士、碩士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之著作權不生影響。 

第十二條 凡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其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本校將予以撤銷畢

業資格，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 

有關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涉嫌

抄襲或舞弊情事之調查，另依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

案件處理規則辦理。 

第十三條 學生若有違反下列情形之一者，經教育主管機關經調查確認後，得依學

位授予法第十八條規定處罰： 

一、以廣告、口述、宣播或其他方式，引誘代寫（製）論文、作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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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二、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

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第十四條 名譽博士學位，由得授予同類博士學位之學院推薦，送請名譽博士學位

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送報請校長核定後頒授；其頒授要件、審查委

員會之組成及審查程序，依銘傳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等有關法令及

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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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Хȳ Є Ђ ȳ Ђ ṅשׁ

Ӣ ᴯᴕ ⁄ 

 96年 12 月 13日台高(二)字第 0960191955號函核備 
 103年 1 月 20日台高(二)字第 1030004912號函備查 

 103 年 6 月 26日台教高(二)字第 1030093430號函備查 
 104年 6 月 17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081953號函備查 
 108年 8 月 30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097047號函備查 

109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90088415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等規定及本校

學則第六十四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得舉

行筆試。 

第 三 條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應依其所屬系(所、學位學程)規

定，選定指導教授並報請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同意，於規定期限

內，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 四 條 博士班研究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後，提出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試。其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之規

定，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之，經校長核定並送教務處備查後

實施。其資格考核一學期以一次為限，考核不及格者，經重考一次

仍不及格，應予退學。 

逕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若合於入碩士班就讀者，不受前項規定限

制。 

第 五 條 碩士班研究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並提出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

試。提出論文前，其資格考核規定，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

之，經校長核定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系(所、學位學程)碩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

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其認定基準，由

各該系(所、學位學程)提經教務會議通過之。 

第 六 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照系(所、學位學程)規定時間內申請。 

二、申請時，應檢齊下列各項文件： 

(一)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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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成績表。 

(三)論文初稿。 

(四)指導教授簽名確認之「銘傳大學學生完成論文比對結果報告」。 

三、經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論文計畫書考試委

員會，需檢核論文符合系(所、學位學程)專業領域，方得同意

申請，並報請學校核備。 

第 七 條 學位考試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組織學位考試委員會。 

二、辦理學位考試。 

第 八 條 學位考試委員會之組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研究生學位考試，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簽請與該論文

有關之校內外合格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或專家，經校長遴聘，

組成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其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由五至九

人組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則為三至五人組成，且校外委員

須占三分之一(含)以上。並由口試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

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二、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有專門研

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

就者。 

(五)第三目、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系(所、學

位學程)務會議訂定之。 

三、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作

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者、助理教授。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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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五)第三目、第四目資格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系(所、學

位學程)務會議訂定之。 

第 九 條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應經指導教授同意，檢具繕印之論文，博士

班八至十份、碩士班四至六份，提交所屬系(所、學位學程)，經審查

符合規定者，應將其考試方式(口試或筆試)、時間、地點及擬聘考

試委員名單，送教務處複核無誤後，報請校長發聘並辦理有關考試

事宜。 

一、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學位考試。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 

二、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

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但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含)以上委

員，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

以不及格論。 

三、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學位

考試以不及格論。 

四、學位考試至少應有三分之二委員出席。但博士學位考試至少應

有委員五人出席，且出席委員中至少須有校外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參加時，始得舉行。碩士學位考試至少應有三人出席，且出

席委員中至少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得舉行。 

五、論文口試評分表，應由各考試委員簽章，其及格之論文並須於

扉頁簽章。 

六、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各所規定辦理。成績不及

格者，得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

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舉行重考。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

學。惟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依規定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認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 十 條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等，不得重覆提出作為本校博、碩士學位考試之論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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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

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第 十一 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

之論文後，始得將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

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 

逾上項指定時間送繳論文及成績者，以論文及成績均送達教務處之

月份為通過學位考試月份。逾開學日者應辦理註冊。 

第 十二 條 凡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其論、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應予撒銷畢業資格，並追繳

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有關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涉嫌抄襲或舞弊情

事之調查，另依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規

則辦理。  

第 十三 條 本規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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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гȳ Є ȳ Ђ ᴯ ѝ

ч Ԉ ⁄ 

  99年 12月 23日 99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05月 14日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05月 20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建立本校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機制，並公正處

理相關案件，特依據學位授予法第十七條及本校學術倫理管理實施辦

法，制訂「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博、碩士學位論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博、碩

士學位之論文，包括依規定得以代替論文之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

報告、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違反學術倫理行為，指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造假：虛構或偽造不存在之資料或是論文由他人代寫。 

二、變造：不實變更資料。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料、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

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四、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審查。 

五、其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 

第 四 條 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之檢舉，檢舉人應具真實姓名、聯絡

電話及地址，並具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料，經查證確為其

所檢舉者，即進入處理程序。本校對檢舉人之身分絕對保密。 

檢舉人提供之身分資料有不實情事者，以未具名檢舉論。 

前項檢舉案件，檢舉人雖未具名但具體指陳檢舉對象、違反內容且充

分舉證者，得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審理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應成立學術審定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應本公正、客觀之原則處理案件。 

本委員會由涉嫌違反學術倫理者所屬院長或校長指定之主管擔任召集

人，並由涉嫌違反學術倫理者所屬院系所主管及該專業領域教師二至

三名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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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違反學術倫理者之指導教授、論文口試委員、三親等內血親或姻

親，不得擔任委員，遇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 六 條  涉嫌違反學術倫理案之審理，應依下列原則為之： 

一、尊重該專業領域之判斷。 

二、於受理案件一個月內，發函通知涉嫌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者，

於限期內提出書面答辯。 

三、檢舉函及被檢舉人之書面答辯書送請該專業領域公正學者至少二

人審查，並提出審查報告書，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四、涉嫌著作違反學術倫理案，未經證實成立前，處理過程應以秘密

方式為之。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審理完竣後，應作成具體決定，必要時，得舉行聽證，同時

正式發函當事人，請當事人提出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聽證程序完成

後，並以書面通知有關處理之結果與理由，並具明申覆之期限。 

涉嫌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者，如為教育部函轉且已具具體事證並經

調查屬實之案件，得無需送該專業領域公正學者審查，由本委員會據

以作成決定。 

第 八 條 已獲得學位之論文有違反學術倫理之情事，經本委員會調查屬實且情

節重大者，應撤銷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

他法令者，並應依相關法令處理。 

有前項行為之研究生經取消畢業資格並撤銷其學位證書，即使未屆滿

修業年限，亦不得要求繼續修讀，應令退學。 

經審定未達前款程度，但仍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形者，審定委員會得限

期命被檢舉人修正、公開道歉或採取適當之處置。 

學生學位論文若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倫理之情事，指導教授應

負監督不周之責，所屬學院得減少或停止其指導新生一年至三年並加

強學術倫理教育。 

第 九 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或法令辦理。 

第 十 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 

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抄襲處理規則」業經 109 年 05 月 1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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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為「銘傳大學博、碩士學位論文違反學術倫理案件處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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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ϝȳ Є ᴯ Ӣ ṿӣᾃ

Ṷ  

 106 年 9 月 13 日教註第 1060005484 號核定 

 

一、 本校自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全面換發具有一卡通功能之數位學生證，做為

一般校園學生證(身份之識別、圖書館借閱及門禁管理等)使用。 

數位學生證原始設定儲值金額為 0 元，學生至一卡通票證公司簽約之加值

店家，完成儲值後，即可使用一卡通功能並享有學生票價。 

數位學生證限本人持有使用，應妥善保管，不得塗改或變造，如遭冒用等情

事，責任自負。 

二、 本校新生於註冊後，核發數位學生證，供在校期間使用。 

三、 數位學生證加蓋註冊章後，當學期有效；於畢業或休、退後，喪失效用。其

使用效期說明如下： 

(一) 依照學生修業年限設定使用效期(學士班除建築學系為 5 年，餘為 4 年、

碩士班 2 年、博士班 3 年)，若因休學或延修等因素須辦理學生身份效

期展延者，應於開學 2 週內持學生證至教務處註冊組(桃園校區註冊組)

辦理，展延期以延畢學期結束日為限。逾期者不再享有學生票價，並視

同無記名普卡。 

(二) 畢業或退學後，仍可繼續使用電子票證功能，但不再享有學生票價，並

視同無記名普卡。若需辦理退費者，可自行至一卡通票證公司各服務中

心辦理，一經退費即終止電子票證功能。 

(三) 休學期間，學生證仍可繼續使用電子票證功能，但不再享有學生票價，

並視同無記名普卡。 

四、 數位學生證遺失或損毀處理方式如下： 

 (一) 本校學生證皆僅記名為「銘傳學生」，不以個人身份記名。於學生身份

效期內，依一卡通票證公司規定，需由學生自行提供個資給予一卡通票

證公司，以便將原以「銘傳學生」之記名，改以個人身份記名後，始得

享有掛失、補發及餘額退費服務。畢業/退學/開除學籍後遺失者，該卡

視同無記名普卡，本校不再辦理掛失暨補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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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學期間學生證遺失時，請至本校學生資訊系統，點選一卡通掛失項

目，並完成線上掛失手續，同時至電子表單系統填寫學生證補發申請表，

同時到自動櫃員機繳交製卡工本費新台幣 200 元整。學生證一經掛失

即不可取消。申報掛失後 3 小時內的冒用損失，由學生自行負擔。 

 (三) 持繳費收據至申請單位（台北校區：註冊組；桃園校區：教務組）辦理。 

 (四) 於規定日期至申請單位領取學生證。 

(五) 一卡通票證公司查驗電子錢包餘額後，扣除掛號郵資或轉帳的成本，以

郵寄支票或匯款方式退還餘額給學生。 

五、 數位學生證損毀換發新卡時，程序同前條，但必須繳回舊卡。 

六、 學生於考試期間內遺失學生證者，得申請臨時學生證應試。 

七、 學生畢業或辦理退學時，持原證至申請單位（台北校區：註冊組、；桃園校

區：教務組）加蓋「離校」戳記後發還；學生辦理休學時，應繳回學生證以

更改學生證使用效期。未依規定者所衍生法律或賠償問題，學生須自負其責。 

八、 卡片之其他相關使用細則，均依一卡通票證公司電子票證發售及使用須知或

相關公告規定辦理，前述規定若有修正時，亦同。 

九、 本注意事項經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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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ϥȳ Є Ӣ ц

ᾎ 

 99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學生明瞭學費、延修費、暑修費之收費標準，以做為繳納及退費依

循，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收費標準依據教育部規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辦

理，每學期學雜費、學分費、實習費及其他費用均依該學年度學校公告

之收費標準收取，全體學生每學期均應依照本辦法繳納費用。 

第三條 正規生繳費規定： 

一、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應繳學費及雜費；碩士在職專班、高階經

理碩士在職專班應繳雜費及依學分費為計算標準乘算學分數之費

用；二年制在職專班應依學分學雜費為計算標準乘算學分數繳交費

用。 

二、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選修高階經理碩士學程及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所開設課程，其學分費比照高階經理碩士學程及企業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收取。 

三、二年制在職專班畢業期限為二年者，一年級每學期預收二十學分、

二年級每學期預收十六學分；畢業期限為三年者、一年級每學期預

收十六學分、二年級每學期預收十學分、三年級每學期預收十學

分。碩士在職專班每學期預收 9 學分。 

四、九十八學年度(含)以後入學生應繳電腦實習費（網路資源使用費），

九十八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修習電腦課程者應繳電腦實習費。 

五、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依課程學分數繳交教育學程費。 

六、修習英、日語課程者，應繳語言教學實習費。 

七、正規生均應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其費用依招標議價保險金額而

定。 

八、僑生應繳僑生健保費，國際生應繳國際生健保費，其費用依健保局

規定第六類費用標準收取，並依附在學校。 

第四條 延修生繳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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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五年級(建築系六年級)、碩士班三年級、碩士在職專班三年

級、博士班三年級、二年制在職專班三年級（應英系、應日系四年

級）以上(含)皆稱之為延修生。 

二、延修生依開課時數收費，每一時數則依學生原屬學制系所學分費(或

學分學雜費)為計算標準乘算開課時數繳交。 

三、九十八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修習電腦課程者應繳電腦實習費。 

四、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依課程學分數繳交教育學程費。 

五、修習英、日語課程者，應繳語言教學實習費。 

六、延修生均應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 

七、修課九學分(含)以下者，依學分費(或學分學雜費)為計算標準乘算學

分數繳交。修課達九學分以上者，應繳全部學費及雜費。 

第五條 暑修繳費規定： 

一、暑修依開課時數收費，每一時數則依開課系所學分費為計算標準乘

算開課時數繳交。 

二、九十八學年度以前入學學生，修習電腦課程者應繳電腦實習費。 

三、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依課程學分數收取教育學程費。 

四、修習英、日語課程者，應繳語言教學實習費。 

五、正規生暑修修課不得超過九學分，二年制在職專班不得超過六學

分。 

第六條 超收應退及短收補繳各項費用，將於加退選截止後逕行辦理。暑修繳費

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除課程停開外概不得改選或退費。 

第七條 他校學生申請至本校校際選課者，其繳費方式依暑修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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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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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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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Ӣ ᾎ 

99年12月23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05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辦理學生選課，並依學則規定，特訂定銘傳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以為選課事項執行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校各學制學生選課依本辦法、當學期公告之選課注意事項及選課

日程表辦理，如因天災或其它不可抗力之情況，教務處得公告調整

各階段選課時程及流程。 

第 三 條  選課分為初選、初選加退、加退選及人工作業四個階段辦理，學生

依學系規定之課程表選課，並於選課規定時間內完成選課，逾期不

予受理。 

第 四 條  學生應依所屬院系規定之畢業學分及各類必修科目學分，按年級依

序修習。有連續性或先後修習之科目，依學系課程先後修習順序為

原則修習之。 

第 五 條  初選階段為保障開課學系學生修課權益，不得跨系選課，違者將刪

除跨系課程；跨系課程、重補修課程訂於加退選階段進行選課。 

第 六 條  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互相衝突之科目，且每一學期同一科目僅能

選一個班級修習，否則所修衝堂或重複課程一律予以刪除。 

第 七 條  必修科目以在本班修習為原則，若因其他特殊需求、與重補修課程

衝堂、低年級上修必修課程或非畢業班選修畢業班課程者，須經本

系主任核可方得換班或修習，違者將刪除非本班修習課程。 

第 八 條  加退選階段滿班時，採排隊候補及電腦自動遞補機制，不需遞補者

應自行上網取消，加退選截止後即不再進行遞補。 

第 九 條  選課截止日期後因課程停開或分班而須改選、不合選課規定經審核

退選或因特殊情形經專案核可改修者，應於規定期限內申請更正。

除上述原因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異動選課。  

第 十 條  選課人數上限依教室容量最大數設定，選課人數達上限則不再加

選。共同科目及通識課程開班人數以不低於 30 人為原則。 

第 十一 條  學生應上網確認選課結果，未上網確認者，日後發現選課錯誤，不

再受理其補救之請求。每學期選課結束後，未於期限內上網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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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將視同選課無誤，一律以資訊系統電腦檔為準。 

第 十二 條  學生於加退選後應補繳學分費，未在規定期限補繳該費用者，經催

告後，仍未繳足者，該科目視同減修，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 

第 十三 條  各年級修習學分數、超修或不足學分之規定及處理，依「學則」相

關規定辦理；減修則依「期中考後申請減修辦法」辦理。 

第 十四 條  修習通識課程依「學生選修通識課程辦法」辦理；體育課程依「體育

實施辦法」辦理。 

第 十五 條  學生不得使用不當軟體或方法干擾選課系統，違者依「銘傳大學校

園網路管理規則」辦理。 

第 十六 條  學生修習暑修課程，依「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要點」辦理。 

第 十七 條  學生修習他校課程，依「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第 十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5 

 

ϡȳ Є Ӣ ᾎ 

 97年01月14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12月0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為貫徹實施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通識課程，特訂定「銘傳大學學生選

修通識課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校九十七學年度及其以後入學之新生。惟國際學生可

選擇適用本辦法或選擇適用國際學院任一學程課程架構中校定必修所規定

在社會、自然、人文與跨領域通識等四大類課程中至少選修一科之規定。 

三、本校學生每人在學期間至少必須修得十二學分的通識課程方得畢業。 

四、為提升本校學生人文、公民與環境關懷之素養並養成其大學生應具備之核心 

     能力，本校通識課程概分為「人文」、「社會」與「自然」三大領域，每一 

     領域再分為「核心課程」與「延伸課程」二類。本校每一學生均需於每一領 

     域之每一類至少選修一門二學分的課。 

五、本辦法實施後每三年需檢討一次。 

六、本辦法經共同教育委員會、校課程會議、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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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ᾎ 

96年6月4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辦法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之選修他校課程規範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學生及他校學生申請校際選課使用。其中，本校

學生因課程未開，或其他特殊事故而影響學生畢業，得依本辦法提

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後進行校際選課。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申請校際選課時，應先徵詢他校同意並取得他校之課程大

綱，經所屬系所主任審核認定符合本校課程內容後方可申請。申請

時需填具申請表經系所主管核准後送教務處複核。 

第 四 條 經核准修習他校課程者，應遵循本校選課規範完成選課手續。其上

課時間及上課往返時間，不得與本校所修科目衝堂，否則該科不予

承認。其學期成績應於期末考結束後由他校教務處以書面方式寄交

本校。 

第 五 條 校際選課課程其選課作業、修習學分數與不及格學分數之規範均依

照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及學業成績計算相關規定辦理。違者申

請之課程將不予承認。 

第 六 條 他校學生申請本校校際選課時，應附原學校同意函，並經本校教務

處資格審定合格後方可選讀。 

第 七 條 他校學生申請本校課程者，應遵循本校選課規範進行選課。其選

課、考勤及成績評核等處理，亦應遵循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

學生考勤規範及學業成績計算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核備，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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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ứ  

94年11月10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要點依據學則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 

二、暑期開班授課，應依本要點辦理。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始得利用暑期開班授課： 

(一)必修科目須重修或補修者。 

(二)修習輔系、雙學位或其它規定先修科目者。 

(三)各教學單位視實際情況需要，得開選修課程(含通識教育)。 

四、暑期開班以每班至少二十人為原則(研究所開班以每班至少十人為原則)。 

五、每一學分教學時間，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六、學生暑期選課每期不得超過九學分。(在職進修生每期不得超過六學分)。 

七、學生暑期選課，應依照規定繳納學分費。 

八、暑期開班授課，以接受本校學生申請為原則，惟休學學生不得參加暑期重(補)

修；他校學生申請者，必須經其肄業學校函請本校同意。 

九、應屆畢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始可畢業者，而其重修或補修科目本校暑期未開

班，學生經學校同意得至他校申請暑修。 

十、教師授課鐘點費，除情形特殊經專案核准者外，應依照夜間兼任教師鐘點費

計算標準發給。 

十一、學生暑期選課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一)暑期所修實得學分及成績不與各學期所修學分及成績合併累計，但暑期

所修學分數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二)成績及格或不及格，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三)成績不及格者，不得補考。 

(四)暑期修課學生任一修習科目之缺席時數達該科目暑修上課時數三分之一

時，喪失該科目成績考核資格，該科暑期總成績以零分計算。 

十二、其他未規定者，悉照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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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Ӣ ᾎ 

90年3月2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已完成註冊學生得申請旁聽，但科目僅限於使用一般教室之課程。 

二、欲旁聽之學生必須於每學期初學校辦理加退選後，一週內至教務處填寫申請

單，並取得該科目任課老師之同意，方得旁聽。 

三、每堂課旁聽之學生人數，應視該堂課原有教室可容納人數而定。 

四、旁聽之學生應坐於教室中正規學生座位之後。 

五、旁聽之學生必須遵守教室規則及任課教師之規定事項，否則該任課老師得取

消其旁聽權。 

六、旁聽學生之上課情形不列入其成績或修課記錄。 

七、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109 

 

гȳ Є и ╟ ᾎ 

 106年5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創新教學，鼓勵培育跨領域人才，以提升學生實作能力、自主學習

及學用合一之目的，特訂定銘傳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以為課程實施遵循之規範。 

第二條 微學分課程可為不同類型之主題或活動組合而成，其形式包含工作坊、實

習、演講、講座、參訪、模擬競賽等相關活動。 

第三條 微學分課程之學分認定及鐘點計算，以每 2 小時換算為 0.1 學分(鐘點)之

原則，由開課單位依課程內容之深度與廣度合理配當之。開班時數計入開

課總時數內，經專案核可者除外。 

第四條 微學分課程之授課內容、時數、授課方式、使用語言等規劃，應經開課單

位之課程委員會審定。其所屬之課程應遵循開課規範，送交院、校課程委

員會，經教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每學期微學分課程開班時間規劃，需於開課前一學期依課程開班程序處

理，開班規劃需送教務處備審。臨時性之開班，經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

審定通過後，於開班前三週送教務處備審開班。 

第六條 微學分課程之成績評量，以百分制計分方式評定之。 

第七條 學生修習符合取得微學分課程規範，應於規定期間內向各開課單位申請取

得學分審核，審核通過者方取得學分，學分記錄於申請取得之學期。 

第八條 修習微學分課程者，有關微學分課程活動選課、考勤及成績評核之處理，

應遵循本校學則、學生選課辦法、學生考勤規範及學業成績計算相關規定

辦理。 

第九條 微學分課程之開設單位，須依據本辦法訂定微學分課程作業要點，據以規

範微學分課程之開課、認證及學分登錄等相關作業程序。 

第十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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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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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ȳᴕ ⁄ 

80年5月10日發布 

102年11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學生明確知悉參加考試應遵守之事項，並為本校學則所訂各項

考試之執行依據，特訂定銘傳大學考試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因故考試請假，應依「學生請假規則」辦理。其補考依「期末補考

實施辦法」辦理。考試請假之成績依「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

辦理。 

第 三 條 考試開始十五分鐘後不得入場，考試開始二十分鐘內不得出場，違

者取消該科該次考試資格，且該科該次成績以零分計。 

第 四 條 應試時須攜帶學生證，放置桌面上備查。未帶學生證者，應於應試

結束前向試務中心申請臨時證明。未帶學生證或臨時證明入場者，

如能提供可資證明確為學生本人之有照片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

駕照、護照或居留證，並經監試人員查驗核對無誤者，准予應試。

違者取消該科該次考試資格，且該科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 

第 五 條 學生參加考試，應按排定試場及座號就座。作答前應先檢查試題上

班級、科目、命題教師是否相符，如有不符，應即舉手請監試人員

處理。 

第 六 條 試卷封面上各項資料應詳為填寫，如有遺漏而致該科無成績者，一

律不予補填。考試進行中，發現試題印刷不清時，得舉手請監試人

員處理，但不得請求解釋題意。 

第 七 條 監試或試務人員為執行前列各項規定，得查驗各種可疑物品，並得

對可能擾亂試場秩序或妨害考試公平之行為，作必要之處置。 

第 八 條 入場考試中，如遇急病，應於送醫取具醫院證明後，專案簽報核定

准假或按實有成績核計。 

第 九 條 考場內外應保持肅靜，繳卷後仍逗留場內或在場外高聲喧嘩等行

為，經制止不聽者，或未繳卷而擅自離開試場者，取消該科 考װ

試資格，其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 十 條 考試若違反下列規則者，將報請依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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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考試准予之參考書籍、資料、用品及計算機外，其他未規定

者應置放教室前、後方。 

二、不得攜帶具通訊、有礙試場安寧、干擾考試之物品入場。 

三、不得攜帶未獲許可具記憶功能而影響考試公平之電子性產品入

場。 

四、試場座號上、桌面、身體、文具、隨身物品等不得書寫任何文

字、數字、圖形或符號。 

五、不得有夾帶、傳遞、擅自調位、頂替、代考、或攜答案卷離

場。 

六、不得窺視他人作答內容、或將試卷暴露供他人窺視，亦不得用

言語或肢體語言互相交談。 

七、考試期間必須聽從監考或巡考人員之指導，不得破壞考試秩

序、鼓動罷考或未經監考老師允許擅自離開試場。 

八、試卷或答案卷卡不得擅自交換、或填寫他人之姓名或學號，亦

不得請他人填寫自己之姓名或學號。 

九、不得竊題，亦不得於試場外將考試內容告訴試場內考生。 

第 十一 條 學生設有本規則規定外影響考場秩序、考試公平或考生權益之其他

不當行為，按其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第 十二 條 學生若違反考試規則且受定期查看或勒令退學處分者，該科該次考

試以零分計算。 

第 十三 條 列入學期總成績之隨堂測驗或平時考試，如有違規作弊情事，比照

本規則有關條文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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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ȳ Ẫᴕ ᾃ Ṷ  

86年5月修正 

一、電腦卡片填劃方法 

(一)必須使用ＨＢ或２Ｂ鉛筆。 

(二)劃卡時必須將方格塗滿，但不可超出方格。 

(三)每一題只能填劃一個方格。 

(四)不准塗改。 

(五)在題組欄內劃上題組號碼。 

(六)在班級欄內劃上班級代號。(次序由上而下) 

(七)在學號欄內劃上學號及最後一位檢查號碼。(次序由上而下) 

(八)電腦卡上共計五十小題。每一小題有ＡＢＣＤＥ五個答案，選擇適當的答案

將該字母下之方格填滿。 

(九)題組、班級代號、學號劃記錯誤，請勿塗改，應向監考老師換取備用卡，重

新填畫。 

二、劃卡時若有不合規定，以致電腦正式成績報表上無法列出成績者，處置如下： 

(一)題組、班級代號及學號任何一項有漏劃、錯劃、塗改不清等現象者，經查明

確實，於人閱卷後，將其實得成績扣減十分。 

(二)題組欄部份若因題組劃錯導致成績減少者，除非學生提出申請複查成績，否

則不予更改，經提出申請更正後，其實得成績仍需因題組劃錯而扣減十分。 

(三)有下列情事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同一題劃兩個答案者。 

2.答案塗改不清者。 

3.填劃時超出方格者。 

三、易犯之錯誤舉例如下，請同學特別注意： 

(一)班級代號或學號漏劃一個號碼。 

(二)漏劃學號之檢查號碼。 

(三)漏劃或錯劃題組。 

(四)塗改不清。 

(五)班級代號及學號次序顛倒。 

(六)同一題塗劃兩個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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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ȳ Є Ӓ ᴕ ╟ ᾎ 

10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協助學生進行課業補考，特定制訂「銘傳大學期末補考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細則)作為補考作業執行之規範。 

第 二 條 期末考補考或畢業考補考以一次為限，排定補考未參加者以曠考

論，除特殊理由經校長核准外，不再准予補考。 

第 三 條 學生期末考或畢業考因特殊事故無法應考者，應於當天前上網申請

補考。教務處依申請資料統一排定補考試場進行補考，教師依申請

學生進行補考命題。補考申請應於期末考當週週五晚上 12:00 截

止，逾期概不受理。 

第 四 條 補考日期排定於期末考或畢業考結束後次週之週三至週五舉行，若

遇特殊狀況將另行於網頁上公告。補考考程及座位將於補考前一天

公佈於學生資訊系統供查詢。  

第 五 條 期末考或畢業考缺考者，應辦理請假，請假核可者方列計補考成

績。相關補考成績計算依「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標準」辦理。 

第 六 條 補考考試相關規範依「銘傳大學考試規則」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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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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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ȳ Ӣ ᴕ ᾎ 

90年12月20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督導學生勤奮向學，特訂定學生課業考勤辦法。 

二、學生於上課時應按指定座位就座，座位空位者，以曠課登記。 

三、軍訓、體育或其它課程性質特殊者，得由任課教師向教務處提出內點申請，

奉核可後實施。 

四、點名分內點與外點： 

(一)內點：由任課教師在上課時點名或抽點，某生一學期中某一學科曠課滿

三小時者，該學科之學期平時成績，得由教師核給零分。 

(二)外點：由課務組派點名人員於每節課上課時行之，並得於中途或下課時

隨時抽點。外點登記曠課者，每節扣操行成績○．五分。 

五、曠課紀錄學生需透過網路查詢，紀錄有誤者，應於兩週內主動申請更正。 

六、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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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Ϛȳ Ӣ ֤ ╟ ⁄ 

91年6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督導學生勤奮向學，依學生課業考勤辦法規定訂定「銘傳大學課

業點名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作為執行之規範。 

第 二 條 教師依任課班級修課名單進行點名，學生該節課未到課即以缺席

論。 

第 三 條 教師上課點名後，應於教師事務資訊系統登錄缺席學生，並確認上

傳缺席資料無誤後，完成點名作業。 

第 四 條 教師可於教師事務資訊系統指派特定學生或行政人員代其點名並輸

入缺席資料。 

第 五 條 教務處點名單位視實際狀況抽查點名結果，抽查結果與教師點名資

料不符時，請教師再確認缺席學生資料，以便登載。 

第 六 條 學生可透過網路即時查看點名資料，若遇誤點時，應於點名資料鍵

入日期後二星期內提出，可由任課教師上網更正或經教師簽名確認

委由教務處更正之。 

上述點名更正時間結束後，若因特殊原因提出誤點更正時，需填具

點名更正申請表並提出事實佐證，經教師確認簽名後，送交教務處

點名單位方可更正，且其受理時間為期一週，逾期或未附佐證者概

不受理。 

第 七 條 教師點名缺席時，學生請假相關事宜依「銘傳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辦理。請假缺課之課業成績計算依「學生學期學業成績計算標準」

及學則 21 條辦理。 

第 八 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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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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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ϡȳ ⅍ ⁄ 

92年5月15教務會議通過 

 

一、學生聞上課鈴後，應即進入教室，按座次就坐。 

二、各生座次，一經編定，不得任意變動。 

三、上課時教師進入教室，下課時教師離開教室，學生皆應起立敬禮致敬。 

四、教師提出問題須學生答覆時，學生應即起立應對。 

五、學生遇有疑難必須向教師請問時，應俟教師語畢，方得起立發問。 

六、上課時遇有來賓參觀，學生不必起立。 

七、上課時應保持肅靜，關閉行動電話(含鬧鈴)，專心聽講，不得瞌睡、與鄰座交

談、閱讀非本課書籍、報章或作其他作業，更不得高聲談笑，或有其他妨礙

教室上課秩序之行為。 

八、教室內牆壁、玻璃、黑板、課桌椅、地面、講台、講桌，均須經常保持整潔，

不得任意塗污或亂丟紙屑、果皮、髒物。 

九、學生遲到時，預先報告教師，經教師允許方可進教室就座。學生有事在上課

中必須離開教室時，須報告教師，經許可後方可離開。 

十、課前各班班代應先行檢查電子化設備，是否正常。如發現故障，立即報告任

課老師或維修單位，以便維修。 

十一、教室內各項設備應加以愛護，嚴禁破壞，並不得有其他與教學活動無關之

用途。 

十二、如有違犯上述管理規則或其他不當情事者，按情節輕重，報請議處。 

十三、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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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Ϯȳ֢ Ṇ ⅍ ṿӣ ⁄ 

86年5月修正 

一、本校各學系專業教室，專供各系(科、組)專業課程授課、專題講座、學會專題

演講、師生集會等使用，以授課為優先。 

二、每天上下午第一堂課下課班級，由班代表(學會專題演講由學會負責幹部)至系

辦公室領取使用登記簿及鑰匙開門。 

三、每天上下午最後一堂上課班級，於做好教室整潔工作後，關鎖門窗、熄燈，再

由班代將使用登記簿及鑰匙交還系辦公室。若最後一堂下課在五時以後，則

於次日八時以前交回。 

四、專業教室整潔工作，依本校「學生教室整潔維護實施規定」辦理。各學系助理

得不定期抽查整潔、門窗電燈關鎖情形，以及使用登記簿記載狀況。 

五、本教室上課所需之教學器具(如投影機、幻燈機、錄影機等)，由上課班級之學

藝幹事依本校「教具器材借用辦法」，憑學生證至教具室登記借用，使用完

畢即行歸還。 

六、專業教室內之圖書、期刊等，須按規定辦理借閱手續，方得借出。 

七、桌面上、牆壁上不得書寫或塗污，紙屑、雜物等不得放置窗沿、桌面或夾於椅

縫中。並不得攜帶食物、飲料在本教室飲食。 

八、上課班級變動時，前上課班級之班代表，須將使用登記簿及鑰匙點交給後上

課班級，後上課班級之班代表，並須注意： 

(一)點交物品登記在使用登記簿上，移交及接收班代表在登記簿上簽名。 

(二)檢查牆壁、課桌椅、門窗及教室內其他重要設備是否有損壞、塗畫、短少。

如有，於使用登記簿上登記雙方簽名，並告知系助理。 

(三)本教室之圖書、期刊是否短少或明顯破損。如有，照第(二)款處理。 

九、每天上下午最先使用班級之班代表(學會幹部)亦宜先檢查前條第 款規定地方

及物品，如有損壞、塗畫、短少等，即告知系助理，並登記在使用登記簿上。 

十、專業教室如有活動白板，使用之專用筆(白板筆)，無法使用時，拿舊筆至系辦

公室換取新筆。 

十一、學生如有違犯本規則規定情事，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十二、本規則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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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暨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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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Мї

 

97年10月20日行政會議通過查 

 

一、本校為有效整合與強化本校既有之資源，提供教師與學生優質的教學與學習服

務，提升教師教學效能，發展學生學習知能，特設置本中心。 

二、本中心隸屬於教務處，推動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建立優質學習輔導機制，推動

教學助理制度，建構全方位數位教學環境。 

三、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就專任教授中聘兼之。依業務

需要，得聘兼任研究人員及助理若干人，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執行。 

四、教學諮詢委員會組成要件如下： 

（一）本中心得聘各相關教學及行政單位主管和校內外專業領域人士組成教學

諮詢委員會，負責本中心之發展方向及其他重要事項之審查及諮詢。 

（二）諮詢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年，校外委員開會得支給出席費。 

五、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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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ᴞ ᾎ 

97年12月8日教學卓越計畫委員會通過 

98年7月21日教學卓越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4月1日教學卓越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7月5日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12月28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學生自我學習及提升學習成效，推動

自我學習計畫，並鼓勵表現優秀的學生，彰顯其學習熱忱，期以全面提

升學生自主學習風氣，培養積極負責的學習態度，特訂定「銘傳大學自

學計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教資中心）依據學生繳交之自學計畫書

及結案成果報告等相關資料，評估自學計畫執行成果。如期達到預設之

學習目標者，頒發獎勵金以茲鼓勵。 

第三條 教資中心另行依據自學小組所繳交的自學紀錄表及結案成果報告之資料

確實性與學習目標達成度，評選優良自學計畫，並頒發獎金和獎狀乙紙，

以茲獎勵。 

第四條 實際核發金額和名額，得視當年度補助經費總額決定之。 

第五條 獲獎學生必須將自學計畫結案成果報告上傳至本校公開平台上，並設定

開放權限供全校師生瀏覽參考。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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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12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0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5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加強課業輔導、善用教學資源以協助提升教學效能與同學的學習興

趣和成效，同時兼顧學生服務心志之培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係指協助教師進行課程輔導與提高教學效能等

活動之本校在學研究生或大學生。 

 

第二章 分類、職責與薪資 

第三條 教學助理之分類與工作項目如下： 

一、教學協助助理：本類教學助理得由具備協助課程教學之專業能力的研

究生或大學部學生擔任，主要工作為在任課教師督導下，協助教師進

行教學活動，分擔教師之教學負擔並協助同學課業學習。 

二、實驗／實習教學助理：本類教學助理得由具備協助課程之專業能力的

研究生或大學部學生擔任，在任課教師督導下，帶領修課同學進行實

驗／實習。 

第四條 各類教學助理之薪資依本校預算另行訂定之。 

第五條 教學助理工作紀錄表應據實填報，如有冒名頂替或填寫不實者，應繳回已

支領之工讀金，必要時得停止聘（任）用並取消教學助理資格。 

 

第三章 遴選任用 

第六條 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教資中心）公告教學助理申請事宜

後，各系所得徵選教學助理，依照優先順序彙整名單後，提出教學助理申

請。 

第七條 獲得系所推薦之教學助理申請者，應提出申請表格，並檢附歷年成績單以

及相關資料。 

第八條 申請教學助理之課程應以各系必修課程為優先，同系級科目但不同班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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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得合併辦理。超過五十人之課程班級得申請一名教學助理，每增加三

十人得申請增加一名。 

第九條 教學助理分為給薪教學助理與義工教學助理。經審核通過之教學助理應接

受訓練課程，通過課程訓練者將頒發教學助理護照。 

第十條 教學助理得於各教學單位擔任助理，但同一教學單位以擔任兩個助理工作

為限，一學期一聘為原則，聘期屆滿重新提出申請。 

第十一條 每一課程最多申請兩種類型之教學助理。 

第十二條 各系所補助給薪教學助理名額視當年度預算而定。 

 

第四章 考核與評鑑 

第十三條 教學助理工作之考核與評鑑得由教資中心與各系所及任課教師共同進行。 

第十四條 教學助理得於期末接受意見調查。調查結果得作為審核教學助理表現及

選拔優良教學助理之依據。 

第十五條 凡獲得補助之教學助理應於學期結束後一週內繳交成果與自我改善報告。 

第十六條 學期結束後遴選優良教學助理予以表揚。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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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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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М דּ 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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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 12月 29日教務會議通過 
87年 10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3 月 1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12月 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9 月 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 月 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4 月 16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058113號函同意核定 
98年 1 月 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7 月 30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80130451號函同意核定 
98年 11月 9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 月 4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80229489號函同意核定 
99年 12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 月 6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1000000362號函同意核定 
101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 月 22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115226號函同意核定 
103年 11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12月 4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175318號同意核定 
108年 11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5 月 1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48236號同意備查 
110年 1 月 7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100000894號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師資培育法、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銘傳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本中心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以培育中等學校師

資為目標。本中心為甄選本校在學學生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得成立「教育學程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負責規劃各階

段甄選作業，包括申請資格之審查、筆試委員之遴選、口試委員之邀請及

最低錄取標準之訂定等相關事項。該委員會之設置及職掌另訂辦法規範

之。 

第二章 修習資格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在校學生，得

申請甄選修習教育學程。 

第三條 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學生，應通過本校辦理之教育學程甄選；本校原則須於

每年七月底前辦理完竣教育學程甄選。 

前項規定之甄選辦法另訂之並據以辦理，經本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須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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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備查。教育學程甄選錄取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各該學年度教育學

程之師資培育名額為限，並由本校於核定名額內考量中等學校各領域群科

教學需求且評估師資供需進行規劃。 

第四條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定資格而有志從事中等學校教學工作者，應

依本中心公告申請截止日期前自行上網申請。 

第五條 教育學程甄選最低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訂定，達最低錄取標準者，以總

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在核定之師資培育名額以內者為正取生，以外者

為備取生；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得不足額錄取。 

第六條 正取生如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者，應於錄取名單公告後 10 日內以書面聲明

送本中心，由本中心就其缺額通知備取生依次遞補。放棄修習學生於一年

內不得再行申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甄選通過次學期選課期間結束後截

止。修習課程後學期中途退出者，本中心不再辦理名額遞補。 

第七條 原住民族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

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

達一般錄取標準者，不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三章 課程 

第八條 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之每學期修習總學分數（含教育學

程課程及主修學系/所課程等）不得超過本校學則規定之最高學分上限。 

前項師資生當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如未達 70 分者，次一學期不得選修教育

專業課程；惟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修業年限、期程繼續修習者，不受此限。 

第九條 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必修科目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

育實踐課程等三類。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 26 學分，其中：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 3 科，共 5 學分。 

二、教育方法課程：至少 5 科，共 10 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至少 4 科，共 8 學分。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

教法、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為必修。 

四、擋修機制：依「銘傳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

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辦理。 

五、分科/分領域（群科）教材教法課程及分科/分領域（群科）教學實習

課程所修之領域群科專長應與半年全時教育實習之領域群科專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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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六、本校一○三學年度起開始修習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

生，須於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至中等學校實地學習，至少五十四小

時，申請與認定另依「銘傳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實地

學習實施要點」辦理。 

師資生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一、大學部之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取得學

士學位畢業證書，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含論文）、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

明書 

第十條 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於相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別之前提

下，並依下列原則辦理： 

一、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依師資培育及相關法規規定，且

應經原校及他校同意。 

二、師資生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採認、抵免學分期限、比例等事

項，依各校學則與相關規定辦理。 

三、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原校依規定辦理修習、採

認、抵免等事宜。 

四、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納入教育部核

定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第四章 學分抵免 

第十一條 教育學程學分抵免或採計應經本校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

程內涵與成績要求等），且評估修習學生資格與條件，始得辦理抵免或

採計。 

教育專業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以申請日向前推算至多十年內所修習

之科目及學分為限。各專門課程與各教育專業課程不得重複採認學分。 

申請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僅能以本條文所列條件提出申請，如符合

二種以上條件者，其總抵免學分數不得超過該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修學

分數之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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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校師資生修習之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於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本校教

育學程修習資格後，如擬將他校所修教育學程課程學分辦理抵免，須確

認其所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為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所修，且欲抵免課

程學分之師資類科應與於本校通過甄選之教育學程為相同師資類科，始

得申請辦理抵免，但最多不得超過該類科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

分總數之二分之一，且抵免科目不得包括各分科/分領域（群科）之教

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經本校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為師資生後，得申請學分抵免，修習與抵免之課程科目不得包

括各分科/分領域（群科）之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課程，且抵免學分數

最多不超過教育學程應修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總數四分之一；其教育學程

修業期程自取得師資生資格起應至少三學期（應有教育學程修課事實且

不含寒、暑修）。 

本校師資生如為已具任一類科教師證書之教師，且依以下規定經課程學

分抵免後，其修業年限應自取得本校師資生資格起算一學年以上（至少

二學期，應有教育學程修課事實且不含寒、暑修）： 

一、各類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不得相互抵免。  

二、學分抵免至多不得超過本校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一。 

師資生以國外、香港、澳門地區之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申請課程採認

及學分抵免者，以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數之四分之一為限。 

第十二條 本校師資生主修學系/所已達畢業門檻，教育學程尚未完成者，得依大

學法規定之各學位延長修業年限內繼續修習學分或申請放棄教育學程。

但應屆畢業考取本校碩、博士班者，經本校同意後得繼續修習相同師資

類科教育學程。學生申請放棄教育學程時，其已修及格之教育學程學分，

列入各學年成績表；其缺額本校不再辦理遞補。 

本校或他校師資生如因學籍異動轉學至他校或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他

校或本校之碩、博士班，欲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相同類科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經轉出與轉入兩校同意，及確認兩校均有經教

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與學科。師資生轉出後，轉出學校不再辦理師

資生缺額遞補，且轉出之師資生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轉入學

校負責依規定妥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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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依本條文規定，移轉相同類科師資生資格至本校繼續修習相同類科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其具原校師資生資格所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及其修習期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得併入計算，但同類科教材教法及

教學實習課程不得抵免，其經資格移轉轉入本校後修習教育專業課程之

修業年限，應達一學年（以學期計應有二學期，不包括寒暑期修課，且

各學期應有教育專業課程修課事實）。 

第五章 學分費 

第十三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分費依教育部及本校文、法學院規定收費。 

第六章 修業年限、成績、學分 

第十四條 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如無第十一條教育學程課程學分抵免情形，其教育

學程修業期程應至少二學年（至少四學期，應有教育學程修課事實且不

含寒、暑修），另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 

師資生每學期至少修習教育專業課程 1 學分，至多修習 9 學分(雙語

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學分不在此限)，並應按規定日期辦理選課；如該學

期因擋修或衝堂導致無法按修習規劃選課或至海外實習等特殊事宜無

法辦理選課，應至本中心辦理保留修習之資格，如未依限申請辦理或未

經本中心審核同意，即視為放棄修習，本校不再辦理名額遞補。 

師資生如依前項規定辦理師資生資格保留，未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之學期

不得計入教育學程修業期程。 

上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至實習學校半年全時

實習不計學分。 

第十五條 本校辦理九十七學年度(含)以後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

教育實習課程，或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規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經本校審核及認定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學分失效者或不足者，得於本校以隨班附讀方式補修學分，

並於申請日 2 年內完成補修及認定，隨班附讀作業要點另訂之。 

前述補修學分者，其成績審核悉依本校學則、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相關

規定辦理。 

第七章 教育實習 

第十六條 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經本校審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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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始得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前項有關教育實習相關事項，由本校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

則及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理教育實習辦法」所訂

定之「銘傳大學辦理教育實習辦法」辦理。 

第八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

108 年 8 月 1 日前修習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

培育中心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本校學

則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理。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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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12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 月 6 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000362號函同意備查 

101年 5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6 月 22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10115226號函同意備查 

104年 5 月 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 月 29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40083686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教育學程

師資生甄選作業，特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及「銘傳大學中等

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中心為甄選本校在學學生修習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得成立「教

育學程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招生委員會），負責規劃各階段甄選作業，

包括申請資格之審查、筆試委員之遴選、口試委員之邀請及最低錄取標準

之訂定等相關事項。該委員會之設置及職掌另訂辦法規範之。 

申請修習教育學程在校學生，應通過本校辦理之教育學程甄選；本校原則

須於每年七月底前辦理完竣教育學程甄選。 

第二條 本校具備經教育部核定之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所列適

合培育之相關學系所(含輔系)資格之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含在

職進修學位班)在校學生，有志獲取中等學校類科教師證書，且符合下列甄

選資格者，均得提出申請。 

甄選資格： 

一、大學部學生 

(一)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80分（成績如有小數點者，採四捨五入計算）。 

(二) 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或學業成績排名達班上前百分之四

十。 

二、碩、博士班(含在職進修學位班)學生前一學期操行成績達80分且學業

成績總平均達80分（成績如有小數點者，採四捨五入計算）。 

第三條 本中心於每學年辦理甄選前，擬定各學年度之「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

程招生簡章」，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申請甄選學生應依各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招生簡章」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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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上網申請。 

第四條 審核標準及甄選程序： 

一、 本中心依據本校系所設立狀況及教學專業發展方向，協調本校相關系所規

劃開設符合中等學校教學之專門課程，報請教育部核定，輔導學生修習及

採認。學生申請時，需註明擬採認與檢定之中等學校學科(以下簡稱檢定學

科)。 

二、 符合甄選資格者均列為初選名單，由本中心安排複選，包括筆試及口試。

筆試以團體進行筆試為主，包括人格（或性向、職涯）測驗及教育測驗。

人格（或性向、職涯）測驗以了解學生特質或潛在能力、生涯取向為原則；

教育測驗以從事中等學校教師之相關基本理念與當前教育議題之認識為

原則。口試以個別口試為主，以了解言談儀態及教育觀念為原則，依照檢

定學科為單位，分科參加。 

三、 為辦理前款之口試，本中心得設置「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口試小組」，

口試小組成員由招生委員會於本中心師資及中等學校教師中遴薦，報請校

長核定。 

四、 各檢定學科申請甄選之學生，如已通過相關英語中級(含)以上之檢定測驗

者，其名冊交由口試小組成員做為審核之參考。相關英語檢定應參照教育

部之「全民英檢能力分級對照參考表」。 

五、 成績計算依據口試及筆試成績之比例，口試成績占百分之七十、筆試成績

占百分之三十。總成績如為同分，則依序以口試、筆試成績高低擇優排序。 

六、 招生委員會依照教育部核定師資培育名額，除以申請總人數，再乘以各檢

定學科申請人數（小數點採四捨五入計算），原則為各檢定學科可錄取人

數，惟仍應考量中等學校各領域群科教學需求且評估師資供需而定。最低

錄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訂定，達最低錄取標準者，以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

錄取，在教育部核定之師資培育名額以內者為正取生，並得列備取生數名；

成績未達最低錄取標準得不足額錄取。 

七、 正取生如放棄修習教育學程者，應於錄取名單公告後 10 日內以書面聲明

送本中心，由本中心就其缺額通知備取生依次遞補。放棄修習學生於一年

內不得再行申請。備取生遞補作業至甄選通過次學期選課期間結束後截止。

修習課程後學期中途退出者，本中心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第五條 錄取名單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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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生應自行上網查詢。 

第六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大學設立師資

培育中心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本校學則與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

習辦法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經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並須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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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 2 月 24日教育部台中（三）字第 0940021971號函同意備查 
99年 6 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20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180085號函同意核定 
100年 10月 2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1月 22日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209961號函同意核定 
103年 3 月 3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5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30064211號函同意核定 
104年 12月 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1 月 13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50000183號函同意核定 
108年 11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5 月 1 日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048236號函同意備查 

 

一、 依據「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法施行法則」、「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

指引－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及「師資培育之大學

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之規定，訂定「銘傳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

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 

二、 本實施要點及所列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供本校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之學生、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及修畢其他任教學科、領域專門課程

教師申請中等學校教師資格檢定之依據。 

三、 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分為中等學校

領域加專長、國民中學領域加專長、高級中等學校領域加專長或科及高級

中等學校群或群加專長等四種專門課程。 

前項中等學校領域加專長專門課程，適用於國民中學之領域專長及各類型

高級中等學校之共同學科；國民中學領域加專長專門課程，適用於國民中

學領域專長；高級中等學校領域加專長或科專門課程，適用於各類型高級

中等學校之共同學科；高級中等學校群或群加專長專門課程，適用於技術

型高級中等學校各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各學程。 

四、 欲擔任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應修畢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數，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擬以該學科（領域、群科）分發實習者，需具備適合培育之相關學

系、輔系或雙主修資格，且須完備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輔系或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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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修系/所之專業學分。 

（二）就讀研究所師資生修習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

程，於修業年限內修足對應任教學科適合培育相關學系規範之輔系

或雙主修課程，得由本校認定並開具已修習相關培育學系（含輔系）

之應修課程學分數證明，並視同具備修習該學科專門課程之資格。 

（三）前項說明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

所為教育部核定且本校現存之學系/所。 

（四）申請辦理加註其他中等學校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資格者，不

受第一項、第二項限制。 

五、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內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科目，分為必

修、選修二大類，其中必修科目係指擔任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師必

須修習之科目；選修科目則指於規定學分內可自由選擇修習之科目。 

六、 在他校修習及格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其檢附之成績證明須為教育部核

定設立之大學（不含空中大學）所開具，並符合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准培育

之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方得辦理採認。 

七、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與學分之認定、採認或抵免原則如下： 

（一）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學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 

（二）修習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與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

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相同或名稱略異性質相同者（科目名稱略

異性質相同者須提供課程綱要以供認定），均由各科規劃系/所經專

業查驗認定予以認定、採認或抵免。 

（三）國外學歷之專門課程科目認定、採認或抵免（須為教育部認定之大

學，並提供國外學歷課程相關佐證資料），須經由各科規劃系/所專

業查驗認定並開會同意，始得認定、採認或抵免。 

（四）修習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

之學分數者，則僅採認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之學分數。 

（五）修習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未達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規定

時，則不予認定、採認或抵免。 

（六）擬採認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數以申請認定時，向前推算10學年度

內所修習之科目及學分為限，但具下列條件之一者，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經本中心及相關系/所審核認定通過後予以認定、採認或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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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時向前推算任教於中等學校相關學科領域教學現場資歷達3個

月以上。 

2、申請時已取得進修相關學科領域知識學位證書。 

3、申請時向前推算持續從事相關學科領域實務工作經驗達3個月以上。 

4、其它特殊情形。 

（七）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上面所備註之證照（包含日文檢定、英

文檢定、業界實習等）須取得才能畢業。 

（八）擬以教育部核定設立之大學（不含空中大學）、獨立學院、科技大

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限二專、三專及五專四、五年級）所修習

之科目及學分採認為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須經各科規劃系/所專業

審查認定始得認定、採認或抵免。 

（九）推廣教育學分不得申請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之課程採認及學分抵

免。但經教育部專案核定者，不在此限。 

八、 辦理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認定、採認或抵免，須檢附本校報經教育部核

定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銘傳大學認定修習專門課程科目學分表、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抵免審查表、修習及格科目學

分之成績單正本或學分證明書等相關文件，送至各科規劃系/所與本中心進

行審查。 

九、 本校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生需取得該類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

表中包含業界實習時數之專門課程，並累積至少18小時，並備妥由各高級

中等學校職業類科規劃系/所認定之業界實習紀錄表件至中心留存備查。業

界實習時數認定範圍為參訪學習、體驗、實作、見習及實習等條件。 

十、 本校97學年度(含)以後在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

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應於在校

期間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得依其申請修習專門課程時，本校報經教育部

核定或備查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以確認修習之專門課程版本；如

未向本校提出申請並自行修習其它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者，應

以提出申請認定專門課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

定依據。 

十一、於97學年度(含)以後取得師資生資格，且於師資生階段，在校同時修習其

他任教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者，其修習之專門課程版本，得比照首張



  139 

 

證書規定辦理，進行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 

十二、本校畢業生依師資培育法施行法第五條規定，提出申請第二專門課程認定

證明書時，經本校審核及認定專門課程學分不足者，得至本校或經本校同

意之他校師資培育大學申請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分，並於申請日 2 年內完

成補修及認定，隨班附讀作業要點另訂之。 

前項專門課程之認定，申請者申請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認

定時，應以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最新版本為依據，並得以

隨班附讀之方式，補修學分。修畢學分後，再以本校所報經教育部核定實

施之專門課程最新版本檢視課程並核發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

課程證明書，如因補修前後版本相異導致有失效學分，則再續辦理隨班附

讀。 

十三、修畢專門課程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後，師資生得發給「修習中等學

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成績證明」；

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者，發給「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

書」。 

十四、辦理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之認定、採認或抵免，以取得該師資類科修習教

育學程資格時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之最新版本為依據，若師資生在學期間

又另修訂新版本，則可於新舊版本中擇一採認。 

十五、本辦法自108 年 8月 1日起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適用，108 年 8

月 1日前修習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十六、本實施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七、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准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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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Ṏ ᾎ 

108年 4 月 12日師資培育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4 月 22日共同教育學院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8年 4 月 26日法規會審議通過 
108年 5 月 2 日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半年教育實習品質，依據「師資培育

法」、「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

理教育實習辦法」訂定銘傳大學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實習學生」，係指依「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

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二條之規定，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修習半年全

時教育實習之本校學生。 

第三條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並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且通過

教師資格考試者，經本校審核通過，始得申請參加半年教育實習： 

一、依大學法規定，取得大學畢業資格，並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且非第二款之在校生。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在校生，於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

及教育專業課程且修畢碩、博士畢業應修學分。 

惟前項符合「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以任教年資抵

免教育實習者，不在此限。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實習之各類實習，規定如下： 

一、教學實習：以循序漸進為原則；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

主，第四週起進行教學；其教學實習之時數應為專任教師基本教

學節數六分之一以上二分之一以下。 

二、導師（級務）實習：以班級經營、輔導學生及親師溝通為主，且以

寒、暑假以外學期期間，每週三個半日為原則。 

三、行政實習：以認識、協助學校行政事務及全校性活動為主，並以

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於學期期間實施者，每週以四小時

為原則。 

四、研習活動：以參加校內、外教學、班級經營、學生輔導、教育政策

及精進專業知能之研習活動為主，參加時數總計應至少十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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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申請教育實習，應依「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申請教育實習注意事項」辦理，並填寫「申請畢業資格審查暨教育實

習調查表」。 

第六條  實習學生前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前，應與本校簽訂實習同意書，並應

參加本校舉辦實習行前說明會。 

第七條  實習學生應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半年；原則以每年八月起至翌年

一月，或二月起至七月為起訖期間。實習學生應於每年八月一日前或

二月一日前向教育實習機構報到。 

實習學生因重大傷病並取得醫院證明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經教育實習機構及

本校核准者，得不受前項在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之限制。 

第八條  教育實習機構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遴選中等學校，共同會商簽訂教育

實習合作契約書，推動教育實習。實習學生應享之權利，應盡之義務，

列入契約書中，並告知實習學生。 

第九條  本校遴選各主管機關公告於全國教育實習資訊平臺之教育實習機構。

教育實習機構應備下列條件，但實驗教育學校、教育實習之學科、領

域、群科為稀有類科或教育實習機構位於境外者，得不受下列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之限制： 

一、行政組織健全。 

二、具有足夠合格師資。 

三、軟硬體設施、設備充足。 

四、辦學績效良好。 

第十條  商請教育實習機構遴選之實習輔導教師，應具有三年以上教學年資之

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能結合理論及教學實務經驗，示範有效教學技巧。 

二、對實習學生具有輔導能力，適時給予協助及指導。 

三、了解教育實習機構行政事務。 

實習輔導教師應依實習契約及實習計畫進行實習輔導，每人每學期以

輔導實習學生一人為限。但教育實習之學科、領域、群科為稀有類科

或教育實習機構位於偏遠地區、偏鄉地區及境外者，其輔導實習學生

人數，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實習輔導教師職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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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實習學生從事教學實習及導師實習。 

二、協調提供實習學生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三、輔導實習學生環境適應與心理調適問題。 

四、評量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實習檔案及整體表現。 

五、對實習學生有關之其他協助及輔導。 

六、參與主管機關及本校辦理之實習輔導教師研習相關活動。 

第十二條 本校應優先遴選以下資格之實習指導教師： 

一、具有在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稚園、特殊教育學校（班）或其他

教育機構一年以上之教學經驗者，得優先遴選為實習指導教師。 

二、有指導意願與能力者。 

第十三條 實習指導教師之職責如下： 

一、指導實習學生擬訂教育實習計畫。 

二、溝通協調實習學生與本校及實習學校間之意見。 

三、對每位實習學生進行到校輔導不得少於二次。 

四、觀察實習學生教學實習，並給予回饋意見。 

五、主持或參與實習學生返校座談。 

六、評閱實習學生之教學演示、實習檔案、及整體表現。 

七、評定實習學生之教育實習成績。 

八、輔導實習學生參加教師甄試。 

九、其他有關實習學生之輔導事項。 

第十四條 每位實習指導教師指導實習學生人數，以不超過十二人為原則，每指

導六人每週得減授授課時數一小時，並得視實際需要，由教育專業實

習指導教師與學科專業實習指導教師共同指導。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擔任教育實習指導工作，教育實習指導鐘點費之

支領，不計入授課時數計算，若應授時數不足時得抵充之。實習指導

教師前往實習學校輔導時，得依本校教職員報支差旅費規定，支給差

旅費。 

第十五條 本校實習輔導之方式如下： 

一、平時輔導：由教育實習機構在該機構給予輔導。 

二、到校輔導：由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前往教育實習機構輔導實習學生，

並得與教育實習機構首長、實習輔導教師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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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習活動：由本校辦理返校座談或研習活動，並以每個月一次為

原則。 

四、通訊輔導：編印實習學生手冊，於前往實習前發給實習學生；編

輯教育實習輔導刊物「種籽學苑」，提供實習學生參閱。 

五、諮詢輔導：設置專線電話、傳真、網站、電子信箱（印入輔導手

冊），提供教育實習諮詢服務。  

六、成果分享：辦理實習學生教育實習成果發表及心得分享活動。 

第十六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開始後一個月內，在本校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學校

輔導教師輔導下，訂定實習計畫，作為實習、輔導及評量之依據。 

第十七條 實習計畫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並加封面裝訂成冊，封面上端寫「銘

傳大學實習學生教育實習計畫」(標題)，其下書寫實習期間(ＯＯ年Ｏ

月Ｏ日至ＯＯ年Ｏ月Ｏ日)、實習學校(ＯＯ學校)、實習學科(ＯＯ科

或ＯＯ領域ＯＯ專長)、指導教師姓名、教學輔導教師姓名、導師輔導

教師姓名、實習學生姓名、年月日(民國ＯＯ年Ｏ月Ｏ日)。最下端用

表格列出相關指導(輔導)人簽章位置： 

師資培育機構 教育實習學校 

師資培育中心 實習指導教師 行政輔導教師 教學輔導教師 導師輔導教師 

     

一、實習依據：銘傳大學師資職前教育學生教育實習辦法。 

二、實習目標。 

三、實習活動。 

四、預定進度。 

第十八條 實習學生應參加本校及實習學校安排之座談研習，參加座談研習者，

給予公假。因故無法參加者，應提出申請。 

第十九條 實習學生應於實習期間繳交規定之實習作業、報告於全國教育實習資

訊平台，並於期末整理成個人實習檔案，繳交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輔

導教師評閱。 

第二十條 全時教育實習，指實習學生應於教育實習機構日間辦公時間內全程修

習教育實習，不得進修、兼職或從事其他業務。實習學生於教育實習

機構課後打工、兼差，應填具不影響教育實習之切結書，並送本校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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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第二十一條 前條全時教育實習期間之請假別及日數，依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辦

理。實習學生請假八小時，以一日計算；應請假而未請假者，以二倍

時數計算。請假累計超過四十日者，應終止教育實習。教育實習機

構應通知本校實習學生請假異常情形，俾據以辦理教育實習成績評

量及追蹤輔導。 

第二十二條 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項目以教學演示評量、實習檔案評量、整體表

現評量為之。每一種評量項目都必須為優良或通過達到六成以上者，

始為教育實習及格。教育實習成績之評量由本校及教育實習機構為

之，不及格者以重修處理。教育實習成績不及格者應重新申請教育

實習，費用由實習學生自負。 

第二十三條 擔任實習指導教師、實習輔導教師或參與成績評定者，為實習學生

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 

第二十四條 實習學生對教育實習終止、實習成績評定結果不服者，得向本校提

起申訴，其申訴應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備具理由提出；

本校應作成申訴決定，並通知實習學生。 

第二十五條 申請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課程，應於申請時繳交四學分之教育

實習輔導費。實習期間前一個月內中途終止實習者，依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退費。 

第二十六條 申請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應符合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與其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及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所載同一師資類

科、學科、領域、群科相符。辦法並檢附任教年資任三學期表現良好

之證明文件、教學演示及格證明、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向本校申

請。 

第二十七條 具有兵役義務之實習學生修習教育實習，得依兵役相關規定辦理延

期徵集入營。中途因故終止實習者，應於終止實習次三日內通知戶

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役政單位。 

第二十八條 實習學生應自費參加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若已辦理其他保險拒絕加

保者，應與本校簽署切結書，本校將以書面通知學生家屬。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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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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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12 月 11 日 

第１條 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並增進其專業

知能，特制定本法。 

第２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３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師資培育：指專業教師之培養，包括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實習及教

師在職進修。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指師範大學、教育大學、設有師資培育相關學系

或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 

三、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指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前，依本法所接受之各項

有關課程，包括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 

四、普通課程：為培育教師人文博雅及教育志業精神之共同課程。 

五、教育專業課程：為培育教師依師資類科所需教育知能之教育學分課

程。 

六、專門課程：為培育教師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之專門知能課

程。 

第４條 師資培育應落實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教育知能、專業精神及品德陶冶，

並加強尊重多元差異、族群文化、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之涵泳。為達成

前項師資培育之目標，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及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基準。 

前項課程基準，應符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之教學能力，並符合各項重大議題。 

第５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師資培育審議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關於師資培育政策之建議及諮詢事項。 

二、關於師資培育計畫及重要發展方案之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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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變更及停辦之審議事項。 

四、關於師資培育相關學系認定及變更之審議事項。 

五、關於大學設立及停辦師資培育中心之審議事項。 

六、關於師資培育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審議事

項。 

七、關於持國外學歷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認定標準之審議事項。 

八、關於師資培育評鑑及輔導之審議事項。 

九、其他有關師資培育之審議事項。 

前項審議會之委員應包括中央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代表、

師資培育之大學代表、教師組織代表、教師、原住民族教育學者專

家及社會公正人士；其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６條 師資職前教育及教育實習，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為之。 

第三條第二款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認定及變更，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其設立條件與程序、

師資、設施、招生、課程、修業年限、停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７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按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之師資類科，

分別規劃。 

二、各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師資培育內容及各類科名額，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得依教學需要合併規劃為中小學校師資類

科。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符合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及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 

第８條 各大學師資培育相關學系之學生，其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依大學法之

規定。 

設有師資培育中心之大學，得甄選大學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招收大學畢

業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至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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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項學生修畢規定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

大學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８－１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政策需要，經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協調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招收具特定條件之大學

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至少一年。 

前項學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

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依前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且符合師資培育審議會

審議通過之資格條件，經教學演示及格者，得免依規定修習教育實

習。 

前項教學演示，中央主管機關應督導師資培育之大學聯合辦理，且

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教學演示之報名程序、報名費用、教學演示項

目、日期、地點、成績評量方式、成績通知及相關事項，應於教學

演示舉行二個月前，載明於報名簡章並公告。 

第９條 持國外大學以上學歷，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者，發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 

前項認定及收費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１０條 教師資格檢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師資格考試：依其類科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者，始得參加。 

二、教育實習：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

習包括教學實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

年全時教育實習。 

前項第一款教師資格考試，其參加考試之資格、報名程序、應檢附之

文件、資料、應繳納之費用、考試方式、時間、錄取標準、考試或錄

取資格之撤銷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應繳納之費用，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考生之報

名費，得由中央主管機關酌予補助之。 

第一項第二款教育實習，其教育實習機構之條件與選擇、實習期間之

權利義務、內容與程序、輔導與成績評定、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指導

教師之資格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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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條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教師證書： 

一、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二、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三、通過教師資格考試。 

四、修習教育實習成績及格。 

前項教師證書之格式、申請程序、審查、核發、換發、收費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１２條 已取得第七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並取得證明書或證明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二項所定辦

法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免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第１３條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教師資格考試，應設教師資格考試審議會，其成員

應有至少一位原住民族教育專業之學者專家。必要時，得委託學校或

有關機關（構）辦理。 

第１４條 師資培育以自費為主，兼採公費及助學金方式實施；公費生畢業後，

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 

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家語言公費生培育者，應配合主管機關所提

需求，開設國家語言及其相關文化課程。 

助學金受領之資格、審查、數額、經費之編列、公費之數額、公費生

公費受領年限、應訂定契約之內容、應履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義務、

違反義務之處理、分發服務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１５條 取得教師證書欲從事教職者，除公費生應依前條規定分發外，應參加

與其所取得資格相符之學校或幼兒園辦理之教師公開甄選。 

第１６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應有實習就業輔導單位，辦理教育實習、輔導畢業生

就業及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前項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得包括教師在職進修，並結合各級主管機

關、教師進修機構及學校或幼兒園共同辦理之；其實施方式、內容、

對象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１７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配合師資培育之大

學辦理全時教育實習者，主管機關應督導辦理教育實習相關事宜，並

給予必要之經費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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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立與其培育之師資類科相同之附設實驗學校、幼

兒園或特殊教育學校（班），以供教育實習、實驗及研究。 

第１９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及教育實習，其收取費用之項

目、用途及數額，不得逾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實施。 

第２０條 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進修： 

一、單獨或聯合設立教師進修機構。 

二、協調或委託師資培育之大學開設各類型教師進修課程。 

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社會教育機構或法人開辦各種教師進修課

程。 

前項第二款師資培育之大學得設專責單位，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並應

依原住民族教育法開設原住民族語言、文化或多元文化教育等進修課

程。 

第一項第三款之認可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２１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修習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自

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年內，得先申請修習教育實習，免受第十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且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得

依第十條規定辦理，或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十年內，得適用本法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免受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２２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且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教師，

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

類科教師證書： 

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年以上或

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

類科為限。 

二、經評定成績及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通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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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考試且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聘任之幼兒園教師職務代理

人員，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附設幼兒園或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二款所定偏鄉地區之幼兒園任教

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

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 

二、經評定成績及格。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通過教師

資格考試且由依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設立之海外臺灣學校及

經僑務委員會立案或備查之僑民學校聘任之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

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 

二、經評定成績及格。 

第一項第一款之偏遠地區之學校、第二項第一款之偏遠地區之學校附

設幼兒園、偏鄉地區之幼兒園與前項之海外臺灣學校及僑民學校之條

件與選擇、輔導、實習輔導教師之資格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於第十

條第四項所定辦法定之；其名單除僑民學校由僑務委員會會同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外，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成績評定，其內容、程序、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２３條 取得合格偏遠或特殊地區教師證書，並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報中央主管機關換發一般地區教師證書，免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檢

定： 

一、繼續擔任教職，並修畢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於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六年五月四日專案辦理之教育

專業課程。 

二、擔任教職累積五年以上。 

第２４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於立案之幼

兒園實際從事教學及保育工作並繼續任職者，於一百十三年一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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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以前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專案辦理教育專業課

程，提供其進修機會。 

前項人員修畢教育專業課程成績合格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依前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者，取得大學畢業學歷，且

其最近七年內於立案之幼兒園、幼稚園或托兒所實際從事教學累計滿

三年以上表現優良，經教學演示及格，得免依規定修習教育實習，並

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適用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幼稚園

及托兒所在職人員修習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規定修習幼

教專班，且修正施行後仍在職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及第三項應修課程、招生、免修習教育實習之認定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２５條 幼兒園教師之進修，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或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另有規定

者，依其規定。 

第２６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２７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Ṏᾎ╟ᴩ ⁄ 

84年2月22日教育部（84）台參字第008123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5條 

107 年 01 月 18 日 臺教師(二)字第1060193270B號 令 

第１條 本細則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２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教師專業素

養指引及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自行規劃，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３條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教育專業課程及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教育實習，合稱

教育學程。 

第４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合併規劃之中小學校師資類

科，其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修習、教師資格考試之實施方式與內容及教

育實習之修習，經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５條 已取得本法第七條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並修畢中等學校類科其

他專門課程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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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分表，並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免依規

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已取得本法第七條國民小學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並修畢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國民小學類科特定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者，得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合格教師，得準用前二項規定辦

理。 

第６條 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依大

學法規定，取得畢業資格者，得不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先行畢

業。 

本法第八條第三項所定師資培育之大學招收大學畢業生，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者，稱為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前二項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得自行向原

師資培育之大學或其他開設有相同師資類科之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

教育實習。 

前項教育實習成績及格者，由原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十一條規定造

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原師資培育之大學已停招或

停辦者，得由辦理教育實習之師資培育之大學會同原師資培育之大學依

本法第十一條規定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７條 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實習就業輔導單位，應給予畢業生適當輔導，

並建立就業資訊、諮詢及畢業生就業資料。 

第８條 師資培育之大學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所設教師在職進修專責單位辦理

之各項進修，其授予學位或發給學分證明書，除依本法相關規定外，並

依大學法及學位授予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９條 本細則自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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М ѿϯ цӃẐɎ ɏ ứ ᾎ 

 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3 月 25 日 

第１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２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以筆試

行之；每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 

第３條 中華民國國民、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學生修畢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定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中華民國國民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者，得依證明書或證

明所載之類科別，報名參加本考試。 

第４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本考試：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五、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教育實習機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

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

定處罰，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有不得參加本

考試之必要。 

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師資培育之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九、依教師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或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有案，且

於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期間。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５條 本考試報名程序、應繳納之費用、考試日期與地點、考試放榜日、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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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複查成績及其他相關事項，應載明於報名簡章，由中央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規定委託之學校或有關機關（構），於

本考試舉行二個月前公告之。 

第６條 本考試類科、應試科目及其命題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於本考試舉行六

個月前公告之。 

考試題型除國語文能力測驗為選擇題及作文外，其餘應試科目均為選擇

題及非選擇題。 

考試時間除國語文能力測驗至多一百分鐘外，其餘各應試科目時間至多

八十分鐘。 

第７條 參加本考試者（以下簡稱報考人）於報名時，應上傳下列表件及繳交報

名費： 

一、最近一年內正面脫帽半身彩色照片。 

二、國民身分證、有效之護照或合法停留、居留或定居之證明文件。 

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 

四、學士以上學位證書。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報考人，其報名費得由中央主

管機關酌予補助之。 

應屆畢業之報考人，於報名時無法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證明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暫准報名： 

一、於修讀學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師資培

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學士學位及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二、於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階段，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經就讀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修畢碩

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及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三、修習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辦法所定幼

教專班或中央主管機關核定開設之學士後師資培育專班者：經就讀

之師資培育之大學造具名冊，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修畢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報考人，未具學士學位者，並應經就讀之師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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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大學證明得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取得學士以上學位。 

依第三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申請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考試放榜日十

日前，上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學士以上學位證

書； 

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考試放榜日十日前，上

傳第一項第三款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修畢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

畢業應修畢學分（不包括論文學分）之證明及學士以上學位證書；逾期

未上傳視為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第８條 報考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考試前發現者，撤銷其應考資格；考試

時發現者，予以扣考，已應考之科目均不予計分；考試後榜示前發現

者，不予計分；考試通過後發現者，撤銷其考試通過資格；已發給教師

證書者，撤銷其教師證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一、冒名頂替。 

二、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三、自始不具備應考資格。 

四、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五、第四條各款情形之一。 

前項所稱扣考，指扣留報考人之試題、試卷與其他試務機關提供之應試

物品、終止其應試用電腦系統或取消其應試資格與序位，並禁止其繼續

應試；所稱不予計分，指違規報考人已應試科目不予計算成績。 

第９條 本考試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通

過： 

一、應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六十分。 

二、應試科目不得有二科成績均未滿五十分。 

三、應試科目不得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考試結果經中央主管機關所設教師資格考試審議會審查通過者，始得向

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教育實習。 

第１０條 辦理教師資格考試時，得視身心障礙及特殊需求報考人實際需要，在

考場設施、考卷呈現、作答時間及作答方式等方面調整因應之。 

第１１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準用有關考試法規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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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Є Ӵ ṎМї ᾎ 

修正日期：民國107年04月16日 

 

第 1 條 本辦法依師資培育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各大學申請設立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師培中心），應經校務會

議通過，並檢具申請計畫書及相關證明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核准設立。 

前項師培中心之名稱，大學得因學校發展之需要，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後變更之。 

第 3 條 申請設立師培中心之大學，其師培中心應置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

專任教師五人以上；其員額得由學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 

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每增設一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增置專任教師

一人； 

其員額得由學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 

師培中心教學實務相關課程之教師，應具備中小學或幼兒園教學或

相關教學研究之經驗。 

第 4 條 申請設立師培中心之大學，其師培中心應有下列設施、設備： 

一、行政辦公空間、教師研究室及專業教室。 

二、教育類紙本或電子圖書、期刊一千五百種以上。 

三、教學、研究所需儀器設備，並應有維護、管理及使用規範。 

第 5 條 大學經核准設立師培中心者，其組織及運作等相關規定，應於學校

組織規程定之。 

師培中心主管應由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並置專任行政人員。 

第 6 條 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申請增設或停辦師資類科教育學程，應報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 

第 7 條 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招收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學生（以下簡稱

師資生）名額，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其每班以四十五人為原

則，師資生名冊及相關資料，應由學校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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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依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得甄選大學

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在校生，經甄選合格者，得修習教育學

程；師培中心之師資生甄選、修習課程規範等相關規定，由各校訂

定，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

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

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其修業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修業年限至少二學年；自第二師資類科起每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應修習達一學年以上。 

二、每學期均應修習課程。 

三、另加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師資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學分者，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一年至二年，其延長之年限，應併入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所定延長

修業年限內計算。 

第 9 條 師培中心辦理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其內容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

教法、教學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 

二、國民小學、幼兒園及中小學校師資類科：包括教學基本學科課

程、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材教法、教學實習及半年教

育實習。 

三、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包括一般教育專業課程、特殊

教育共同專業課程、特殊教育各類組專業課程及半年教育實習。 

第 10 條 師培中心辦理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之最低應修學分要求如下： 

一、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至少二十六學分。 

二、國民小學師資類科：至少四十學分。 

三、幼兒園師資類科：至少四十八學分，應包括教保專業課程三十

二學分。 

四、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至少四十學分。 

五、中小學校師資類科：至少五十學分。 

前項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符合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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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科目或學分數有變更者，亦同。 

師資生修習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其學分數，

應為其主修、輔修之系（所）外加修之課程。 

師資生修習教育學程之科目及學分，應繳交規定之費用。 

第 11 條 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事項，其辦理不善、違反本法或

有關法令，或不符核准設立師培中心條件，經中央主管機關糾正或

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經提師資培育審議會審議後，得視情節為下

列處分： 

一、扣減師資生名額。 

二、停止部分、全部之獎勵或補助。 

三、停止招生並限期改善一年至三年。 

四、停止辦理。 

依前項第三款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繼續停止招生。 

第 12 條 本辦法除第十條第二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一日施行外，

其餘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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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學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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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生活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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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Ӣὢ цṕᴩ ⁄ 

96年5月17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服裝：學生服裝應以整潔、樸素、美觀大方為原則。學校如有規定時，應按規

定服裝穿著。 

二、儀容：學生應整肅儀容，保持整潔，表現優良儀態。 

三、禮節： 

(一)學生無論在校內外對師長、同學及親友等均應禮節週到，態度誠懇，以

表現溫文有禮之風度。 

(二)入室應先叩門，俟答復請進後，再行進入。 

四、言論： 

(一)與人交談或發表言論應和藹誠懇、平和溫順，不可喧嚷爭吵、唐突造

次。 

(二)不可有違背國家民族利益、妨害團體榮譽及毀謗他人、造謠生事之言

論。 

五、行為： 

(一)學生一切行為應力求合乎情理，充分表現所受良好教育之效果，不可有

損及他人人格及團體聲譽之舉動。 

(二)愛護公物，節約水電，借用物品使用後應即歸還。 

(三)凡規定不得擅入之場所，非經同意不應進入。 

(四)在校內與異性往來或交談，應本友愛與尊重之原則，不得有過分親暱或

粗暴之言行。 

六、本準則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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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  

94年5月30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教育部台(六八)訓字第四八四一號函及本校實際狀況需要訂

定之。 

二、目的：以強化本校學生熱愛國家、敬愛國旗之情操，適時宣達學校各種政策

與規定，提高學生正確觀念與行為規範，並鍛鍊學生健康體魄為目的。 

三、實施辦法： 

(1)週會由校長、學務長(桃園行政處長)、各學院院長或系主任主持。 

(2)每學年上學期以院(系)為單位舉行週會乙次，下學期各年級實施全校性週

會一次。 

(3)週會之舉行日期及集合位置與演講人之邀請，上學期由各院(系)、下學期

由軍訓室負責安排，並於每學期另行公佈或通知之。 

(4)集合規定： 

1.週會於星期五下午舉行。 

2.週會開始後，遲到者不得進場。 

3.隊伍之集合由指定學生擔任總指揮，負責隊伍之指揮。 

4.各班班代負責本班之集合及秩序之維持。 

(5)點名規定： 

1.各班班代或副班代負責各該班之點名。 

2.各班導師均應隨班參加並督導該班之集合與點名。 

3.週會完畢由系教官臨時抽定五～八班實施複查人數，以查證該班代或副

班代表點名是否確實。 

4.週會非因特殊事故不得請事假，病假需附診斷證明書。 

四、一般規定： 

(1)週會場所佈置、室內空氣調節及擴、錄音設備等由總務處負責準備。 

(2)週會時應播放國歌，其影音資料由課外活動組負責準備並交由資網處派員

適時播放之。 

(3)司儀及國歌指揮由課外活動組負責安排。 

(4)各院(系)週會之舉行日期應先行告知軍訓室，以利管制，避免場地之衝突。 

(5)無故不到者，應義務勞動服務八小時。勞動服務不到者，依相關校規處分。 



164  ӢњҌ 

 

五、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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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Ӣ ⁄ 

89年6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銘傳大學○○學系、○○組、○年級○班班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奉行三民主義，培養法制精神，促進智育、德育、體育、群

育、美育之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會址設於本校所屬學系班級。 

第二章 會 員  

第 四 條 本班同學均為本會會員。 

第三章 組 織 

第 五 條 本會以全班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選舉正副班代表及總務、學

藝、糾察、體育、衛生、康樂、服務等組幹事各一人，組織幹事

會，報請學務處核備，處理會務。 

第 六 條 正副班代表及幹事任期，以一學期或一年為原則，連選得連任；倘

因犯有過失或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等因素無法勝任其職，得辭職或由

全班會員罷免改選之。 

第 七 條 正副班代表及幹事之職掌如下：  

一、班代表： 

(一)綜理本班一切興革事宜。 

(二)轉達學校一切規定事宜。 

(三)反映本班特殊問題及建議事項。 

(四)召開班會及其他臨時會議。 

(五)督導學生幹部執行各項服務工作。 

(六)參加學校指定參加之會議。 

二、副班代表： 

(一)襄理班代處理其職責內一切工作。  

(二)班代缺席或因故不能執行任務時代理之。 

(三)必要時得協助其他幹部，推行其份內工作。  

(四)擔任本班輔助點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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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幹事： 

(一)班費收支及管理運用。 

(二)書籍、簿本之洽購與轉發。 

(三)辦理學生公差之分派與督導。 

(四)佈置教室及籌開會議等事宜。 

四、學藝幹事： 

(一)各項規定作業之收繳。 

(二)督導同學提供文藝刊物(校刊、系刊)及文藝比賽之作品或稿

件。 

(三)負責填寫班會紀錄表。 

(四)畢業紀念冊本班部分之版面設計、資料蒐集及整理。 

五、品德 DJ(糾察)幹事： 

(一)負責維護本班上課秩序。 

    (二)擔任校內交通宣導及交通安全小天使工作。 

六、體育幹事： 

(一)轉達學校有關體育規定事項及活動。 

(二)領收體育器材同學之分配與督導。  

(三)負責體育課上課之集合並查驗到課情形。 

(四)體育課上課紀錄之填寫。 

七、衛生幹事： 

(一)每日清潔值日之分配與督導。  

(二)清潔督導、檢查與評分。 

(三)檢查報表填寫與陳送。 

(四)鼓勵同學爭取全班整潔之榮譽，並建立團隊榮譽觀念。 

(五)協助衛生保健組辦理本班防疫、保健等有關事項。 

八、康樂幹事： 

(一)策畫全班有關康樂性之各項活動。 

(二)學校舉辦之各項康樂活動，有關本班所負責之節目策劃、分

配、督導及演出。 

(三)鼓勵全班同學踴躍參加各項康樂性之社團，及參與學生會所

舉辦之各項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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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服務幹事： 

(一)負責本班賃居服務宣導及賃居生聯絡人工作。  

(二)衛生幹事缺席時代理其職務。 

(三)班內病患同學之照顧與醫療協助。 

(四)其他班內服務事項。 

十、協調單位及事項： 

(一)課務組：排、調、補課事項。 

(二)註冊組：有關學科查詢、學籍管理、註冊、證件申請及補發

事項。 

(三)生活輔導組：1.各種集會規定 2.服務學生派遣 3.獎懲查詢 

4.就學貸款、平安保險 5.各種優待車票申購 6.其他有關日

常生活之疑難問題之查詢與申請協助等事項。7.請假問題之

查詢、辦理操行成績之查詢。 

(四)課外活動指導組：校際活動、社團活動。 

第 八 條 班會之輔導人員及單位如下： 

(一)導師。 

(二)系教官。 

(三)學生事務處。 

(四)前程規劃處。 

第四章 會 期 

第 九 條 本會每週舉行一次，各班依各院系排定班會節次召開，並討論班上

各項事務，必要時，得由班代表召開臨時會議(班會程序附後)。惟

舉行週會當週，則不須召開班會。 

第五章 會 費 

第 十 條 本會會費，由會員負擔，金額由全班會員決定之。 

第 十一 條 遇有特殊事故需款時，得由全班會員決議臨時籌募之。 

第六章 附 則 

第 十二 條 本會應聘本班導師或本校學務處人員為指導員，負責指導及向學

校轉達意見等事宜。 

第 十三 條 本準則經學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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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學生班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  

二、主席報告  

三、各幹事工作報告(包括工作計畫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得失檢討)  

四、工作檢討(與會學生自由發言、檢討讀書、整潔、紀律及有關建議)  

五、討論 

六、主席結論  

七、師長講評  

八、散會 



ӢṶ   169 

 

ҳȳ Є ╟ ᾎ 

94年9月26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4月13日法規會議通過 

100年5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辦法依據本校學生班會組織準則及本校實際狀況需要訂定

之。 

第 二 條 目的：培養學生誠、樸、敬、毅之為人處事精神、並強化學生團

結、適時宣達學校各種政策與規定，提高學生正確觀念與行為規

範，同時藉由學生導師互動、瞭解，適時有效解決同學困擾為目

的。 

第 三 條 實施方式： 

一、班會由導師主持。 

二、班會視為正課，每週應召開班會乙次，不得在校外召開班會。 

三、班會由各系依據教務處排課規定排定之，班會課排定後，欲更

換班會時段者，須檢附該班全班同學同意更換時段之簽名表，

專案核准。 

四、舉行班會時，應由各班班代負責集合及維持秩序等事項。 

五、班會調課：每學期不得超過 4 次調課且班會課不得同一天辦理

2 次。 

第 四 條 一般規定： 

一、點名規定：依據本校「學生課業考勤辦法」及「學生課業點名

施行細則」辦理。 

二、學生不克出席班會者，應依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未請

假者以曠課論處。 

三、學生未出席班會之時數，逾班會全學期應出席總時數 1/3 者，

每逾 1 小時應義務勞動服務 2 小時，由教官執行之。勞動服務

無故不到者，依相關校規處分。 

四、班會紀錄表由導師簽閱後，當週送交系秘書彙整，經系主任閱

後，於次週三前送交生輔組(學務組)彙整呈報。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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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Ӣ ⁄ 

97年6月5日學務會議通過 

99年5月3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7月2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一般規定： 

一、學生請假(除一天之事假、例假)應請家長、導師、教官、系主

任其中之一於請假核准單上簽名。學生親自或掛號郵寄，向生

輔組(或學務組)辦理請假。開始請假日起算限七日內辦理完

畢，逾時者不予補辦。但針對特殊疫情流行時，「防疫特殊狀

況假」之申辦期限，學生可於政府公告必要之居家檢疫(或居家

隔離)等措施期滿返校上課後七日內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

辦。 

二、學生之事假、例假、衝堂假，可經由校園網際網路，申請辦理

請假手續。假別點選有誤者，應於點選日起兩週內主動申請更

正。 

三、學生因交通及特殊不可抗拒之事故，未能及時到校者，應於當

日內向生輔組報備，並應於三日內檢附當日發生之證明文件或

相關佐證等辦理請假手績，獲准後，不計缺席與扣操行分數。 

四、國定連續假在三日者，其前、後銜接日，除學生有特殊事故附

證明可申請請假外，否則概不准假。 

五、學生如須續假者，應於假滿後七日內，附證明文件辦理續假手

續。 

六、請假扣分標準：請參閱學生操行成績評定辦法第四條規定。 

第 二 條 學生准假權責： 

一、學生事、病、婚、喪、產假等： 

(一)一日之內(含)事假，由本人上網請事假即可。 

(二)一日之內(含)病假：生輔組組長(桃園校區學務組組長)核准。 

(三)一日以上三日以內者：學務長(桃園校區行政處處長)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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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日以上者：校長核准。 

二、學生實習假：各系主任、所長核准。 

三、學生公假及考試假：校長核准。 

四、學生考研究所(碩、博士班)假：校長核准。 

第 三 條 學生請假辦法：學生除請公假、喪假、生理假(例假) 及防疫特殊狀

況假外，請其餘假者皆無全勤紀錄。學生請事、病、婚、喪、產

假、住院假、衝堂假，全面上網辦理請假，除一日事假、例假、衝

堂假外，其餘假別皆需繳交證明至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辦理核准

手續，否則一律以事假辦理，若未完成上網辦理請假登記者，則以

曠課論。 

一、事假：可運用學校網際網路辦理線上請假或至學務處生輔組

(學務組)辦理，遇特殊狀況，當日或事後立即報告辦理，一日

以上者須附家長或有關機關之證明文件辦理之。 

二、病假： 

(一)一日之內(含)須附醫院當日掛號單、繳費單或前二日內的診斷

證明書(註明宜休養天數，但以三日內為限)，一日以上之病假

須附就醫或住院證明。 

(二)因病住院診療者，以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準，專案簽請校長核准

後，以住院假處理之，自住院之日起四十二天為限(含假日)。

不扣操行分數，不列入全勤。 

三、生理假(例假)：不須證明，每月一次，每次得請假一天，不扣

操行分數，列為全勤。可運用學校網際網路辦理線上請假或至

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辦理。 

四、婚假：視同事假，限以本人結婚請柬辦理請假；考試期間不得

請婚假。 

五、喪假：視同公假，以十四天為限(假日在外、並依關係人死亡

之日起，在一百天內可分次申請)。限直系血親、配偶、配偶

之直系血親、同胞兄弟、姊妹。附死亡證明書或訃聞，並註明

與請假人之關係，至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辦理請假核准手

續。 

六、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假：學生因懷孕、生產、哺育或照顧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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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請假者，視同公假，但不列為全勤。因分娩給分娩假五十六

日(含假日)；懷孕三個月以上而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八日；

懷孕未滿三個月而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學生欲請假者，

須檢附醫院證明書或生產證明，至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辦理

請假核准手續。 

七、公假：須經派遣單位簽請校長核准後即送學務處生輔組(學務

組)處理。 

八、實習假：由各系辦理、奉准後即送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處

理。 

九、考試假：限於期中與期末考試時。 

(一) 考試期間請假：一般事假停辦，限公、病、住院、喪、產及特

殊事故或意外傷害，無法應試者，並應附證明文件，限該科缺

考日起二日內(含缺考日)辦理請假手續，專案呈核。因病者須

附我政府核定醫療機構之證明書，至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辦

理請假核准手續，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方為有效。 

(二)考試假核准後，學生欲再參加考試，須事先辦妥銷假後，方可

參加，否則考試成績不予列計，如發現不實或不當者，將依校

規處分。 

十、考研究所(碩、博士)、國家考試假：學生參加政府依考試法規

舉辦之全國性考試及大學校院研究所入學考試可准予公假，以

上考試假均應提供完整之應考證明。 

十一、受訓假：凡經財團法人或公立機構甄選合格須講習受訓者，

須具有效之證明文件，可准予公假，且不得逾越二日。 

十二、學生請假之事由、證件及有關人員簽章等，如發現有虛構或

欺瞞不實者，除以缺席、曠課(考)列記外，並依情節之輕重予

以懲處。 

十三、校內轉系考試若與上課衝堂，經教務單位及考試系所簽證，

以公假處理。 

十四、特殊事故假：經聯合輔導開會通過，簽奉核准；或因交通及

特殊不可抗拒之事故，未能及時到校者，獲准後，不計缺席與

扣操行分數，不列為全勤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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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防疫特殊狀況假：配合政府公告之防疫措施，例如居家檢疫

或居家隔離等，視同公假，不計缺席，不扣操行成績，並列為

全勤紀錄。 

第 四 條 行政作業： 

一、凡學生上網請假於奉准後，依電腦作業程序讀入電腦，核對、

列計缺席與操行成績，存檔備查。 

二、學生請假每週超過二十節以上之名單，由學務處生輔組(學務

組)每週列印報表二份，一份送交各班導師，一份存檔。 

三、學生授課缺席總報表：於期末由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列印學

生全學期操行總表、全勤名單存檔。 

四、學生操行八十分以下名單：由學務處生輔組(學務組)每週列印

三份，分送軍訓室一份，各班導師一份，一份存檔，以利輔導

改進之用。 

第 五 條 本規則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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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ȳ Ӣе ứ ⁄ 

83年6月21日修正 

 

一、為確實執行查核學生因公請假事由及需要時間，以免影響學業及操行成績，

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校學生公務假區分為公假、實習假、開會假、練習假、籌備假五種，其詳細

規定如下： 

(一)公假： 

1.教育部及其他政府機構規定給予公假者。 

2.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種活動或比賽者。 

3.經學校各單位核准派遣者。 

4.其他經學校各單位主管證明確實參與公務活動者。 

(二)實習假： 

1.課程表排定校外實習或採訪者。 

2.經各系簽請學校核准之實習或採訪者。 

(三)開會假： 

1.經學校核准參加校外開會或活動者。 

2.參加學校各單位舉辦之會議、講習或活動者。 

(四)練習假： 

1.參加各項體育運動練習者。 

2.參加學校各單位舉辦之重要活動練習者。 

(五)籌備假： 

1.經學校各單位派遣擔任各項服務者。 

2.經學校各單位派遣或同意參加各項重要活動之籌備工作者。 

三、學生公假之時限規定如下： 

(一)公假、開會假按所需時間核定。 

(二)實習假：傳播學院校外實習與採訪，最多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三)練習假：校外各項比賽時限： 

1.校外比賽，全學期不得超過一五二小時。 

2.平時非比賽之練習，全學期不得超過一○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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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籌備假： 

1.商設系巡迴展覽，全學期不得超過五○小時。 

2.一般籌備假，以核准時數為限。 

四、學生公務假核定及處理程序： 

(一)除實習假由系主任核准外，其他所有公務假均由派遣或督導單位簽請校

長核准後，送請生輔組處理。 

(二)公務假除練習假准予次日申請外，均須事先申請。其有漏報或遲報者，

必須專案說明理由，經核准後辦理。 

(三)公假超過第三條時限所訂之時數，一律以事假登記扣分。 

五、本準則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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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ȳ Є Ӣ ᴩכ ứ ᾎ 

97年6月2日校務會議通過 

101年5月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1月2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教育部台(八六)訓 字第八六○八八四八五號函，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操行評定包括品德、言行、儀態、整潔、出勤、獎懲等項目，其

成績評定，每學期每人以八十六分為其基礎分，再按其平日言行表現

及所受獎懲與學習情形而增減。 

第 三 條  學生操行成績之等第，按總分之多寡，分為優、甲、乙、丙、丁五

等。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未滿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未滿八十分。 

四、丙等：六十分未滿七十分。 

五、丁等：未滿六十分。 

第 四 條  學生操行成績加減分規定如左： 

一、出勤考查加減分 

（一）一學期出席全勤且該學期未受懲罰處分者，加操行成績六分。一

學期出席全勤，但該學期中曾受懲罰處分者，加操行成績三分。 

（二）事假：每小時減○．○五分。 

（三）病假：每小時減○．○三分。 

（四）曠課：每小時減○．五分。 

（五）週會無故缺席，除以曠課扣減其操行成績外，並依學生獎懲辦法

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懲處。 

（六）婚假：視同事假處理，考試期間不得請婚假。 

（七）喪假：以十四天為限，不扣分，不計缺席。 

（八）公假、實習假：未超過規定時限者，不計缺席。 

（九）開會假、練習假、籌備假：未超過規定時限者，免予減分。 

（十）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假：視同公假，不予扣分，不計缺席，但

不列為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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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殊事故假：不計缺席與扣操行分數，無全勤紀錄。 

二、學生操行成績經加減分後，以四捨五入進位後整數計算。 

三、獎懲加減分： 

（一）獎勵： 

1.大功：加七．五分。 

2.小功：加二．五分。 

3.嘉獎：加一分。 

（二）懲罰： 

1. 大過：減七．五分。 

2. 小過：減二．五分。 

3. 申誡：減一分。 

第 五 條  學生每學期所受之獎勵或懲罰，其加減之操行成績，均應併入當學期

計算。 

第 六 條  學生於寒假(含寒修)或暑假(含暑修)期間所受之獎勵或懲罰，其加減之

操行成績，均併入下一學期之操行成績計算。 

第 七 條  學生受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三條第四項「表彰」獎勵者，其操行成績由

學務處專案簽請加分。 

第 八 條  學生操行成績如列為丁等，應勒令退學。 

第 九 條  獎懲案勒令退學之操行分數定為五十九分。定期察看之學生自公布之

時起，其操行成績基本分數定為六十分，至期滿後操行成績基本分再

恢復八十六分計算，如定期察看期間操行成績不及格者，應勒令退

學。 

第 十 條  返校重修生操行成績之考核及評定，依在校學生有關規定辦理，操行

成績不及格者，仍應受勒令退學之處分。 

第 十一 條  學生除受定期察看之處分者外，其獎懲之操行加減分數，均以當學期

計算為原則，下學期操行成績仍以八十六分為基數。 

第 十二 條  學生受懲戒處分後，如能服從師長指導，徹底悔悟，有顯著之表現

者，得由有關師長簽請學務處專案報請校長核准後，減其扣分，但不

得變更原處分等級。 

第 十三 條  研究生操行成績由導師或主任導師逕予評定。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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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ȳ Є Ӣ ᾎ 

 98年6月4日第24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7月1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80114087號函備查 

 100年6月21日第3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1月14日第3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2月19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1000229279號函備查 

 102年12月23日第40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5月26日第4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6月16日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1030084881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校為督導學生敦品勵學，確保學生學習效果，並建立學生行為規

範，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有關學生之獎懲事項，應依本辦法辦理，本辦法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

法令及校規之規定。 

第 三 條  學生在學期間，學業品行表現優良，符合本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所列

情形者，應予獎勵。其獎勵種類如左： 

一、嘉獎。 

二、記功。 

三、記大功。 

四、表彰。 

前項第四款之表彰係指以發給榮譽獎狀或獎牌、獎旗、獎章之方式獎

勵學生。 

第 四 條  學生在學期間言行失當、品德失檢或違犯校規規定，符合本辦法第八

條至第十二條所列情形者，應予懲罰。其懲罰種類如左： 

一、申誡。 

二、記小過。 

三、記大過。 

四、二大過、二小過及二申誡並定期察看。 

五、定期停學 

六、勒令退學。 

七、開除學籍。 

前項第一、二款懲罰之計算，如累積三申誡者，計為一小過，累積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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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者，計為一大過。 

第 五 條  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表彰之獎勵： 

一、參加全國性比賽榮獲冠軍者。（501） 

二、為學校爭取特殊榮譽足資效法者。（502） 

三、對校內重大災害或特殊事件防範或處置有具體貢獻者。（503） 

四、對危害國家、社會、學校之非法活動，能先期舉發或制止，適時 

 防止重大災害發生者。（504） 

五、擔任社團或其他幹部，表現特優，有具體事蹟者。（505）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優良事蹟者。（506） 

第 六 條  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功一次或二次之獎勵： 

一、服行公務，熱心負責，且成績優異者。（601） 

二、參加校外(內)各種比賽成績優異者。（602）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服務或活動，表現良好者。（603） 

四、遇有特殊事故處理適當，獲良好效果者。（604） 

五、擔任社團或其他幹部，表現優異者。（605）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優良事蹟者。（606） 

第 七 條  凡合於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嘉獎一次或二次之獎勵： 

一、服行公務，熱心努力。（701） 

二、參加校外(內)比賽表現良好者。（702） 

三、課外活動表現優異者。（703） 

四、熱心扶助同學或熱心公益，具有事實者。（704） 

五、擔任清潔值日負責盡職者。（705）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優良事蹟者。（706） 

第 八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申誡一次或二次之處分： 

一、擔任幹部或公差服務不負責任或遇事推諉敷衍者。（801） 

二、不遵守或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不服師長勸導者。（802） 

三、上課時不遵守秩序或有其他擾亂課堂秩序之行為者。（803） 

四、無故不參加學校指定之課外活動者。（804） 

五、無故不參加班、週會者(特殊事故假或病假應檢具證明)。（805） 

六、上課無故早退者。（806） 

七、逾期更正假別或請假要求更正者。（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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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師長委託於課堂點名之同學，故意點名不實者。（808） 

九、擔任教室清潔值日工作不負責任者。（809） 

十、違反校內交通管制規定者。（810） 

十一、違反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點第一款規定者。(811) 

第 九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小過一次或二次之處分： 

一、對師長態度傲慢、欺瞞、不服勸導或辱罵學校職工或同學者。

（901） 

二、攜帶賭博性工具到學校遊戲者。（902） 

三、未經學校核准擅自於校內張貼海報、漫畫、標語等資料者。（903） 

四、妨礙環境整潔、公共衛生、張貼海報、漫畫、標語等，未按時清

除者。（904） 

五、所繳請假證明，經發現有欺瞞變造等不實情事者。（905） 

六、參加他人籌辦之校際性組織及活動，言行不當致學校名譽受損

者。（906） 

七、經學校推介工讀，無故不到者。（907） 

八、歪曲事實、散佈不實言論，致影響他人聲譽者。（908） 

九、故意毀損學校各項設備或場所公物者。（909） 

十、借予他人使用學生證或不當使用學生證，致學校名譽受損者。

（910） 

十一、違反下列考試規則者：  

(一)考試時攜帶或傳遞與該節考試無關之書本、講義、筆記、簿

本、紙張、手機或其他具通訊、記憶性之物品，或將之置於抽

屜、課桌椅附近者。（91A） 

(二)攜帶或置放干擾考試之物品或器材者。（91B） 

(三)不聽從監考或巡考人員之指導，影響考試秩序者。（91C） 

(四)企圖窺視他人作答內容或將試卷暴露足供他人窺視者。（91D） 

十二、未經核准，擅自駕駛車輛進入校區者。（912） 

十三、依本校規定應繳交之相關規費，無正當理由故意拒繳者。（913） 

十四、於校內禁菸區內吸菸者。（914） 

十五、違反班級、社團幹部選舉規定者。（915） 

十六、擔任學生幹部或經手公款，而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

管理公物時致生毀損、遺失、短少或公款有浮報、挪用、帳目

不清之情事。（916） 

十七、重要慶典或集會有不到、遲到或早退之情形者。（917） 

十八、請人代為上課或代人上課者。（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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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違反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者。(919) 

二十、於校內飲酒。（920） 

二十一、於校園內未經學校核准或經核准後不當用火（例如燃燒火燭、

燃放鞭炮、煙火等）或使用違禁電氣用品者。（921） 

二十二、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情節輕微者。（922）  

第 十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大過之處分： 

一、違犯下列考試規則者：  

(一)考試時攜帶或傳遞與該節考試無關之書本、講義、筆記、簿本、

紙張、手機或其他具通訊、記憶性之物品，且將之置於桌面者。

（A1A） 

(二)對他人說話（對方不接受、不談話者不罰）、互相交談或用肢體

語言交談者。（A1B） 

(三)不聽從監考或巡考人員之指導，影響考試秩序，經制止、糾正後

再犯者。（A1C） 

二、毆打他人或與他人互毆者。（A12） 

三、於校內擅發內容不當或不法之調查資料或張貼內容不當或不法之

海報、漫畫、標語等資料者。（A13） 

四、未經權責單位同意於校內從事商業行為，或擅自邀請校外人士於

校內舉辦活動者。（A14） 

五、言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足以損害學校名譽者。（A15） 

六、以本校學生身份或名義參加校外遊行或各種活動，有違反國家法

令影響校譽者。（A16） 

七、以學校或社團名義舉辦活動，而有令學校名譽受損者。（A17） 

八、故意違反教室或學校各種場所使用規則，情節重大者。（A18） 

九、擅自在教室、走廊、學生活動中心、宿舍或其他未經核准之學校

公共場所炊煮者(炊具沒收)。（A19） 

十、違反學生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三、四款規定者。(A20) 

十一、非法入侵或破壞資訊、保全相關軟硬體設備或違反本校校園網 

 路管理規則，情節輕微者（A21） 

十二、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嚴重行為。（A22） 

十三、對他人(包括本校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人士)以明示或暗示之  方

式，從事不受歡迎的性接近、性要求或其他具有性意味之言  詞 或

肢體行為者。（A23） 

十四、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當手段促使本校師生、職員工參加直

 銷、入會或其他商業活動者。（A24） 

十五、於校內飲酒累犯。（A25） 



182  ӢњҌ 

 

十六、校內外飲酒滋事，有損學校名譽者。（A26） 

十七、於校內外賭博、偷竊情節輕微者。（A27） 

十八、侮辱、誹謗他人或有不實陳述、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情 

 事者。（A28） 

十九、涉足不良場所致學校名譽受損者。（A29） 

二十、言行違背國家法令，涉及刑責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或法院判決 

 宣告緩刑確定者。（A30） 

第 十一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受二大過、二小過及二申誡並定期察看之處

分： 

一、違犯下列考試規則者： 

(一)試場座位、桌面、身體、文具、隨身物品等書寫與考試科目有關

之文字、數字、圖形符號等，但無作弊行為者。（B1A） 

(二)攜帶或傳遞與考試內容有關之紙片、智慧型手機或具通訊記憶之

電子性物品，但無作弊行為者。（B1B） 

(三)窺視他人作答內容或故意將試卷暴露供他人窺視，經制止、糾正

後再犯者。（B1C） 

(四)攜答案卷（卡）離場者。（B1D） 

(五)考試開始後，未經監考老師允許而擅自離開試場，但無作弊行為

者。（B1E） 

二、侮辱、誹謗他人或有不實陳述、指摘，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情節

重大者。（B02） 

三、塗抹或撕毀本校公告者。（B03） 

四、涉足不良場所致學校名譽受損情節嚴重者。（B04） 

五、擔任學生幹部或經手公款，而有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於管

理公物時致生毀損、遺失、短少或公款有浮報、挪用圖利私人、

帳目不清之情事嚴重者。（B05） 

六、參加校內外不良幫派、組織或聚眾滋事者。（B06） 

七、對他人(包括本校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人士)以明示或暗示之方

式，從事不受歡迎的性接近、性要求或其他具有性意味之言詞或

肢體行為，情節較重者。（B07） 

八、非法入侵或破壞資訊、保全相關軟硬體設備或違反本校校園網路

管理規則，情節重大者。(B08) 

九、本校在學學生參加校外考試時，查有舞弊之行為，經各該考試單

位認定或經申訴仍遭駁回確定者。（B09） 

十、違反校內飲酒規定累犯不服勸導者。（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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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校內外飲酒滋事、醉酒足以損害學校名譽情節嚴重者。（B11） 

十二、言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行為，足以損害學校名譽情節嚴重 

 者。（B12） 

十三、毆打他人或與他人互毆情節嚴重者。(B13) 

十四、於校內外賭博、偷竊情節嚴重者。(B14) 

第 十二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受定期停學之處分： 

 患法定傳染病，不遵行政府主管機關防治措施，足以妨害校園衛生

者。（C01） 

 經醫療機構診斷，確實罹患精神疾病，且其病情不穩定，足以妨害校

園公共安全者。（C02） 

 符合第十一條各款之情形，且其情節嚴重且有具體事實足認不適宜繼

續就學者。（C03） 

第 十三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受勒令退學之處分： 

 一、違犯下列考試規則者： 

(一)試場座位上、桌面、身體、文具、隨身物品等書寫與考試科目有

關之文字、數字，以及其他可供解答參考之圖形、符號等，且有

作弊行為者。（D1A） 

(二)攜帶或傳遞與考試內容有關之紙片、智慧型手機或具通訊記憶之

電子性物品，且有作弊行為者。（D1B） 

(三)提供或交換有答案之試卷或答案卷（卡）者，或在試卷、答案卷

（卡）填寫他人之姓名或學號者，或請他人在試卷、答案卷（卡）

填寫自己之姓名或學號者。（D1C） 

 (四)擅自故意換座位者。（D1D） 

 (五)頂替他人或請他人代考者。（D1E） 

 (六)故意破壞考試秩序致考試不能進行或鼓動罷考者。（D1F） 

 (七)竊題者。（D1G） 

 (八)傳遞或接受與考試之內容相關訊息者。（D1H） 

(九)考試開始後，未經監考老師允許而擅自離開試場，且有作弊行為

者。（D1I） 

 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治條例規定者。（D02） 

 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規定者。（D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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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所繳之證件，有偽造、變造或其他不實之情事者。（D04） 

 五、言行違背國家法令，涉及刑事罪責情節嚴重並經法院判決確定   

者。（D05） 

 六、記大過滿三次者。（D06） 

 七、操行成績不及格者。（D07） 

 八、受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事處分經確定者。（D08） 

 九、依學則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者。（D09） 

 十、定期察看處分註銷後，再犯重大過失者。（D10） 

 十一、對他人包括(本校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人士)以脅迫、恫嚇、暴

 力或催眠等方法，使他人不能抗拒而遂行其性接觸意圖或行為者。

（D11） 

 十二、有侵害智慧財產權之嚴重行為並受刑事判決確定者。（D12） 

第 十四 條  學生於同一學期內，違犯以上第四條所列規定兩次(含)以上者，得視情

節輕重加重其處分。 

第 十五 條  學生之懲罰，除依照前揭各條所列標準評定外，得酌量下列各款之情

形，為加重或減輕其處分： 

 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三、行為之手段。 

 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 

 五、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 

 六、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程度。 

 七、行為後之態度。 

第 十六 條 學生於學校處理其個人懲罰處分之過程中，如有湮滅證據、故意提供或

唆使他人提供不實證據或資料者，得加重處罰。 

第 十七 條  一、學校為發現懲罰事實之真相，應委請違犯校規學生之導師或本校

輔導老師進行瞭解及提供必要之協助，並以書面告知校方其結

果。學校於召開學生獎懲會議前應通知該學生提出書面說明，並

於學生獎懲程序中應給予充分答辯之機會。 

 二、學校於有關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除依學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及運作辦法」規定通報外，對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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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懲處決議，應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結果報告

審酌。 

 三、違反本獎懲辦法第十條第十五款、十六款及第十一條第十一款、 

第十二款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生，須定期至本校諮商單位接受輔

導，輔導次數由諮商輔導單位決定，並詳細紀錄輔導過程。 

第 十八 條  學校應以書面為處罰行為之通知。 

 前項通知，應載明： 

 一、處罰人姓名。 

 二、處罰之原因及事由。 

 三、學生對懲罰如有不服，得依本校申訴評議辦法所訂立期限提出申    

訴。 

第 十九 條 學生對於學校所為管教措施或懲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以書面向學校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前項學生申訴得由家長或監護人代理之。 

第 二十 條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及申訴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一條  學生受開除學籍、退學或類似之處分，足以改變學生之身分致損及其

受教育之權利，經向本校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 

第二十二條  學生獎懲學生作業，應由各單位使用電腦獎懲表向生輔組提出申請，

呈核後存檔。 

 前項學生獎懲申請表，各單位應以系、所、班級排列。如對獎懲有所

疑議，請先向各單位承辦人查詢，或填寫更正表會有關單位經呈核、

奉准後，即送生輔組修正檔案備存。 

 學生申請表之單位電腦代號，如附表。 

第二十三條  學校應製作學生獎懲相關報表，並由生輔組列為永久檔案，報表種類

如左： 

 一、學生期末獎懲總報表。 

 二、全學年度學生獎懲統計表。 

 前項報表得以電子資料行式保存之。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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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ȳ ׀ Ḃ  

94年5月30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為啟發學生反省與自制能力，顧及學生心智發展需求，以勞動服務替代懲處，

導正教育方式，鼓勵學生改過遷善。依據教育部台北(八八)訓(一)字第八八一

五四五六六號函制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生受記小過以下之處分得依下列方式替代其原懲處： 

(一)講習：學生行為有待導正者，由相關單位予以講習以導正行為之偏差，

如違犯交通安全規則等者，由軍訓室負責執行。 

(二)申誡：學生行為不當，情節較輕者，由師長或有關人員經系、(所)予以

簽呈申誡一次，奉核可後，得以勞動服務八小時替代。該生由承辦單位

移請總務處執行勞動服務，服務期滿，由總務處簽證。 

(三)小過：學生行為不當，記小過一次者，得以勞動服務二十四小時替代。

由系、(所)導師簽呈，奉核可後，由承辦單位移請總務處執行勞動服

務，服務期滿，由總務處簽證。 

三、懲罰存記：凡犯記申誡、小過各款者，經過勞動服務、導正教育後，該生可經

由導師向系(所)提出申請，彙送學務處，如確實過遷善，存記一學期，期滿原

懲罰存記，由學務處簽呈 校長核定予以註銷。但再犯同一違規事項者，前

述存記規定不適用之。 

四、本要點由學務長督導，學務處生輔組承辦。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獎懲種類及作業單位電腦代號： 

代碼 A B C D E 

定期察看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代碼 1 2 3 4 5 6 8 9 

獎懲種類 大功 小功 嘉獎 申誡 大過 小過 勒退 開除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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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ȳ ᵗ   Ө ᾎ 

95年3月23日獎學金審查會議通過 

96年5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4月2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校內各項獎助學金，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獎助學金，分為一般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優良獎

助學金。 

第 三 條  申請之資格： 

一、凡本校日夜間部在學學生(應屆畢業學期除外)，上學期各科目

(軍、護、體育除外)成績均及格，並符合各項獎助學金之條件

者，皆可申請。但應屆畢業生除清寒獎學金外，大四上學期若

學分數低於 9 學分，不得申請上學期各項獎助學金。 

二、退學、休學、延修生、選讀及旁聽生、均不得申請。 

三、研究所學生申請獎學金必須修滿 7 學分(含)以上。 

第 四 條  申請校內各項獎助學金，除李創辦人應兆博士紀念獎助學金及包創

辦人德明博士獎學金由學校主動審核辦理外，其餘各種獎助學金應

以本辦法第二條之類別，擇一類別申請，每人均以申請一種為限。 

第 五 條  獎學金名額之分配： 

一、一般及優良獎助學金： 

（一）各種獎學金名額在五名(含)以下者，不設研究生與在職生

名額。 

（二）獎學金名額在五名以上者，研究生、大學部一般生、在

職生按全校學生人數比例分配名額。 

二、清寒獎助學金： 

（一）在職生(含研究生在職者)不得申請清寒獎學金。 

（二）研究生、大學部學生按全校人數比例分配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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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申請者應備之文件如下： 

一、各項清寒獎助學金辦法規定家境清寒者，請交全戶戶籍謄本及

清寒證明。 

二、依各項獎助學金辦法規定其他須繳交的證明文件。 

第 七 條  申請手續： 

一、依本校獎助學金申請辦法向生輔組、學務組申請申請。 

二、凡逾期申請或證件不足或不合規定者概不受理。 

三、凡受理之各項申請證件，不論核准與否，概不發還。 

第 八 條  各項獎助學金之評審，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依公平公開公正

原則審核之。其審核標準如下： 

一、凡依學業成績核定之獎助學金，如遇學業成績相同時，則依下

列順序核定之：（一）操行成績；（二）體育成績。 

二、清寒類獎助學金之核發以清寒程度為依據，如遇清寒程度相同

時，則依下列順序核定之：（一）學業成績；（二）操行成績；

（三）體育成績。 

第 九 條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表加蓋校印，須於三天前送交表件，經報請批可

送秘書室用印。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獎學金審查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и⁄ 
第一章 一般獎助學金 

Ϛ  хᶕ   

一、趙同和先生為紀念其女公子本校五十二年企業管理科三年級趙曼琴校友孝悌

懿行，特在本校設置趙曼琴校友孝悌獎學金。 

二、由趙同和先生捐贈新台幣貳拾萬元作為獎學基金，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

每年以孳息充作獎學金。 

三、凡本校學生有孝悌懿行，足資矜式者，由導師或相關單位推 薦。 

四、每學期獎助名額為一至二名。 

五、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伍千元正。 

六、每學期將獲獎學生姓名函告趙同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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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  х    

一、謝海泉為先生紀念其女公子本校五十五年會計統計科畢業生謝新淑校友，特

在本校設置謝新淑校友獎學金。 

二、由謝海泉先生捐贈新台幣貳萬元，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每年以孳息作

獎學金。 

三、每學年獎助一名，在上學期辦理。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年每名定為新台幣貳千元。 

五、凡本校會計或統計系學生，學業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均

可申請，以微積分成績較高者錄取。 

六、每學期將獲獎學生姓名函告謝海泉先生。 

 

Ϯ  ╢ х    

一、本校校友楊淑昭小姐為感念母校培育之恩，特捐贈新台幣伍拾萬元，以其每

年孳息作為獎學金。 

二、凡上學期學業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含)以上者均可申請。依學

業成績核定之。 

三、每學年獎助貳名於下學期辦理。 

四、每名獎學金金額新台幣伍千元整。 

 

ҳ  ἿϢ   

一、本校教授馮拙人先生為鼓勵學生勤勉向學，培植會計、統計人才，特捐贈新

台幣伍拾肆萬元，以其每年孳息作獎學金。 

二、凡本校會計、統計學系學生學業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含)

以上者，均可申請。 

三、每學期申請一次，每次名額五至六名，會計、統計系各半，按學業成績高低核

定。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位新台幣伍仟元正。 

五、得獎學生於頒獎後與馮教授連繫，以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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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  ϟԒӢ Ṏ   

一、本校前體育組主任劉夢九先生在校服務期間致力推展體育，培植運動人才，

著有成效。依其生前意願將僅有積蓄新台幣壹拾貳萬元捐贈本校，並以孳息

作為體育優秀學生獎學金。 

二、本獎學金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運用。 

三、每學年申請一次，每次名額一至二名。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年每名定為新台幣伍仟元，但其總和不超過獎學基金孳息總

額。 

五、凡本校學生膺選各項運動代表隊選手，上一學期體育成績九十分(含)以上並有

優異功績者均可申請。 

 

г  ᶳ ԒӢּנἘ   

一、本校為紀念總務處前文書組主任陳志毅先生在本校任職二十餘年服務勞績。

特以本校撥付之撫卹金新台幣二十萬元，設置陳志毅先生紀念獎學金。 

二、本獎學金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每年以孳息作獎學金。 

三、凡本校學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含)以上。 

四、每學期辦理申請乙次，名額定為二至三名。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依學業成

績高低核定。 

五、獎學金金額，每名獎學金伍仟元。 

 

ϝ רּ  ἒ Ђъ Ἐנּ   

一、美國紐約賓漢頓市(Benghamton， New York)彼特森博士夫婦(Dr.& Mrs.Ray 

Peterson)平日對外國學生備極關懷，而以對中國學生為尤甚。本校校長李銓博

士，與其夫人沈佩蒂女士就讀紐約州立大學時(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enghamton)，即受其熱情照顧，無微不至、彼等且熱愛中華民國，當我國退

出聯合國及中美斷交之際，紐大中國同學至其家，為中國前途禱告，群情激

昂悲憤，彼等則一一撫慰之，並發動熱心人士向美國及聯合國抗議、現彼特

森博士夫婦皆已去世，總校長與夫人追念往事，不能忘懷，特共同設立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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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以資紀念，而慰其在天之靈。 

二、凡本校在學學生於申請獎學金之當學期具有下列條件者，均可申請：上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五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二分(含)以上者。 

三、每學期辦理一次，暫定名額為兩名(按學業成績高低核定)。 

四、獎學金金額暫定為每名新台幣陸千元整。 

 

ϥ  Ṏ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體育興趣，養成堅毅精神與健全體魄，特設體育獎學金。 

第二條  凡本校運動代表隊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體育獎學金。 

一、申請辦法： 

（一）上一學期體育成績在八十五分(含)以上，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

(含)以上，操行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者。（三、四年級及研究生

未修體育者，不須體育成績）。 

（二）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性之各項運動競賽前八名者。 

（三）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主辦之全國大專院校各項運動競賽前三名者。 

（四）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之各項運動競賽榮獲個人或團體組前三名者。 

（五）其他特殊情形，另案報請校長核定後申請。 

二、獎勵方式：獎學金名額，全學年三十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上下學期名額彈性運用。 

第三條  申請辦理方式： 

一、符合上述條件者，至體育室填妥申請書，並附前學期成績單證明及參

加運動優良事績證明文件，每學期開學日起二週內辦理。 

二、申請表格：由體育室網站下載填寫。 

第四條  審查程序： 

        體育獎學金由體育室初審，紀錄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ϟ  Є ЏІЅ Ӑ   

一、本項獎學金之適用對象，以本校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之子女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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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職員工子女就讀本大學且成績達到獎學金標準者，及學期平均成績七十五

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四分(含)以上者。就讀研究所者，學期平均成績八

十分(含)以上。 

三、獎學金名額不限員額，獎學金每學期給予相當於一學期學費金額之獎學金。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當學期獎助金額最高以 9學分金額為限。 

 

ϫ  Є ӢϤ כ Ӣ ╟

ᾎ 

101年11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10月06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2月18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優異新生入學本校就讀，並於就讀期間勤奮向學，特定立「銘傳

大學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勵辦法」(以下稱為本辦法)以為實施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以參加大學甄選入學、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入學及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之新生為實施對象。 

第三條 獎勵金發放之評比成績計算如下，獎勵名額不限。 

一、大學甄選入學者：依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四科成績(國文、

英文、數學、自然)或(國文、英文、數學、社會），擇其最高分為評

比成績。 

二、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入學者：依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指定科目考試錄取

學系採計科目(至少三科)之原始總分百分比(PR 值)為評比成績。 

三、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者：依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統一入學測驗成績

之原始總分為評比成績。 

 第四條 獎勵等級、條件及獎勵內容如下 

 

獎
勵
等
級 

採計學科能力
測驗成績入

學者 

採計指定科目
考試成績入

學者 

採計統一入
學測驗成績
入學者 

 

獎勵內

容 

 

1 50至51級分 
全國前18%至
20%(含20%) 

 

68至69級分 

第一學期獎勵金壹萬元及在
學期間獎勵出國研修乙次
(補助金額壹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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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2至53級分 

全國前10%

至18%(含
18%) 

 

70 級分 ( 含
70 級分 ) 以
上 

第一學期獎勵金肆萬元及在
學期間獎勵出國研修乙次
(補助金額兩萬元) 

 

3 54至55級分 
全國前3%至 

10%(含10%) 
＿ 

第一學期獎勵金捌萬元及在
學期間獎勵出國研修乙次
(補助金額兩萬元) 

 

4 56級分(含56

級分)以上 

全國前3%(含

3%) 
＿ 

第一學期獎勵金拾參萬元及
在學期間獎勵出國研修乙次
(補助金額兩萬元) 

以上所稱「出國研修」係指在學期間參與本校主辦之出國計畫，經申

請審核通過。 

第五條 符合前述獎勵資格之學生，自第二學期起，每學期成績必須維持 全班前

三名。學期成績如有未達上述標準，則停止核發當學期之獎勵金，待次學

期成績達到標準時，始恢復核發。 

第六條 獎勵金由獎勵學生相關經費項下編列。 

第七條 核發方式 

一、符合獎勵之新生，教務處於開學一個月內將名單送交學生事務處，

校內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由學生事務處通知新生於規定期

間內具領。 

二、自第二學期起，由學校主動審核上學期成績，達全班前三名者，予

以核發。 

三、如學生於註冊後至獎勵金發放日前辦理休、退學或申請保留學籍者，

則取消領取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Ϛ  Ḗầ ᵗ   

111年2月21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學生研究、創造思考能力，協助解決校園事務，養成學生愛

護學校、爭取校譽之愛校精神，特設置追求卓越助學金（以下簡稱本助

學金）。本助學金分:(一)計畫類-鼓勵學生在校期間提出各種對校務具有

創新或改善之服務計畫，或傑出之學習成果展示計畫，經本校審核通過

者，依其提出之計畫金額給予金額或部分補助，使其順利完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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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校爭光類-獎勵校隊為校爭光並協助校隊在校安心學習，達成追求

卓越、提升自我成長之目標。 

第二條、 追求卓越助學金由學雜費收入 3％，每年提撥一定金額成立專戶，做為

「追求卓越助學金」。 

第三條、 為審核與督導追求卓越計畫案之申請與執行，特設立「追求卓越助學金

督導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四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長為執行秘書，教務長、總務長、

桃園校區行政處處長、人資處處長、財務處處長、研發處處長、資網處

處長、前程規劃處處長及各學院院長為委員，負責督導審議追求卓越助

學金之執行。 

第五條、 凡具備本校學籍學生，每學年在規定期間內均可提出或參與追求卓越計

畫案，每位學生每學期申請以不超過２個計畫案為原則，但畢業製作及

專題研究，則不得申請。每項計畫皆需有一位指導老師，指導老師每學

期以不超過２個計畫為原則。 

第六條、 申請追求卓越計畫未通過本委員會審核者，而其計畫內容優秀者，本校

得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第七條、 每學年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一日為計畫申請之起訖日，每項計畫實施

期限以６個月為限，但因故經核准者得予延長，最多可延長６個月。 

第八條、 申請追求卓越計畫需檢附計畫摘要、目的、內容、經費概算、進度、預

期成效及參與成員和指導老師等資料，並於申請期限內向學生事務處生

輔組提出。 

第九條、 申請計畫完成後之成果，本校享有無條件使用及複製權。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ϡ  хּנἘ   

一、熊世珍女士為感念其公子本校傳播學院二年級楊濟遠校友母校培育之恩，特設楊濟

遠校友紀念獎學金。  

二、由熊世珍女士將楊濟遠校友之學生團體保險身故理賠金新台幣壹佰萬元、教育部學

產基金急難慰問金壹萬元及本校慰問金壹萬元共計壹佰零貳萬元作為獎學金基金，

以其每年孳息作為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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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本校傳播學院學生，上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六分(含)以

上均可申請，依學業成績高低核定之。  

四、每學年獎助一至二名，於下學期辦理乙次。  

五、每名獎學金金額新台幣伍仟元整。 

 

ϫϮ  Є ҵ ỰӢ   

一、本校為鼓獎勵賃居在外學生勤勉向學，並積極參與『賃居生服務』工作，發揮互助、

學習及守望相助之精神，以愛心房東捐贈之款項，設立校外賃居生獎學金。 

二、凡本校賃居校外在學大學部一般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

十六分(含)以上，於年度內推動賃居生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三、每學年辦理乙次，下學期辦理，以孳息額度決定獎學金名額。 

四、獎學金金額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 

五、本獎學金由住宿服務組初審後，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六、每學期獲獎學生姓名函告捐贈房東。 

 

ϫҳ  үҖӀὧ ᶿ ῂ›ῂ  Ӕї   

第 一 條  國際扶輪前總監蕭正心先生為發揚人道關懷行善天下的精神，鼓勵本校

優良及清寒學生勤勉向學，特每年捐贈新台幣伍拾萬元，設置本獎學

金。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如下： 

一、優良學生獎學金： 

凡本校具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在職生），並符合下列

條件之一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加入本校扶輪青年團累計一年以上，經課指組提供證明文件

者，且前一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者。 

(二)非清寒學生及扶輪青年團社員，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

(含)以上，操行成績在八十六分(含)以上，並曾（現）擔任 2 種

(含)以上校外社會服務或卓越表現為校爭光者，並能提供正式

或機構證明文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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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寒學生獎學金： 

凡本校家境清寒具學籍之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在職生），前

一學期學業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六分(含)以

上，須檢具鄉鎮公所(含)以上清寒證明。 

三、大陸地區學生優良獎學金： 

凡本校具學籍之大陸地區在學學生（不含延修生），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六分(含)以上。 

第 三 條  本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乙次，每名獎學金額為新台幣壹萬元。名額分

配方式如下： 

一、優良學生獎學金： 

（一）扶輪青年團社員獎助 5 名、非清寒且非扶輪青年團社員之一般學

生獎助 5 名，合計獎助 10 名。其中，研究生以 1 名為限。 

（二）本項獎學金名額得互為流用，並得與清寒學生獎學金名額互為流

用。 

二、清寒學生獎學金： 

（一）獎助 10 名。其中，研究生以 1 名為限。 

（二）本項獎學金名額得與優良學生獎學金名額互為流用。 

三、大陸地區學生優良獎學金： 

獎助 5 名。其中，研究生以 1 名為限。 

前項各類獎學金申請人數超過名額規定時，依學業成績高低排序之；

學業成績相同時，依操行成績高低排序之。 

第 四 條  本獎學金由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並呈報校長核定後核發，其

審查程序依校內獎學金審查程序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獎學金之核發名額及金額等，得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依捐贈

人實際提供之經費或其他情況調整之。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ϫХ  Є Њ х   

第  一  條  本校企業管理科校友郝小蘭女士為感念母校培育之心，並鼓勵本校



ӢṶ   197 

 

學生勤勉向學，以多元化學習提昇各項知識與能力，並自發性為本

人或社群勇敢圓夢，特設本獎學金。 

第  二  條  本獎學金經費係源自郝小蘭女士捐贈母校銘傳大學美金伍萬元，提

撥其中美金貳萬參仟元作為基金。 

第  三  條  獎勵對象及申請方式： 

一、對象： 本校在學學生(含碩、博士班研究生)。 

二、申請方式： 

(一) 圓夢計畫提案形式不限，申請者可發揮創意，運用多媒體工具

或藝術創作以說明所擬計畫。 

(二）申請者須填寫申請資料，包含「基本資料」、「前一學年成績

單」及「圓夢企劃書」，並繳交「推薦信」。 

第  四  條  獎勵額度及名額： 

本獎學金每學年獎助三至五項圓夢計畫，每項計畫以獎助新臺幣最

高壹拾萬元為限。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依本辦法第三條為核定標

準，由校友總會獎學金審查小組進行初審，再經本校獎學金審查委

員會審查後公布獲獎名單。 

第  五  條  獎學金核發說明： 

一、 獎學金分兩階段發放，第一階段依公告獲獎名單核發 2/3 款項；

第二階段於次年四月底需完成計畫並發表成果報告，繳交書面

資料後，領取另 1/3 獎學金。 

二、 成果報告書請繳交含 word 三千字以上文字檔及 jpeg 二十張以上

照片檔之光碟），並檢附感謝郝女士家屬信函。 

第 六 條  本獎學金依捐款額度及上述第三、四、五條款辦理，現有基金提撥完

後視基金後續捐款狀況決定延續辦理情形。 

第 七 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獲獎計畫因故無法完成或未繳交報告書者，依規定繳回已核發之 

              獎學金。 

          二、圓夢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不得涉及任何不法情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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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г  хכ ṏ   ᾎ 

111年6月27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劉清田先生為了紀念其胞妹劉碧珠女士(本校六十一年國際貿易科畢

業，現為國際企業學系)，並為了協助優秀學生在校安心學習，特

在本校設置劉碧珠校友成績優良獎學金。 

第  二  條  本獎學金由劉清田先生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作為獎學金基金。 

第  三  條 每學年獎助十名(限大學部)，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於下學期辦

理。 

第  四  條 凡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者

（4 名國企系，6 名其他系）均可申請，依學業成績高低排序核定

之，如學業成績相同時，則依序以操行、體育成績核定之。 

第  五  條 本辦法規定未盡事宜，依本校獎學金相關辦法及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相關決議辦理。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章 清寒獎助學金 

Ϛ  Є МӔּנἘ Ӣ   

一、本校為崇敬先總統 蔣公功業及紀念先總統 蔣公關懷本校之德意，特設先

總統 蔣公紀念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在職生除外)家境清寒，學業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操行列入甲

等者，每學期以廿五名為限，如申請人數超過定額，以家境清寒及學業成績

高低為審核依據，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每名獎學金金額為新台幣陸千

元整。 

 

ϡ  Є ѝ Ӣ    

一、為了協助清寒同學，特設置銘傳大學熊文清寒學生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不含在職生)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一）家境清寒，合於下列情形之一，並具有村、里(含)以上單位所開具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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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證明者： 

1、雙親死亡或失業者。 

2、家庭人口眾多，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用者。 

3、孑然一身，缺乏親友供給學費者。 

4、有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證明家境清寒者。 

（二）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含)以上，操行八十四分(含)以上者。 

三、每學期獎助學金名額暫定以四十名為限，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人，申請人

數超過定額時，依學業成績及家庭情況比較核定之。 

四、獎助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陸千元整。 

 

Ϯ  ᵄӂ   

一、本校教授趙良五先生為紀念其胞兄本校教授趙伯平先生，特在本校設置趙伯

平教授獎學金。 

二、由趙良五先生及其女公子趙永永女士捐贈新台幣貳拾萬元作為獎學金基金，

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每年以孳息作獎學金 。 

三、凡本校學生家境清寒，微積分成績優良者，均可申請。 

四、每學期名額定為三名，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依微積分成績及家庭情況比較

核定之。 

五、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伍千元正。 

 

ҳ  ḚѠ ԒӢּנἘ   

一、本校為紀念教務處前課務組主任沈方璵先生服務勞績，特以新台幣參

拾萬元，設置沈方璵先生紀念獎學金。 

二、本獎學金組織保管委員會負責保管，每年以孳息作獎學金。 

三、每學年獎助五至六名。下學期辦理。(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人，在職生不得

申請)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年每名定為新台幣伍千元。 

五、凡本校學生家境清寒，前一學期學業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

上者均可申請，依學業成績核定之。(設籍美濃鎮之申請學生優先核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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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    

一、本校教授陳楚菊先生為鼓勵清寒優秀學生，特捐贈新台幣貳拾萬元，設置本

獎學金。 

二、凡本校國際企業學系（原名：國際貿易系）學生，家境清寒，成績優良者均可

申請。 

三、每學期獎助名額定為二至三名，按學業成績依次核定。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伍千元，但其總和不得超過獎學金基金孳息總

額。 

г  ԒӢ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趙華峰先生，為鼓勵清寒優秀學生，特捐贈新台幣貳佰萬元整。 

二、凡本校學生(不含在職生)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一）家境清寒，合於下列情形之一，並具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1、雙親死亡或失業者。 

2、家庭人口眾多，無力負擔子女教育費用者。 

3、孑然一身，缺乏親友供給學費者。 

4、有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證明家境清寒者。 

（二）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七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七十五分(含)以上

者。 

三、每學年辦理乙次，獎助三名，下學期辦理。 

四、獎助學金金額每學年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 

五、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依家庭清寒程度情況比較核定之。 

六、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ϝ  х   

一、本校校友會為獎勵家境清寒且學行成績優異之在學學生，特設校友會獎學金。 

二、凡本校在學學生，家境清寒、上一學年學業成績在八十(含)分以上、操行八十

四(含)分以上者，應檢具村、里以上單位開具之清寒證明、向校友服務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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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組初審後，紀錄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三、名額：五名。 

四、獎學金金額每名新台幣壹萬元。 

五、每學年申請一次，在上學期辦理，並於當學年校慶日校友會時請校長頒發。 

 

ϥ   Є ᵗ   

一、本校為協助清寒學生就學生活補助，鼓勵清寒優秀學生，特設此助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不含延修生）未請領政府各項公費減免且同時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

請下列金額之助學金。 

1. 凡學生家庭年收入低於新台幣（以下同）30 萬元者，助學金金額 每年每名

35,000 元整。  

2. 凡學生家庭年收入低於 40 萬元以下，助學金金額每年每名 27,000 元整。  

3. 凡學生家庭年收入低於 50 萬元以下，助學金金額每年每名 22,000 元整。  

4. 凡學生家庭年收入低於 60 萬元以下，助學金金額每年每名 17,000 元整。  

5. 凡學生家庭年收入低於 70 萬元以下，助學金金額每年每名 12,000 元整。  

三、已申領本項助學金學生不得再申請校內「清寒類」之各項獎助學金。  

四、已申領教育部補助之優待減免學生不得再申領本項助學金。  

五、低收入戶且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學生，經本校審核

通過者；得免費住宿學校宿舍（限住六人房），並應於本校規定宿舍抽籤日前向學

務處生輔組申請，逾期視同放棄。  

六、本項助學金每學年上學期辦理乙次，於下學期發給。  

七、本項助學金由學務處初審後，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ϟ   Є ὧ⁮Ṹ֮ ҵ Ӣᵗ   

95年5月25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5月31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6月16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6月27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因東南亞地區國情特殊，本校為協助該地區外籍學生就學及生活補助，特設

本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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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凡在本校大學部一般科系就讀之東南亞地區學生，其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

均達八十分(含)以上，以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者，得申請本助學金。(每

學年第一學期大一入學新生不受此限）。 

三、已申請本項助學金之外籍學生不得再申請本校「清寒類」之各項獎助學金。 

四、本助學金金額為每學期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每學期辦理乙次。 

五、本助學金由國際教育交流處初審後，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 

六、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   Ọ х ҵ   

一、趙龍坦校友為感念母校培育之恩，以及為培植壽險外勤人才，特捐贈新台幣

伍拾萬元，以其每年孳息作為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家境清寒，並取有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合格證書，學業成績

七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三、每學期獎助名額為五名。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陸仟元整。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優先考量家

庭清寒程度，後再依學業成績高低核定。 

 

ϫϚ   х   

一、蔡崇溪將軍為紀念其女兒蔡雁舲為本校 93 學年度畢業校友，感念母校培育

之恩，特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以其每年孳息作為獎學金。  

二、凡本校法律系學生，家境清寒，上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

十六分(含)以上者均可申請。  

三、每學年獎助名額為二名，獎學金金額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  

四、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依學業成績高低核定，每學年下學期辦理。 

 

ϫϡ   Ӣ   

М Ӗ ╜11ѣ16ѡᴩד109 Ӕ  

一、本校為獎勵家境清寒向學之在校僑生、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凡本校在學僑生（具有本校學籍者），上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七十五分(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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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操行分數八十分(含)以上者，應繳交上一學期成績單及清寒證明相關文

件由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以下簡稱僑陸組）初審後，送請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複審。 

三、每學期獎助名額為當學期僑生人數之百分之二十，由僑陸組按申請人所屬學

院人數占總申請人數百分比，分配各學院得獎人數，依學業成績高低依次排

序（學業成績相同者，按操行成績排序），完成初審後，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複審。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捌仟元整。 

五、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Ϯ Ἐנּ     

一、本校應用統計資訊學系教授程修璜先生為鼓勵清寒學生勤勉向學及培植統計

人才，特捐贈新台幣壹佰陸拾玖萬肆仟玖佰参拾貳元正，成立「程修璜教授

紀念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其中除於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依本辦法規

定核發新台幣壹萬伍仟元外，其餘以其餘款每年之孳息作為核發獎學金之用。  

二、凡本校應用統計資訊學系大學部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

且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者，均可申請本獎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每次獎

助名額兩名，申請名額超過者，依學業成績高低排序核定之。  

三、凡本校家境清寒之大學部在學學生（不限科限），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在八十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可檢具清寒證明申請本獎學金。每學

期申請一次，每次獎助名額一至二名，申請名額超過者，依學業成績高低排

序核定之。  

四、本獎學金獎助金額每名各新台幣伍仟元整，但如孳息不足者，得依實際狀況

調整之。 

 

ϫҳ   Є   

 106年11月02日法規審查會書審通過 

 106年11月06日第33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吳佩華女士為協助本校清寒優秀學生就學生活補助及鼓勵向學，發起成

立「銘傳大學還願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金）。為擴大社會各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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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友認捐，響應吳女士樂善好施與獎掖後進之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學金初始由吳佩華女士捐贈貳拾萬元，校友會捐贈肆拾萬元，成立

銘傳大學還願獎學金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本校得依收到捐款金額

出具捐款證明。本獎學金雖無正式還款契約，仍本於獲獎助本校學生於

就業後，依其個人經濟能力自願回饋還款或額外捐款之期待，俾使本獎

學金永續經營，得以嘉惠本校學生並幫助更多清寒學子。 

第三條、 凡本校在籍大學部學生（不含延修生）及國際生，前學期學業成績達七

十分(含)以上（碩士學生學業成績達七十五分(含)以上），操行成績達七

十五分(含)以上，因家境清寒或家庭變故，無力負擔註冊費或生活費者，

均可提出申請，國際生無需檢附家庭清寒及變故相關證明，可於開學後

依相關業務單位公告期限內申請本獎學金。 

第四條、 申請學生應於公告期限內，檢具相關資料，一般生向學務處生輔組、國

際生向國際學院提出申請。如有特殊緊急需求或突遭重大變故者，得隨

時專案提出申請。 

第五條、 一般生應檢附申請資料包括：（１）上網點選及列印申請表；（２）自

述（含家庭狀況、申請理由、回饋計畫）；（３）最近一年國稅局開立

之全戶各類所得清單，或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低收入戶證

明；（４）導師推薦函。 

第六條、 本獎學金每學期發放一般生金額及名額，由學務處審查後，送本校獎學

金審查委員會決議。 

第七條、 依本獎學金原始捐助人吳佩華女士獎助範圍擴及美國分校之心願，本獎

學金對象包括美國分校學生，其發給方式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八條、 美國分校還願獎學金核發標準如下： 

        一、獎助對象與金額： 

        申請就讀美國分校107學年度碩士班之研究生符合本條獎助資格者，

每名得於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抵免六學分以內之學費（以美國密西根州

學費標準為計算單位）。 

        二、獎助資格： 

        申請者須具備下列資格： 

(1) 已註冊選修美國分校碩士學程 18學分以上，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GPA

達 3.0以上，且無不及格科目者。 

(2) 入學美國分校時持有托福新制電腦測驗（TOEFL-iBT）79分以上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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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英語測驗（IELTS））6.5以上之官方成績單。 

        三、獎助名額 

           受獎學生名額 10人為限。 

        四、獎助方式： 

        (1)申請人應依美國分校公告，於時間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2)本獎學金由美國分校負責審核後，送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核備，得

獎者由美國分校公告通知後定期統一發放。 

第九條、 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得視本基金結餘情況，決定是否對美國分校學生

依前條規定繼續辦理還願奬學金，其決定結果由美國分校公告之。 

第十條、 獲獎助學生得與本獎學金之承辦單位保持聯絡，凡捐贈者或其捐還本獎

學金之情形均將公佈於本校網站。 

第十一條、 本奬學金經本校行政會議審查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ϫХ     

106年6月15日法規審查會書審通過 

106年11月06日第33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24日第163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4月27日第173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宗旨:  

    本校校友吳菁小姐（本校民國六十二年國貿科畢）為紀念其摯愛的雙親，父：

吳乃森先生，母：吳王華國女士，及感念母校培育之心，特由其在美所設立之「森

華基金會」提供“有連續性質的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予本校大學部學生，以

資獎勵清寒優秀學子。 

 

申請資格: 

    凡本校在籍大學部一年級學生（不含延修生、在職生），前學期 (亦即是大一

上學期終)，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在八十六分(含)以上，因

家境清寒或遭家庭變故，造成今後將無力負擔學費者，均可提出申請。 

 

實施辦法: 

一、本獎學金贊助學生名額以四名為限，並限男女生至少各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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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學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在公開及公正原則下審核通過，獲領本獎學金之學

生，每人每學期可獲贈獎助金美金 750 元整（依實際受領時之滙率，以新台

幣給付）。 

三、學生於獲獎（大一下學期）後次學期起，凡學業、操行成績均能符合本獎學金

之相關規定，則可以繼續受領本獎學金，餘此類推，直至畢業(可領八次)，最

高共可獲領獎助金美金 6,000 元整。大四下學期已獲本項獎學金之學生，得

僅依當學期期中考學業成績總平均達八十分(含)以上，持教務處成績證明逕

至學務處生輔組申請，不待本辦法第二點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核，可再次核

予本項獎學金。 

四、獲獎學生於學期學業與操行成績該生未達審核規定標準時，則自該學期起立

即取消並終止該生繼續申領資格，其缺額將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另依本

獎學金本旨及規定，遴選適當學生遞補之。 

五、獎學金頒發方式：由學校直接頒發給獲獎學生（依實際受領時之滙率，以新

台幣給付）。 

六、每學期獲領本獎學金之學生應親自函謝森華基金會。 

七、本獎學金如贊助人無法提供相關經費時，本校得立即停止本獎學金之頒發。 

八、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г   ЂּנἘ   

一、本校資訊工程學系老師黃健銘博士遺願希望鼓勵清寒學生勤勉向學及培植資

訊人才，由其夫人尤美華女士將喪葬禮金結餘款新台幣壹佰壹拾萬柒仟貳佰

元整，捐贈成立「黃健銘博士紀念獎學金」（以下稱本獎學金），其中除於九

十九學年度依本辦法規定核發新台幣貳萬元外，依其餘款每年之孳息作為核

發獎學金之用。  

二、凡本校資訊工程學系且家境清寒之大學部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檢具清寒證明者均可申請本獎學金。  

三、本獎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每次獎助名額一至二名，申請名額超過者，依學

業成績高低排序核定之。  

四、本獎學金獎助金額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但如孳息不足者，得依實際狀況調

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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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ϝ  Є хּנἘ   

 101年4月16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企業管理科校友郝小蘭女士為紀念母親張樹蘭女士（本校銀保科校

友），及感念母校培育之心，特設本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由郝小蘭女士捐贈美金參萬伍仟元，作為每年提撥獎學金之基

金。 

第三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獎助名額為五名，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以學生前一學

年（上下學期）成績為核定標準，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後

公布獲選名單。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優先考量家庭清寒程度，再依

學業平均成績高低核定。 

第四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不含在職生)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具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二、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含)以上，操行平均成績

八十四分(含)以上者。 

第五條  本獎學金獎助金額，以每學年每名新台幣參萬元整為原則，並得由本校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依基金餘額或其他情狀調整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ϥ  Є ῠ х ᶕ   

 106年9月11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銀行保險科校友楊慧芳女士，為紀念雙親楊紹仁先生和楊娘女士、胞

弟楊英傑先生、義姊林明賢女士，並感謝母校培育之恩，特於母校創校 60

週年設立本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由楊慧芳校友捐贈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作為每年提撥獎學金之基

金。 

第三條 凡本校在籍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不含延修生、在職生）得申請本獎學金。

每學年辦理一次，獎助名額五名。 

第四條 申請者需同時檢附推薦信函、清寒證明、社團服務佐證資料，送本校獎學

金審查委員會審查。申請人數超過時，優先考量家境清寒程度，再依學業

平均成績高低核定。 

第五條 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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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本校研究所(一名為限)、大學部學生，實踐孝悌義行或父母、親長生

病，長期日夜躬親，細心照顧起居生活，經由導師、父母或相關單位提

供推薦信函者為優先。 

ϡȳ 家境清寒、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含)分以上、操行八十四(含)分以

上者，並檢具前一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無法提供急難救助證明，

惟具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低收入戶證明者。 

Ϯȳ 在學期間參加社團服務並檢具佐證資料者。 

第六條 本獎學金獲獎助學生，由楊慧芳校友於每年校慶校友聯誼會中親自頒發獎

學金，勉勵獲獎學生，並激勵更多校友回饋母校。 

第七條 本獎學金由現有基金提撥，每名新台幣貳萬元整，得依學生家庭狀況調整

獎學金金額，並視基金餘額再決定後續辦理情形。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ϫϟ  Є ἘנІЅЂּרּ   

 106年06月0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商文科黃淑媛校友為感念母親劉美子女士養育之恩，以及母校培育

之心，特於本校創校 60週年設立本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由「為升電裝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黃淑媛校友所捐贈新台幣壹

佰萬元整，作為每年提撥獎學金之基金。 

第三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獎助名額為五名，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以學生前一學

年（上下學期）成績為核定標準，由本校校友總會進行初審，並由本校

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後公布獲獎名單。申請人數超過定額時，優

先考量急難或家庭清寒程度，再依學業平均成績高低核定。 

第四條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不含在職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具有急難救助證明者或由導師提供急難救助需求推薦書者為優先。 

二、無法提供急難救助證明，惟具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低

收入戶證明者。 

三、前一學年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分(含)以上，操行平均成績八

十四分(含)以上者。 

第五條  本獎學金獎助金額，以每學年每名新台幣壹萬元整為原則，並得由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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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審查委員會依基金餘額或其他情狀調整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ϡϫ  Є ḈὭ ЂּנἘ   

中華民國108年10月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9年1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諮詢董事李綺年博士為紀念其先夫本校前董事李林博士，鼓勵本校清

寒學生勤勉向學之遺願，訂定「銘傳大學李林博士紀念清寒獎學金設置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設置「李林博士紀念清寒獎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學

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每學期 4 至 5 位名額(限大學部)，每名新臺幣壹萬元，凡銘傳學生

其學期平均達學業成績八十分(含)，操行成績八十五分(含)以上，具清寒證

明者均得申請。 

第三條 申請本獎學金者，需同時檢附推薦信函、清寒證明、其他佐證資料，送請

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申請人數超過時，優先考量家境清寒程度，

再依學業平均成績高低核定。 

第四條 本辦法規定未盡事宜，依本校獎學金相關辦法及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相關決

議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章 優良獎助學金 

Ϛ  Є МӔּנἘ ṏ Ӣ   

М Ӗ ╜5ѣ3ѡᴩד110  

一、本校為崇敬先總統 蔣公功業及紀念先總統 蔣公關懷本校之德意，特設先

總統 蔣公紀念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品學兼優，學業成績在八十五分(含)以上，操行八十六分(含)以上，

體育七十五分(含)以上或可免修體育學分，並有下列三項以上特別表現者，得

檢具證明申請，每學期以三名為限，每名獎學金為新台幣貳萬元正。 

（一）擔任班級(正、副班代)、學會、社團正副負責人，負責盡職 ，表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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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者。 

（二）參與校內各項比賽成績優良，名列前三名，獲頒獎勵者。 

（三）參與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優良，名列前四名，獲頒獎勵者。 

（四）其他個人特別表現，有具體事實足資證明者。 

（五）前一學期全勤者。 

三、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ϡ  Є ṏ Ӣ   

一、為鼓勵優良學生，特設置銘傳大學崇榜優良學生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六分(含)以上，體

育成績七十分以上者。 

（二）無一科不及格及未受任何處分者。 

三、每學期獎學金名額暫定以三十一名為限，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在職生

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在職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依學業成績高低核定

之。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陸千元整。 

 

Ϯ  Є ԑ ṏ Ӣ   

М Ӗ ╜5ѣ3ѡᴩד110  

一、為鼓勵優良學生，特設置銘傳大學應兆優良學生獎學金。 

二、凡本校學生具有下列情形者，得申請本獎學金： 

（一）上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在八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六分(含)以

上，體育成績七十分以上或可免修體育學分者。 

（二）無一科不及格及未受任何處分者。 

三、每學期獎學金名額暫定以三十一名為限，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在職生

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在職生名額不得超過一名，依學業成績高低核定

之。 

四、獎學金金額每學期每名新台幣陸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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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ҳ  Є Ὑ Ӣ   

一、凡本校大學部（含第二部）在學學生具有下列條件者即可獲得本項獎學金。

學業成績八十五分 ( 含 ) 以上，操行成績九十分 ( 含 ) 以上。名列當學期

該年級該系成績排名第一名者，但以該年級該系有二個班級以上者為限。  

二、原則上每系每年級一名，但學業操行成績未達前條第一款之標準者或第一名

從缺者即不予核獎。  

三、每名獎學金金額新台幣二萬元整。  

四、每學期辦理一次，學生勿須申請，由學校主動審核公告之。 

五、符合領取本獎學金資格者，不予核領銘傳大學應兆優良學生獎學金。 

六、本項獎學金自八十八學年度下學期起實施。 

 

Х  ṏῂ   

108年11月1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培養優秀社團領導人才，特設優良社團幹部

獎學金。 

二、凡本校前一學年度學生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含)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得申請本獎助金。 

（一）擔任前一學年度學生社團幹部，負責盡職，表現優異，經指導老師推薦

者。 

（二）以社團名義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比賽，成績優良，名列前三名，獲頒

獎勵者。 

（三）其他特殊情形經專案報請校長核定者。 

三、每學年辦理乙次，獎助至多二十名，研究生名額不得超過二名，上學期辦理。 

四、優良社團幹部獎助金由課指組初審，依社團表現評分標準排序，紀錄送獎學

金審查委員會審查。社團表現評分標準由學生議會另訂之。 

五、獎助金總額為每學年陸萬元，由獲獎同學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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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  Є רּ и хּנἘ   

第一條 本校企業管理科校友郝小蘭女士為紀念母親張樹蘭女士（本校銀保科校

友），並感念母校培育之心，特設本獎學金。 

第二條 本獎學金由郝小蘭女士捐贈母校銘傳大學美金伍萬元，提撥其中美金貳

萬柒仟元作為本獎學金基金。 

第三條 本獎學金每學年獎助名額共十二名，每學年第一學期辦理，依本辦法第

四條為核定標準，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公布獲獎名單。申請

人數超過名額時，依學業平均成績高低核定。 

第四條  一、凡申請銘傳大學美國分校碩士學位學程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

入學獎學金，每年十名，每名伍佰美元。 

（一）大學學業成績總平均 A (含 80分)以上。 

（二）英語非母語者，托福 TOEFL(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成績一百分(含)以上或雅思 IELTS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成績七分(含)以上。 

（三）華語非母語者，華語文能力測驗成績達「進階高階級」第 4 級或

中國漢語水平考試達第 6級。 

二、凡就讀銘傳大學美國分校(已註冊並選修 18 學分以上者)學位學程，

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 A (含 80分)以上，無不及格科目者，得申請優

秀學生獎學金，每年二名，每名貳仟元美金。 

第五條  本獎學金以現有基金提撥，並視基金募款狀況決定後續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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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Ϛȳ Є ẙӨ  

101年6月2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2年6月27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17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之生活補助、協助其安心就學，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一）誠實商店之年度收入。 

（二）經拾得者同意六個月後無人認領之遺失金。 

（三）全體師生指定本用途專用之捐款。 

（四）校內各餐廳捐獻之餐券。 

三、申請資格：凡就讀本校具有學籍（不含延修生及研究所在職專班）之本國學

生，並符合教育部審核低收入戶弱勢助學標準之家庭者。 

四、獲當學期校內獎助學金或前學期學校經辦之校外獎助學金（不含教育部學產

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者，不得再申請惜福餐券。 

五、每學期提供每名學生校內餐廳 70 元餐券 30 張，核發名額限 30 名。申請人數

若超過核發之名額時，則依經濟能力核定之，如遇經濟能力相同時，則依下

列順序核定之：(一)學業成績；(二)操行成績。 

六、各項申請及審查程序，併同校內獎助學金辦理。 

七、申請時應備妥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乙份。 

（二）鄉鎮巿公所(含)低收入戶證明正本乙份。 

（三）戶籍謄本影本乙份。 

八、本要點各項收入、款項或餐券之捐贈，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一彙整管理，

並將收支運用情形定期公告以昭公信。 

九、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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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ϡȳеṂӴЄ Ӵ שṅἬׁשׁ

ṅӢ ứ  

74年8月26日台(74)參字第36030號令修正發布 

 

一、研究生於研究期間，領有教育部設置之獎、助學金者、嚴禁校外兼職。 

二、研究生於研究期間，未領有教育部設置之獎、助學金者、經就讀研究所所長

之同意，得兼任與其研究性質相關之校內外職務，研究所所長及指導教授並

得視其研究成績，酌情核減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或延長修業年限。 

三、研究生新生報到或註冊時，應據實填報有無兼職情形，如係公私機構在職人

員應繳驗離職證明書或經就讀研究所所長認可之研究性質相關服務機構入學

同意書。 

四、研究生研究期間，如有兼職或離職等變動情形，應隨時向就讀學校報備，並

依照前項規定處理。 

五、研究生如有違反本要點各項規定而兼任職務，或有虛偽不實之填報者，應嚴

予處分，其領有教育部獎、助學金者、應由學校追回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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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Ϯȳ Ӣ Ө ῀ 

依據 109年7月22日教育部臺教高(四)字第1090094057B號令修正 

ϚȳӨ ȸ 
љצ̧  ПМ Ӗ ӖȲ Ӑ ẓӔה П Ӣȴ  
 ̧ Ἤד Ɫ 120 аѿϯȷἨ Ἤד 120 а
ѹ ӢצҊᶬỠỘ 1Ϣ вӔהӴ П М ѿϱ ẓӔה ῏ȴ 

 ̧ Ἤד ȲẔ Ѡֽהϯȸ 
1.  Ӣӑ ȸ 

(1)  ӑדכ(ӑ 20 )ȸ ӢӐϢ Ẕᾎứ҅ Ϣ֥ Ἤ ȴ 
(2)  Бדכ(Б 20 )ȸ ӢӐϢ Ẕѯӕ֥ Ἤ ȴ 
ɿ ᾼ Ӣ   ӢӐϢ+ѯӕ ѠԚ 3ϢПљ Ӑ( Ṷ ЛҠ
ע )Ȳ Ӣ֪ѯ(ӕ)צ ȳҷ ȳ ӑ ԉ ֪ Ȳ
ѯ(ӕ)֥ ҷеӂ῏Ȳ ẓὙ ӦȲṳ ẓד ѝԈ Ȳ ▲
ứ∟Ȳ ѯ(ӕ)ᵍС֥ ȴ(ɿᵍСԝ Ἤד ṳ‍ѯӕ ֪ ᵛҠ
ѯӕϚѠП Ἤד ȴ)  

2.  ӢБ ȸ ӢӐϢ Ẕ ֥ Ἤ ȴ 
3.  Ӣ Ἠ Ϻȸײ ▲ ӢӐϢПἬ ȴ  
ɿ Ө   Ϥן ὙȲӦ ∟ὑḕϚ ứ в Ϛ ╜

Мї ▲ȴ( Ἤד ▲ ỆứⱢ⇔ד ⇔ד 1)  

 

ϡȳӨ ᶧȸḕ Ө Ȳװ1 ’ Ởѡ ϱ 8ѣ 1ѡ Ȳϯ 1ѣ 15ѡ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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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Ἥ ᴩȸ 

    Ṽ Ṏ ứȲӐ Ἥ ᴩ╥үҖ ṩ ᴩȴ 
 
ҳȳӨ   ȸ 

ṹắ ие Ἠ ᵗ ᵍ῏Ȳ Ԓ♅ Ἥ ᴯ ᵍȲԛ═
ל ᵍἨ ᵗ ∟П Ө ȴ 
1.  Ҡ ӭֽϯȸ ȳ ȳ и ȳӂׄ’ ȳᴰ ȳ ȳӢ♄

ȳ ц ṿӣ ȴ 
2.  ᴰ ȸᴞӦӨ Ȳ вᴰ Ἠ ҵᴰ Ϛ ȴ ҵᴰ Ɏ ‍
ᴰ ӢɏӨ Ɫ 30,000 аȴɚ ӢӨ вᴰ ῏ ᴰ
Ӑ ᴟүҖ Ӣ ( )ɛȴ 

3.  ȸᴞӦӨ Ȳ ү 3,000 аȴ 
4.  Ӣ♄ ȸ 

(1)  ẓצɦМᵅןϤљɧȳɦᵅןϤљɧ ῏Ȳ ѿ(Ԓ) ᵍ
ҵȲҫṼ Ϣ ḖỮҠҒ ɦӢ♄ ɧȴ 

(2)  ɦắ ╬ ꜟ П Ӣɧ ẓӨ ȳᴞ ц ὙѝԈȲὑ
ứ в ᴟ Ȳ ▲ ֥Ө ῏Ȳ ҏẓ ∟П
Ὑ֣ ᴩ ҏҒ ɦӢ♄ ɧ Ḗȴ 

ɿ МᵅןϤљ Ӣḕ ҠҒ Ӣ♄ ɇ 2 аȷᵅןϤљἨắ ╬ ꜟ
ứצ Ӈ П Ӣḕ ҠҒ Ӣ♄ ɇ 4 аȴ 

5.  ὑ 5 ›ᴟ Ӣ Ṇ Ϥ ӢӐϢᾼ ᴩ Ȳ ― Ғ ӣ( ҵ

ᴰ ȳ ȳӢ♄ ) ӣ Ϥ Ӣ љȴ 
6.  ԓ е Пе ӢἨБ ╜Ἀѻ ПẔһ ᵗ ῏ȲЛ Ө Ȳ
ᵀ ᵍἨБ Ṏ ᵗ  П ӢȲ ᵍ∟П Ө
ȴ 

7.  ɦ ṕ ɧ ЛҠ ӭȲ Ϥ Ӣ Ṇ ˆ / ˆ
ˆԝ֙ɦЛҠ ӭ ɧṳὑ ứ вᶙכ ȴ 

 
ХȳӨ ▲ȸ(ּפ 3ѣϯעц 10ѣϯעеᵫ ▲ Ὠ)  

A  B  C  

Ἤד 114 (ᵶ)ѿϯ דἬ 114- 120 (ᵶ)  

Ἤד 120 ѿϱȲ 

ѹ Ӣҫצ 1ᴯҊᶬỠỘ
в М ѿϱ ẓӔ

ה ῏Ở  

Ӣ֯ ᵍҀᵓ Ӧ╜
Ἀԓ  

Ӣ֯ ᴞҀҙ ᵓ
Ӧ╜Ἀҙ  

Ӣ֯ ᴞҀԓ ᵓ  

ɿ Ἥ ᴯὑ ▲ Ὠеᵫ∟Ȳ ѿ ῀( Ө ϱӨ Ϣᾼᴩ
)ɦB ɧἨɦC ɧ῏Ȳ ֝ ȴ 

ɿ Ӣ Ἤ ▲ Ὠצ ῏Ȳ ֣Ἤ֮֯ ᶝἨ Ө ▲Ȳ
ṳ ▲ Ὠ ӻἭ ᴯȴ 

ɿ ▲ ὨⱢ C ῏ȲҠ ҏ Мצ 2ᴯІЅ М ѿϱ (Лᵶ цῈ

Є)Ө ԓ Ҁ ȲẔ ῏ ὑ вᴟӐ ҏ (үҖ)/ ( )
Ȳᵡ⁄ ֝ӑᶙכ ҌȲṼӐ ⁄ ϡϫϥ ứȸ ҆ Ἠ Ϥ
ȴ 

ɿѿ BȳC ṝԌ ῏ ᴞ ѡװѣ ỞᴞҀᵓ ȴ 
ɿ ᵓ Ṽ Ṏ Пеᵫ ứ Ȳᵓ Ӧ╜Ἀ ῏ȸṼ ╜  Ϛד 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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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ᵓ ʞ1.1% ȴᵓ Ӧ Ϣᴞᴩ ῏ȸṼ ╜  Ϛד

ứ ׀ ᵓ ʞ0.15% ȴ(› ╓ ᵓ М ╜ῖԌצ
еҨϚד ứ ׀ ᵓ ᴖ ȴҒ иӦ Ṏ
ṳеᵫПȴ)  

ɿ ᴟ ᴩ ’Л҅ῶᶙכӨ њ Ȳ Ȳ ӻᴟ ṳ
ᶙכ Ȳ ȳ Ṏ ȳ ╜ ▲֥ ṳ үҖ ṩ ᴩ
‒֥ ∟Ȳ ᴩИ   Ҁ ȴ 

 
гȳ Мԅȳ ȸ 

֝ ֪╝֯ ᴩ Ϥ › ԅ Ἠ Ȳ Ӑ Ȳ
ṳṼӐ ԅȳ ד ứ ȴБ ПҒ   Ӽ ֝ ȴ 

 
ϝȳ ӢɎᵛ ẞ ӻ ῏ɏȸ 

Ϥ Ϛ Ө Ȳ Ҍ ϯԝѝԈȸʆԓљ 3 ѣвПљ Ӑ
ʆ Ө ῶȲѠҠ ӻ Ȳṳὑḕ ứ в ֝’Ϣᴟү
Җ ṩ ᴩ╓ứиᴩ ’њ Ȳṳ ӻד ѝԈ֫ Ἥ ᴯȴ 

 
ϥȳӐ Ἥ ᴯȸ 

  үҖȳ   (111 үҖӀМЍҖ Х◕ 250 Ӣ Ȳ02- 2882- 4564и
2507)ȷ 

  (333 Ӏ Ѝ Ὑ 5 ╢ Ȳ03- 350- 7001и 3112)ȴ 

 
ϟȳ ҫԝὑɚӐ ɛ/ɚᴩ╜ ᴯɛ/ɚ ɛ/ɚ ᵗɛ/ɚ

ɛ ϯȲ ֝ ὑḕ Ө ›Ԓᴩ ד ȴ 
 
ϫȳӐ ԉᴶצֽ῀ ᴟɚ ɛ ɚ ɛ ȴ 
 
ϫϚȳүҖ ṩ ᴩ Ἥ ᴯȸ 

үҖӀМЍҖ 2◕ 50 3 Ȳ ȸ02- 6632- 1500┬ 1Ӧ Ϣὢ 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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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ҳȳ Ӣ и Ҁ ╟ ᾎ 

93年4月1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6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5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對經濟有困難之在學學生，給予學雜費分期付款之優待，減

輕經濟負擔，使其專心向學，特訂定「銘傳大學學生學雜費分期付

款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具有學籍之本校學生及不具學籍之海青班學生。 

第 三 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辦理： 

一、有學籍之本國學生： 

(一)申請人之全戶所得符合辦理學雜費優待減免、清寒助學金

或就學貸款申請之規定者，因其他原因未能申請前開項

目，或已申請就學貸款而未能核貸者。 

(二)申請人之家庭突然發生變故，無法如期繳納學雜費者。 

(三)其他特殊情況經申請獲准者。 

二、有學籍之境外生及不具學籍之海青班學生： 

(一)申請人之家庭突發變故以致經濟困難，經學系查證屬實，

無法如期繳納學費及雜費者。 

(二)其他特殊情況經申請獲准者。 

第 四 條 申請時間 

一、每學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之前一週向所屬院(系、所)辦提出申

請。 

二、申請就學貸款者，如因申請資格審查未通過者，可於接到就學

貸款審查通知後七個工作日內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申請規則 

一、境外學生入學第一學期不得申請。 

二、本辦法分三期償還學雜費(含學費、雜費或學分學雜費、電腦

及網路通訊使用費、語言實習費及校內住宿費，不含平安保

險費、教育學程費、境外生健保費及境外生醫療保險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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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繳交學雜費全額的三分之一。 

三、申請獲准後應在一週內繳交第一期，且最後一期應於該學期第

十五週前清償完畢。 

四、因申請就學貸款資格審查未通過者，則分二期償還學雜費。 

第 六 條 申請流程 

一、申請人應填申請表(如附表)，並檢具相關証明文件向系所提出

申請。 

二、申請表經導師/系主任/院長簽核後(院系自存)，由系所彙整該系

申請學生名冊，以電子公文會簽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財務

處/行政處(桃園校區)，呈請校長核示。 

三、前學期分期付款金額或緩繳金額仍未繳清者，不得申請次學期

學雜費之分期付款；畢業或因故辦理休退學者，應繳清所欠

學雜費始得辦理離校手續。 

第 七 條 未依規定之期限分期繳交學雜費者，應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及第二

十八條之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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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ХȳӨ ɦ Ӣ ӂׄ’ ɧ Ҁ

῀ 

一、本須知依據「教育部補助私立大學院校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作業原則」暨有關

資料訂定。 

二、保險對象：限在校或具有學籍學生並已完成投保手續者，為本保險之被保險

人。 

三、保險範圍凡被保險人，在本保險契約保險責任期間以內，因疾病或遭受外來

突發意外傷害，以致身故、殘廢或需要治療時，都屬於本保險責任範圍。惟

疾病除急救外，門診治療不在本保險範圍以內，僅以住院治療為限。學生因

參加學校核准之正式活動而遭遇意外事故致身故者，經提出書面證明者其身

故保險金提高為二．一倍。 

四、保險責任期間－生效日期：本保險是以學年度(包括寒、暑假在內)為保險年度、

亦即是從每年八月一日上午零時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十二時止，為一

保險年度。凡參加本保險的學生(含應屆畢業生及新生)，雖然註冊交付保費是

在八月一日以後，而保險責任，早於八月一日就開始生效了。因此，凡是八

月一日起發生的保險事故，都可等到註冊交清保費以後，就可向本校投保公

司申請追溯給付保險金。但學期中途入學學生的保險責任－生效日期，則是

以該生向學校完成註冊，交清保費之日開始，不依上開時間計算。 

五、保費之交付：保費除政府補貼外，其餘由被保險人於每一學期註冊時一次付

清。 

六、免繳學雜費學生、原住民身分學生之規定：  

符合免繳學雜費學生、原住民身分學生規定之被保險人，扣除政府補助之保 

費餘額，應於每一學期註冊時一次付清。 

  註：免繳學雜費學生（係指低收入戶持有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證 

  明者，含重度、極重度身心障礙學生及重度、極重度身心障礙人士之子女； 

  但不含公費生）。 

七、放棄投保學生需簽署「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未成年者需由家長簽

署切結書。惟因而退費或未交保費者，均不得享有本保險應得之權利。 

八、休學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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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註冊後在開學三週內休學者得出示「不參加學生團體保險切結書」向台

北校區生輔組申請退費，第３週之後休學者不得退保；未註冊休學者亦

得以在開學３週內加保，則仍能繼續保有本保險應得之權利，否則視同

放棄，逾期者無法追溯加保。 

(二)未註冊之休學學生，可於每一學期開學３週內視需要加保(先至出納組繳

保費後再至生輔組交收據辦理加保)其應得本保險之權利，悉與在校被

保險人相同。否則視同放棄，逾期者無法追溯加保。 

(三)不退保之休學生，請填寫「學生團體保險注意事項」，並請於每學期規定

時間內，至台北生輔組/桃園學務組辦理加保手續，逾期視同自願放棄

保險。 

九、申請手續： 

(一)索填申請書：凡符合申請規定者，均可逕至生輔組/學務組索取申請書填

用。填寫時除學校證明欄及收據欄中之金額不填外，其他各欄，均須逐

一詳閱，據實填寫及蓋妥受益人私章，並注意下列事項： 

1.如屬身故、失蹤或殘廢之申請，須詳填原因及經過情形。 

2.不同事故(以事故發生之時間為準)，應分別提出申請。 

(二)檢附有關文件： 

1.申請身故保險金，須檢附： 

(1)「死亡診斷書」或「相驗書」。 

(2)「學籍資料影印本」。 

(3)載有被保險人除戶記載－死亡登記及有受益人戶籍資料之「戶籍謄

本」。 

(4)如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非同一戶籍時，還需加附受益人現住地之「戶籍

謄本」。  

2.申請失蹤保險金，須檢附載有被保險人失蹤滿一年尚未尋獲之「戶籍謄

本」，或極有身故可能之「證明文件」，以及「失蹤墊付保險金承諾書」。

但情形一旦消失，須主動將所領之保險金，如數加息退還。 

3.申請殘廢保險金，須檢附載有殘廢部位及程度之「殘廢診斷書」。 

4.申請醫療保險金，須檢附特約醫院學保專用之「傷病診斷證明書」及「醫

療費用明細單」，或軍、公立醫院之「診斷書」及「正式醫療費用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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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注意事項： 

1.申請書填妥後，連同應附之有關文件，經學務處經辦人檢核無訛並登記、

加蓋「學生團體保險專用章」後，由被保險人或受益人送本校承辦單位

彙整送承保公司。 

2.所檢附之「診斷書」可為副本。 

3.經學校於「申請書」上加蓋「學生團體保險專用章」，發還被保險人或

受益人後，其有關保險金之核發與領取，概由承保之人壽保險公司與被

保險人或受益人之間自行負責，不再屬於學校服務範圍。 

十、保險金給付： 

(一)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遇外來突發

的意外傷害，經全民健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住院治療者，保險公司按其

實際住院日數每日給付固定額，但每次住院給付日數最高以 180 日為

限。 

(二)重大手術保險金：被保險人在保險期間內，因疾病或遭遇外來突發的意

外傷害，經全民健保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之醫師診斷必須實施重大手術項

目者，保險公司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 

(三)專案補助手術費：符合第六條所列免繳保險費的被保險人，因疾病或傷

害住院，自其事故發生之日起一年內施行重大手術者，除本保險應享之

各項給付外，得檢具醫療費用正式收據，向保險公司專案申請補助手術

費用，最高以 12 萬元為限。 

(四)給卹期限：被保險人在保險責任期間以內所發生之保險事故，而在保險

期滿後身故、殘廢或需要繼續治療時，只要從保險事故發生之日起，尚

未超過一百八十天，承保公司仍負有給付保險金責任。 

十一、保險給付的限額： 

本契約的身故、殘廢之各項給付，每一被保險人於每一保險期間內，合計最

高以壹佰萬元為限。 

十二、保險金的申請 

受益人申請保險金時，需檢送之文件，請詳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學生團體保

險之公告。 

十三、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從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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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期限的起算，身故的從身故之日起算，失蹤的從死亡宣告之日起算，

殘癈的從確定殘廢之日起算，醫療的從傷病發生之日起算。 

十四、其他： 

(一)每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之「給付項目及標準」內容，詳載於本校學務處生

輔組網頁。 

(二)本須知內容之變更，須依公告之新規定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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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гȳ Є Ӣ≡ ᵗ ╟ ᾎ 

90年5月3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1年12月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27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為協助本校學生突遭變故，導致就學困難者，並表達學校

關懷慰問，提供急難救助金(簡稱本救助金)協助紓困，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救助金基金來源如下： 

一、學校學雜費收入 3％，每年提撥一定額度。 

二、其他團體或個人合法捐贈之款項。 

第 三 條 本基金由學校成立專戶代管之。 

第 四 條 凡本校學籍學生，在學期間發生下列情事者，得擇一呈報  

校方申請救助，同一事故原則上以申請一次為限。 

一、學生本人因重大傷、病住院醫療，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家庭

突遭變故，致使生活陷入困境而無法繼續求學者；其他或因重

大偶發事件，有必要救助者。得經由導師瞭解後，於事故一個

月內，上簽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A 表及 B 表)，救助金額

視個案狀況而訂。 

二、學生本人在學期間突遭傷病意外，得由師長於事發兩週內，視

實際情況輕重需要，檢附評估表(C 表)及領據(D 表)具名申請小

額經費，以學校名義致當事人，表達慰問。 

第 五 條 為妥善核發急難救助基金，爰成立「急難救助基金委員會」。本會

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並由主任秘書、學務長、桃園校區

行政處處長、基河行政處處長、金門分部分部主任、財務長、副學

務長、生活輔導組組長、學生代表二人及教師代表二至三人，共同

組成之。本委員會各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均為一年得連任。本委

員會執掌如下： 

一、依據急難救助基金核發標準審核急難救助金之申請、給付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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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處理本會委員提議事項。本會每學期以召開乙次會議為原則，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本救助金之核准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視其急需情況，先行核准，

並於下次委員會議時，提請追認，以應救助時效。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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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ϝȳ Є Ṏ ֢ Ӣ

∕ ᵍӨ ῀    

一、申請學雜費優待減免的基本條件及需繳驗之優待身份證明：  

除具中華民國國籍及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外，尚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及應備資格文

件如下：  

1.上網申請表(內含未領其它公費切結書簽章) 

2.申請學雜費優待減免的基本條件及需繳驗優待身分證明：除具中華民國國籍及

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外，尚具有下列資格之一及應備資格文件如下： 

軍公教遺族 

全戶戶籍謄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或新式戶

口名簿(甲式)、撫卹令（須有學生名字，且在有效期間內。查

驗正本，繳交影本）。 

②現役軍人子女 

軍人身分證、軍眷身分證（須於有效期間內。查驗正本，繳交

影本）、全戶戶籍謄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

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 

③身心障礙學生 

學生個人身心障礙證明（須於有效期間內，繳交影本）、全戶

戶籍謄本正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配偶」（限申請當月

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 

④身心障礙人士

子女 

父或母親身心障礙證明（須於有效期間內，繳交影本）、全戶

戶籍謄本正本「含學生本人、父、母、或配偶」（限申請當月

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 

(研究所在職專班不得申請) 

⑤低收入戶子女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須有學生名字且於有效期間內，繳交影本)、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或新

式戶口名簿(甲式)。 

⑥中低收入戶子

女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須有學生名字且於有效期間內，繳交影

本)、全戶戶籍謄本正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

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 

⑦原住民學生 
學生個人戶籍謄本正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

或新式戶口名簿(甲式)。 

⑧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 

全戶戶籍謄本正本（限申請當月申請，記事欄不可省略）或新

式戶口名簿(甲式)、補助證明公文（須有學生名字且於有效期

間內，繳交影本、查驗正本）。 

3.原始學雜費註冊繳費單 (已繳全額申請退費者，請備收據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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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條件之規定說明：  

1.身障類在職碩士班學生比照大學日間部相同學院學生學雜費各類減免數額之標

準減免。  

2.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國內學校具有學籍，於修業年限內，

其最近報稅年度家庭總所得需少於220 萬元；家庭總所得列計範圍如下：  

(1) 學生未婚者：  

A.未成年－學生本人＋父母雙方之最近一年報稅年度家庭總所得(單親列計監

護人)。 

B.已成年－學生本人＋父母雙方之最近一年報稅年度家庭總所得(單親&雙親都 

要列計父母雙方所得)。 

(2) 學生已婚者：學生本人＋配偶之最近一年報稅年度家庭總所得。 

(3) 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者：學生本人之最近一年報稅年度家庭總所得。 

3.依據教育部規定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延修、重修、補修、

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者，其就學費用不予減免。  

4.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補助對象不含「就讀空大、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

遠距教學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學生。  

5.功勛人員服務於營利事業單位者，其子女不得享有學雜費補助。  

6.減免範圍依每學期註冊繳費單上已訂之金額計算減免額，不包括加退選、延修、

暑期補(重)修、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之學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 

※除外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同一科目重修、補修、輔系、雙主修及教育學程之就

學費用減免，以一次為限。 

7.學雜費已獲減免部分(含任何其它政府補助)不得再申請學生就學貸款，擬申請

就學貸款者需先扣除減免金額，並列印減免後之繳費單，再至台北富邦銀行完

成對保手續。 

8.申請本學雜費優待減免者不得再重複請領政府提供之補助費、學雜費減免及其

它與學雜費減免性質相當之給付，例如：①教育部弱勢學生助學計畫(銘傳大學

清寒助學金)、②人事行政總處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③法務部被害人子女

助學金、④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助學金、⑤臺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

⑥新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⑦勞動部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⑧衛

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力計畫學費、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⑨行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漁民子女就學獎助學金、⑩行政院退輔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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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辦時間：網頁公告(本校/行政單位/學務處/最新公告)。  

四、上網申請(以學號及密碼進入本校網頁/學生事務資訊系統/【申請/填報】點

選「學雜費減免申請」)及繳件至承辦單位。  

注意事項：  

一、轉學(系)、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其所就讀之相當

學期、年級已減免者不予減免。 

二、上述申辦須知依據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執行，如有任何異動，擬公告於本校學務

處最新消息網頁。 

教育部補助各類別學生就學費用減免補助額度 

編號 類 別 補  助  額  度 

1 軍公

教 

遺族 

給恤期內 

全公費(因公死亡)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

免全額) 

＋制服費(研究生除外)+書籍費+主

副食費用 

半公費(因病死亡)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

免 1/2 金額 

+制服費(研究生除外)+書籍費＋主

副食費)(補助1/2 金額) 

2 給恤期滿 
工學院:19,330 元、文法學院:17,888 元、 

商學院:18,008 元 

3 現役軍人子女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減免30%金額 (雜費不補助) 

4 低收入戶學生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免全額 

(團體保險費補助：上學期106元，下學期107 元) 

5 中低收入戶學生 依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免60％金額 

6 
身心障礙學生 

及 

身心障礙人士子

女 

極重度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

免全額 

(團體保險費補助：上學期106元，下學期

107元) 

重度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

免全額 

(團體保險費補助：上學期106元，下學期

107元) 

7 中度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免

70%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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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 
依學校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

免 40% 金額 

8 原住民學生 

工學院:34,500 元、文法學院:30,500 元、 

商學院: 30,200 元 

(團體保險費補助：上學期106元，下學期107 元) 

9 
特殊境遇家庭 

子女孫子女 
依實際徵收之學費＋雜費--減免60％金額 

ɿ 補助額度若有異動，悉依教育部之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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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助學金：(有關規定均依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規定為主，如有臨時更動，則屆

時另行公告週知) 

（一）補助金額： 

級距 申請資格－家庭年所得（元） 每學年補助金額（元） 

第一級 30 萬以下 35,000 

第二級 超過 30 萬～40 萬以下 27,000 

第三級 超過 40 萬～50 萬以下 22,000 

第四級 超過 50 萬～60 萬以下 17,000 

第五級 超過 60 萬～70 萬以下 12,000 

（二）申請資格： 

1.申請對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就讀國內大專校院具有學籍（不含五專前三

年、空中大學及研究所在職專班），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且無下列情事之

一： 

(1)家庭年所得超過新臺幣 70 萬元。 

(2)家庭應計列人口之存款利息所得合計超過新臺幣 2 萬元。 

(3)家庭應計列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超過新臺幣 650 萬元。 

(4)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低於 60 分（新生及轉學生除外）。 

2.前開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 

(1)學生未婚者: 

(a)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b)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申請本項助學金同學，請自開學日起至公告截止日前提出申請，並繳交全戶戶

籍謄本及上網填妥申請表列印後，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或桃園校區學務組）

彙辦。至於申領資格合格與否，則屆時統一本承辦單位彙整作業後，報請教

育部轉請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查核結果符合規定之同學，其補助金額將於

學生當學年度下學期繳費單中扣除。 

4.家庭中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軍人身分者，應檢附任職學校或機關開立

之薪資所得證明，以供查驗。未提供者，本項補助不予核發；已核發者，將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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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繳。 

5.有關規定均依教育部共同助學措施規定為主，如有臨時更動，則屆時另行公告

週知。 

6.已申請教育部各類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人事行政總處公教人員

子女教育補助費、法務部被害人子女就學補助、法務部受刑人子女就學補助、

臺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新北市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費用補助、勞

動部失業勞工子女就學補助、衛生福利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力計畫學費、

學雜費及學分費補助、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女就學獎助學金、行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女就學補助等）者，不得再申請本計畫的

助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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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族群之政策，培養學生從做中學的精神，並藉工讀機

會養成學生正確人生觀，培養其主動積極之服務、獨立自主精神，特成立

本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訂定本校之工讀生管理辦法、研究生

工讀實施辦法、工讀制度之規劃及審查。 

第二條 本委員會執掌事項如下： 

一、本校工讀制度之規劃及審查。 

二、審議工讀生全學年員額配置。 

三、審議各單位所提工讀生之工作內容。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為校長，下設委員若干人，委員由校長聘請副校長、主任

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財務處處長、桃園行

政處處長組成之。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五條 本會每年開會乙次，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召開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第七條 本會如有必要，得邀請與評審事項有關之人員列席說明。 

第八條 本組織章程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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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78年11月11日教育部台(78)軍字第55555號函修訂 

依據91年7月9日教育部台(91)軍字第91094444號函 

修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申請緩征作業要點」 

依據92年6月24日教育部台軍字第0920093258號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申請儘後召集作業要點」 

96年5月17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在學學生，兵役年齡在十九歲(含)以上，

除已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徵兵檢查委員會判定免役體位者外，均應申請緩徵。

學校造送名冊時，應以教育主管機關核准學籍，及各該學校完成初審學籍者

為範圍。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在學具有後備軍人身分之學生(如附件)。學

校造送名冊時，應以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學籍，及各該學校完成初審學籍

者為範圍。 

三、申請緩徵應行注意事項 

(一)註冊入學： 

1.學生註冊入學時，應將「兵役表、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相關證件」交

給學校辦理申請緩徵。  

2.免役體位之學生，向徵額地鄉(鎮、市、區)公所領取免役體位證明書，

於註冊入學時交影本及兵役表免辦緩徵。 

3.本校承辦人員，在學生註冊截止之日起一個月內，繕造申請緩徵學生名

冊，上傳至內政部役政署在學緩徵作業系統。 

4.已註冊入學後兩個月以內如接奉徵集令，可至註冊組申請「在學證明

書」或持學生證至生活輔導組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再連同徵集

令繳回鄉鎮區市公所兵役課撤銷徵集令。 

(二)繼續肄業期間： 

1.經核准緩徵之學生在校繼續肄業期間，無須重複申請緩徵，如留級、轉

系、復學，而影響原核准修業年限者，均應比照新生辦理手續重行申

請緩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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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修學分學生應於註冊時，向生活輔導組報請延長修業年限，以便上傳

名冊至內政部役政署在學緩徵作業系統。 

3.應屆畢業大專學生，因未修滿學分，在校註冊重讀，由本校繕造延長修

業年限學生名冊，上傳至內政部役政署在學緩徵作業系統。 

4.如係外校轉入之學生，須繳交「兵役表及身分證影本」辦理申請緩徵。 

(三)離校：畢業、休學、退學、開除學籍等離校時，亦即為緩徵原因消滅，

本校即上傳名冊至內政部役政署在學緩徵作業系統，學生應在離校之日

起卅天內自動向徵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報。地方政府即照法令徵集服

役。 

(四)僑生：具有僑務委員會證明僑生身分之學生，在校期間免辦緩徵，但自

離校屆滿一年時尚未返僑居地者，應向鄉鎮市區公所申報補辦徵兵處

理。 

(五)不得申請緩徵之學生： 

1.退學或休學學生，在徵兵機關徵集令送達後，始行轉學或提前復學者。 

2.專科以上學校(含研究所)學生，年齡逾三十三歲仍未畢業者。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含研究所)畢業生，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

學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生再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轉學生者。 

四、申請儘後召集應行注意事項 

(一)具有後備軍人身分之學生依各階除役年齡限制為士兵 36 歲，尉官、士官

為 50 歲，士官長、校官為 58 歲，入學時交兵役表、退伍令影本及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申請儘後召集。 

(二) 因病停役之後備軍人不可申請儘後召集，接獲召集令時，請辦理在學證

明書向當地後備指揮部或後備服務中心銷假或向學校請公假自行前往點

召。 

(三)經核定儘後召集有案之學生仍在原校肄業者，毋須再辦儘後召集申請，

但留級、轉系、復學，補修學分及轉學生均須重新辦理儘後召集申請。 

(四)經核准儘後召集有案之學生，在學期間如接獲教育部召集令，應至本校

生活輔導組申請「暫緩徵召集用證明書」，再連同召集令送至警察分局

撤銷召集令。 

(五)休學、退學、開除、畢業者儘後召集原因即行消滅。 

(六)凡已超過儘召年齡之具有後備軍人身分學生註冊時，應繳驗退伍令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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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以便登記，如接獲教育召集令時，亦可逕至本校生活輔導組申請

「暫緩徵召集用證明書。」 

(七)申請儘後召集之學生，於新生註冊時起一個月內應呈驗退伍證(令)，或

結訓令，俾便辦理申請儘後召集，逾期以棄權論。 

(八)經休學而復學之學生，具有後備軍人身份者，仍須呈驗退伍證(令) 或結

訓令，重新辦理儘後召集。 

(九)如係外校轉入之學生，具有後備軍人身份者，須呈驗「後備軍人列管證明

書」或「退伍令」或「結訓令」辦理申請儘後召集。 

(十)儘後召集事項： 

在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儘後召集。 

1.非正式學生如旁聽生、借讀學生、選讀生及大學院校夜間部學生等。 

2.已在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而重行就讀大學或獨立學院者。 

3.在學時間已逾法定修業期限二年以上者；但博士班研究所得准予延長

為四年。 

4.在校學生之學籍未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有案者。 

5.在校應升級，仍肄業原科系年級(即留級)或降級者。如屬轉入性質不相

同科系就讀者，得予一次為限。 

6.甲校應升級轉入乙校性質相同科系，仍肄業原年級或降級者，如屬轉入

性質不相同之科系就讀者，得准予一次為限。 

7.正在專科以上學校就讀之學生，申請年齡限制按各階除役年限。 

8.因病停役期間就讀大專院校者。 

(十一)經核准緩徵或儘後召集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緩徵或儘後召

集原因消滅： 

1.畢業。 

2.中途離校(包含休學、退學、開除等)。 

3.凡緩徵或儘後召集原因消滅者，學生本人應於卅日內向徵額所在地鄉

(鎮)(區)(市)公所或團、師管區，填具緩徵或儘後召集原因消滅申報書

自動申報。 

註：在校役齡學生，未依挸定於註冊時辦妥緩徵(儘召)，如接獲徵(召)集，其後果

由學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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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後備軍人與補充兵緩召、逐次及儘後召集辦理對象役別範圍表 

後備軍官 後備士官 後備士兵 

常備軍官後備役 常備士官後備役 常備兵後備役 

預備軍官後備役 預備士官後備役 補充兵 

附 

 

 

記 

一. 辦理緩召、逐次及儘後召集申請年齡後備軍官、士官及士

兵，以辦理至除役當年為止。 

二. 凡未列入本表範圍之後備軍人，暫不辦理緩召、逐次及儘後

召集，爾後視需要另行規定辦理。 

三. 因病、因案停役人員不納入辦理對象範圍。 

四. 國民兵、替代役及其他非後備軍人等人員，均不納入辦理對

象。 

五. 具後備軍人身分之國防工業訓儲預官、警官、警察(原忠誠、

忠勤案管制人員)及因停退伍之後備列管人員等，均納入申請

範圍。 

六. 出國逾二年者，且經戶政除籍者，暫不受理申請，俟返國後

依年度公告日期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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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所應屆畢業生，凡因故不能入營者，應主動於入營前向所屬兵役機關申

報不能入營原因，繳回「入營通知書」，並即刻通知學校，學校於研究生入營

報到一週內，應將未入營人員查明原因，函告地方政府。 

二、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已考取研究所，如志願先入研究所深造，應即時以「研

究所入學通知」向徵額之兵役單位辦理緩徵，並於註冊時向學校辦理緩徵。 

 

 (附：教育部書函) 

73 年 7 月 19 日臺(73)高字第 27852 號 

 

主 旨：為內政部規定：大學畢業程度常備兵男經考取研究所之備取生，可憑備

取通知，比照徵兵規則附件三十五第十類規定，准予延期徵集至當年九

月二十日止，逾期仍未確定遞補入學者，則一律徵集入營服役，請查照。 

說 明：一、依據內政部七十三年七月四日役司發字第四三三四○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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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11月6日本校獎助學金會議通過 

99年9月6日本校第94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4月16日本校第23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6月15日本校第133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1月4日本校第3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成績優異、表現傑出之研究生，以達提升學業研究品質、促

進學術風氣之目的，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之經費來源，依教育部補助款以及本校學雜費百分之三預算

額度調整。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發予本校各系所之額度，採下列兩種方式發放： 

一、 各系所碩、博士班之一般研究生依註冊人數分配。 

二、 各系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依實際申請人數分配。 

第四條 本獎助學金之發給，碩士班以第一、第二學年為限，博士班以第一、第

二、第三學年為限。每學期第一學期自九月起發給至翌年元月底止，第

二學期自二月起發給至六月底止。本獎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學

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填具申請書，向各系所提出申請，經各系所

務會議審核後，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造冊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經獎

助學金審查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定之。 

第五條 申請本獎助學金應具有下列條件： 

一、具有本校學籍之在學研究生。 

二、欲申請之學生其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新生第一學期之申請不在此限)。 

第六條 各系所應依本辦法另訂立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細則，明定研究生獎助學

金申請、審核標準，並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核備辦理。 

第七條 領取本獎助學金者，不得在公民營機構專職，並應努力專心學業研究，

如因表現不佳，各系所可限制其再次申請，若學期中休退學者停止發給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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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已獲領本項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得依本校獎助學金申請辦法之相關規定

申請校內其他獎助學金。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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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Ϯȳ Є Џ Ӣ ᾎ 

94年5月30日學務會議通過 

97年5月25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6月26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提供學生校內工讀，旨在藉工讀機會，培養學生敬業精神及生活

適應能力，進而能自我激發潛能，養成獨立自主之人格。 

第二條 工讀生之工作以不影響學生課業及正常身心發展者為限。 

第三條 申請工讀應依照以下規則： 

一、凡本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得申請工讀。(在職班學生不得申請

工讀) 

二、勤務性工讀生由需求單位，於每年七月向學務處提出申請。並再

由學務處彙整後提請工讀生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經簽奉核准後

於次學年正式錄用。勞務性工讀生需求申請則由相關雇用單位視

任務性質自行遴選錄用。 

三、欲申請工讀之學生應上網登記申請。校內各相關單位欲雇用工讀

生，亦上網遴選學生工讀。凡申請工讀之學生須經相關業務單位

主管同意後錄用。 

四、學生申請工讀以一項為限，不得重複申請。工讀生遴選錄用以

中、低收入戶、家境清寒或服務學習課程表現優異者優先錄用，

操行成績與學業成績可列入參考。 

第四條  工讀生種類與計薪方式： 

一、大學部工讀生：分為「勤務性工讀生」與「勞務性工讀生」兩類。 

(一)勞務性工讀生：依實際工讀時數及工作性質計算工讀金。 

(二)勤務性工讀生：依約定勤務工讀時段及薪酬，按月計算工讀金。 

(三)勤務性與勞務性工讀學生中，若有符合教育部核發之弱勢助學金身

份者，得依教育部規定其工讀金改以核發「生活學習助學金」，並得

免扣所得稅。 

二、研究所工讀生：依約定工讀時段及工作性質計算工讀金。 

三、本校工讀金由學校學雜費的之百分之三支付。 

第五條  工讀種類： 



ӢṶ   241 

 

一、一般事務及勞務性質工讀：包括校園整理、粉刷或其他服務類工

作。 

二、行政助理性質工作：包括各行政單位行政助理、場所管理、考試監

考、課堂點名、會場佈置等工作。 

三、專案簽奉核准之行政、文書工作。 

第六條  申請工讀者，必須填寫以下表格： 

一、工讀生助學金印領清冊：填寫身分證字號、學生金融卡卡號、戶籍

地址、學號及系所別等資料。 

二、工讀生考核表：供工讀單位評核工讀生工作表現。 

三、工讀約定書：工讀生應切結遵守所有工讀業務規定。 

以上三種表格，應於開學後兩週內或開始工讀一週內送交生輔組辦理，

否則取消工讀資格。 

第七條 工讀生應於錄取名單公布後三日內向各工作單位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

同自願放棄工讀機會。 

第八條 工讀生經錄用後若不克執行工讀業務，應向工讀單位報告放棄工讀，並

由該單位另覓工讀生遞補，工讀生不得私自轉讓頂替。       

第九條 工讀生應參加職前講習，了解【工讀生管理辦法】及本身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 工讀生職前講習每學年至少辦理一次，於工讀生錄取名單公佈後一週內

辦理完畢，並得視情況需要隨時舉辦訓練。 

第十一條 工讀生職前講習承辦單位：由學務處統籌主辦。 

第十二條  工讀生應遵守工讀時間，準時至工作單位工讀，並親自簽到（退）。凡

工讀生未依規定簽到（退），或工讀未滿約定時間百分之七十五者，工

讀單位應予以罰薪或解約處分。 

第十三條  工讀生工作表現由各用人單位負責考核，考核表於期末交付生輔組統 

          籌辦理。 

第十四條  工讀生遭受不當待遇及處分時，當事人可主動提出申請，並向本校申

訴委員會請求協助。 

第十五條  凡工作績效不佳，表現不良之工讀生，得依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停止

工讀之處分。 

第十六條  工讀生請假須於兩日前向工讀單位提出申請。因請假而不足之工作時

數，需擇期補回，未依規定補班者，工讀單位應扣抵或追繳其工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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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工讀生請假次數或時數過多，工讀單位應予以口頭告誡，仍不改善者，

得取消其工讀機會。 

第十八條  工讀生因志趣不合，申請改換工讀工作，原工讀單位可自行在其單位

內調整其工讀工作並通知生輔組。 

第十九條  工讀單位應注意工讀生工作場所之安全性，不得交付工讀生執行具有

危險性之工作或赴校外不安場所工作。 

第二十條  本管理辦法經工讀金審查委員會及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佈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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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ҳȳׁשṅӢЏ ╟ ᾎ 

89年5月1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8年6月26 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研究生利用課餘時間，參與校內工讀，特訂定銘傳大學研究

生工讀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研究生，得依本辦法申請工讀，如申請人數超過需要名額

時，以清寒學生或以往工讀表現優良者優先錄用。 

第 三 條 研究生工讀金之規劃管理，由學務處統一辦理。各行政，教學，研

究單位得依實際需要，於每學年指定之時間內，填妥「研究生工讀

需求申請表」(如附件一)，交學務處彙辦。 

第 四 條 為妥善使用研究生工讀金，並合理分配各單位研究生工讀名額，設

置工讀金審查委員會，並依相關組織章程成立及運作。 

第 五 條 工讀生之遴選、任用、訓練、考核、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負責。 

第 六 條 工讀生不得辦理教職員業務職掌內之工作，其工作責任仍應由各單

位負責。工讀生可擔任之工作範圍如下： 

一、協助校內監考。 

二、協助考試場地佈置。 

三、協助執行點名業務。 

四、擔任行政助理。 

五、擔任研究中心助理。 

六、其他經核准之行政工作。 

第 七 條 研究生工讀金，依下列原則計算發放： 

一、依工作性質，按鐘點計酬。 

二、每月依個人實際工讀時數申請發放。 

三、工讀表現優異，或擔任性質特殊之工作，得由申請工讀單位簽

核發給獎金。 

第 八 條 欲申請工讀之研究生應填具工讀申請書(如附件二)，向學務處生輔

組辦理，經核准後，應填寫工讀切結書(如附件三)，方得擔任工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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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工讀金之請領，由各單位於每月 25日彙整印領清冊(如附件四)及工

讀考核表(如附件五)，送學務處辦理。 

第  十  條 研究生執行工讀業務時，如工作不力經用人單位提報，或觸犯校規

受記過以上處分，即停發本工讀金，應由用人單位核計其工作時數

彙報生輔組，以便結算工讀金。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工讀金審查委員會及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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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Хȳ Є ₇ Ṏ Њ

 

100年5月27日法規小組委員會通過 

100年6月16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9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學生品德教育及落實本校品德教育工作，以培養

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具有高尚品德、品質、品味，塑造友善校園文

化，特設「品德教育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 二 條 本小組工作事項如下： 

一、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品德教育規劃與督導。 

二、訂定品德教育發展目標。 

三、審議品德教育實施計畫。 

四、評量與考核品德教育執行成效。 

第 三 條 本小組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財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桃園行

政處處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教育交流處處長、大陸教育交流

處處長、前程規劃處處長、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金門分部主任、國

際學生顧問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主任委

員得聘請校內、外相關專業教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之。 

第 四 條 本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 五 條 本小組每年開會乙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本小組會議召開須有組成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議；並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第 七 條 本組織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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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гȳҷᾬἵ ц ѻ ᾬ  

93年6月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1年6月2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失物招領： 

(一)拾得人應將拾得物交台北學務處生輔組、桃園學務組，並按規定格式填

寫「失物招領登記簿」，經承辦人核對後編號簽收。 

(二)拾得物經登錄後應通知所有人，如不知所有人，則存放於失物招領櫃

內，並公佈於學務處網頁以便失主認領。 

二、無主財物處理：依據民法，遺失金拾得六個月後無人認領，屬拾得者所有，並

經拾得者同意後，將遺失金存於學生惜福餐券專戶，供學生惜福餐券之用。

遺失物交誠實商店義賣，得款供學生惜福餐券之用。 

三、獎勵： 

(一)拾得財物之獎勵依「拾金不昧獎勵標準」，在次一學期辦理。(將拾得物

領回者不予獎勵) 

(二)拾金不昧獎勵標準： 

1.拾獲現金伍千元(不含)以下者－嘉獎乙次。 

2.拾獲現金伍千元以上者－嘉獎兩次。 

3.拾物不昧者，如情形特殊，專案敘獎。 

4.等值物品，比照上列標準處理。 

四、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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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ϝȳ ҷᾬӨ

╟  

94年5月30學務會議通過 

97年6月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為提供本校師生於校內遺失物品後，能迅速有效發現失物，並作為查

察之依據。 

二、實施方式： 

調閱人須上本校網頁填寫電子化表單，經簽奉核定後，始准調閱錄影帶，其

申請程序如下： 

1.台北校區：至資訊網路處調閱。 

2.桃園校區： Q 棟二、三、四樓至圖書館、宿舍至管理員處、藝術中心、教

學旅館(觀光學院)至該負責單位調閱、其他教室區域至資網處主控室調

閱。 

3.調閱錄影帶後，如有發現可疑人物，可請求軍訓室教官列印必要之圖片，

並由教官協助處理後續相關事項。 

三、一般規定 

1.申請調閱人，須為失物之所有人或遺失人(外籍生應由公關室會同協助處

理)，申請人若非失物之所有人或遺失人或其記載於調閱單之內容與事實

不符或將所列印圖片為不當使用者，應依校規論處。 

2.申請調閱監控錄影帶者，應於遺失後七日內提出調閱之申請，並完成相關

手續，否則本校得不予受理。 

3.資料處理費 50 元(請向台北出納組、桃園總務組繳納)。 

4.學生若因特殊原因，需於申請表中敘明原因，經主管核可後可免收資料處

理費。 

5.調閱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止。 

6.附件：調閱申請單。 

四、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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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ϥȳ Ӣ Ө ֢ Ṟ ứ 

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本規定使用範圍包括：(一)公路車票：國光客運、(二)民營汽車票。 

二、各種月票申購手續： 

(一)公路月票：於每學期註冊時辦理，備一吋照片二張。 

(二)各民營汽車月票：申請學生應向各公司索取申請單，填妥後並貼一吋脫

帽照片一張，經台北學務處生輔組或桃園學務組審核蓋章後，帶學生證

自行洽購。 

三、其他未盡事宜及臨時規定，依據鐵路局、公路總局、市公車處規定及臨時通

知辦理。 

四、本規定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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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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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Ӣᴞᾙ ⁄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落實學生自治理念，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培養學

生之領導才能，遵守民主法治之精神，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特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一條之規定，制定

本規則。 

第 二 條 本規則所稱學生自治團體，係指本校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

委員會、應屆畢業生聯合會(以下簡稱畢聯會)暨各系系學會依據民

主精神，基於自治理念設置之學生團體組織。 

本規則所稱學生社團，係以舉辦學術、服務、學藝、康樂、聯誼、

體能或綜合性活動為目的之社團。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組織成立及運作為全人教育之一環，遵守

校規及相關法令，依民主程序自訂組織章程，報請學校核准後成

立，接受學生事務處輔導。 

第 四 條 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委員會、畢聯會之組織章程另定之。 

院、系(所)學會、社團等組織章程，由會(社)員大會通過，經學生

活動輔導委員會核備後生效，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組織章程另定

之。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負責人應依公開選舉方式產生，每年定

期改選一次，其辦法另定之。 

第 六 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得向會員收取會費，不得對外發起勸募，至於

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

等行為，經輔導單位同意，則不在此限。學生自治團體之經費，應

每學期向成員公布，並定期接受學生議會與輔導單位之監督稽核。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受輔導單位補助經費之運用及核銷，應符合本

校會計規定及相關法令，其辦法另定之。 

第 七 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成立、活動辦理、出版刊物、評鑑、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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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借用、經費申請、文宣海報張貼等事項，應向學校申請核可後

實施，其辦法另定之。 

第 八 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舉辦活動時，應顧及大多數同學之權益及參與

感。 

第 九 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參與校外活動須向學務處課指組申請，經

學校同意後始得參與。 

第 十 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得推派代表出席學校校務會議及與其學業、生

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 十一 條 本校學生自治團體組織之負責人與幹部應參加校內幹部研習及自治

團體暨社團聯席會議。 

第 十二 條 學生自治團體舉辦(參與)全校性專案活動、競賽活動獲獎，表現優

異之學會(社團)，學務處得依參與活動情形獎勵，社團活動獎勵辦

法另定之。 

第 十三 條 本規則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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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Ӣ  

91年05月03日第九次校務會議通過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2月27日學務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輔導學生處理自治事務，培養自治能力，並訓練其從事社團行政

協調及管理工作，特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制

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學生會其組織所屬在籍學生皆為當然會員，有選舉與被選任為本會

各級幹部，參加本會各項活動及表達意見之權利，並遵行本會章程

及繳交會費之義務。會員有轉(退)學喪失學籍之情形，得依在學期

間活動費用支用比率申請退費。 

第 三 條 學生會經同學選舉產生會長一人，任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非因

特殊事由不得中途改選。 

第 四 條 本會會長候選人資格規定： 

一、操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學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六十五(含)以上。 

三、經歷：曾任社團、學會幹部一年以上者。 

第 五 條 學生會為學生自治組織行政機構，其負責人為學生會會長，對外代

表本會，並承學務處輔導推展工作，並負責協調連繫各學會與社團

辦理社團活動，並得代表出席各項與學生權益相關之活動與會議。 

第 六 條 會長有依本法聘用、解任幹部、提案及公布自治規章之權，但公布

自治規章應經議會通過報請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核備。 

第 七 條 學生會設副會長三名：常務副會長、學委副會長、社委副會長。除

常務副會長由會長提名經議會同意任命外，其餘副會長由會長就現

任學會委員會及社團委員會之主席委任之。學會委員會及社團委員

會有協助學生會辦理全校性活動之義務。 

第 八 條 副會長應輔佐會長處理會務，會長因故不克行使職務時，由常務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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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代行職權。於常務副會長亦無法代行會長職權時，由學生會幹

部中推選一名，代行會長職權。 

            依前項規定無法選任代行會長職權者時，由學委副會長、社委副會

長依序遞補代行會長職權。 

第 九 條 學生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立各相關部會，各部會主管由會長聘任之。 

第 十 條 學生會設會務會議，為本會事務之協調會議，由會長定期召開之，

會議出席成員，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各部會主管，以會長為主席，協

調各部會之業務。每月定期召開幹部會議一次，如有必要得另行申

請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業管單位派員指導。 

第 十一 條 學生會於每學期期初、期末各召開社團負責人會議一次，邀學校有

關主管列席，解答學生疑難問題。 

第 十二 條 學生會會長對於學生議會之決議，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於收到該

決議案五日內送回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維持原

決議，會長即必須接受或提至評議委員會處理。 

第 十三 條 學生會所舉辦之活動，以在校內為原則，如係教育部規定或已登記

成立之公益社團所策劃之校際比賽觀摩活動，應依規定申請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會經費之使用，依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與社團經費補助申請辦法」

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 十五 條 學生會內所有設備器材，均須建立財產登記，新舊任幹部移交時，

並應編列移交清冊報請核備，定期接受議會與輔導單位之財產稽核。 

第 十六 條 本會社團活動受學務處課指組輔導，並依「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輔

導辦法」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 十七 條 本會設指導老師一人，由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組員兼任，負責

輔導學生會業務之推展與器材設備管理事宜，並由課指組組長督導

其業務。 

第 十八 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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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Ӣ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1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7月02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設立學生自治組織最高立法監督機關，特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

則」第二條之規定，制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本會全稱為「銘傳大學學生議會」，對外簡稱「銘傳學生議會」，

對內簡稱「學生議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之宗旨在培養本校學生自治能力及民主理念，並增進學生權

益，協助學生與學生會意見之溝通。 

第 四 條 本會議決事項不得違反校規及學校各類相關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第 五 條 學生議會由依法選出之學生議員組成，任期一年，任期內不得兼任

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行政職務。 

第 六 條 議員之選舉產生方式： 

一、台北校區學生議會由每學系（院）投票選出二名組成。 

二、桃園校區學生議會由每學系（院）投票選出一名組成。 

三、補選以一次為限，如參選人數未達所應選出之議員數時，應由

須補選之系(院)學會推選適當人選補足之。 

第 七 條 符合下列要件者，始得為議員候選人： 

一、操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學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以上。 

三、經歷：曾任社團、學會成員半年以上者。 

第 八 條 學生議會置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學生議員互選產生，任期一

年，全體學生議員均為當然之候選人。 

第 九 條 議會之職權：  

一、審議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預算案、結算案及財務狀況。 

二、審議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備品申請案。 

三、審議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相關法規及立法工作。 

四、定期聽取學生自治團體負責人所提出之會務計畫及活動成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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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質詢之。 

五、審查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經費補助案。 

六、督導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之會務運作及活動辦理狀況。 

七、稽核學生自治團體及社團財產設備使用與維護。 

八、稽核學生活動中心運作及清潔、維護工作。 

第 十 條 學生議會下設秘書處，置秘書長一人，由議長向外招聘，經議會同

意後聘任之。秘書處之職責為承議長之指示，處理有關學生議會之

事務，其幹部由秘書長任命，經學生議會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第 十一 條  學生議會得設紀律、程序、自治法規、學生權益、經費稽核、校務

會議暨諮詢、各性質社團等委員會。學生議會所屬各委員會，於必

要時得召開公聽會或座談會，其組織辦法由議會通過後實施。 

第 十二 條  學生議會每學期召開經費審查、財產設備稽核與活動成果諮詢會

議，並舉辦公聽會及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十三 條  學生議會之開會由議長擔任主席，若議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議

長代理主席；副議長出缺或因故不能出席時，由議員推舉一人代行

職權。議長應本公平中立原則，維持議會秩序，處理議事。 

第 十四 條  出席議員及列席人員應遵守會場秩序，出席議員中途退席時，應報

告主席。出席議員之退席，除不足開會額數者外，不影響會議進

行。 

第 十五 條  出席會議人員其發言如有超出議案範圍或涉及個人問題，主席得予

警告、制止或終止其發言。其有破壞議事秩序或辱罵情事時，主席

得禁止其當日之發言，或令其退出會場。其情節重大者，送交評議

委員會處理。 

第 十六 條  議會召開之會議，須有議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議員出席始得開

會。議會之議案以出席議員之三分之二同意為議決。 

第 十七 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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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Ӣ ỗ  

98 年 06 月 08 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 年 06 月 16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6 月 09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06 月 15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07 月 02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設置學生自治組織之最高司法機關以保證學生權益，特依據本校

「學生自治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評議主席由卸任之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長、學會委員會主席、

社團委員會主席、各性質社團主席為當然候選人，其他學會會長、

社團負責人與學生議員須經提名，經由全體新、卸任社團負責人票

選產生。評議委員由評議主席召集之，台北校區召集 5-7 人；桃園

校區則召集7-12 人。 

第 三 條 評議委員任期一年，任期內不得兼任學生自治組織之任何職務或任

何社團負責人。 

第 四 條 評議委員之資格： 

一、操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學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六十五分以上。 

三、經歷：曾任社團、學會幹部一年以上者。 

第 五 條 委員會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副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委員應依

據本章程規定獨立行使職權。 

第 六 條 學生評議委員會職權： 

一、法規解釋：學生議會與學生會所定之法規與命令有適用上之疑

義，得移送學生評議委員會解釋之。 

二、接受申訴：若會員有因學生會之不當措施而致權益受損時，學

生評議委員會得接受其申訴並進行調查，如相關單位確有不

當，學生評議委員會應循一切管道、方法予以救濟協助。 

三、輔導建議：若會員有重大危害學生自治之情況，經學生議會決

議移送學生評議委員會審查，經查屬實，學生評議委員會得做

成輔導建議，移請校方輔導單位輔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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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糾紛：學生議會與學生會如發生糾紛致妨礙會務運作，學

生評議委員會有權召開協調會進行協調。 

第 七 條 委員會召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評議會議由評議委員會主席、學生會會長、議長或評議委員過

半數連署提請召開，相關人員得列席陳述意見。 

二、評議會議須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達三分

之二同意議決之。 

第 八 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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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ự Ӣ ֥  

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4年05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05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聯絡服務應屆畢業班同學情誼，籌辦畢業班活動，特依據本校

「學生自治規則」第二條之規定，制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依本章程所設聯合會之名稱訂為銘傳大學第○○級應屆畢業生聯合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三 條 本會應由應屆畢業班同學組成，全體應屆畢業生為當然會員。 

第 四 條 本會會員應遵守本會章程及決議案與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 五 條 本會設指導老師一人，由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組員兼任，負責

輔導本會業務之推展與相關管理事項，並由課指組組長督導其業

務。本會應受學校輔導辦理各種畢業活動，活動應報請同意後執

行，必要時得請學校各相關單位提供輔導協助。 

第 六 條 本會分設台北、桃園校區畢業班代表會議，定期討論本會有關事

宜。 

第 七 條 本會台北、桃園兩校區各設會長一人，副會長各二至三人，下得設

總務、活動、祕書、公關、攝影等委員會，各委員會設主席一人、

委員一至三人均由會長委任之。本會另設畢業紀念冊編輯委員會，

設總編輯一人由台北、桃園兩校區會長協商委任之，副總編輯各一

人及編輯各若干人，由兩校區會長分別委任之。畢業紀念冊由兩校

區協商統一製作。 

第 八 條 本會會長之選舉由各校區應屆畢業班班代表投票產生之。若無自願

候選人參加選舉，得由學務處推薦人選擔任。 

第 九 條 本會會長候選人資格： 

一、操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學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六十五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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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歷：曾任班級、社團、學會幹部一年以上者。 

第 十 條 本會以畢業班代表會議為最高權力機構。 

第 十一 條  畢業班班代表定期召開會議，由各校區會長負責召集主持，如有必

要得另行申請召開兩校區臨時協調會議，得邀請相關主管單位派員

輔導。 

第 十二 條  本會之經費來自應屆同學繳納之會費，自不得對外發起勸募，至於

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

等行為，經輔導單位同意，則不在此限。 

第 十三 條  本會經費來源： 

一、會費：經本校各校區畢聯會提案，提交畢業班代表會議通過，

向學生事務處報備後，由會員自由繳納。 

二、畢業紀念冊：經畢業班代表會議核議數額後，會員願購買者繳

交之。 

三、補助：因辦理各項活動需要，由畢聯會提出活動與經費企畫

案，經畢業班代表會議議決，送交學生議會審核通過後向學校

提出申請。 

四、贊助：各種無價贈與純獲利益之所得。 

五、募款：專案呈報學校核准後，始得進行。 

第 十四 條  本會收入之經費，應設立專戶儲存，非經會長、總務、學務處課指

組(或桃園校區學務組)簽章不得領用。專戶之存摺與印鑑須分開存

放保管，不得存於同一人處。 

第 十五 條  本會經費之使用，應比照學生會經費支領及結報方式，由學務處課

指組(或桃園校區學務組)輔導運作，本會全部經費支用情形，應每

月定期列表（附單據、發票），送學務處課指組(或桃園校區學務組)

審查，並向畢業班代表會議報告經費使用情形，相關經費支用情形

並須公告之。 

第 十六 條  本會召開各種會議、舉辦各種活動，均應事先報請學校核准，並請

學務處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派員指導。 

第 十七 條  本會全部財產、資料（包括底稿、照片等），應於畢業典禮二週前

列冊移交下屆參考運用。 

第 十八 條  本會各級幹部離校前，應將帳目結清，財產、資料移交並送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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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確認。 

第 十九 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輔導辦法」

等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 二十 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ӢṶ   261 

 

гȳ Ӣ♄ ỗ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銘傳大學組織規程」第五十條及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四

條之規定，設立本校「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制

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本會之職掌： 

一、審定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 

二、輔導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社團辦理活動。 

三、處理其他與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社團有關事項。 

第 三 條 本會由學生事務長召集副學務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生活輔導

組組長、軍訓室主任、僑生暨陸生輔導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

總務處事務組組長、桃園校區學務組、桃園校區總務組組長、社團

指導老師代表六人、學生代表六人共同組成之。 

前項社團指導老師代表由每年社團指導老師中遴選產生；學生代表

由兩校區學生社團負責人中各遴選代表三人產生；選任代表任期為

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四 條 本會以學生事務長為召集人，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負

責本會之行政工作。 

第 五 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之。但召集人認為必

要或經委員八人以上提議並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者，召集人

應召開臨時會議。本會開會時由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會

議時，由召集人自委員中指定一人擔任之。 

第 六 條 本會會議應由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有關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社團之解散或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認為重大事項者，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決議

之。 

第 七 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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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9年02月17日臨時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法依據學生自治規則第五條制定之。 

第 二 條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暨各系（院）學會會長之選舉、罷免，除組織

章程另有規定外，依本法規定之。 

前項所述之組織章程以不牴觸本法為原則。 

第 三 條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暨各系（院）學會會長以普通、平等、直接

及無記名單記投票方式選舉產生。每學年改選一次，其任期為每年

8月 1日起至隔年 7月 31日止，並應自當選後至當年 7月 31日止，

主動參與各項研習活動及實習，且未經學校核准均不得中途改選。 

第 四 條 依本法選舉、罷免下列學生代表： 

一、學生會會長。 

二、學生議會之議員。 

三、各系(院)學會會長。 

第 五 條 本法所規定各項期間之計算，包含本校放假日，惟不含考試前一週

暨考試當週，若期間之截止日為放假日時，應予順延至上課日。 

前項放假日應以學校行事曆或相關規定為依據。 

第二章  選舉、罷免單位 

第 六 條 關於相關選舉罷免事務，應依下列方式籌組選舉罷免執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選委會）為之： 

一、選委會應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社團負責人大會前或罷免案

之提議五日內由該屆評議委員會主席召集選委會期之選委會，

負責選委會期內所有選舉罷免事務，其成員由學生會、學生議

會、學生評議委員會、學會委員會、社團委員會各推派 1-3 人

組成，正、副主任委員由選委會委員（以下簡稱選委）互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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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二、前項所規定之選委會，為任務型組織，其任期自籌組完成起至

選舉罷免事務結束止。 

三、選委會於任期中若發生選委死亡、休（退）學、畢業或特殊情形

致不能行使選委職權時，其缺額由該原屬組織補推派之。 

第 七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選委應自行迴避，辭去選委職位： 

一、為候選人之助選員者。 

二、為候選人配偶、四等親以內血親或二等親以內姻親者。 

三、若重新辦理選舉，於原選舉中擔任候選人之助選員者。但若有

重新登記而原選舉候選人未為登記參選者，其曾為其助選員之

人不在此限。 

第 八 條 選委有前條情形而未自行迴避者，選舉人得申請該名選委迴避之。

該申請由學生評議委員會審查決議之。 

選委有前條以外但顯失公平之情形者，準用前項規定。 

第 九 條 前條之申請，應以書面向學生評議委員會為之，並記載下列各事項： 

一、申請人及其與選舉之利害關係。 

二、應迴避而未迴避之選委姓名。 

三、依據本法第七條各款之應迴避情形或顯失公平之原因事實。 

第 十 條 選委會執掌下列各項職權： 

一、關於選舉罷免事務之策劃與進行。 

 (一) 選舉、罷免公告事宜。 

(二) 選舉、罷免事務進行程序及計畫事宜。 

 (三) 候選人登記後，告知各候選人應注意事宜。 

(四) 選舉宣導之策劃事宜。 

(五) 投票所、開票所之設置及管理事宜。 

二、選務行政人員之遴聘與管理。 

三、候選人資格之審查。 

四、關於選舉罷免事務之監察事宜。 

五、關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實認定及處分。 

六、選舉、罷免結果之審查事項。 

七、其他選舉罷免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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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選委會置巡迴監察員若干人，由選委會遴選之，報請選委會主任委

員聘任之，並指定一人為負責人，執行下列事項： 

一、候選人、助選員、罷免案提議人、被罷免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

之監察事項。 

            二、選舉人、罷免案投票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之監察事項。 

三、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違法之監察事項。 

四、其它有關選舉、罷免監察事項。 

選務委員不得兼任巡迴監察員。選委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由選委會

另定之。 

第 十二 條  選委會之預算須自行訂定之並送請學生議會審核之。 

第 十三 條  選委會應依據法規公正行使職權，在辦理選務期間，得請本校在學

學生提供協助。 

第三章  選舉 

第 一 節 選舉人及選舉人名冊 

第 十四 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均具有選舉權。 

第 十五 條  選舉人應於指定投票所投票。 

第 十六 條  選舉人投票時，應憑本人學生證領取選舉票，並應在選舉人名冊上

簽名。 

若未攜帶學生證者，得出示能辨識本人之證件。 

前項學生證若有補發，應以最後一次補發之學生證投票。 

第 十七 條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

投票。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進行投票。 

第 十八 條  選舉人名冊，由選委會依當時在學學生資料列印之，名冊上需載明

選舉人姓名、系（院）所班級及學號。 

選舉人名冊應於候選人名單公告後列印之。 

 

第 二 節 候選人 

第 十九 條  凡具備本校在學學生之身份，符合下列條件者，均得登記為各項候

選人： 

一、學生會會長候選人前一學期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未受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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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處分，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5分(含)以上，曾任社

團、學會幹部一年以上者。 

二、學生議員候選人前一學期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未受記過以

上處分，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0分(含)以上，曾任社團

或學會成員、班級幹部半年以上，或曾參加議會舉辦之培訓活

動者。 

三、系(院)學會會長前一學期操行成績80分(含)以上，未受記過以

上處分，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60分(含)以上，曾任社團

或學會成員、班級幹部半年以上，或曾參加議會舉辦之培訓活

動者。 

四、除學生議員候選人外，其餘候選人當選後之任期，身份不得為

應屆畢業生（能提出延畢證明者，經選委會認定後，准予參選）。 

第 二十 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任何選舉之候選人： 

一、為選務行政人員。 

二、於該會期曾任或現任選委者。但於選委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前辭

職者，不在此限。 

第 廿一 條  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以單一登記為限。同時登記為兩種候選人者，

其登記均為無效。 

候選人辦理登記時，表件不足，選委會應通知候選人並限期補件，

逾期得拒絕其登記之申請。 

經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

登記期間截止前經撤回登記者，不得再申請登記為該期同一職務候

選人。 

第 廿二 條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資格不符第十九條規定或符合第

廿十條規定者，應由選委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資格，並宣布該候選

人資格無效。 

第 廿三 條  候選人於完成參選登記後，聲請退選者，不得再次登記該次選舉及

補選。 

第 廿四 條  學生會會長以各校區為選區選舉之。 

系(院)學會會長以系(院)所為選區選舉之。 

學生議員以系(院)所為選區選舉之。 



266  ӢњҌ 

 

一、台北校區議會由每系(院)所投票選出二名組成。 

二、桃園校區議會由每系(院)所投票選出一名組成。 

 

第 三 節 選舉公告 

第 廿五 條  選委會辦理選舉時，應依下列規定期間發布各項公告： 

一、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類、名額、選區、投票日期、投票起迄

時間及其他選舉相關事項，應於投票日三十日前公告。但重行選舉、

重行投票或補選之公告日期不在此限。 

二、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二十日前公告，登記時間不得少於五日。 

三、候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十日前公告。 

四、投票結果與當選人名單應於投票日之後五日內公告。 

前項第二款候選人登記期間截止後，如有選區無人登記時，得就無

人登記之選區，公告辦理第二次候選人登記，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

兩日。 

第 四 節 選舉活動 

第 廿六 條  選委會開會時應邀請候選人列席，並應有正式會議記錄，一切決議

依會議紀錄為準。 

第 廿七 條  選委會應彙集各候選人之政見、號次、姓名、系級及選舉有關事項

等，編印選舉公報，於投票日五日前分發，並張貼於適當地點。 

候選人刊登公報內容，應於申請登記時，一併繳交選委會，選委會

不得干涉其刊登內容。候選人自行為其刊登內容負責。 

第 廿八 條  候選人及助選員從事競選活動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妨礙上課秩序及交通。 

二、於規定期間外從事競選活動。 

三、期約、賄選。 

四、對選舉相關人員惡意中傷或毀謗。 

五、候選人不得接受校外團體之贊助。 

六、其它妨礙選舉之活動。 

有上述各款行為之一者，應取消其資格。 

選舉人亦不得有前項各款規定之情事。 

第 廿九 條  候選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傳品，應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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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品張貼地點及形式依學生社團張貼海報宣傳品相關規定辦理。 

 

第 五 節 投票及開票 

第 三十 條  投票所之設置由選委會規劃，並公布在選舉公報上。 

第 卅一 條  投、開票所置監察員一人，由選委會配置之。 

第 卅二 條  投票所置主任管理員一人，管理員若干人，由選委會審核後聘請之，

以辦理投票、開票工作。 

各投票所於投票結束後，應將已貼封條之票箱及剩餘選票由主任管

理員會同監察員及相關人員，送至選委會指定之開票地點，當眾唱

名開票。 

投開票結束，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與監察員以書面宣布開票結果，並

以書面方式通知選委會。 

第 卅三 條  選票應由選委會按選區印製分發應用。選票上應刊印各候選人之號

次、姓名、系級及選委會會章。 

前項選票應於投票日投票時間前送交各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監察

員當眾點清。 

第 卅四 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票圈選欄上，以選委會備製之圈選工具

圈選一人。選舉人圈選後內容不得出示他人。 

第 卅五 條  選票有下列情況者無效： 

一、不用選委會製發之選票者。 

二、圈選應圈選數以上者。 

三、所圈選地方不能辨別為何人或何組者。 

四、圈選後加以塗改者。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劃符號者。 

六、將選票撕破致不完整者。 

七、將選票污染致不能辨別者。 

八、不加圈選完全空白者。 

九、不用選委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者。 

前項無效票，如難以認定者，應由開票所監察員判斷之。如有數名 

監察員，該判斷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該選票應為有效票。 

第 卅六 條  在投票所有下列情況者，主任管理員應會同監察員令其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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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者。 

二、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者。 

三、其它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者。 

選舉人有前項情況者，令其離開時，應將其所持選票收回，該選票 

效力無效，違反校規者應專案送請選委會處理。 

第 卅七 條  選舉投票或開票，遇有天災或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致不能投票或

開票時，應由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報經選委會核准後，改定之投

票、開票日期或場所，另行公告。 

 

第 六 節 選舉結果與重、補選 

第 卅八 條  學生代表選舉，符合下列情形者當選： 

一、未受當選無效之宣告者。 

二、符合最低當選票數 ： 

 (一)會長選舉需有校內同學百分之十以上投票及有效票數中得 

        票最多者。 

 (二)學生議員暨各系(院)會長選舉需有該選區選舉人數百分十 

        之以上投票，及所得有效票數名次在應選名額內者。 

前項票數相同時以公開抽籤決定之。 

候選人不足額或同額競選時，該候選人之得票數應占總投票數百分 

三十始得當選。但候選人僅為一名時，同意票數需大於反對票數始 

得當選。 

第 卅九 條  學生會會長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時，應依補選辦法規定公告第二次選

舉。學生議員選舉結果未能當選或當選不足應選之名額時，應於投

票後七日內依補選辦法規定公告補選，但選委會得視情況延期，以

延遲七天為限。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議員與系(院)學會會長當選名單應於改選完

畢三日內，即送學務處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核備，並於6月 30

日前在社團指導老師監交下完成交接程序。 

第四章  補選 

第 四十 條  補選應依據公告之補選辦法為之。 



ӢṶ   269 

 

第四十一條  補選以一次為限，若仍無法產生當選人，依各組織章程規定處理。 

第四十二條  補選由該期選委會主持。若無選委會，則學生評議委員會須於受理

補選提案五日內召集之。 

第四十三條  補選提案由原選區選舉人，向學生評議委員會提案之。 

 

第五章  罷免 

第 一 節 罷免案之提出 

第四十四條  學生代表之罷免，得由原選區選舉人向學生評議委員會提出罷免案，

但就職未滿三個月者，不得罷免。 

第四十五條  罷免案之提議應附理由書，以被罷免人選區選舉人為提議人，其人

數應合於下列規定： 

一、學生會會長：原選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二、學生議員：原選區選舉人總數除以該選區應選出之名額所得商 

                 數百分之五以上。 

第四十六條  罷免案於未徵求連署前，經提議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以書

面向選委會撤回之。若選委會尚未成立，得以書面向學生評議委員

會撤回之。 

 

第 二 節 罷免案之連署與成立 

第四十七條  被提議罷免人不得擔任選委會之相關職務。 

第四十八條  選委會收到罷免提議案次日起三日內，通知提議人之領銜人在三日

內領取連署人空白名冊，提議人之領銜人應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次日

起，十五日內完成連署，逾時不予受理。 

第四十九條  罷免案之連署，以被提議罷免人原選區選舉人為連署人，其人數應

合於下列規定： 

一、學生會會長暨系(院)會長：原選區選舉人總數百分之五以上。 

二、學生議員：原選區選舉人總數除以該選區應選出之名額所得商 

                 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前項之連署人不得為原提議人，且選舉人總數依被提議罷免人被罷

免時該選區之數目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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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十 條  罷免案經查明連署合於規定後，選委會應為罷免案連署成立之宣告；

其不合於規定經宣告不成立之罷免案，原提議人對同一被提議罷免

人不得以相同之罷免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五十一條  罷免案宣告成立後，應將罷免理由書副本送交被提議罷免人，被提

議罷免人得於收到罷免理由書，於次日起三日內提出答辯書，但其

內容應與罷免理由書所載罷免理由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五十二條  選委會應於被提議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期間屆滿後次日起三日內，就

下列事項公告之： 

一、罷免投票日期及投票起迄時間。 

二、罷免理由書。 

三、答辯書。但被提議罷免人不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答辯書者不予公  

                 告。 

 

第 三 節 罷免投票 

第五十三條  罷免案之投票，應於罷免案宣告成立之後二十日內為之。 

第五十四條  罷免票應在票上刊印「同意罷免」、「不同意罷免」兩欄。 罷免案

之投票人及投票、開票等事項，準用本法之有關選舉之規定。 

第五十五條  罷免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應合於規定，同意罷免票多於不同意罷

免票者，即為通過，票數相同時，即為通過罷免案。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暨系(院)會長之罷免案，為其選區選舉人百

分之十五以上投票。 

第五十六條  選委會應於罷免案投票完畢三日內公告罷免投票結果。被罷免人應

自罷免案通過公告當日起，解除職務。 

第五十七條  罷免案通過者，被罷免人自解除職務之日起，不得為同一學生代表

選舉候選人；其在罷免案宣告成立後辭職者亦同。 

罷免案未通過者，在該被提議罷免人之任期內，不得以相同之罷免

理由再為罷免案之提議。 

 

第六章  妨礙選舉罷免處罰 

第五十八條  凡違反本法之各項規定，情節輕微者，得以口頭警告或公告違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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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方式處罰之。 

第五十九條  凡違反第廿八條者，送交學生評議委員會判定當選無效。 

第 六十 條  選委會依本法所為之處罰、決定或其他依職權行使之措施，當事人

可依下列申訴程序，以維護其權益： 

一、當事人於收到通知書或公告三日內，向選委會提出申訴。 

二、當事人對於選委會申訴回覆不服者，應於收到回覆書五日內， 

                 向學生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本條所稱當事人係指選委會所為之處罰、決定或其他依職權行使之

措施有直接利害關係者。 

 

第七章  附則 

第六十一條  本法規定之選舉、罷免投票日不得訂於校訂假期前後一日。 

第六十二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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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1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通  則 

第 一 條 為輔導學生參加課外活動，提高與充實休閒生活，陶冶合群品德，

培養領導能力，激勵愛國情操，以達樹立優良校風之目的，特依據

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七條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社團組織，凡學生會，應屆畢業生聯合會各種不同性質

專業性學會、社團均屬之。 

第 三 條 凡本校學生得依個人志趣，參加各類學生社團組織，於每學期開學

後，辦理申請參加活動。 

第 四 條 學生為辦理合於下列宗旨之經常性課外活動，得申請組織綜合性、

學術性、學藝性、康樂性、聯誼性、服務性、體能性等社團： 

一、闡揚中華文化，激發愛國情操者。 

二、提高讀書風氣，砥礪學術研究者。 

三、促進身心健康，陶冶性情，調劑生活者。 

四、敦睦學生情感，發揚互助精神者。 

五、響應勤儉建國，實踐儉樸生活，以改善社會風氣，發揮服務精

神者。 

六、其他經學校認可之正當活動。 

第二章  成立社團組織 

第 五 條 學生組織社團成立，應依本辦法有關規定提出申請，經學生活動輔

導委員會審定轉陳校長核准後，方得正式成立社團與公開徵求社員。

社團須對全校學生開放，各社團成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 

第 六 條 學生申請組織社團，不符合申請程序、章程有違反國家法令、學校

法規者，學校應不予審核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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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組織社團之程序： 

一、提出成立申請：社團籌備召集人負責填具學生組織社團申請表、

二十人發起名冊、擬定社團章程草案、擬聘社團老師資料表、

社課規劃表、徵求社員辦法、短中長程計畫與社團候選人資格

審核表，並於公告時間內將紙本與電子檔繳交至課指組，缺件

及逾期皆不予受理。 

二、登記核備生效：社團成立申請經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核備轉陳

校長核准後生效。社團完成登記公告後始可以社團名義招募社

員與對外舉辦活動。於次學期經費審議前依規定向議會提出活

動經費申請。新社團滿一年經社團評鑑成績及格後，始可參與

社團辦公室之分配。 

三、召開成立大會：成立大會於同意申請後一個月內召開完畢。社

團召集人經本校學生二十人以上參與召開成立大會，通過社團

章程及各項運作辦法。會後一週內檢送會議紀錄、社團幹部名

單、社員名單至課指組核備。 

四、申訴救濟程序：社團召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對學生活動輔導

委員會依前述規定所為之決定有異議者，得於收到決定後十日

內檢具理由書，向學生活動輔導委員會申請覆議，學生活動輔

導委員會應於接受申請後通知覆議申請人到委員會陳述意見，

並於一個月內公佈覆議結果。覆議結果有溯及既往效力，且不

得對之聲明異議。 

第 八 條 社團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社團名稱、宗旨、社址。 

二、組織及職掌。 

三、社、會員之入會、退出及除名條件。 

四、社、會員之權利及義務。 

五、社團負責人之產生及幹部任免程序。 

六、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第 九 條 社團成立時應至學務處登記下列事項： 

一、社團章程。 

二、幹部及社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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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團指導老師資料表。 

四、財產狀況。 

五、主要活動項目。 

六、成立經過及許可年月日。 

七、其他重要事項。 

社團登記後，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於七日內完成變更之登記。 

社團成立大會後，未登記者不得參與活動，學務處並得要求其限期

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得撤銷其許可。 

第 十 條 社團登記之事項如有不符前述申請條件者，學務處應要求其於十日

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撤銷其籌備或許可登記。 

第 十 一條  學生會、各系學會會長、各專業性社團負責人每學年改選一次，不得

連任。未經學校核准均不得中途改選。有關改選規定，悉依「學生會

會長、學生議會議員暨系(院)學會會長選舉罷免法」還有「社團負

責人選舉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各社團負責人以不兼任其他社團職務為原則，若當選為學生會會長

者，其原任社長或系學會會長職務，則由其副社長或副會長直接遞

補之。 

第 十三 條  各社團設指導老師，由學校聘任之；各系所主管為該系所學會當然

指導老師，得另設輔導老師若干名，其遴聘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社團運作 

第 十四 條  各社團應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將該學期活動計畫書經指(輔)導老

師認可後送學務處備查。 

第 十五 條  各學生社團對學校委辦之事項，有接受之義務。 

第 十六 條  本校學生社團為校內課外活動之組織，其活動範圍除參加合法登記

之公益社團、教育部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或性質特殊經學校認可

者所舉辦之活動外，限於本校。如有對外活動事項，應報請學務處

辦理之，各社團不得對外行文。 

第 十七 條  各社團負責人應按時出席社團負責人會議、社團幹部研習會及學校

有關會議。 

第 十八 條  各社團一般決議事項應有社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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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同意。但關於變更社團宗旨、修訂章程、解散社團及處分社

團財產之決議應有社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作成之。 

第 十九 條  社員大會之決議如有違反政府法令、學校規定或社團章程者無效。 

第 二十 條  學生社團由學務處輔導之。學務處為輔導需要，得隨時檢查社團活

動記錄、經費、財務狀況及各種必要資料，並定期辦理社團評鑑。 

第 廿一 條  學生社團活動如遇重大事端時，學務處得知會社團(指)輔導老師

後，依個案派員進行特別輔導。 

第 廿二 條  學生社團活動之經費，由各社員負擔。各社團、學會收費標準，得

按實際需要經社(會)員大會會議通過後辦理。 

第 廿三 條  社團(系學會)經費核銷與公佈： 

一、各社團由指導老師負責審核公佈。 

二、各學會由系所主管審核公佈。 

三、學生各社團所申請學校補助之經費，由學生議會審查，學務處

複審後公佈，並依本校會計作業規定完成核銷。 

第 廿四 條  各社團辦理社團活動，如經費短絀確有需要，得向學務處課指組提

出申請補助，不得對外發起勸募，至於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

接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等行為，經輔導單位同意，則

不在此限。 

第 廿五 條  學生社團接受資助，應詳列接洽對象、單位受贈數額、品名，並詳

列經費收支流向報告送學務處。 

第 廿六 條  社團負責人及有關幹部對社團活動經費之運用，不得有浮報、不

清、挪用或浪費之情形，經發現有侵占與浪費之情事，得限期追繳

賠償，並該學期停止補助。 

第 廿七 條  各社團應設立帳冊及財產清冊，由社團幹部(總務)詳細列載經費收

支及社團財產，學務處得隨時檢查之。社團財產、經費、印章、帳

冊文書於每學年(期)結束時應列冊移交，由指導老師監交。學生會

(含系學會)之存摺、印鑑應由社團負責人與指導老師分開保管。 

第 廿八 條  各社團舉辦各項活動，大型活動應於三十日前，一般活動至遲應於

活動十四日前，經社團指導老師同意並簽章後送至學務處課指組/

桃園行政處學務組簽請學校核准。並由社團指導老師列席指導，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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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行活動。 

第 廿九 條  社團活動除經由學校同意外，嚴禁校際聯誼與活動。如邀請校外人

士參與，應事前報請學校核准後，始得舉辦。 

第 三十 條  因學生社團活動宣傳之需要張貼海報、布條或其他宣傳品之發布，

應依本校「學生社團發布宣傳品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 卅一 條  學生社團活動，每學年舉辦社團評鑑。經評定成績優異者，團體及

個人均予獎勵，評鑑方式依「學生社團組織評鑑辦法」規定辦理。 

第 卅二 條  學生社團有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社團負責人、幹部及成員得依學

生獎懲辦法第五條至第七條相關規定予以獎勵： 

一、奉行國策、宣揚政令、發揮愛國情操，事蹟卓著者。 

二、安定求學環境，提高讀書風氣，樹立優良校風，事蹟卓著者。 

三、擔任社團或其他幹部，表現特優，有具體事蹟者。 

四、以社團名義參加校外(內)各種比賽成績優異者。 

五、以社團名義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服務或活動，增進校譽者。 

六、圓滿達成學校交付之任務，成效良好者。 

七、推展社團活動，成效良好者。 

八、其他有合於獎勵之事蹟者。 

學生會、各專業性社團幹部之獎勵，向學務處申請簽核；學會幹部之

獎勵，由各系主動簽報。 

第 卅三 條  學生社團有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社團負責人、幹部、當事人得

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至第十二條規定議處外，學務處並得予以限

定期間改選、改組或解散之處分： 

一、社團活動違反國家政策、政府法令者。 

二、社團活動妨礙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三、社團活動假借名義惡意攻訐或違反學校規定者。 

四、未經學校核准擅自籌辦校內外活動或參加校際性組織活動者。 

五、侵佔、毀損或浪費社團公共財產、經費者。 

六、社團宗旨、活動內容與申請成立社團時不符者。 

第 卅四 條  社團經學生活動輔導委會決議解散者，三年內不得重提活動內容 

             類似之社團成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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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章  社團活動安全規範 

第 卅五 條  一般規範事項 

一、社團活動結束後，務必恢復場地整潔，將所有東西歸位，垃圾

自行丟至垃圾場，勿將原本放置該場地非屬於自己的物品帶

走。 

二、注意控制音量，勿影響教室上課與鄰近住家安寧。 

三、校內社團活動務必於 21:30 前結束，場地復原後，至遲於 22:00

前離開校園。 

第 卅六 條  場地使用規範事項 

一、依活動性質申請適當場地，避免資源浪費，使用場地與時段相

關水電與空調等要事先申請許可，假日使用場地依本校「借用

活動場地申請辦法」規定繳納費用。 

二、活動企劃除學校專案特准外，不得使用有自燃危險之物品(如

鞭炮、仙女棒等)，以維場地安全。 

三、場地佈置申請經同意後始可進行，不得破壞或汙損學校環境整

潔，各項活動校園佈置，禁止使用雙面膠、泡棉，活動結束後

立即清除乾淨，恢復環境原貌，垃圾務必清理至垃圾場投棄。 

四、各社團海報須有中英文版，經確認無誤後始可張貼。海報如果

破損或掉落，請加強釘牢或拆除。各社團海報違規狀況(逾期

未處理、未經允許逕自張貼)每天均有巡查及紀錄，將作為學

年社團評鑑考核依據。 

五、各社團所欲張貼之海報(宣傳單)須蓋社章後，憑核准舉辦活動

之公文，送學務處課指組/桃園行政處取得張貼許可及公告期

限後，始得張貼。且海報(宣傳單)須用圖釘張貼在海報區，其

他牆壁柱子一律不准張貼，活動結束後應立即拆除。 

第 卅七 條  室內、外活動安全事項 

一、不得於各類教室內炊煮食物，及類似之訓練活動，亦不得使用

校方禁止之電器，嚴禁喝酒、具賭博性之活動及抽煙。 

二、全校大型活動：室外活動(如校慶園遊會、特定核准之活動

等)，須經核准後且有相關安全配套措施，方可使用木炭、瓦

斯爐等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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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般性活動：校區內各類教室及公共場所經報備核准後，可使

用簡易電磁爐加熱，其餘未經核准不得炊煮。 

第 卅八 條  食品安全衛生事項 

一、社團辦理活動禁止廠商直接進駐販售，須由同學參與製作。 

二、活動企劃有食品販售項目，須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所訂衛生規

範，申請活動表須加會學務處衛保組，管制檢測食品衛生。 

三、活動避免產生濃煙、刺鼻味道及高汙染環境之食品，避免使用

油炸，如須使用應事先報備核可。 

四、在校內辦理外燴應事先提出申請，並檢附廠商合格營利事業登

記證、中餐烹調技術士證、進貨廠商合格證照(如委託外燴單

位為本校餐廳業者，資料可免送)，當日工作人員須著膳食標

準服裝並戴口罩手套，並於用餐前完成每道菜餚樣品送衛保組

備檢。 

第 卅九 條  租用交通車輛安全事項 

一、社團租用車齡嚴格要求在五年以內，一年內維修核可記錄，及

駕駛人無酒駕及重大違件，上公文前須確認遊覽車公司人車符

合安全規定，並備檢佐證資料，出車前檢視遊覽車相關事項須

與合約書須相同。主動核對車牌車輛製造年份（顯示於車前門

側）及駕駛姓名。 

二、如果租用的車輛與當日來的車輛、駕駛員與當初呈報的不同

時，應依合約向遊覽車公司請求賠償。 

三、應事先至交通部電子公路監理網網址查閱遊覽車相關資料，確

認租用遊覽車車輛及駕駛相關資料（遊覽車車籍資料、出廠年

月、駕駛姓名、發照日期及是否有強制險、是否逾期檢驗、違

規數、酒駕與肇事記錄）無誤。 

四、社團活動租用之車輛不得由學生自行駕駛。 

第 四十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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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4年10月0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03日學務會議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1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7月02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06 月 13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六條之規定，為使各社團能公平充分運用

補助經費，達到社團活動目的，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規範之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以下簡稱組織與社團）係指

已經完成申請程序之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社團。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補助經費」來源，包含學生會費、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

費、學校配合款及獎補助款等經費。 

第 四 條 組織與社團內部教學或者社員活動所需經費，以組織與社團自行籌措為

原則。 

第 五 條 學生會費收入得於每學期各動支 50%，其中，收入 70%應依公平原則，

作為各社團活動預算及社團補助之用，25%作為學生會規劃辦理全校性

專案活動之用，5%作為預備金。 

第 六 條 組織與社團經費補助申請程序，依序包含編列預算、經費申請、預算審

查、經費報核、預算變更及結算公告等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預算編列：組織與社團活動經費編列項目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經費編列基準表』為原則。以學期為單位，統一申請次學期之經費補

助。由學生議會徵詢課指組意見，檢討經費補助標準及製作預算表

單，交由各社團據以提出申請。 

二、經費申請：組織與社團應於議會公告之申請時間前繳交經費申請

表、活動企劃書、社課規劃書及全學期活動計劃表，每一項活動包

含一份活動企劃書及經費申請表。申請時程依議會公告為準。 

三、預算審查：經費預算經學生議會審查完成，簽報學校備查後，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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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週知並送學生會備查，作為各組織與社團活動簽報依據。 

四、各組織與社團應於活動後 10 天內檢具相關單據辦理核銷手續並將成

果報告書上傳至社團活動系統中，經核可無誤後，學務處課指組/桃

園行政處學務組通知領取補助款。 

五、預算變更及結算公告：組織與社團申請預算如與公告預算不符時，

須提出申請書由學生議會審核，每學期末，學生會應製作該學期經

費結算表，經學生議會審查簽核後公告。 

第 七 條 組織與社團補助標準依序包含活動費、行政費用及補助項目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活動費：由學生會委託各社團或各團隊辦理之專案活動，與一般社

團活動分開辦理申請，一般組織與社團活動，由社團提出申請之活

動。 

二、行政費用：本項目適用於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評議委員會、畢

聯會、社委會、學委會。 

三、補助項目：保險費、國內旅費、膳宿費、講座鐘點費、裁判費、場

地使用費、印刷費、評審費、場佈費、文宣費、材料費、獎金(獎

盃、狀)、運費及雜支等。 

四、 以上各項費用均視實際 「補助經費」狀況酌予補助。 

第 八 條 組織與社團補助經費原則 

一、組織與社團活動，得補助社團項目為：保險費、國內旅費、膳宿

費、印刷費、運費等。 

二、辦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社會服務（服務學習方案）、寒暑假服

務、社會公益及社團社團成發表會等，得補助項目為：保險費、國

內旅費、膳宿費、場佈費、文宣費、材料費、運費等。 

三、舉辦校區性、全校(跨校)區、協助政府舉辦專案等競賽(表演)相關活

動，得補助社團項目為：保險費、國內旅費、膳宿費、場地使用

費、裁判費(評審費)、印刷費、場佈費、文宣費、材料費、獎金(獎

盃、狀)、運費等。 

四、參加校區性、全校(跨校)區及政府舉辦競賽(表演)相關活動，得補助

社團項目為：保險費、國內旅費、膳宿費、運費等。 

五、其他經學校核准之組織與社團活動，補助經費項目由學務處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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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酌經費來源與活動需求性酌予開放補助。 

第 九 條 社團幹部訓練(以下簡稱幹訓)補助經費原則： 

一、以全校性幹部訓練優先補助，依序校區性及聯合社團幹部訓練，鼓

勵組織與社團幹部經驗交流，個別組織與社團得視未來年度活動需

要酌予補助。 

二、組織與社團過去一年榮獲全國性、地區性比賽獲得佳績；組織與社

團評鑑榮獲特優、優等；校內外服務績優之組織與社團，得優先補

助辦理幹部訓練相關等活動。 

第 十 條 社團教練費補助原則： 

一、社團教練費，每學期以 9,000 元為上限，一堂課以一位教練為原

則。一般性社團一人/次400元，康樂性社團一人/次600元。由社團

檢附教練簡介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將社團日誌及時數會簽單繳回課

指組即可領取。 

二、社團指導老師不得補助教練費。 

第 十一 條 各項活動經費補助額度，依下列基準編列，但實際補助金額依議會審核

活動實際需要核列為準。 

一、保險費：以 100 萬意外險及 10 萬醫療險為基準。 

二、國內旅費：在校區所在縣市內，以大眾運輸系統(公車、捷運)票價

為補助及核銷額度，大眾運輸系統未能及之地點，方能編列及核

銷。跨縣市交通費依實際需求可核給大眾運輸工具(台鐵、高鐵或客

運等)之票價補助，租用遊覽車則核實列支。其餘旅費支出項目需由

課指組核可後方能核銷。 

三、膳費：每人每餐膳費上限比照政府機關標準辦理。申請與核銷之膳

宿費不得超過該專案活動總經費 50%，且其他報核項目金額不得低

於總經費 25%。但屬第七條第二款行政費用之例會及服務學習等社

會公益活動不受此限。 

四、 組織與社團辦理各項活動經費核銷，不得僅核銷膳費一項，但屬第

七條第二款行政費用之例會活動不受此限。 

五、 住宿費：每人每日得補助住宿費之 50%，但每人每日補助不得超過

(含)新台幣 700 元整。 

六、講座鐘點費：凡辦理研習、座談、訓練或進修等實際擔任授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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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支領。外聘國外專家學者每小時不得超過 2,400 元，外聘國內專

家學者每小時不得超過 2,000 元，外聘與本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

學校人員每小時不得超過 1,500 元，內聘本校人員每小時不得超過

1,000 元。邀請國立大學專任教授或人員演講，視同外聘與本校有隸

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鐘點費每小時亦不得超過 1,500 元。 

七、 裁判費：組織與社團舉辦運動競賽活動得支應裁判費，具各單項協

會核發之裁判證者，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核發裁

判費。不具裁判資格者，每人/小時不得超過 200 元。 

八、 場地使用費：組織與社團活動以在校內舉辦為原則，如因全校性大

型活動或專案活動需要租借校外場地，依活動需要酌予補助場地使

用費核實編列。 

九、印刷費：透過油印、影印、印刷或電腦列印等方式印製之輸出品費

用，依實際核定支用金額核銷。 

十、獎金(獎盃、狀)：以舉辦全校性或校區性活動之校內競賽獎金、禮

劵、提貨劵、獎盃、獎牌及獎狀等，以核銷補助配合款 20%上限，

現金不超過配合款的 10%，依實際支用金額核銷，本獎勵措施需以

經由一定評比過程獲勝者為限，未經評比不得申請核銷。 

十一、 場佈費：組織與社團活動所需之場地布置費用(包含布條、音響舞

台…等)，依實際核定支用金額核銷。 

十二、文宣費：組織與社團活動所需之文具、印刷、宣傳品等費用(包含

行政研習訓練教材講義)，依實際支用金額核銷。 

十三、材料費：組織與社團活動所需之材料、道具及用品等費用，依實

際支用金額核銷。 

十四、雜支：凡前述未編列之辦公事務(如印刷、文宣、材料、場佈)等

費用均屬之，不得超過補助核銷金額 20%。 

第 十二 條 曾榮獲特優組織與社團者，其補助款將專案從優補助。如有特殊情況之

活動，得以專案申請方式申報；若報核不實者不得申請本項。補助款若

超過實際支出，以實際申請核銷金額為主。 

第 十三 條 組織與社團活動表現不佳，經由議會考核、決議，得停止或刪減補助該

組織與社團本學期活動經費。 

第 十四 條 以上各項經費申請需作合理之預算，不得浮報，經費申請與實際運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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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將列入下學期考核。 

第 十五 條 社團活動不得對外發起勸募，至於向會員或所屬人員募集財物、接

受其主動捐贈或接受外界主動捐贈等行為，經輔導單位同意，則不

在此限。 

第 十六 條 各組織與社團前學期經費核銷及繳交成果報告狀況、是否參與學生

社團幹部研習營等，列入議會經費補助審酌之參考。 

第 十七 條 不予補助之活動項目：組織與社團之個別會議、有販售行為之園遊

會活動(不含辦理社團鄉土文物、社團推廣活動產品等)、純屬社團

成員聯誼、聚餐或娛樂性之活動(聯誼性社團除外)。 

第 十八 條 組織與社團經費依每學年度補助來源而有所調整，並依校內經費預

算編列而調整補助。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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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ȳῂ Ϣ ╟ ᾎ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7月02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輔導學生培養民主觀念、素養、熟練民主選舉運作，選出品學兼

優、具領導才能、服務熱忱之學生擔任幹部，特依據本校「學生自

治規則」第五條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各社團負責人資格，應符合各社團組織章程之規定。候選人除學生

議員、評議委員及畢聯會會長外，不得由應屆畢業生擔任。 

除畢聯會會長之外，各社團負責人、學生議員及評議委員候選人， 

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操行：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學業：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六十五分(含)以上。 

(三)經歷：依各社團組織章程之規定。 

第 三 條 選務作業辦理程序： 

一、選舉期間：每學年下學期第 11 週開始至第 13 週止。 

二、候選人資格審查：各社團負責人填具資格審核表及成績單影本

送請指導老師審核。 

三、選舉公告：社團負責人候選人經核備後，由各單位自行於選前

公告。 

第 四 條 競選活動之宣傳： 

得於選舉期間實施宣傳，於校內指定之場所張貼宣傳品，惟宣傳品

均須經候選人簽章，並送請學務處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審核蓋

章後始准張貼。宣傳品得以書面紙海報為之，其海報規格為： 

(一)每人限製作全開六張(或對開十二張)，一次送審蓋章。張貼地點

亦限於本校社團海報看板。競選海報張貼依本校「學生社團發布

宣傳品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二)為維護校園整潔，候選人應按規定張貼宣傳品，並於改選完畢



ӢṶ   285 

 

後即行清除，如有未按規定張貼、清除之宣傳品，以候選人為

負責當事人。 

(三)各候選人嚴禁於上課時間至各班拉票、唱歌、喧鬧影響或妨礙

上課情形，如有違反競選規定或妨害其他候選人之不當言行

者，取消其候選人資格。 

第 五 條 當選與交接程序： 

一、社團負責人當選名單應於改選完畢三日內，連同社員名單、得

票數，送學務處課指組(桃園校區學務組)核備，並在各社團指

導老師監交下完成改選程序。 

二、各當選人如經發現有資格不符者，除撤銷當選人資格外，並應

令重選。 

三、各候選人對選舉結果有異議，應於選舉結束後一周內，檢具具

體事證，向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評議委員會應於二周內對選

舉結果之確認，為當選或選舉無效之裁定。 

第 六 條 任期： 

一、社團負責人每學年改選一次，不得連任，且未經學校核准均不

得中途改選。 

二、新任負責人任期為每年 8 月 1 日起至隔年 7 月 31 日止，見習時

間為選出後至 7 月 31 日止，應主動參與各項活動規劃。 

三、卸任之社團負責人為當然社團顧問，有協助新任社團負責人會

務運作之義務，期間至少一學期。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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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Ϛȳ Ӣῂ ᾎ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2月27日學務臨時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考核社團組織活動績效、提高學生社團活動品質，進而培育其團

隊精神與責任感，特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七條之規定，制

訂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所有成立滿一年以上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均應參加評鑑。 

第 三 條 評鑑類別依各社團依性質分為學術、學藝、康樂、服務、聯誼、體

能及綜合等分組別評比，採期初、平時及年度評鑑。 

一、期初評鑑（10%）：由學務處課指組負責評鑑，各社團須送交下

列資料，完成期初作業。 

(一)行事曆、學期活動計畫表。 

(二)社團幹部名冊及社員名冊。 

二、平時評鑑（20%），評鑑項目： 

(一)活動主題正確符合社團成立宗旨。 

(二)依規定時間提出活動申請，並按時完成核銷、繳交成果報告。 

(三)每學期完成繳交社團檔案更新資料，保持社團網頁資訊更新。 

(四)活動時間指導老師或領隊參與社團活動，互動關係良好。 

(五)舉辦活動秩序良好，依核定活動時間內結束。 

(六)活動結束即時清理場地，維護整潔。 

(七)議會每月對社團辦公室整潔評定結果。 

(八)主動配合學校舉辦迎新、校慶、畢業典禮、文藝季等年度大型

活動之表現。 

(九)其他特殊創新服務活動事項(社團最具特色活動說明)。 

(十)學校委辦活動事項配合度。 

三、年度評鑑（100%）： 

(一)採定期方式評鑑，於評鑑日期(每年五月)核准後通知社團辦

理，將各項檔案資料統一集中陳列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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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委員由學務處課指組聘請校內外對學生社團活動熟悉了解

之師生擔任。評鑑項目區分學生社團與學生自治組織二大類，

年度評鑑標準以教育部公告之全國社團評選標準為主。 

(三)社團依性質類別分組評鑑，其組別參考教育部與本校需要調整

之。 

第 四 條 評鑑成績分為特優、優等、甲等、及格與不及格等五個等第： 

一、特優：各組成績前 10%者(採四捨五入列計核獎數量)。 

二、優等：各組成績前 11-30%者(採四捨五入列計核獎數量)。 

三、甲等：各組成績前 31-60%者(採四捨五入列計核獎數量)。 

四、及格：成績達到六十分以上者。 

五、不及格：評鑑成績在五十九分以下或未參加評鑑者。 

社團評鑑得視實際狀況設特別獎項：最佳領導獎、最佳活動獎、最

佳創意獎、最佳經費運用獎等。 

第 五 條 參加社團評鑑結果，對社團負責人及幹部給與行政獎勵： 

一、特優：頒發團體獎金叁仟元整、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小功

兩次，績優幹部記功乙次。 

二、優等：頒發團體獎金壹仟伍佰元整、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記

小功乙次，績優幹部嘉獎兩次。 

三、甲等：頒發獎狀乙紙，社團負責人嘉獎二次，績優幹部嘉獎一

次。 

四、特別獎項：頒發獎狀乙紙。 

第 六 條 未參加評鑑或評鑑總分未及格之社團，為停社之待觀察社團，列入

加強輔導。 

第 七 條 學務處課指組對加強輔導之社團，得限二周內改善並予以複評，複

評仍未改善者，活動經費不予補助，停止器材購買申請，取消社團

辦公室分配權利。連續二年評鑑均不及格者，移請學生活動輔導委

員會為註銷登記之審定。 

第 八 條 獲得優等以上之學生自治組織及社團經遴選後，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舉

辦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第 九 條 評鑑結果獲得特優、優等之社團，可優先享有學校各項獎補助款與

器材設備之申請。上述之社團負責人於畢業典禮公開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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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受檢年度包含當學年度上、下學期，評鑑日期及相關評鑑事項由課

指組簽請核准後統一公告。 

第 十一 條 為資助社團彙整評鑑資料，視當年度預算對參加評鑑之社團酌予經

費補助。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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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ϡȳ Ӣῂ ӁΩ ₇ ╟ ᾎ 

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學生社團宣傳品符合舉辦社團活動之目的，特依據本校「學生

自治規則」第七條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學生社團宣傳品係指各社團在校內外發布之海報、通告、啟事、傳

單、社團網頁或其他具有宣傳與通知性質之文件。 

第 三 條 各社團發布宣傳品應憑核准舉辦活動之公文，送學務處課指組審核

蓋章後，始得發布。 

第 四 條 各社團製作宣傳品，主題內容應符合社團成立與活動之目的，並不

得違反政府法令、善良風俗及本校有關規定。 

第 五 條 各社團製作宣傳品，應於明顯處註明社團名稱並加蓋社章。 

第 六 條 各社團張貼校內之宣傳品，限張貼於本校設置之海報欄、公告欄。

未經核准嚴禁張貼於各建築物之牆面、階梯、門窗或樹幹等處，以

維護校園之整潔、美觀。 

第 七 條 各社團寄送校外之宣傳品送審時應說明寄送對象與用途。 

第 八 條 各社團張貼宣傳品，以活動前二星期內為限(至多延長一星期)，張

貼期滿，應即自行拆除。 

第 九 條 各社團申請張貼於海報欄之宣傳品，每次活動以張貼書面紙全開三

張(限橫幅)或對開六張(限直幅)為限。大型活動得視實際需要酌予

放寬，惟最多以張貼書面紙全開六張(限橫幅)或對開十二張(限直

幅)為限。 

第 十 條 各社團未經核准嚴禁於校內懸掛布條等宣傳品，校外活動宣傳品之

張貼，應遵守政府廣告物張貼及環保規定。 

第 十一 條  各社團張貼宣傳品，限使用圖釘，禁止使用膠水、膠帶、漿糊或雙

面膠、以利清除。 

第 十二 條  各社團張貼宣傳品後，應隨時維護宣傳品之固定、完整。 

第 十三 條  各社團不得任意撕毀、遮蓋其他社團經核准且未逾期之宣傳品。 

第 十四 條  各社團發布宣傳品有違反本辦法情事者，除該項宣傳品不予發布或

即行拆除外，當事人、社團負責人，並視情節輕重予該社團停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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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宣傳品一星期至一學期之處分，並列入社團評鑑之重要參考。 

第 十五 條  非社團之學生個人舉辦活動需要張貼宣傳品，須事先向系(所)提出

申請，學校核准後始可辦理，其宣傳品之發布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十六 條  前條學生個人未經申請或未依規定之發布宣傳品，得限期改善之，

未於期限內改善者不予發布或即行拆除，並視情節輕重依校規懲

處。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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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Ϯȳ Ӣ♄ Мї ֮ ᾎ 

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充分利用活動中心場地設備，提高學生

群育活動之目的，特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八條之規定，制

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指活動中心包括：社團辦公室、小型展覽區、休閒區、社

團專業教室、康樂室、舞蹈練習室、表演中心、器材室等專供學生

社團活動之區域。 

第 三 條 本中心特種教室（如舞蹈練習室、社團辦公室、器材室、社團會議

室等），得由相關社團負責管理並訂定使用與管理規定，不得與本

辦法規定相抵觸。 

第 四 條 活動中心社團空間之分配、規劃，考量社團發展與活動需要由學務

處統一負責。 

第 五 條 社團辦公室使用每二年定期召開「社團辦公室分配會議」檢討，但

因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該學期結束時遷出中心。 

一、社團評鑑成績不及格者，經限期未予改善者。 

二、對社團辦公室財產未善盡保管之責，因而遺失或損毀不予賠償

修復者。 

三、社團辦公室內凌亂，未供社團正常使用，經議會評定連續二個

月不及格，後經課指組限期改善仍未改正者。 

第 六 條 活動中心場地開放時間： 

一、學期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九：○○－－二二：○○。 

二、假期中：自放假之日起至註冊之日止，配合學校行政單位上、

下班時間開放。 

三、例假日在一(含)日以上，中心各活動教室、場地暫停借用。如

經批准且屬全校性之活動者不受前二項條文之限制，但於寒暑

假期間，其活動時間應配合本校上下班時間。 

第 七 條 活動中心場地清潔維護，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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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社團辦公室應自行負責維護，特種活動教室由各負責社團維

護。 

二、各活動教室及場地，社團活動完畢後應負責清理，使用場地之

社團應負最後清潔管理之責。 

三、各社團對活動中心內場地之門窗、桌椅、地面，每月至少負責

清潔一次。 

四、學生議會應對各社團辦公室，特種活動教室，每學期定期稽核

使用情形作成紀錄公布，並送課指組為社團評鑑重要參考資

料，議會稽核要點由議會訂定送學務處核備後公布。 

第 八 條 社團活動場地之借用程序： 

一、於活動十日前向學務處課指組申請使用登記，提出活動內容報

告及場地申請表，經核准後方能使用場地。 

二、場地使用結束後，需經清潔場地與復原工作，並將所借用之設

備器材完整歸還，如有場地與設備毀損或遺失者，應照章賠

償。 

三、有違反上項規定不予賠償者，該社團停止使(借)用一學期。 

四、特種教室之借用，須先向保管社團洽商，經同意後向學務處課

指組提出活動申請，核准後得使用。 

第 九 條 社團辦公室使用與管理維護規定： 

一、社團辦公室之分配，由學務處課指組於每學年社團評鑑後，定

期召開各社團負責人會議，按各社團年度評鑑成績評選後，由

學務處召開「社團辦公室分配會議」重新檢討分配。 

二、共同使用同一辦公室之社團，應由學務處課指組指定一負責社

團，以負該室公有財產保管之責。 

第 十 條 社團活動場地使用應遵守事項： 

一、學生活動中心範圍僅限於一樓及地下室，非與住宿有關之社團

活動，嚴禁進入二樓以上宿舍區。 

二、活動中心內嚴禁違規使用及放置具危險性、有礙衛生、煙酒及

具易燃性之物品。 

三、不得於中心內炊煮食物，及類似之訓練活動，亦不得使用校方

禁止之電器，嚴禁喝酒、具賭博性之活動及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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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社團使用之辦公室內，各社團應明顯標示社團位置名牌。 

五、在公佈欄內張貼標語海報應力求整潔劃一，並於活動結束後自

行去除。 

六、晚間二一：三○分開始清場，各社團辦公室應關好門窗及電燈

方可離去，嚴禁有人停留或住宿。 

七、各社團辦公室應安排協調連絡人員時間表，以便因公接洽之

用。 

八、活動教室及場地，社團借用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原則，如使

用當日前仍無登記使用者，不受此限制。 

九、活動中心所屬設備、器材，除依規定申請舉辦活動外，未經允

許不得擅自攜離中心，如有遺失，照價賠償。 

第 十一 條 各社團使用活動中心場地應確實遵守使用規定，善盡義務，社團活

動未依規定違規使用，除通知限期改善外，並將違規事項納入社團

評鑑與社團辦公室分配之重要參考資料。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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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ҳȳ Ӣῂ ḊӨ ᾎ 

91年0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4年10月0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社團積極推廣社團活動，給予社團器材之經費補助，使資源

有效的利用，特依據本校「學生自治規則」第七條之規定，制定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校內已核准成立之社團，且該社團無器材管理不

當之紀錄。 

第 三 條 申請時間為於每學期末提出次學期預算時一併提出。 

第 四 條 申請器材補助原則： 

一、以恆久性產品為主，須為非耗材性之器材。 

二、依社團之急迫性為補助順序。 

三、若為社團間通用性較高之備品優先採購。 

四、主動配合學校舉辦重點活動之社團。 

五、熱心參與公益活動、與學校活動互動良好之社團。 

六、以社團評鑑績優者優先。 

第 五 條 申請補助方式： 

一、在議會公告次學期經費申請時間，所有社團一併填寫備品申請

單。 

二、備品單之填寫方式依該社團備品採購之優先順序排列。 

三、備品規格以最優價格及最優品質為主。 

四、詳細說明購買此備品的原因。 

第 六 條 社團備品申請流程： 

一、由社團提出所需之備品申請單。 

二、學生會、議會審定之後送課指組，經學務週報討論通過後送請

學校核准。 

三、經核准後依學校採購程序辦理。 

第 七 條 社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限制器材之申請，期限不得超過一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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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學生議會稽核社團財產，未依規定妥善保管，有損壞之情

形，經議會糾舉未改善或照價賠償者。 

二、上年度申請設備未正常使用，不符合社團活動效益者。 

三、學期社團活動，未依借用程序，完成借用紀錄者。 

第 八 條 社團器材依器材之性質，得由社團保管使用，各社團有共同使用之

器材，由課指組統一保管。 

第 九 條 各社團訂定器材使用與借閱辦法，經社員大會通過送課指組核備。

舉辦活動有需借用之器材，如為社團保管之器材需先向保管社團申

請完成借用程序。 

第 十 條 學務處課指組因學校舉辦活動之需要，得調借各社團所保管之器材

與設備。 

第 十一 條 社團借用器材以一週為限，若無人借用得續借一週。外借之器材如

有損壞或遺失，借用人須於三天內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逾期未還

者借用人及申請之社團，得限制借用器材權利一至三個月。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依每學年度經費來源而有所調整，並依校內經費預算編列而

定之。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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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Хȳ Ӣῂ ♄ ╟ ᾎ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輔導社團活動並規範各項社團活動獎勵之統一標準，特依據本校

「學生獎懲辦法」、「學生自治規則」、「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輔導

辦法」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社團活動獎勵項目，依活動性質區分為辦理全校性專案活動、競賽

活動獲獎、學會幹部期末敘獎及一般社團期末敘獎等項。 

第 三 條 學生辦理全校性專案社團活動之獎勵： 

一、申辦方式：學生會於活動結束後，檢附原簽及成果報告，由學

務處簽報校長核定。 

二、申辦標準：以活動規模換算「單位公積分（分／人）」：半日活

動以 1分計、全日活動 1.5分、全日含晚間得 1.8分、二日活動

3 分、三日(含)以上得 4 分。 

第 四 條 學生以本校社團名義參加競賽活動獲獎之獎勵： 

一、申辦方式：社團於競賽活動結束後，檢附原簽及得獎證明，由

學務處簽報校長核定。 

二、申辦標準：縣市政府(含)以上辦理全國性競賽，冠軍記小功二

次、亞軍小功一次、季軍嘉獎二次、佳作嘉獎一次。 

三、縣市政府(含)以上辦理地區性競賽，冠軍記小功一次、亞軍嘉

獎二次、季軍嘉獎一次。 

四、民間單位辦理全國性競賽，冠軍記小功一次、亞軍嘉獎二次、

季軍嘉獎一次。 

五、地方(鄉、鎮、市、區)政府辦理地區性競賽，冠軍記小功一

次、亞軍嘉獎二次、季軍嘉獎一次。 

六、民間單位辦理地區性(六隊以上)競賽，冠軍記嘉獎二次、亞軍

嘉獎一次。 

第 五 條 學生參加一般社團活動，於期末敘獎： 

一、申辦方式：各（除綜合性）社團於學期結束前，檢附社團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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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冊，由學務處簽報校長核定。 

二、申辦標準：各社團上學期以一分為基分，加上「社團評鑑量表

分數(％)」乘以二分，換算成「單位公積分（分／人）」，社團

評鑑量表分數統一由學務處課指組評訂分數；下學期以 1 分為

基分，年度社團評鑑績優社團加 2 分、優等加 1.5 分、甲等加

1 分，換算成「單位公積分（分／人）」。 

第 六 條 學生參加系學會幹部期末敘獎，經系指導老師(系主任)同意後呈報

敘獎： 

一、申辦方式：學會於學期結束前，檢附社團幹部名冊，由各系經

會簽學務處後，呈校長核定。 

二、申辦標準：各學會以依該學期學系同學總數換算單位公積分

（分／人），系學會敘獎不得超過公積分上限，依學系學生總

人數區分為四等級： 

1、A 級：99 人(含)以內以 0.45 分為上限。 

2、B 級：100 至 299 人以 0.35 分為上限。 

3、C 級：300 至 599 人以 0.25 分為上限。 

4、D 級：600 人以上 0.15 分為上限。 

第 七 條 學生會、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及畢聯會幹部期末敘獎： 

一、申辦方式：學生會、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及畢聯會於學期結

束前，檢附社團幹部名冊，由學務處簽報核定。 

二、申辦標準：由學務處課指組依年度表現，評鑑給 2 至 3.5 分作

為「單位公積分（分／人）」。 

第 八 條 學務處課指組得依各學會社團評鑑結果與協助舉辦全校性活動得給

予單位總公積分 0 至 0.05 分之加分。 

第 九 條 受獎勵之學生以報備學會、社團幹部名冊之人數，乘以單位公積分

加上學務處加分，所得「總公積分」，作為敘獎上限值。 

第 十 條 敘獎內容以總公積分計算，公積分九分記大功一次、三分記小功、

一分記嘉獎。累計各敘獎同學個別績分，以不超過總公績分為限。 

第 十一 條  各學會、社團之獎勵，除依性質不同適用不同等級外，計算出總積

分，由社團負責人建議指導老師依表現程度做適當分配。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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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期末敘獎實際計算範例： 

等級 同學總數 敘獎(總積分/同學數)上限 

Ａ級 99以下 0.45 

Ｂ級 100~299 0.35 

Ｃ級 300~599 0.25 

Ｄ級 600以上 0.15 

Ex.假設某系全系共 785 名學生，則幹部的獎勵總積分為何？ 

1.依系學生總數判別適用等級 

學生總數為 785 名Ą屬 D 級，總積分=>785*0.15=117.75(無條件進入＝118)。 

2.加上學務處課指組依學期表現給予總公積分 0-0.05 加分。 

3.計算出總公積分Ą以嘉獎 1 分、小功 3 分、大功 9 分三種等級計算。 

4.社團負責人建議由指導老師依表現程度做適當分配。 

註 1:該等級之分數乘以人數，然後將所有分數相加，相加後分數不得超過總積分。 

註 2:[總積分/幹部數]表示幹部獎勵程度，分數越高表示給獎寬鬆。 

註 3:[同學數/幹部數]表示幹部比例(獎勵人數)，分數越多表示相對幹部數低，即

單一幹部服務同學數越高。 

註 4:[總積分/同學數]表示學會幹部敘獎總量比例，分數越高顯示相對總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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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гȳ ṃד‌ Ἰ ╟ ᾎ 

94年03月07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儲備本校優秀領導人才，傳承本校優良校風，樹立良好典範，甄

選本校年度優秀青年代表，特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甄選條件： 

一、基本資格： 

(一)凡本校設籍學生，含大學部、在職專班及研究生等。 

(二)大學生學業平均成績 70分(含)以上、研究生學業平均成績 80分

(含)以上，操行平均成績80分以上。 

二、甄選標準： 

(一)學術研究，具專業、創新精神，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二)熱心公益，推展社會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三)擔任社團負責幹部，推展社團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四)愛國愛校，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五)參加校外(內)各種比賽，成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 

(六)其它足具楷模，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第 三 條 甄選名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全校學生數每一千人設代表一名，依此類推。 

二、得依台北校區大學部、桃園校區大學部、研究所及在職專班等

不同學制，所屬學生數達一千人保障代表一名。 

第 四 條 甄選名額及表揚方式： 

一、本校優秀青年表揚，第一名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優秀青年表揚，

第二名代表參加所屬校區政府公開表揚。 

二、本校得依參選人員優良事蹟綜合表現等，參加本校優秀青年表

揚，人數由決選委員會審酌當年參選人員表現予增(減)錄取名

額。 

三、前項校外優秀青年得參與本校各項表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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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權利及義務規定： 

一、權利(獎勵)：當選代表由本校公開表揚、登錄體驗護照。由當

選代表中推薦數名並造冊報救國團，由救國團致送當選證書，

前二名代表學校參加該團舉辦之全國及縣市慶祝青年節表揚大

會接受表揚。 

二、義務(責任)：出席學校辦理公開表揚大會。代表本校出席校內

外相關公益或招生活動。 

三、經查違反選拔規定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者，取消代表頭銜並追

回獎牌(狀)。 

第 六 條 甄選程序規定： 

一、甄選：甄選依遴選標準公開受理校內各單位推薦及自行報名，

經書面審查符合標準者送甄選會議討論。 

二、甄選會議：會議由學務長召集桃園行政處處長、桃園行政處副

處長、副學務長及課指組組長擔任甄選委員。會議以面試及書

面審查方式並行，會議結果依遴選標準推薦建議名單(順位)，

呈請校長核定。 

第 七 條 甄選會議依標準評選本校優秀青年代表，評選標準如附表。 

第 八 條 所需經費由學生事務處相關經費項下實報實銷。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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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銘傳大學優秀青年初試評選標準表 

五育典

範 

評審項目 

（十力指

標） 

所佔 

分數 
計分依據 小計 總積分 

德育 

25％ 

道德力 15 

操行平均成績： 

1.76 分至 80 分   (7 分) 

2.81 分至 84 分   (9 分) 

3.85 分至 90 分   (11 分) 

4.91 分至 95 分   (13 分) 

5.96 分至 100 分  (15 分) 

 

 

道德力 10 

辦理愛國愛校活動有具體優良事蹟

者： 

1.代表國家參賽獲獎（4 分） 

2.代表本校贏得全國賽事（3 分） 

3.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性活動（2 分） 

4.代表本校參賽獲獎（2 分） 

5.舉辦校際性活動（1 分） 

 

智育 

20％ 

知識力 15 

學業成績平均班排名： 

26%-30%(11 分) 

21%-25%:(12 分) 

16%-20%:(13 分) 

11%-15%:(14 分) 

1%-10%: (15 分) 

 

國際力 

科技力 
5 

學術研究具專業創新精神，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 

1.論文發表（1 分） 

2.參與研究計劃（1 分） 

3.公開發表作品或文章（1 分） 

4.獲校內外獎學金（1 分） 

5.考取證照（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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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育 

25％ 

群體力 

溝通力 

企劃力 

就職力 

25 

擔任社團幹部推展社團活動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 

(一)學生會/系學會（每次分別計分、

可累計） 

1.擔任會長 8-10 分 

2.擔任幹部 5-7 分 

3.辦理專案活動（本項總和不得逾 7

分） 

 

(二)社團（每次分別計分、可累計） 

1.擔任社長 5-7 分 

2.擔任幹部 3-5 分 

3.辦理專案活動（本項總和不得逾 5

分） 

 

(三)班級（每次分別計分、可累計） 

1.擔任班代 3-5 分（本項總和不得逾

10分） 

2.擔任其他班級幹部 1-3 分（本項總

和不得逾6分） 

 

美育 

20％ 
美感力 20 

熱心公益推展社會服務工作有具體優

良事蹟者： 

1.主辦社會服務活動（3~5 分） 

2.擔任社會服務活動工作人員（2~3

分） 

3.參與社會服務(捐血)活動（1~2 分） 

4.主辦全校性活動（3~5 分） 

 

體育 

10％ 
體能力 10 

體育平均成績： 

1.70-74 分  (2 分) 

2.75-79 分  (4 分) 

3.80-84 分  (6 分) 

4.85-89 分  (8 分) 

5.90-100 分 (10 分) 

6.研究生以大學部體育平均成績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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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ϝȳ Џ ╟ ᾎ 

93年06月2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培養學生建立服務的人生觀，並獎勵本校學生實踐誠、樸、敬、

毅之校訓，發揮銘傳人的特質，特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義工係指在校擔任純義務性之服務工作，不領受酬勞者。 

第 三 條 本校各教學及行政單位，可依工作性質之不同，自行徵選義工。 

第 四 條 在校擔任義工同學，須於開學兩週內至學務處課指組(或桃園校區

學務組)領取義工服務卡，辦理登記列管後送由服務單位簽證逐次

統計服務時數，並於學期結束前由課指組依敘獎標準辦理獎勵。 

第 五 條 敘獎標準： 

一、擔任義工累計四百小時以上者，畢業典禮時頒發榮譽狀乙紙。 

二、每學期擔任義工六十小時以上者，小功乙次。 

三、每學期擔任義工四十小時以上者，嘉獎兩次。 

四、如有特殊表現或重大貢獻者，另案簽核。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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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ϥȳ Ӣῂ ╓Ɏ ɏ ᴔ

ᾎ 

98年06月08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增進學生知識技能，陶冶高尚品德，鼓勵正當課外活動，培養處

事及領導能力，特依據「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輔導辦法」第十三條

之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社團指（輔）導老師之聘請，於每學期開學前，聘請學校內、外學

有專精之老師擔任，以校內老師為優先，若無合適人選再聘請校外

老師，各系所主管為該系所學會當然指導老師，得另設輔導老師。 

第 三 條 每位指導老師以指導一個社團為原則，如因特殊需要至多二個社團

為限。 

第 四 條 校外指導老師資格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具符合社團性質相關學士學位以上者。 

二、具特殊專長或卓越之成就，並能提出合法書面證明或具體事蹟

說明者。 

第 五 條 社團指（輔）導老師除專業指導外，其職責為： 

一、確立社團正確宗旨，輔導學生正確社團知識與觀念，以樹立優

良校風。 

二、指導擬定各項社團活動與教學計畫，協助學生推展各項處理社

團事務事項。 

三、出席社團會議指導學生活動進行。 

四、出席每學年之社團指（輔）導老師座談會，並協助學校處理有

關社團活動之特殊問題與重大事件。 

五、指導學生社團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 

六、社團參加校外活動，負責督導學生活動之安全與紀律。 

第 六 條 各社團以聘請一位指導老師為原則，每社團只核發一份指導老師

費，於每學期末發給新台幣四千五百元整，輔導老師為義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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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領指導費。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核發指導老師費: 

(一)社團評鑑成績不及格者。 

(二)未繳交社團輔導工作表。 

第 七 條 指導老師新聘、續聘聘任流程： 

聘請案由各社團向學務處課指組檢具相關資料申請，經學務處務會 

議通過，陳請學校核聘，聘期一年，得續聘之。 

第 八 條 社團指（輔）導老師輔導學生熱誠負責，認真盡責，而有具體良好

績效者，經簽請校長於社團指（輔）導老師座談會予以獎勵表揚，

甄選辦法另定之。 

第 九 條 社團指（輔）導老師學期中因故不能繼續指導、不適任情形或因其

他原因，不能依本校規定執行職責時，應由社團檢具相關資料敘明

事實，簽請學務長審查後，陳請校長核定解聘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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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ϟȳ ṏῂ ╓Ɏ ɏ ᴔ

ᾎ 

93年06月21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0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6月09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0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1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1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甄選年度優良社團指（輔）導老師，特依據「學生社團指（輔）導

老師遴選辦法」第八條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甄選對象為本校報准聘任之社團指（輔）導老師。 

第 三 條 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完成年度社團指（輔）導老師甄選。 

第 四 條 甄選程序： 

一、初評：由學務處課指組依評分標準對指（輔）導老師年度整體

表現進行初評，對初評結果提交學務處處務會議討論。 

二、複評：於學務週報中進行複評，甄選結果經簽報校長核定後於

社團指（輔）導老師座談會上頒獎表揚以示鼓勵。 

第 五 條 評分標準分五大項比率計分，計分規則如附表： 

一、所指（輔）導社團整體表現，佔百分之三十。 

二、對於社團熱心指（輔）導程度，佔百分之十。 

三、輔導社團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爭取團體榮譽，佔

百分之十。 

四、指導社團依據社團宗旨規劃社課，以達到社團短中長程目標，

佔百分之十。 

五、學生評分，佔百分之四十。 

第 六 條 甄選前十四名（兩校區各七名）之優良社團指導老師，由校長於指

導老師座談會中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每名新台幣貳仟元整；甄選前

十名（台北校區四名，桃園校區六名）之優良社團輔導老師，由校

長於指導老師座談會中頒發獎狀乙紙；另擇熱心指導者若干名，頒

發獎狀以資鼓勵。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學生議會、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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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社團指(輔)導老師評鑑表（計分規則） 

評審項目 
所佔 

分數 
計分依據 

1.所指(輔)導社團整體

表現 
30% 依照社團評鑑等距換算分數 

2.熱心指(輔)導程度 10% 

1.出席指輔導老師座談會 

2.出席期初、期末大會 

3.公文簽署 

3.輔導社團爭取團體榮

譽 
10% 

1.社團獲獎 

2.出席校內活動現場指導 

3.校外活動隨隊 

4.指導社團依據社團宗

旨規劃社課 
10% 

1.指導研擬短中長程計劃 

2.擬具社課大綱 

3.社團日誌簽署 

4.社團輔導工作表 

5.學生評分 40% 

1.平常上課狀況 

2.校內活動是否每次參與 

3.校外活動是否隨隊 

4.老師是否時常來校 

5.平常是否對社團狀況主動關心 

6.遇到社團有困難時是否能盡力解決 

7.對於公文及企劃是否能夠指導 

8.是否能提供辦理活動之建議 

9.是否能夠提供自己個人脈及其他資源 

10.是否容易與老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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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衛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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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Ӣỗ  

94年03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1月0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6月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加強教職員工生衛生保健工作之實施，促進教職員工生身心健康，

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成立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訂

定本章程。 

第 二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學校衛生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見。 

二、提供學校衛生之計畫、方案、措施及評鑑事項之意見。 

三、學校衛生教育宣導與活動之策劃之擬定。 

四、學校衛生保健服務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意見。 

五、學校環境衛生管理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意見。 

六、推展學校衛生相關工作事項。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設置委員十六人，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行政副校長擔任副

主任委員、另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國際教育交流

處處長、桃園行政處處長、財務處處長、前程規劃處處長、國際學生顧問

室主任、體育室主任、法律學院院長、健康科技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學院

院長、衛生保健組組長為當然委員。 

第 四 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學年，得連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 五 條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因職務變動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擔任本會委員

時，視為當然解職;由新任職務者繼任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 

第 六 條 本會由學務長任召集人，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執行秘書，幹事由衛生保健

組人員兼任或由本會報請校長就本校教職員中遴派兼任之。 

第 七 條 本會每學年應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八 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做成決議。 

第 九 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或相關法令辦理。 

第 十 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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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Ӣ’ ╟ ᾎ 

94年0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96年05月17日學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06月2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09月1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為推展學校衛生保健，促進學生及教職員工身心健康及正確保健行

為和觀念，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衛生保健計劃之擬定及推行事宜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負責辦理，每

學年度提出衛生保健計劃、年度經費預算。 

第 三 條 學生於衛生保健組健康服務時間，在校內發生意外或急症時，得依

「銘傳大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處理之。 

第 四 條 學生於衛生保健組健康服務時間外，在校內發生意外或急症時，得

由值班人員、教官處理送至醫院急診，並立即通知學生家長。(醫療

費用及交通費用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 五 條 本校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第八條規定辦理新生入學健康檢查，凡本

校新生入學第一學期，停留一個月以上者，應於規定日期內接受健

康檢查，或提出於開學日前三個月內所完成之合格醫療院所健康檢

查資料，實施對象、項目與規定如下： 

一、 實施對象 

首次於本校註冊之學位生（含依境內外各類入學管道招收之國

學生、大陸地區學生、轉學生）及非學位生（含華語中心學員、

海青班等）。 

二、 檢查項目 

(一)所有新生皆依教育部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之學

生健康檢查基準表辦理健康檢查。 

(二)境外學生與海青班學生，在校停留 6 個月以上者，另需繳交

符合我國疾病管制署規定之外籍人士辦理居留之健檢報告。 

(三)復學生需繳交正本之胸部X光大片診斷證明書一份。 

三、 健康檢查規定 

(一)健康檢查應於開學二週內完成(含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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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故不進行健康檢查者，得處以申誡處分。 

第 六 條 健康檢查結果如有異常，由衛生保健組通知學生接受輔導診療，並

得請有關師長協助追蹤輔導。 

第 七 條 本校學生均應接受衛生機關規定之預防注射。 

第 八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罹患法定傳染病時，應接受輔導治療或請假休養，

必要時應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第13條規定，得禁止到校，以防止校

園傳染病之蔓延。 

第 九 條 本校餐廳衛生之督導由膳食督導委員會負責，校內餐廳之檢查得安

排膳食督導委員定期實施，其「膳食督導實施辦法」另訂之。 

第  十  條 衛生保健組並定期辦理衛生教育宣導、急救訓練或有關衛生保健等

專題演講。 

第 十一 條  衛生保健組之醫療諮詢及保健輔導不開立任何證明文件。 

第 十二 條  各學會幹部、宿舍幹部、班代表或衛生幹事應參加衛生保健組舉辦

之急救訓練研習，無故不參加者，得處以申誡1次。 

第 十三 條  本校師生得依照本校「醫療器材借用辦法」之規定，向衛生保健組借

用器材，其辦法另訂之。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並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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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Є ≡ ᾎ 

94年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1月7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4月23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 

為確保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發生緊急傷病事件時，能夠及時送醫，

減少傷害程度並受到適當的醫療救護，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適用範圍 

本校教職員工生在校內發生緊急傷病事故適用之。 

第 三 條 緊急傷病送醫標準 

一、外傷需縫合。 

二、疑似腦震盪。 

三、發燒攝氏 38 度以上者。 

四、休克、昏迷。 

五、骨折、嚴重外傷、燒傷、食物中毒、嘔吐等。 

六、大量出血。 

七、心肺功能異常。 

八、腹部急症。 

九、不明原因的疼痛。 

十、在衛生保健組休息觀察超過 1 小時仍未緩解者。 

十一、 其他經本校護理人員認為有必要者。 

第 四 條 處理程序 

一、一般疾病或外傷 

學生在校內發生一般性疾病或外傷時，自行或由同學陪同至衛生保

健組休養、敷藥、觀察或看診，醫師診察時間依每學期公告實施，其

看診流程如圖一所示，外傷處理流程如圖二所示。 

二、輕微疾病或外傷需送校外醫院處理 

（一） 通知相關人員：1.系秘書、導師或同學 2.系教官、值班教官 

      或校安人員 3.家屬。 

（二） 護送就醫人員：1.導師、助教或同學 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 

      校安人員 3.衛生保健組護理人員。 

（三） 交通工具：1.計程車(費用由學生負擔)2.教職員工生車輛。 

三、嚴重疾病或事故傷害送醫 

（一） 通知相關人員：1.系秘書、導師或同學 2.系教官、值班教官 

      或校安人員 3.家屬 4.學務長。 

（二） 護送就醫人員：1.導師、助教或同學 2.系教官、值班教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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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安人員 3.衛生保健組護理人員。 

（三） 交通工具：119 救護車。 

（四） 緊急護送就醫流程如圖三所示、食物中毒處理流程如圖四所 

       示。 

第 五 條 選擇醫院標準 

一、緊急送醫以就近或有加入全民健康保險之醫院為優先，如第十

條所示。 

二、依家長指定之地區合格醫療院所送醫。 

第 六 條 行政支援 

一、執行護送校外就醫如產生行政事務或法律問題，由學校代為處

理。 

二、護送人員往返學校之交通費或油費及雜支費用，由學校酌予補

助。 

三、需要對外發布新聞，統一由秘書處新聞組負責。 

第 七 條 聯繫家屬 

護送人員將病患送醫後，應將病患就醫醫院及病情以電話回報值班

教官及衛生保健組，並由教官或校安人員通知家屬、導師、系主任

及學務長。 

第 八 條 緊急傷病送醫處理紀錄表 

依本辦法所作之校內或護送校外緊急傷病事故處理，護送人員應填

寫「銘傳大學緊急傷病送醫處理紀錄表」如附表所示，由衛生保健

組彙整簽報學務處後，追蹤輔導。 

第 九 條 就醫流程圖 

本辦法之就醫流程圖，得刊載於生活輔導組製作之學生手冊內，並

印發各行政單位及各系所。 

第 十 條 醫療資源 

一、 臺北校區 

（一）振興醫院 

電話：2826-4400 

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 號 

車程：約 20 分鐘 

（二）新光醫院 

電話：28332211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 

車程：約 10 分鐘 

（三）臺北榮民總醫院 

電話：2871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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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 201 號 

車程：約 20 分鐘 

（四）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電話：28353456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雨聲路 105 號 

車程：約 10 分鐘 

二、 桃園校區 

（一）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電話：（03）2868001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 100 號 

車程：約 15 分鐘 

（二）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電話：（03）3281200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 5 號 

車程：約 25 分鐘   

（三）敏盛經國總院 

電話：（03）3179599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168 號 

車程：約 30 分鐘 

三、 金門校區 

（一）衛福部金門醫院 

電話：(082) 332546 

地址：89142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 2 號 

車程：約 13 分鐘 

（二）金門縣金沙鎮衛生所 

電話：(082) 352854   

地址：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后浦頭 120 號 

車程：約 4 分鐘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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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看診流程 
 
 
 
 

 

  
 

 
 
 
 
 
 
 
 
 
 
 
 

 
 

 

 

圖二 外傷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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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緊急護送就醫流程 

緊急傷病 

醫護人員緊急處理 

判斷是否送醫 衛生保健組觀察 

通 知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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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與聯絡 

通報教育部 

依衛生法規處理 

記錄並追蹤學生狀況 

膳食督導委員會議 

圖四 食物中毒處理流程圖 

 

現場拍照存證 

依緊急護送就醫流程辦理 

環安中心 

校園發生疑似食物中毒個案 

吃同樣食品引起身體不適(請參考備註食品中毒定義說明) 

衛生保健組 

校安中心 

醫護人員緊急處理 

衛生主管機關 

協助衛生局人員 

採集檢體並留樣 

 

製做並彙整名單及食
物中毒通報紀錄表 

值班教官或校安人員 

否 是 

檢體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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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食品中毒定義(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6.08.22) 
(1) 2人或2人以上攝取相同的食品而發生相似的症狀，稱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2) 因肉毒桿菌毒素而引起中毒症狀且自人體檢體檢驗出肉毒桿菌毒素，或由可疑
的食品檢體檢測到相同類型的致病菌或毒素，或因攝食食品造成急性食品中毒(如
化學物質或天然毒素中毒等)，即使只有一人，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3) 經流行病學調查推論為攝食食品所造成，也視為一件食品中毒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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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銘傳大學衛生保健組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處理記錄表 
銘傳大學衛生保健組學生緊急傷病送醫處理記錄表 

班級  日期  時間  發生地點  

姓名  學號  電話  科別 
□內科  □外

科 

事
件
經
過 

   

                                

處
理
情
形 

一、通知相關人員 

□已通知    系秘 轉告系主任、導師、家長 

□已通知    系教官 

二、護送就醫人員 

   □同學            □老師             

   □校安人員        □護理人員    

 

   姓名：_______________ 學號:                聯絡電話:                

 

三、交通工具：□計程車 □救護車 □教職員工生之車輛 

四、醫療院所： 

五、追蹤情形： 

 

     紀錄者：         單位主管：         一級主管： 

    系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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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Ḋ ӣ ᾎ 

 94年3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本校衛生保健實施辦法第 14條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社團舉辦活動，如須使用緊急應變醫療器材時，

得依本辦法規定，向學務處衛生保健組申請借用。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醫療器材包括 

一、急救箱。 

二、其他相關醫療器材。 

第 四 條 醫療器材借用辦法 

一、借用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皆可因需要借用急救箱和相關醫療

器材。 

二、借用期限：以 1 至 7 日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之。 

三、借用手續 

(一)申請：請於借用日前到衛生保健組登記，經過審核後方可借用。 

(二)借用柺杖、輪椅或擔架可隨到隨借。 

(三) 借用當天繳交相關公文影本，並於借物本填寫後，方得提取借

用物。 

四、歸還手續 

(一)按期歸還借用物經查無損壞者，於歸還借用物品時發還證件，申

借資料存查。 

(二)如有毀損或遺失，借用人須在 3 日內修繕或補齊，再交還衛生保

健組，否則應照價賠償。 

五、如有特殊原因無法如期歸還時，應在借用期間屆至前向衛生保

健組辦理續借手續，並重新登記歸還日期。 

六、借用逾期又未按規定辦理續借手續者，本校除得立即追還借用

物品外，並得記錄於不良借用者名單後公佈之。 

七、借用流程請參考「衛生保健組物品借用流程圖」。 

第 五 條 各項醫療器材賠償辦法 

一、如遺失或毀損，應依借用物品之登記價額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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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為蓄意毀損，除依財產登記價額照價賠償外，並依校規議處。 

第 六 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並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衛生保健組物品借用流程圖 
借用物品包括急救箱和相關醫療器材等，借用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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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Є ỗ  

 94年0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1月0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年04月25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執行本校餐廳廚房之衛生督導，確保師生飲食安全衛生，避免校園食物

中毒事件之發生，依學校衛生法及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

引」，訂定銘傳大學膳食督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之工作事項如次： 

成立膳食督導委員小組，實施本校餐飲衛生檢查。 

建議改善本校餐飲衛生有關設施及器具。 

督導本校各餐廳提供營養、安全、衛生之餐飲及熱誠服務態度。 

督導本校各餐廳從業人員之定期健康檢查。 

督導本校各餐廳從業人員之衛生講習訓練時數。 

本校學生飲食衛生之教育與宣導。 

本校膳食督導與餐飲衛生管理相關法規之研議修正。 

校內餐廳業者餐飲售價調漲審議及食安問題之研處指導。 

第三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行政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另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桃園行政處處長、財務處處長、副學務

長、桃園行政處副處長、學務處生輔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桃園校區

學務組組長、總務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1 位，候

補 1 位，學務處課外活動組於兩校區推薦學生會代表 4 位及境外生 2 位擔

任膳食督導委員共同組成之。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 1 學年，得連任之，均為無給職。期程為每學年度 8 月 1 日

起至次年 7 月 31日止，於每年 7 月前重新改組。 

第五條 本會委員於任期內因職務變動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擔任委員時，視為當然

解職，由新任職務者或各學院推薦之人員，繼任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六條 本會置召集人、執行秘書各 1 人，分別由學務長、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

幹事由衛生保健組人員兼任或由本會報請校長於委員中遴派兼任之。 

第七條 本會會議每學期召開 1 次，由召集人主持，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八條 本會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並經出席成員二分之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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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第九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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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ȳ Є ỗ ╟ ᾎ 

 105年04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執行本校膳食督導與衛生管理，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本校餐飲衛生管理

實施辦法、膳食督導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銘傳大學膳食委員督導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落實校內餐飲衛生管理業務，本校參與膳食督導之委員計有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桃園行政處處長、財務處處長、副學務

長、桃園行政處副處長、學務處生輔組組長、衛生保健組組長、桃園校區

學務組組長、總務組組長、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1 位，學生會代表 4 位及

境外生 2 位擔任。 

第三條 本校膳食委員職掌如下： 

一、出席本校膳食督導委員會相關會議。 

二、定期與不定期對本校餐飲衛生管理實施監督及檢查。 

三、對本校餐廳業者、學務處及總務處提供膳食衛生管理建議與興革意

見。 

第四條 膳食督導工作之實施，其方式如次： 

  一、膳食委員以個人或小組方式，依本校「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表」

每月 1 次定期進行餐飲衛生檢查。 

  二、每月由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彙整膳食委員檢查結果，送交餐廳業者參照

改進，並呈報膳食督導委員會主任委員(校長)審閱後存檔備查。 

  三、膳食委員得不定期對本校餐廳業者膳食衛生提出缺失改善建議，並由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負責追蹤與管制改進情形。 

第五條 每學期召開膳食督導委員會議，討論表決及改善餐飲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第六條 膳食委員督導項目依據「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實施辦法」執行。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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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ȳ Є Ӣ ╟ ᾎ 

 105年4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育部學校衛生法、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

法及 105年 1 月修訂之「大專校院餐飲衛生管理工作指引」等規定訂

之。 

第二條、 餐飲從業人員包含烹調人員、配膳人員等所有參與供餐之工作人員，應

每年辦理健康檢查一次，其項目應遵守「食品從業人員體檢項目」包括

胸部Ｘ光檢查、血清檢查、皮膚病檢查，體檢報告紀錄需於當學期開學

前繳交，並由學校衛生管理人員負責列冊備查一年及追蹤輔導，若體檢

證明不按時繳交，則依規定予以處罰；本校並可要求停止工作或停止營

業，不得異議。 

第三條、 廠商衛生管理專責人員及餐飲從業人員每年應至少受衛生主管機關或其

認可之相關機構所辦衛生講習或訓練 8 小時，並妥善保留衛生講習證明

備查。 

第四條、 餐飲烹調人員應持有合格技術士證，並依規定參與持證廚師講習。 

第五條、 餐飲從業人員之個人衛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從業人員應穿戴整齊清潔的工作衣帽，頭髮需有效覆蓋或戴網帽、

頭巾，以避免頭髮、頭屑、夾雜物落入食品中。 

二、從業人員直接或間接接觸處理烹調、不經加熱之即食食品或切割熟

食品等，皆應配戴可完全覆蓋口鼻之口罩。 

三、 從業人員應隨時保持乾淨的雙手，不得蓄留指甲、塗指甲油、戴

飾物(包含戒指、手環、手錶等) 亦不得使塗抹於肌膚上之化妝品

及藥品等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並依照「食品從業人員正確洗

手步驟」，雙手應澈底洗淨及消毒。 

四、 調製食品時禁止飲食、吸菸、嚼檳榔、嚼口香糖、蓄意長時間聊

天、唱歌及其他可能污染食品等行為。 

五、 從業人員手上有傷口時，應經過適當的包紮處理後，配戴清潔不

透水衛生手套或乳膠手套始能工作，其手套要定期更換並消毒，

但仍禁止直接接觸即食食品。即食食品係指拆封後無須經任何烹

調步驟，即可食用之產品。 

第六條、 作業場所設施規劃、維護與管理應設立在安全、清潔之環境，作業場所

依工作動線、食品的儲存、廚房排水和截油的功能、烹調的安全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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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汙染區、準清潔區、清潔區、一般作業區，避免發生食材交叉污

染，並要求從業人員能隨時維持環境整潔。 

第七條、 餐廳及廚房之設備及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工作場所入口應放置洗手、乾手設備，並備有洗手刷等相關衛生用

具及設置「正確洗手方式」圖示。 

二、出入口、門窗及其他孔道，應裝設紗門、紗窗、空氣簾或其他防止

病媒侵入之設備，入門處應放置踏墊。 

三、場內及四周環境應保持清潔，不得發現有病媒或其出沒之痕跡，每

月至少清掃及噴藥消毒一次，請於消毒前三天事先通知總務單位，

填寫「消毒與病媒防治紀錄表」並拍照存查，消毒後請檢附消毒照

片，繳交衛生保健組備查。 

四、切剁生食與熟食用之砧板、刀具應各備兩套以上分開使用，使用後

應即清洗，並設置砧板、刀具消毒及貯存設備。 

五、應有足夠冷凍、冷藏設備，可由冷凍/冷藏庫房外部檢視溫度及保

持清潔，冷藏 7℃以下，冷凍-18℃以下，熱藏 60℃以上；存放食

物時應妥為分類貯存並加蓋或包裝，每日確實填寫「冷藏(凍)櫃溫

度紀錄表」。 

六、食品、器具、容器、包裝材料不得直接接觸地面，應至少離牆壁 5

公分以上、離地面 15公分以上，以防止污染食品。 

七、維持暢通之排水系統，不得有異味；地面需清潔，不得有積水現

象。 

八、設置有蓋分類垃圾桶及廚餘桶，確實落實垃圾分類，垃圾桶需每日

清洗保持乾淨。 

九、廚房內備有合格標準之消防設備。 

十、餐廳內及其作業場所不得住宿及飼養牲畜。 

十一、私人物品應專區存放不得放置於工作調理場所。 

十二、每日需確實依據本辦法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

查表」完成自主檢查並填畢表格，每月繳交至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以備查核。 

十三、其他：詳如本辦法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

表」之相關規範。 

第八條、 餐具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餐廳應提供足夠數量之餐具供餐，於餐廳內用餐不得主動提供免洗

餐具，外帶食物限用紙製材質之免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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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一條相關子法規定：私立學校內之餐廳不得提

供厚度未達 0.06公釐之購物用塑膠袋，欲提供厚度達 0.06公釐(含)

以上之購物用塑膠袋，消費者需另行付費選購，不得併入所購買

之商品中，違反本公告規定者，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一條第

三項規定罰鍰。 

三、 採用人工洗滌炊、餐具時，應具合乎標準之三槽式人工餐具洗滌

設備，若無三槽式洗滌設備，不得同時於同一水槽洗滌食品及

容、器具，並使用符合食品衛生相關洗滌規定之食品用洗潔劑。 

四、餐具應清洗乾淨，並經有效殺菌，置於餐具存放櫃，存放櫃應足夠

容納所有餐具，並存放於清潔區域。 

五、凡有缺口或裂痕之炊、餐具應丟棄，不得存放食品或供人使用。 

六、每週應接受澱粉性及脂肪性殘留之檢查，不合格者應改善及追蹤管

理。 

七、 設置截油設施，每日至少清潔一次，並填寫相關清潔紀錄表留存

備查。 

八、其他：詳如本辦法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表」

之相關規範。 

第九條、 餐廳及廚房用水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應設有貯水、供水設備，水質不受污染及有適當的保護措施(如逆止

閥)，其設置地點應距污穢場所、化糞池等污染源 3 公尺以上。 

二、自來水供應區域內應使用自來水作為水源，地下水不得用於烹調。 

三、飲用水與非飲用水管路應完全分離並加標示，不得相互交替。 

四、蓄水池(塔、槽)每年至少清理一次，請於消毒前 3 天事先通知總務單

位，清潔後請檢附消毒照片，繳交衛生保健組備查。 

五、其他：詳如本辦法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表」之

相關規範。 

第十條、 食材、物料及食物製備衛生管理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一、 所有食材及物料應為合法來源，肉品食材需使用衛生檢驗合格，每

學期餐飲業者須主動提供進貨相關證明以備查驗。 

二、包裝食品應密封、標示完整，使用原物料或半成品應以先進先出之

原則，避免混雜使用，且不得使用已逾保存期限之物料。 

三、清洗過待用之食品必需置於不銹鋼架上，且蔬菜置於上層，肉、魚

類需置於下層，盛裝用具不宜使用有孔洞容器。 

四、加熱保溫食品中心溫度不得低於 60℃。食品調製後，置於室溫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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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過 2 小時，且不可有過期或變質腐壞食品。 

五、非當天製作之菜餚、剩菜或沾料應丟棄，禁止再供應使用。 

六、油炸油應定期測試油的品質，並填具「油炸用油更換紀錄表」，每週

由學校衛生管理人員進行檢驗油炸油一次，不合格者第二次檢驗複

檢試紙由攤商負責提供。 

七、供應膳食廠商每餐應將完成之高水活性、低酸性食品菜餚，以夾鏈

袋或塑膠袋密封包妥存放於衛生保健組(健康中心)內之冷藏冰箱(溫

度 7℃以下)，並標明日期、餐別存放 48小時後，若無人反應異常方

可丟棄。 

八、定期接受食材安全性之檢查，不合格者應改善及追蹤管理。 

九、餐飲場所食用冰塊須符合衛生規定，冰鏟、冰杓需專區存放，不得

放置製冰機內，每學年至少抽驗一次，送驗單位及費用由攤商負

責。 

十、其他：詳如本辦法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表」之

相關規範。 

第十一條、 各攤商應於供餐當日上午 12時前至食材登錄平臺登錄及更新供應膳食

資訊，需完成每日菜單、食材（含調味料）、供應商等資料登載。 

第十二條、 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跡象時，應採緊急救護措施，必要時將患者

送醫檢查治療，並儘速通知其家屬或緊急聯絡人。同時應聯繫及協助

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理，並儘速向主管機關提出處理報告。 

第十三條、 學校餐廳採包商辦理者，餐廳負責人及有關人員應依照本辦法及有關

規定，加強餐廳衛生管理工作，並投保意外責任險及食品責任險。 

第十四條、 罰則:各餐廳攤商應遵守本辦法及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

方)檢查表」之各項規範，若有違規情事，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註有★★記號為「重要項目」:同一項目第 1 次檢查不合格，即罰違

約金新台幣壹仟元並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及累犯時每次增罰新台

幣壹仟元。 

二、註有★記號為「次要項目」: 同一項目第 1 次違規開立附表-「缺失

改善通知單」書面告知廠商並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及第 2 次(含)

以上再違規時，每次處以新台幣壹仟元罰款，爾後累犯時每次增罰

新台幣壹仟元。 

三、未註記★記號為「一般項目」：同一項目第 1-2 次違規開立附表-「缺

失改善通知單」書面告知廠商並限期改善；未完成改善及第 3 次

(含)以上再違規時，每次處以新台幣伍百元罰款，爾後累犯時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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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罰新台幣伍佰元。 

四、本法第十四條第一、二、三款有關違規次數之計算週期，以「月」

為統計單位，新的月份開始即重新起算違規次數。 

 五、發生餐飲衛生事件依反應「餐飲異物」之屬性採取下列處置: 

(一)可接受的自然產物─如菜蟲、蝸牛等，則退回當事人消費金額，

雖不予罰款，但若蟲數量多於 2 隻，則列為 1 次「缺失改善通

知單」紀錄，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三款「一般項目」處理及督導

立即改善。 

(二)食物處理過程的疏忽─如鋼刷絲、小石子、焦碳屑等，除退回當

事人消費金額，並由攤商支付當事人賠償費現金新台幣伍佰元

整，並列為 1 次「缺失改善通知單」紀錄，依本法第十四條第

三款「一般項目」處理及督導立即改善。 

(三)若為病媒蠅(蟲)、米蟲、蟑螂、螞蟻、餿、腐、發霉等情事，依

本法第十四條第一款「重要項目」處理，並由該款項中撥付 30

％作為當事人賠償費。 

六、若發生疑似食物中毒情事，必要時應暫停營業接受衛生單位之調

查，若確有疏失造成食物中毒，餐廳應負全責及善盡賠償責任，當

事人精神賠償費及罰款金額，另行開會議之；並於疏失改善複檢合

格後，廠商始得繼續營業，本校得視情節嚴重程度終止契約。 

第十五條、本辦法自實施之日起，原 94年 3 月 21日通過之「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

理實施辦法」同時廢止。 

第十六條、 本辦法及附件─「銘傳大學餐飲衛生管理(校方)檢查表」為本校學生

餐廳招商合約當然附件，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或相關法令

辦理。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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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ȳ Є Ṯᾙ ᾎ 

                101年09月17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杜絕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結核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特制定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經通報或醫師診斷疑似或確認為結核病個案適用             

之。 

第 三 條 結核病之個案來源如下 

   一、衛生單位轉介。 

   二、教職員工生體檢。 

第 四 條 結核病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結核病個案 

   （一）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經確定診斷為開放性結核病個案者，

須按規定服用抗結核藥物治療與複查追蹤，並接受衛生保

健組傳染病個案收案管理。為避免校園傳染病蔓延，得暫停

上班、上課；俟檢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證明已接

受充分治療且無傳染他人之虞，送衛生保健組核備後，始得

回復上班、上課。治療期間仍建議配戴口罩，嚴守良好衛生

習慣，並保持活動場所之空氣流通。 

   （二）經確定診斷為非開放性結核病個案者，須接受後續治療。 

   （三）患有結核病之本校教職員工生，在隔離觀察期間需依醫囑

住院治療；不需住院隔離者，可返家休養或安排至獨立通風

之休養宿舍。無論在何處隔離，皆應嚴守良好衛生習慣，避

免病菌之散播。 

   （四）處理流程如圖一。(略) 

   二、結核病個案之接觸者 

   （一）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規定之接觸者檢查程序於時

限內完成檢查。 

   （二）處理流程如圖二。(略) 

第 五 條 行政應支援之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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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衛生保健組：保護個案隱私、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結 

             核病個案服藥相關健康管理、就醫協助、協調衛生單位完 

             成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異常追蹤、結核病衛生教育。 

    二、導師及系秘書：安撫班上學生情緒、降低同學間互相猜疑 

        個案、協調接觸者檢查時間及團體衛教場地、提高同學到 

        檢率、宣導檢查當日注意事項。 

    三、教務處：依格式提供該班級接觸者名冊。 

    四、生活輔導組：協助學生特別事故假或事病假之相關請假事 

        宜。 

            五、人力資源處：協助教職員特別事故假或事病假之相關請假 

                事宜。 

            六、住宿服務組：個案如係住宿者，依格式（包含班級、姓名、 

                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及地址）提供個案宿舍密 

                切接觸者名冊、休養宿舍管理、協調宿舍環境清潔消毒相 

                關事宜。 

    七、總務處：協助裝設X光電源、協調X光車停放地點、進行 

        宿舍環境清潔消毒。 

    八、前程規劃處：必要時提供心理輔導。 

第 六 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ӢṶ   335 

 

ϟȳ Є ╬ Ṯᾙ ᾎ 

 104年3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控制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達到校園

傳染病之監控及防治，維護校園教職員工生的健康，依學校衛生法、傳

染病防治法訂定「銘傳大學傳染病防治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約聘人員、交換學者、交換學生等，經通報或醫師診斷

疑似或確認為傳染病個案時適用之。 

第三條 傳染病分類依行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告項目認定之。 

第四條 傳染病之個案來源如下：  

一、衛生單位轉介。 

二、教職員工生體檢。 

三、相關傳染病檢查。 

第五條  傳染病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傳染病個案：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專業版網頁─防疫夥伴─「傳染病

防治工作手冊」，執行個案防治、監視通報以及追蹤管理。 

（二）教職員工生在校期間經確定診斷為傳染病個案者，隔離觀察期

間需依醫囑與衛生機關規定，接受治療、複查、追蹤以及衛生

保健組收案管理。為避免校園傳染病蔓延，得暫停上班、上課；

俟檢附醫療院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證明已接受充分治療且無

傳染他人之虞，送衛生保健組核備後，始得回復上班、上課。

治療期間仍應嚴守良好衛生習慣及自主健康管理，並保持活動

場所之空氣流通。 

（三）患有傳染病之本校教職員工生，不需住院隔離者，可依規定請

假返家休養，或住宿生可安排至獨立通風之休養宿舍；無論在

何處隔離，皆應嚴守良好衛生習慣，避免病菌之散播。 

（四）如遇高度傳染性(含疑似)之疾病送醫時，護送陪同人員保護措

施為配戴口罩、手套，必要時遵照疾病管制署、衛生局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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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著隔離衣，且應通報 119 救護車運送。 

（五）處理流程如圖一。 

二、傳染病個案之接觸者：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傳染病防治工作手冊」，執行接觸

者檢查程序並於時限內完成檢查、監視通報以及追蹤管理。 

（二）處理流程如圖二。 

第六條 各相關單位應支援之行政事項如下： 

一、秘書處：協助新聞媒體聯繫、接待、發言及新聞稿發布。 

二、教務處：依傳染病防治相關【校園轄區衛生管理單位】作業規定格式，

提供該班級接觸者名冊，及辦理個案學生期末補考事宜。 

三、人力資源處：協助教職員特別事故假或事病假之相關請假事宜。 

四、總務處、桃園行政處：配合衛生、環保及動保單位辦理校園與宿舍環

境消毒、傳染病媒介動物（如犬貓收容通報、鼠蚤蚊蠅撲滅等）管制、

協助傳染病防治所需車輛、器材、設施或設備等支援。 

五、前程規劃處：必要時提供個案及接觸者心理輔導與諮商。 

六、國際學生顧問室：配合協助外籍生個案之生活輔導及送醫照護聯繫等

事宜。 

七、法務室：協助防疫工作及應變相關法務諮詢。 

八、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協助學生特別事故假或事病假之相關請假、學生

平安保險符合住院給付申請等事宜。 

九、學務處住宿服務組：個案如係住宿者，依規定格式提供個案宿舍密切

接觸者名冊、休養宿舍安排管理及協調宿舍環境清潔消毒等相關事

宜。 

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協助本校學生社團之疫情防治配合事宜。 

十一、學務處僑生暨陸生輔導組：配合協助僑生、陸生個案之生活輔導及

送醫照護聯繫等事宜。 

十二、學務處衛生保健組：保護個案隱私，配合衛生單位防疫措施、就醫

協助、個案治療之相關健康資料管理、追蹤與記錄，協調衛生單位完

成接觸者檢查、異常追蹤以及傳染病衛生教育。 

十三、學務組：執行校區防疫工作及宣導，掌握校區疫情通報，校內(含疑

似)個案之追蹤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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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導師及系秘書：安撫班上學生情緒、降低同學間互相猜疑個案、協

助協調接觸者檢查時間與團體衛教場地、協助提高學生到檢率、宣導

檢查當日注意事項。 

十五、校安中心：遵照傳染病防治法有關個案資料保密要求，並依教育部

規定適切執行法定傳染病之校安通報，並負責協調聯繫等事宜。 

十六、其他行政及學術單位：(如大陸教育交流處協助大陸交換生、交流生

及專班個案，交換學者邀請單位則請協助交換學者相關生活照應事

宜) 

    (一)傳染病疫情發生時，負責通報衛生保健組並配合實施應變處置。 

    (二)配合學校衛生政策，預防傳染病傳播蔓延。 

第七條 「傳染病疫情防疫小組」任務編組 

       一、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學生事務長擔任副召集人、衛生保健組組長擔

任總幹事，相關單位應指派人員為本防疫小組成員(詳如附表)並負責

相關聯繫及處置等事宜。 

       二、視疫情需要，必要時由校安中心召開「校安事件應變會議」，研討應變

與處理事宜。 

第八條  傳染病防治宣導教育 

        由學務處衛保組遵照教育部、衛生福利部、衛生局等防疫政策及計畫執行，

並統籌結合校內外資源，實施校園疾病防治宣教系列活動，以維護及促進

全校教職員生之健康，相關傳染病防治宣教教材，悉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官網專業版─衛教與教材─傳染病防治核心教材之規範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學校衛生法、傳染病防治法、衛生主管機關其他

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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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Є ɦ ╬ ꜟ ṮꜟЊ ɧԉ ῶ 
任務編組 原職稱 防疫工作職掌 

召集人 主任秘書 督導執行校園疫情防治因應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學務長 1.協助督導執行校園疫情防治因應全般事宜。 

2.統籌校園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及執行。 

3.督導校安中心通報及運作。 軍訓室主任 

顧問 健康中心醫師 提供防疫專業資訊，指導校園防疫工作與應變。 

委員 

總務長 

協助校園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執行。 
桃園行政處處長 

委員 
各學院院長、中心、 

系所主任 協助校園疫情緊急應變之督導、協調與執行。 

委員 

基河行政處處長 
1.規劃系所班級停課及補課事宜。 

2.防疫配合事宜與相關應變作為。 

3.規劃相關考試及補考之應變作為。 

桃園行政處副處長 

副教務長 

委員 

副學務長 

1.協助學務長督導執行校園疫情防治、緊急應變全般事宜。 

2.督導協助罹患傳染病學生住院、門診等請假事宜。 
金門分部副主任 

生輔組組長 

主任 
前程規劃處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協助教職員工生因疫情困擾之心理諮商輔導。 

組長 
資網處 

資訊服務組組長 
防疫宣導網頁設計與技術支援。 

組長 新聞組組長 
負責校園疫情防治新聞媒體聯繫，並提供媒體相關新聞稿及

對外統一發言。 

組長 圖書館組長 綜合督導館內防疫工作及人員進出管制。 

組長 

營繕組組長 

負責校園環境硬體(含空調)設施維護及檢修。 成功行政暨能源 

管理組組長 

組長 環安中心組長 與疫情相關之環境安全衛生與廢棄物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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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編組 原職稱 防疫工作職掌 

組長 

採購組組長 
1.協助各單位購置口罩配發本校同仁。 

2.採購各項作業需要口罩、漂白水、耳溫槍以及其它耗材。 

3.當本校各單位有疑似病例發生時，立即實施消毒作業。 

4.校內隔離安置處所之安排與消毒作業之督導。 

5.各校區外來車輛之交通管制規劃與督導。 

事務組組長 

總務組組長 

組長 住服組組長 負責督導規劃住宿學生因應疫情之相關配合事宜。 

組長 課指組組長 負責督導本校學生社團之疫情防治配合事宜。 

組長 
僑生暨陸生輔導組 

組長 
負責協助僑生、陸生個案之生活輔導及送醫照護聯繫。 

組長 學務組組長 
1.執行校區防疫工作及宣導。 

2.掌握校區疫情通報，校內(含疑似)個案之追蹤掌握。 

專員 人資處專員 協助教職員工因傳染病請假、住院及暫停上班等事宜。 

專員 財務處專員 協助審核本計畫相關經費事宜。 

組員 

國際教育交流處組員 1.負責境外學生防疫宣導與疫情通報作業。 

2.負責大陸研習生出入境名單、離台前告知防疫注意事項及

入境返校之通報作業。 

3.負責協助國際生個案之生活輔導及送醫照護聯繫。 

大陸教育交流處組員 

國際學生顧問室組員 

秘書 法務室秘書 協助防疫工作及應變相關法務諮詢。 

總幹事 衛保組組長 
1.提供各單位防疫專業資訊，執行校園防疫宣導。 

2.掌握各單位之疫情通報，校園內疑似個案之追蹤掌握。 

幹事 衛保組校護 

1.協助提供台北、基河校區各單位防疫專業資訊。 

2.執行台北、基河校區防疫宣導。 

3.掌握台北、基河校區各單位之疫情通報作業。 

4.台北、基河校區校園內疑似個案及與之追蹤掌握。 

幹事 衛保組校護 

1.協助提供桃園、金門校區各單位防疫專業資訊。 

2.執行桃園、金門校區防疫宣導。 

3.掌握桃園、金門校區各單位之疫情通報作業。 

4.桃園、金門校區校園內疑似個案及與之追蹤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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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僑生暨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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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Ӣ  

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8年6月22日本校第8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0日本校第25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0 月 31 日台參字第 1010198825C 號令「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辦理僑生輔導工作活動，照顧僑生之學業及生活。 

二、輔導目標： 

(一)貫徹僑教精神，落實僑教政策。 

(二)加強對中華文化之瞭解，激發愛國情操。 

(三)協助解決學生問題，妥善照顧學生，使其適應校規，專心課業。 

(四)促進身心平衡，維持人際關係之正常發展。 

三、輔導項目： 

(一)課業輔導： 

1. 有關國語文及基本學科課程，僑生六人以上即可依據本校教務處訂定

之辦理僑生課業輔導開班、安排教師、報部相關事宜作業流程，開班

授課。 

2. 僑生依每學期教務處公告之網路選課期間，辦理相關學科加退選。 

3. 二年級僑生的基本學科隨同學校球隊班所開設之課程，共同學習。 

4. 特殊需求之僑生，如中文能力程度較為不足者，由僑生暨陸生輔導組

（以下簡稱僑陸組）協調教資中心協助，利用課後時間加強輔導。 

(二)健康醫療保險： 

1. 依據本國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持有居留證明文件之僑生（含港澳生）

來台就學者，自居留滿六個月起，應依法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適

用本國全民健康保險法。 

2. 初次入境之僑生在居留未滿六個月前，可參加僑務委員會辦理之僑生

傷病醫療保險。 

(三)校內工讀及學習服務： 

為幫助來台就讀之清寒僑生的在學生活，僑生得依據行政院僑委會規定

及本校清寒僑生工讀及學習扶助辦法，申請本校學習服務機會。經僑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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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審核後，優先安排校內服務，扶助其在學生活，並培養生活禮儀及工

作態度。 

(四)校外工讀： 

僑生至校外尋找工讀機會時，須依據本國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校外工作

證。僑生備齊下列各項文件者，可自行至勞動部網站線上申請，由僑陸

組依據相關作業規定審核後，送勞動部核發工作證後，可於規定時間內

至校外工讀： 

1. 學生證、居留證、護照影本。 

2. 新台幣壹佰元審查費之郵政劃撥收據正本。 

(五)清寒僑生助學金： 

本校依據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12 日臺僑字第 1010233513B 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助學金要點」規定，為協助本校家

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僑生，於公告時間內申請填表，經審查會議審核後，

獲補助同學將每月配給一定之金額，使其安心就學。 

(六)校內清寒獎學金： 

1. 依據本校獎助學金設置申請辦法規定，為鼓勵清寒僑生努力向學，符

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經僑陸組初審後，送請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 

(1) 本校僑生，上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含)以上。 

(2) 操行成績八十四分(含)以上。 

(3) 清寒證明 

2. 每學期獎助名額為當學期僑生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依清寒程度，按申

請人所屬學院人數占總申請人數百分比，分配各學院得獎人數，依學

業成績高低依次排序，完成初審後，送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複審。獎學

金每學期每名金額為新台幣捌仟元。 

(七)校外獎助學金： 

1. 僑委會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 

(1) 依據僑委會頒行之獎勵學行優良僑生獎學金核發要點，獎勵本校

學行優良之僑生。 

(2) 由僑陸組依僑委會來文所定資格及規定事項辦理申請及審查作

業，呈報校長核定後，送僑委會審核。 

2. 僑委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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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僑委會受理各方僑胞團體及社會人士捐贈獎助學金，以培育優秀

之在學僑生，特頒行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金要點。 

(2) 由僑陸組依僑委會來文所定資格及規定事項辦理申請及審查作

業，呈報校長核定後，送僑委會審核。 

(八)協助辦理居留證申請。 

(九)活動輔導： 

1. 本校不定時辦理各項座談活動、參觀台灣經濟建設、旅遊台灣各地文

化風情及舉辦各種節慶活動，增強僑生凝聚力，並適時紓解學業壓力。 

2. 節慶活動：配合端午節、中秋節、冬至及春節等富有中華文化之節慶，

辦理餐會及民俗活動等方式，一同歡度節日，紓解僑生思鄉之情。 

3. 文化尋根：以參訪及主題活動等方式，加深僑生對中華文化認識與了

解。 

4. 認識台灣：利用假日，安排富有台灣文化景點之旅，參訪古蹟，悠遊

大自然，使僑生更能認識台灣之美及在地風情。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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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Ӣᵗ   ▲ ᾎ 

98年6月22日本校第8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0日本校第25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 

依教育部 101 年 12 月 12 日臺僑字第 1010233513B 號令修正發布

「教育部核發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學校清寒助學金要點」，制訂本辦

法。 

第 二 條 目的： 

為協助本校家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僑生，使之順利如期完成學業。 

第 三 條 補助對象： 

就讀本校在學之僑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得申請補助：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台就學之僑生。但不含研究生及

延修生。 

二、家境清寒，在校生活確屬困難，且持有海外之清寒證明或財務

證明。 

三、僑生二年級以上者，其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及格，操行成績

八十分以上。 

第 四 條 補助原則： 

一、名額計算： 

（一）僑生暨陸生輔導組（以下簡稱僑陸組）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

函報教育部該學年度僑生人數（不含研究生及延修生）。 

（二）補助人數依教育部核定之學年度配給名額。 

二、補助額度：每月支給標準額度，視會計年度經費預算，由教育

部定之。 

三、補助年限：自當學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

期一年。 

四、補助限制： 

（一）清寒僑生助學金經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其助學金應停止發給，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繳當月所發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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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金。 

（二）凡違反校規且受申誡以上處分者，不得申請助學金。若已獲

補助者，撤銷其補助資格。 

第 五 條 申請作業： 

一、申請人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

件，向僑陸組提出申請： 

（一）一年級僑生及第一次申請者，須檢附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清

寒證明。 

（二）二年級以上僑生，須檢附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相關證明及第

三條第三款所定之成績證明。 

（三）家長在台定居者，須檢附其上年度經核定之綜合所得稅免稅

證明或稅捐單位證明其全戶年度所得清單影本。 

二、轉學僑生應檢具第三條第二款所定清寒證明，與原就讀學校之

轉學證明書或肄(休)業證明書所列前一學年或最近一學年符合

第三條第三款規定之成績證明。 

第 六 條 審查作業： 

一、僑陸組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二個星期內舉辦說明會，說明

應繳資料及審查標準̙ 

二、由學務處及僑陸組同仁組成五人以上審查小組，依教育部核定

名額，辦理審查工作。 

三、審查時依據各僑居地經濟環境、家庭狀況、僑陸組內活動參與

率及在校生活情形等作為審查依據。 

四、各項審查記錄及核定名冊呈校長核定後，留校備查̙ 

第 七 條 經費核撥及核結： 

一、本助學金每年度由教育部編列預算支應，核發額度由教育部核

定之。 

二、經審查符合規定者，依就讀年級順序造冊一份，並檢附審查記

錄影本，於第二次請撥時併同陳報教育部。 

三、請撥時間：依教育部規定之撥付日期訂定之。 

四、請撥方式：依前項分次備據並造具請領表一式二份陳報教育部

請領；其印領清冊留校備查，以利審計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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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僑陸組應自當年九月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完成結報並轉撥予

核准補助者。但應屆畢業生轉撥至翌年六月份止。 

第 八 條 其他： 

一、僑生經查有偽造或提供不實證件屬實者，除撤銷其資格及追繳

已領之助學金外，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二、未獲得本助學金之清寒僑生，僑陸組得優先提供工讀補助金。 

三、申請者如父母雙亡或來自單親家庭，經查證屬實後，優先提供

助學金名額。 

第 九 條 港澳生經依香港澳門居民來台就學辦法入學者，準用之。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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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Є ӢЏ  ц ᶿ

ᵗ   

98年6月22日本校第86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為提供清寒僑生工讀及學習服務機會，扶助在台生活，使其安心就學，依據

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頒行之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要

點，特定本要點。 

二、補助來源： 

依據僑委會每年度統籌分配於各校名額及金額而定。 

三、申請： 

(一)申請資格：得申請工讀金及學習扶助金者，以本校在學清寒僑生為限。

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認定為清寒： 

1.家境清寒，且在台生活確屬困難者。 

2.持有海外正式清寒證明者。 

(二)申請時間：每年由學務處僑陸組公告。 

(三)申請方式：於公布時間二周內，填妥申請表向僑陸組提出申請。 

(四)審查：由僑陸組老師組成三人以上審查小組，依據該生之僑居地經濟情

形、家庭狀況及在台生活情況等要件共同審查。 

(五)公告：於審查會議後一周內通知錄取學生，公告審查結果。其會議記錄

留校備查。 

四、申請限制： 

本校清寒僑生有各項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之。 

(一)享有助學金及其他獎助學金者。 

(二)受校規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曠課紀錄達一星期者。 

(四)服務績效經任用單位審核不合格者。 

(五)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六十分者。 

(六)能自備費用於學期中多次出入境者。 

五、工讀及學習扶助原則： 

(一)服務時數：每星期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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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讀及學習扶助金額：視僑委會當年度核給之金額而定。 

(三)工讀及學習扶助生需填寫服務記錄表，以利考核。 

(四)工讀及學習扶助生有下列各項情事，停止服務： 

1.一個月內無故未到三次以上。 

2.服務時期內受校規記過處分者。 

3.服務學習成效不彰，經任用單位通報者。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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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ҵד‌ᶾ 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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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5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6月22日本校第8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本校為補助來台就學之清寒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員，扶助學員安心就學，

依據行政院僑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僑委會)頒行之補助僑生工讀金及學習扶助

金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來源： 

依據僑委會統籌後分配各校之名額及補助金額，視本校實際情形配給訂定名

額及金額。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資格：本校在學清寒之學員，且在校生活確屬困難者。 

(二)申請時間：每年四月、九月由僑陸組公佈工讀及學習服務員額數量。 

(三)申請方式：於公布時間後二周內，填妥申請表向學務處僑陸組提出申

請。 

(四)審查：由僑陸組同仁成三人以上審查小組，依據該生經濟條件等相關要

件共同審查。 

(五)公告：於審查會議後一周內通知錄取學員並公告審查結果。其會議記錄

留校備查。 

四、申請限制： 

本校清寒學員有各項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之；已補助者應停發。 

(一)受校規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曠課紀錄達八小時者。 

(三)學習服務績效不合格者。 

(四)學期平均成績未達六十分者。 

五、工讀及學習扶助原則： 

獲工讀及學習扶助金補助之清寒學員，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服務時數：每星期需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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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讀及學習扶助金額：視僑委會當年度核給之金額而定。。 

(三)學習服務時需填寫服務記錄表，以利考核。 

(四)工讀生有下列各項情事，停止服務： 

1.一個月內曠工三次以上。 

2.服務期間內受校規記過處分者。 

3.服務學習成效不彰，經任用單位通報者。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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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0月24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6月10日本校第25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鼓勵僑生就讀本校研究所並獎勵在校研究所僑生，特依據「教育

部補助大學校院設置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二

項之規定，制定「銘傳大學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如下：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台就學之僑生以及依該辦法

在台就讀大學部僑生自行考取本校研究所之僑生。 

二、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入學之港澳學生。 

三、在本校註冊具有正式學籍之研究所在學僑生，其前一學期學業

平均成績 80 分(含)以上，操行成績 85 分(含)以上。 

四、已支領政府或學校提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助學金者，不得

重複申請本獎學金。 

第 三 條 依教育部公告之在學人數辦理本獎學金之申請。 

第 四 條 本獎學金受獎僑生之實際受獎金額及名額，按教育部每學期核配本

校之獎學金補助款調整之。 

第 五 條 每名受獎僑生之受獎金額，以每月不低於新台幣一萬元為原則，每

學期審查通過後核發，畢業生得領至畢業月份止。 

第 六 條 申請作業規定如下： 

一、申請時間：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依本校學務處公告之期

間內提出申請。 

二、檢附文件：獎學金申請表（如附表）、前一學期成績單、學生

證影本、指導教授或導師推薦函。 

第 七 條 本獎學金由本校獎學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並依所核定研究所之

受獎名額、金額，擇優核給。其成績計算方式以學業成績高低排

序，學業成績相同者，依操行分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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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受獎學生如有以下情形，得終止其受獎資格： 

一、休學、退學或喪失學生身分者。 

二、行為不檢並有事實足認有重大違失者。 

三、有偽造、變造或提供不實證件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有前項情形之一者，除撤銷其得獎資格外，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

回，並依其情節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第 九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或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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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5月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12月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目的：本校為獎勵成績優異學生就讀本校，並於本校就讀期間勤奮向

學，特設置大陸學生入學暨成績優異學生獎勵獎學金。 

第二條 對象：本校大陸地區申請入學學生。 

第三條 名額：由本校陸生獎勵金審查委員會（委員會組織法另定之）決定。 

第四條 申請資格： 

一、大學入學獎勵部份：以大陸地區申請就讀學士學位之新生，申請成

績達該省市「一本」線以上者，為基本資格得提出申請。 

二、其他資格由陸生獎勵金審查委員會視每一學年之生源及金額訂定

之。 

三、研究入學獎勵部份：申請就讀本校碩士學位之新生，經錄取就讀

者，得提出申請。 

第五條 申請程序：凡符合前項申請資格者，須於入學第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

檢具大陸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成績單及學生證，向本校學生事務處提

出申請。相關申請作業方式另以細則訂定之。 

第六條 審查程序： 

一、大陸教育交流處先行資格籂選，排列名次，提交委員會審查。 

二、大陸教育交流處負責召開審查會議之行政作業。 

第七條 核獎程序： 

一、經委員會審議，呈校長批示 後核發。 

二、獎勵金之獎勵以一次發給為原則，但得依委員會議定後，依本校既

定程序發放。 

三、其餘獎勵金發放，則依該陸生，每年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者，由

該生就讀之系所通知本處，即行核發。 

四、經核定領取本獎勵金之陸生，仍可申請其他獎學金。 

第八條 本獎學金以募款或捐贈方式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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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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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住宿服務 



358  Ӣњ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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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7日學務會議通過 

100年6月16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21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0月27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6月1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 

為維護學生宿舍秩序及安全，提供學生良好住宿環境，使住校生安

心求學。 

第 二 條 行政職掌： 

一、學務處：宿舍管理、行政綜合協調及住校學生生活輔導等相關

事宜。 

二、總務處： 

(一)學生宿舍各項設備之修繕、保養、財產管理、水電供應、環境

美化及工友之任用、遷調及考核等事宜。 

(二)住宿生住宿收、退費等事宜。 

三、人資處：宿舍管理員之任用、遷調及考核等事宜。 

第 三 條 住宿申請、進住、退宿、離舍： 

一、舊生：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一個月至住服組(桃園校區學務組)領

取申請表辦理，經核准後於第一學期開學前三日進住。 

二、新生：新生接獲學校寄發之錄取通知單後，依公告期程進入本

校網站申請宿舍，並上網查詢電腦抽籤結果。中籤同學請於中

籤頁面自行列印繳費單及保證書至指定銀行繳費，進住時繳交

收據、保證書及二吋照片三張。 

三、學生宿舍以服務大學部一年級新生為原則，舊生如需住宿應提

出申請，具有下列條件之舊生依序優先住宿： 

(一)最近一年內曾擔任宿舍自治幹部，服務績效優異者。 

(二)最近一年內在宿舍表現良好，有具體事蹟，並受到學校獎勵

者。 

(三)身心障礙者。(檢附證明文件) 

(四)外籍生、僑生及設籍金、馬、澎等離島地區（須附證明）住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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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為限(大學部在學第一、二學年，研究所在學第一學年)，

惟仍須經學校考核通過(義工服務時數及違規紀錄)，始可以續

住；上述住宿學生自願放棄次學年宿舍續住者，須於住宿當學

年第二學期開學後二週內，檢附證件或述明理由完成書面報告

呈核。 

(五)家境清寒者。(具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戶證明，且須經考核義工服

務時數及違規紀錄通過者) 

(六)因特殊原因呈報校長核准者。 

(七)申請次學年續住均須審核宿舍義工時數及違規紀錄、優良事

蹟，經續住審查會議討會後核定。如有餘額，未獲床位之舊生

可依申請時間先後依序遞補。 

四、新生申請住宿人數超過宿舍容量時，具有下列條件之學生依序

優先住宿： 

(一)身心障礙之學生。(檢附證明文件) 

(二)外籍生、僑生及設籍金、馬、澎離島等地區者(須附證明) 

(三)家境清寒者。(具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證明) 

(四)因特殊原因呈報校長核准者。 

(五)經公告申請程序，抽籤中籤本國新生。 

(六)在學第一學年住宿人員，每學期應擔任宿舍義務工時不少於 16

小時；為結合服務學習執行，凝聚愛舍愛校精神，得以宿舍義

工時數經審核認證為服務學習時數(宿舍義工服務時數2小時認

證服務學習1小時)，一學年申請服務學習時數審核認證以8小

時為限。 

五、台北校區居住台北市、新北市，桃園校區居住桃園市之學生不

得申請住宿，如有餘額或其他特殊原因，另以專案辦理。 

六、凡違反住宿規則一學期累計三次或勒令退宿或違反住宿規則記

小過以上(含)或違反校規情節重大者，不得再申請住宿。 

七、違反「銘傳大學校內學生宿舍生活公約」各項規定，累計記點

5 點者，取消下學年度住宿資格；累計記點 8 點者，勒令退宿。 

八、經核准續住之同學，應於註冊時繳交住宿費用，憑收據向宿舍

管理員報到，並於三日內依指定床位進住，逾時未進住者以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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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 

九、經核准住宿之學生，應住滿一學年並簽立保證書，除符合退宿

規定原因外，不得中途申請退宿，未經核准擅自退宿者不予退

費，並予以議處。 

十、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規定辦理退宿： 

(一)休學、退學、轉學、開除學籍。 

(二)畢、結業。 

(三)受退宿處分。 

(四)家長、監護人遷至宿舍所在地縣市 

(五)患有傳染病、心臟病、精神病或其他重大難治之病症者，惟經

醫師證明仍適宜團體住宿者，不在此限。 

十一、申請中途退宿者，應附相關證明(如休退學證明、戶口名簿

等)並填寫退宿報告表，經宿舍自治會、宿舍管理員、家長及

承辦人簽名，轉呈學務處經核准後始得遷出並依規定辦理退

費。 

十二、經核准住校之同學不得私自將床位轉讓他生。 

十三、寒暑假期間學校宿舍關閉後，學校不負責保管同學留置之財

物，住宿同學應攜回所有物品。 

十四、原住宿之應屆畢業生於畢業典禮後，學期尚未結束前如欲繼

續住宿者，其生活規範均與在校生相同。 

十五、經休、退學，或其它原因核准退宿之學生，須於核定後三日

內向宿舍自治會及宿舍管理員報告，查核寢室財產無誤並打掃

清潔後，遷出宿舍。 

十六、學期結束前一週由室長負責清點寢室財產，如有損壞或遺失

應即向宿舍管理員報告，室長於學期結束前陪同管理員清查無

誤後，始可離校。 

十七、期末考結束後三日內，應完成離宿手續，搬離宿舍。 

第 四 條 收、退費標準： 

一、按教育部規定收取住宿費，於每學期註冊時一次繳交。 

二、宿舍收費標準於受理住宿申請之日公告。 

三、因休、退學，或其它原因核准退宿之學生，得檢附證明及原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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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收據至財務處申請退費。 

四、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註冊日起至第六週辦妥手續者退所繳

費用三分之二，自第七週至第十二週辦理者退三分之一費用，

十三週以後辦理者不退費。 

五、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單位開立之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戶

證明學生，經本校審核通過者，低收入戶得免費住宿學校宿舍

(限住四人或六人房)，中低收入戶得優先安排繳費住宿，並應

於本校規定宿舍抽籤日前向學務處住服組、桃園學務組申請，

逾期視同放棄。 

六、校內住宿生進住一律繳交清潔保證金伍佰元、磁卡及鑰匙押金

伍佰元、合計壹仟元，離舍無息退還。校外承租宿舍收費另依

各舍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住宿規則： 

一、作息時間： 

(一)熄燈時間為每晚二十三時熄大燈，學生可依需要使用桌燈。 

(二)公共交誼廳一律於二十三時實施熄燈及人員管制。 

二、內務： 

(一)床舖整理：每晨起床後將床舖整理清潔，棉被枕頭摺疊整齊。 

(二)物品之放置： 

1.衣櫃內物品之整理以整潔為主。 

2.書籍文具應排列整齊，其餘應存放置物櫃內。 

3.其他物品之放置由宿舍管理員統一規定。 

4.寢室物品之擺設在不危害宿舍安全，不破壞公務並兼顧整潔之

原則下，得經自治幹部同意後改變位置。 

5.不得放置違禁、危險及有礙衛生、妨害他人之物品。 

(三)寢室內外環境： 

1.各寢室值日輪值表由室長排定，負責維護寢室內外地面、牆

壁、門窗之整潔。 

2.各項整潔工作，須在內務檢查前整理完畢。 

(四)學生個人內務經定期不定期檢查優良者，記嘉獎乙次之獎勵。 

(五)男、女生宿舍內務競賽最優寢室(樓層)，室長(樓長)記嘉獎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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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寢室室友各記嘉獎乙次。 

三、外宿： 

(一)住宿生外宿先告知室長，並向宿舍管理員報備登記後始得離校

外宿，另應自行向家長或監護人報備。學校依狀況彙整同學外

宿次數，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二)住宿生申請連續三天外宿者(不含返家)，除須附上「校外安全自

負切結書」外，並主動通知家長或監護人。 

(三)學期外宿超過六週(不含返家)，則喪失次學年續住優先權。 

四、宿舍設備之維修與供應： 

(一)宿舍修繕： 

宿舍一般水電及設施修繕，總務處皆設有水電工，每日定時

上、下午至宿舍維修，各寢室住宿生發現任何損壞皆可主動至

櫃檯登記簿登記，或上學校線上報修系統實施報修，宿舍管理

員每日彙整後至總務處營繕組報請維修。 

(二)沐浴熱水供應： 

1.本校學生宿舍沐浴熱水供應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七時

時至九時，下午六時至十二時，宿舍燒水時間共計七小時，寒

暑假期間，依狀況另訂定。 

2.熱水供應由總務處(組)督導專人依規定調整訂定。 

(三)冷氣供應： 

寢室冷氣供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以房間為單位向總務處

購買冷氣機使用儲值卡使用之。 

五、幹部職掌： 

(一)會長 

1.協助宿舍老師管理宿舍各項事宜。 

2.督導樓長執行各項勤務。 

3.辦理、督導宿舍各項活動。 

4.督導宿舍公共區域整潔。 

5.督導每日晚上十一時實施晚點名。 

6.退宿同學資格審查。 

7.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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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副會長 

1.協助舍長及宿舍老師管理宿舍各項事宜。 

2.協助督導樓長執行各項勤務。 

3.協助辦理宿舍各項活動。 

4.負責督導宿舍維持公共區域整潔。 

5.協助舍長督導每日晚上十一時實施晚點名。 

6.臨時交辦事項。 

(三)自治幹部 

1.辦理宿舍各項活動。 

2.負責維持該樓秩序及公共區域整潔。 

3.每日晚上十一時實施晚點名。 

4.檢查該樓公共設施損壞情形，向宿舍老師回報。 

5.臨時交辦事項。 

(四)幹部權益： 

1.自治幹部任期屆滿時，經宿舍業務主管評量，成績核可者，可

申請下學年優先住宿資格。 

2.遭學校取消或自行放棄幹部資格者，即取消次學年申請住宿床

位權利。 

六、一般規定： 

(一)學生進住宿舍後，對所分配使用之公物負有保管之責，若有損

壞或遺失，應負責賠償。 

(二)不得於寢室牆上釘釘子懸掛衣物或張貼字畫圖片。 

(三)住宿生不得私自持有他人寢室鑰匙。 

(四)義務服務人員：在學第二學年(含)以上住宿人員，每學期須擔

任宿舍義務服務人員，每學期不得少於 16 小時，擔任下列工

作： 

1.櫃台值班：值班時間：上午七時至晚上十二時。 

2.協助環境整理。 

3.協助宿舍活動辦理。 

(五)有違反下列情形者，會接受學校懲處： 

1.非住宿生不得私自進入宿舍，住宿生會客應在櫃檯交誼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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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得進入寢室內，如有家長要求參觀，須先經宿舍管理員

同意。 

2.不得留宿外賓、親友或同學。 

3.宿舍門禁由宿舍管理員負責執行，於每晚二十三時管制。 

4.宿舍內不得放置及使用違禁、危險、有礙衛生或妨礙他人之物

品，如含酒精飲料、電視機、大型電唱機、電視遊樂器、電熨

斗、電暖爐、電鍋、電磁爐及炊煮用具等。 

5.宿舍內應保持寧靜，不得高聲喧鬧、談笑。 

6.不得在宿舍陽台、門口及圍牆上隨意晒被褥、衣物。 

7.熄燈後不打電話、不看電視及不得有妨礙他人睡眠之音響或行

動。 

8.宿舍內禁止炊膳、燃燒燭火或鞭炮類。 

9.宿舍內不得有爭吵、鬥毆、賭博、飲酒、滋事等行為。 

10.宿舍內不得飼養寵物或其他動物。 

11.住宿生應依規定參加宿舍舉辦之各項活動。 

12.宿舍內嚴禁吸菸。 

13.浴廁使用後請保持整潔與設施完整。 

第 六 條 考核及獎懲 

學生住宿表現由各系教官及宿舍管理員分別考核，住宿生違反宿舍

規則，除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相關規定處理外，其他補充規定如

下： 

一、違反下列規定之一者，依照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第十一款，予

以申誡一次或二次之處分，並通知家長。 

(一)經選為宿舍自治幹部，無故辭退者。 

(二)住宿生無故不參加宿舍集會，自治幹部無故不參加自治幹部會

議者。 

(三)住宿生內務不整，經登記三次仍未改進者。 

(四)住宿生不按規定晾晒衣物者。 

(五)熄燈後收看電視者。 

(六)帶領非住宿生或非住宿生擅自進入宿舍者。 

(七)在寢室內高聲喧嘩，擾亂他人安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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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未經報備登記擅自外宿者。 

(九)對宿舍幹部態度惡劣者。 

(十)門禁後私自開啟大門外出者。 

(十一)門禁後逗留於宿舍內走道，干擾宿舍之安寧。 

(十二)依規定時間進住後，超過二周不繳交住宿費收據查驗者。 

(十三)不配合櫃台執勤。 

(十四)違反本辦法之「住宿規則」規定，情節較輕者。 

二、違反下列規定之一者，依照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十九款，予

以記過一次或兩次處分，並通知家長。 

(一)右列申誡所列各款之累犯者。 

(二)未經核准，擅自進住或遷出宿舍者。 

(三)未經核准遷移、互調寢室床位或將床位轉讓他人者。 

(四)宿舍內燃燒火燭、燃放鞭炮類或使用違禁電器用品。 

(五)在宿舍內吸菸者。 

(六)損壞公物情節輕微者。 

(七)未經登記核可擅自外宿累計達三次者。 

(八)特定檢查(競賽)內務零亂不整者。 

(九)在寢室內飼養寵物者。 

(十)違反本辦法之「住宿規則」規定，情節較輕者。 

三、違反下列規定之一者，依照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第十款，予以

記大過之處分。 

(一)右列記小過各款累犯者。 

(二)未經核准，擅自留宿外人者。 

(三)私帶異性朋友進入宿舍者。 

(四)寢室內燃燒火燭、燃放鞭炮類或使用違禁電器用品再犯者(實物

代管，末發還)。 

(五)擅自招外人在宿舍集會者。 

(六)關閉寢室後擅自開啟或進住者。 

(七)攜帶危險物品或違禁藥品入宿舍者。 

(八)擅自在宿舍內炊膳者(實物代管，期末發還)。 

(九)任意污染、破壞浴廁整潔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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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違反本辦法之「住宿規則」規定，情節重大者。 

四、住宿生有下列不良行為之一者，依照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第十

款，予以記大過處分外，並通知家長該生勒令退宿(不退費) 

(一)右列記大過各款累犯者。 

(二)故意破壞公物者。 

(三)個人內務經常零亂，屢勸誡不改者。 

(四)在宿舍內不服宿舍管理員或教官輔導，態度惡劣者。 

五、宿舍自治幹部之獎懲由自治幹部組織辦法另訂之。 

六、其餘有關獎懲依學生獎懲辦法中之規定敘獎、懲處。 

第 七 條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組織辦法另訂之。 

第 八 條 寒、暑假校外機關團體辦理活動營隊，借用宿舍者，由總務處專案

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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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7日學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為維護寒(暑)假期間學生宿舍秩序，保障住宿學生住宿安

全，並期提供良好之住宿品質與完善之宿舍管理。 

第 二 條  住宿申請： 

一、申請資格：具本校學籍之學生或該年度應屆畢業生未完成離校

手續者。 

二、申請日期：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學務處於宿舍張貼住宿申請公

告，並於公告後兩週內完成申請，逾期不予辦理。 

三、申請流程：申請住宿之同學，於期限內至住服組繳交住宿申請

表(含家長同意書)、住宿保證書，陳奉 核可後至總務處繳交所

需費用。 

四、費用計算：收費標準依學校規定，以「期」為單位計算，寒假

為一期，暑假為二期，每期收費四(六)人房實際收費標準以總

務處核算公告為准。 

五、住宿期間退宿者，依規定不辦理退費，如有特殊原因者，需經

呈報核可後，始得退費。 

第 三 條  寒(暑)假開放住宿日期： 

一、寒假：開放一期，確定日期以住宿申請公告訂定為準。 

二、暑假：配合學生暑修，開放住宿二期，確定日期以住宿申請公

告訂定為準。 

三、申請寒(暑)假住宿同學，須以「期」為單位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住宿生管理： 

一、住宿生採集中住宿、統一管理為原則，寢室規劃以同一樓層四

(六)人房為主，若有特殊狀況，專案簽核。 

二、住宿生之寢室與床位之分配，依同學申請住宿之順序排定，同

學不得私自更換。 

三、寒(暑)假期間住宿規則、考核獎懲、內務整潔檢查同學生宿舍

手冊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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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住宿生離舍前須完成寢室整理、財產清點並歸還寢室鑰匙後始

得離開宿舍。 

第 五 條  宿舍自治幹部： 

一、宿舍自治幹部組織及職掌比照學生宿舍手冊(第柒章 學生宿舍

學生自治組織辦法)。 

二、寒(暑)假期間，擔任宿舍自治幹部表現優良之同學予以行政獎

勵： 

(一)舍長：小功乙次。 

(二)樓長：嘉獎兩次。 

(三)室長：嘉獎乙次。 

三、住宿生每室遴選室長乙員，兩室以上遴選樓長乙員，二樓以上

遴選舍長乙員。 

第 六 條  行政職掌： 

一、學務處： 

(一)軍訓室：負責宿舍突發事件之處理與回報。 

(二)住服組：負責宿舍管理員寒暑假期間上班輪值排定，及宿舍管

理等事宜。 

二、總務處：負責寒暑假期間，宿舍各項設備之修繕、保養、財產

管理、水電供應及費用收繳等後勤事項。 

三、人資處：有關宿舍管理員之任用、遷調及考核等事宜。 

四、財務處：有關宿舍管理員值勤津貼發放事宜。 

第 七 條  一般規定： 

一、寒(暑)假期間，社團或校外團體辦理活動營隊借用宿舍者，由

總務處專案辦理。 

二、寒(暑)假期間宿舍工讀生之需求，宿舍管理員依規定提出申

請。 

三、配合留宿作業之同學，均依規定陳報行政獎勵。 

四、寒(暑)假期間，學生宿舍空床位電信網路系統關閉，僅提供住

宿同學上網服務。 

五、未依規定申請住宿，擅自進住宿舍者，依學生手冊獎懲規定懲

處。 

六、國際生住宿申請依一般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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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管理規定未盡事宜，可依需要增補之。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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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別：                  學號：             姓名：                     

申請      假住宿       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家長意見： 

本人             同意敝子女               因           原因，於    假(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申請住宿貴校學生宿舍。 

                                        家長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ᴰ ’  

住    宿    保    證    書 

一、茲保證       系  年   班學生     住  室  床，願

遵守本校宿舍管理規則，如有違反，願接受學校處分。 

(一)住宿期間應保持宿舍安寧，並於門禁晚上十一點前返回宿舍，超過門禁

時間遲歸者，須先向宿舍管理員登記。 

(二)超過門禁時間未回宿舍或擅自外出，如未依規定登記外宿者，應自負其

責。 

(三)宿舍內嚴禁私用電器用品或其他違規用品。 

(四)如有損壞公物，依規定照價賠償。 

(五)恪遵寒(暑)假學生宿舍管理辦法。 

二、如有違反前項規定，本人同意接受校規相關處分，絕無異議。 

三、住宿期間如個人原因退宿，不辦理任何退費。 

學生家長：       簽名 

(監護人) 

學    生：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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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5月17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總則 

一、依據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訂定。 

二、本會定名為「銘傳大學學生宿舍自治會」，分設於臺北、桃園

宿舍，以下簡稱本會。 

三、為保障學生住宿安全、推動宿舍生活自治管理、維護住宿學生

權益，提昇住宿生活品質，協助學校管理宿舍為目的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組織與職權 

一、凡本校學生宿舍之住宿生皆為本會當然會員。 

二、負責學生宿舍業務之承辦人為本會當然指導老師，各宿舍管理

老師為輔導老師，應協助推展並輔導自治會之工作。 

三、幹部產生方式與任期： 

(一)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二至四人、並設自治幹部若干人，自

治會幹部架構圖如附表。 

(二)會長、副會長須為本校 2 年級以上之住宿生，並曾擔任本會幹

部具服務熱忱，不分國籍、性別。於每學年開學第十四至十五

週改選，由本會新任之管理幹部群投票推選，以得票數最高者

擔任會長，次高者擔任副會長，任期為一學年，不得連任。 

(三)本會會長、副會長及各組長任期為一學年，由會長於次級管理

幹部群中遴聘之，不得連任。 

(四)宿舍自治幹部經由全體住宿同學選舉產生。 

(五)自治幹部產生後，再推選會長、副會長。 

四、會長職責： 

(一)對外代表本會，綜理有關學生宿舍事項。 

(二)召開自治會議及期末自治幹部座談檢討改進工作狀況，以提升

自治會功能。 

(三)在學生宿舍業務主管單位之輔導下，協助推動宿舍安全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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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四)協助處理一切有關提升宿舍生活管理及安全之工作。 

(五)負責各級自治幹部與會員間之聯繫協調工作。 

(六)協助推廣宿舍相關活動。 

五、副會長職責： 

(一)協助會長推動會務及生活管理及安全等工作。 

(二)每日晚間二十三時彙整各樓層人數清點狀況並向宿舍管理老師

回報。 

(三)執行幹部自治會議之決議。 

(四)邀請學校師長及宿舍管理老師參與相關會議及活動。 

(五)籌備及召開次屆會長選舉事宜。 

(六)協助各級自治幹部與同學間之聯繫協調工作。 

六、各組組長職責： 

生活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相關業務等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維護宿舍公共安寧、整潔衛生及宿舍生活品質等有關生

活輔導事宜。 

美宣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

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宿舍各項活動文宣之相關事宜、宿舍佈置及印製相關文

宣等。 

總務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

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本會經費之申請、使用、收支表之製作、公用財物之保

管及活動器材採購等事宜。 

公關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

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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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負責對外之聯繫事務及交流事宜。 

活動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

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宿舍各項活動之籌劃與執行。 

文書組長： 

1.協助宿舍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查樓

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各組承辦事務企劃檔案資料及本會運作相關資料彙整

與保存。 

資訊組長： 

1.協助宿舍安全、生活管理及業務推展，並於每日晚間 23 時清

查樓層人數後向副會長回報。 

2.負責各項活動電子影像紀錄留存及宿舍網頁維護與宿舍業

務電子檔資料之建立。 

七、幹部義務： 

1.準時出席各項會議及參與活動。因故請假須親自提前向會長

或副會長報備核准，惟每人每學期請假、遲到以 3 次為限(含

各級會議、活動及義務勤務)。超過次數或無故未到者即取消

幹部資格及權益。 

2.組長以上幹部應負督導服務台義工執勤之責。 

八、幹部權益： 

1.組長以上幹部任期屆滿時，經會長、副會長及宿舍業務主管

評量成績核可者，可保留下學年優先住宿資格。 

2.遭取消或自行放棄幹部資格者，即取消次學年保留住宿床位

權利。 

九、會長之罷免須經正式提案，獲全體住宿生人數十分之ㄧ連署，

並經全體住宿出席人數二分之ㄧ以上表決通過，始可重新推

選。 

十、會長因故出缺時，由第一副會長遞補之，任期至屆滿為止。 

十一、本會幹部失職時，由會長召開自治會研處並呈報宿舍業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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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單位核備。 

十二、本會得設榮譽職顧問，由前任會長、副會長聘任之。 

第 三 條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一)會員應參加本會所辦理之各項活動。 

(二)會員可使用宿舍內所有公共設施及用品。 

(三)會員有選舉及罷免會長之權利。 

(四)會員有參與本會幹部甄選之權利。 

(五)會員可提出住宿生活及安全之興革意見。 

二、會員之義務： 

(一)會員必須遵守學生宿舍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 

(二)會員必須服從自治會幹部之領導及遵守自治會議之決議。 

(三)繳交會費。 

第 四 條  會議： 

一、常會：會長每月定期召開自治會議一次。 

二、臨時會：視需要由會長決定召開之。 

三、幹部會議出席人數須達幹部總人數 2 分之 1 以上，方得召開。 

四、每學期期末由會長召開自治幹部座談會一次，邀請學校有關單

位主管列席與會。 

五、自治會各項會議決議事項與學校規定及宿舍管理辦法牴觸者無

效。 

第 五 條  附則： 

一、本會經費來源：由學輔經費、學務處預算及會費編列補助。 

二、自治會所有設備器材均需建檔財產登記，新舊幹部移交時應編

列移交清冊報請宿舍業務主管單位核備。 

三、會長得於期末提交服務熱心之會員及良好績效之幹部名單，提

出敘獎並頒發幹部服務證明。 

四、本章程修訂時，得由會長召集本會三分之二以上幹部暨宿舍管

理老師 3 名，共同參與組織章程修改會議，並將結果呈送宿舍

業務主管單位核可後實行之。 

五、本章程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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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臺北校區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架構圖：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學生宿舍自治會幹部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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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5月25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提供賃居生租屋資訊及能夠擁有安全的房場，以保障賃居生合法

權益，增進賃居生間互相關懷，彼此守望相助之精神，增進學生校

外生活品質與情誼暨人際關係，同時發揚學校「誠、樸、敬、毅」

校訓，提昇良好正面的形象，促進社會和諧，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服務對象，以非「校內住宿生、居住自宅或親友家」之學

生為限。 

第 三 條 學務處應建立完整賃居訪視資料，並適時更新賃居學生基本資料。 

第 四 條 學務處應蒐集、建立租屋資訊，提供完整豐富房場資料，並建立完

善網頁提供學生查詢。建置資料如下： 

一、租屋相關法律條文。 

二、租屋契約範本（銘傳大學-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 

三、簽訂條約應注意之事項。（銘傳大學-學生房屋租賃契約書注意

事項） 

四、議價相關資訊。 

五、賃居生於租屋之際所面臨之困擾，並載明其具體之人、事、

時、地、物。  

六、賃居生所需之安全考量。 

七、租屋糾紛之剖析及處理。 

八、本校賃居生調解委員會編組。 

九、賃居學生個人基本資料建立。 

十、房場資料之蒐整與提供。 

十一、租屋問題與解答。 

十二、最新訊息公告。 

十三、意見交流之留言版。 

第 五 條 賃居訪視與記錄，應依下列方式實施： 

一、調查校外賃居學生居住之室友現況、與房東相處狀況、居家安

全、學校可協助事項、其他建議（學生或房東意見）等資料。 

二、調查結果統計分析運用並提供學校參考。 

三、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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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訪視：每學年區分上下學期實施，由各院系輔導教官、學

務處同仁、導師及班級連絡人編組，利用課餘時間，配合訪視

學生及房東時間進行訪視。 

(二)不定期訪視：賃居學生要求、或發生突發狀況，或有安全顧慮

時，由各院系輔導教官、導師及班級連絡人立即執行。 

(三)發現訪視缺失應立即告知房東改善，並納入追蹤複查以維護學

生校外賃居安全。 

(四)對賃居處所不良或有安全顧慮暨發生租屋糾紛等之賃居生，應

勸導學生更換住所，並聯繫家長與導師協助輔導改善。 

(五)訪視期間有發現學生情緒低落、行為偏差等危安因素時，請即

通報住服組協調聯繫處理。 

(六)各訪視小組請於訪視前先行與學生及房東協調聯繫，以利訪視

工作能順利進行。 

(七)訪問記錄表，於訪視任務執行完畢後送至住服組彙辦。 

第 六 條 各班級應設連絡人任住服組、導師及賃居生間之橋樑，負責協調與

連絡事宜，其遴選與研習，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各班級連絡人藉由班會討論遴選後，於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二

週，由院系彙整後，送住服組彙辦。 

二、每年十月份區分台北、桃園兩校區辦理。 

三、賃居生聯絡人實施區域編組，設置小組長，構成綿密聯絡網。 

四、研習會中講解連絡人設立之目的、任務、聯絡方法。 

第 七 條 為加強學生安全維護及臨機狀況應變處置能力，應由學務處辦理賃

居生安全座談，其方式如下： 

一、每年度十一月份區分台北、桃園兩校區辦理。 

二、邀請警政專業人士實施講座（含座談）。 

三、參加對象以各班賃居生連絡人為主，其餘賃居生採自由報名方

式。 

第 八 條 學務處應推動賃居生與學校、房東、鄰里之聯繫座談工作，發揮守

望相助，促進社區良好互動關係。 

第 九 條 學務處應辦理賃居生聯誼活動，增進賃居生情誼。 

第 十 條 由學校行政單位與賃居生建構關懷網，相互聯繫關懷，以化解賃居

糾紛、助經濟問題、妨礙安寧之處理、協助解決意外事件及疑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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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第 十一 條  成立「賃居生服務」社團，協助推動相關賃居業務與活動。 

第 十二 條  每年辦理賃居生租屋安全宣導說明會，並請「崔媽媽基金會提供講

座」。 

第 十三 條  法學院、學務處（軍訓室、住服組、學務組）、社團幹部應共同編

成賃居生糾紛處理小組，協助處理賃居糾紛事宜。 

第 十四 條  經費依年度計劃實施申請。 

第 十五 條  對年度協助推動賃居生業務有具體成效之人員，依規定每年度辦理

議獎。 

第 十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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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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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5月25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3月28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落實校園內菸害防制，維護全體教職員工生之身心健康，加強推

動本校菸害防制工作，確保環境衛生及淨化空氣品質，特依「菸害

防制法」、「學校衛生法」及本校實際狀況，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為落實推動無菸校園政策，成立本校「菸害防制工作小組」，由副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務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總務長、桃園行政

處處長、諮商中心主任、衛保組組長、生輔組組長、桃園學務組組

長、軍訓室代表、學生代表擔任。小組於每學年召開菸害防制會

議，規劃落實校園菸害防制工作計畫及成效檢討。 

第 三 條 校園內禁菸措施，依下列規定實施之： 

一、本校除非禁菸區外(有明顯標示及區隔），教室、實驗室、圖書

館、會議廳、學生活動中心、辦公室、個人研究室、宿舍、餐

廳等室內公共區域及其週邊走廊一律禁菸。 

二、未滿十八歲不得吸菸，校園內禁止張貼菸品廣告。 

三、本校校園內嚴禁販售或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四、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均具對違反吸菸者規勸、制止與舉發之義

務及責任。 

五、辦理各項活動或外包廠商、工作人員，校園內須遵守本校菸害

防制實施辦法，各辦理及承包處室須廣為宣達並督導。 

六、有關禁菸例外區(吸菸區)數量及設立位置，由各校區自主管

理，各校區禁菸例外區(吸菸區)數量以不超過 4 處為原則，並

依實行情況，逐步檢討修訂減少禁菸例外區(吸菸區)數量，以

達「無菸校園」之理想，提供健康優質校園學習環境。 

第 四 條 發現有違反禁菸規定情事者，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發現違法行為，得蒐證逕向軍訓室舉報，

經判明身份後轉交由權責單位查證議處。 

二、遭舉發違法吸菸者視其身份報請所屬權責單位，查證屬實後議

處。 

(一)教職員：由人資處負責管理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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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工、工友：由總務處負責管理及督導。 

(三)入校洽公之外賓及訪客：由警衛班負責管理及督導。 

(四)外包廠商及其相關工作人員：由總務處及申辦單位負責管理及

督導。 

(五)學生：由學務處、各學院、系(所)、導師負責管理及督導。 

第  五  條  對違反本辦法者，應為如下處置： 

一、教職員工違反本辦法者經第一次勸阻者，由人力資源處列入年度

考績檢討。 

二、學生違反本辦法者，得由學務處依學生獎懲辦法懲處之。 

三、廠商及進入校園內洽公、交誼之校外人士或訪客，如違反本辦

法者，責成接洽單位勸導；經勸導不合作者，逕行向衛生局舉

發。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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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5月25日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維護全體師生健康，加強輔導違規吸菸者，樹立「無菸校園」環

境，爰依據「學校衛生法」、「兒童福利法」、「菸害防制法」、

「春暉專案」相關計畫及「學生獎懲辦法」，訂定銘傳大學學生違

規吸菸輔導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採宣導、執行、輔導等方式實施之。 

一、宣導：運用政府機關及各種公益團體製播之宣導影帶、節目及

舉辦各項活動，加強對學生宣教，以建立學生正確觀念；宣導

方式如下： 

(一)結合學校春暉教育，舉辦各項宣教活動，使學生了解吸菸

對環境與健康之危害。 

(二)運用學校各單位舉辦之活動、學生會社團幹部訓練、座

談、週會、班會、導師通報、銘傳一週、銘傳電視台、廣

播電台、無噪音廣播等，對學生實施宣教。 

(三)依地方衛生單位建議，將禁菸標誌張貼於全校嚴禁吸菸區

域。 

(四)一年級新生入學時，請導師協助班上同學完成簽訂「菸害防

制公約」(如附表一)，送至軍訓室備查。。 

(五)以各棟建築物區分，並劃分責任區(如附表二)，由各行政

單位及各院系協助負責督(勸)導。 

二、執行： 

(一)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對違規吸菸者，皆有規勸與反映義務

及責任，各責任區單位主管應編組所屬教職員工實施違規

取締查察，以落實不違規吸菸，維護環淨清新，使責任區

內無菸害。 

(二)教職員工發現學生違規吸菸，應將違規學生姓名、系別及

學號等資料登記後(規勸單如附表三)，送學務處軍訓室處

理。 

三、輔導： 

(一)先期輔導： 

導師及各系輔導教官應對有吸菸習慣之學生予以關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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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有吸菸記錄行為同學，則應加強勸介與輔導。 

(二)違規輔導： 

1.對初次違反禁菸規定同學：依學生獎懲辦法應記過一次，

如參加衛生保健組開辦之「心有零吸健康促進班」，並於

乙週內完成向十位學生宣導禁菸並登錄「志願宣導禁菸紀

錄表」(如附表四)，簽署「不違規吸菸保證書」(附表五)，

並經由導師、系教官及系主任簽證後，銷過處理之，交學

務處軍訓室辦理。 

2.再次違規： 

依學生獎懲辦法應記過二次，並強制參加衛生保健組開辦

之「心有零吸健康促進班」，由系教官輔導填具「志願宣

導禁菸紀錄表」，於乙週內完成二十位同學禁菸宣導暨簽

字(不含初犯違規完成之十位同學)，經由系教官輔導一個

月內未再違犯者，簽署「不違規吸菸保證書」，經由導師、

系教官及系主任簽證後，銷過處理之，交學務處軍訓室辦

理。 

3.三次以上者： 

除依校規懲處外，並參加戒菸班。 

4.違規吸菸者，得持「心有零吸健康促進班」之參加證明及

附戒菸心得五百字，辦理註銷處分事宜，未參加者不得辦

理註銷。 

第 三 條 權責區分 

一、各行政單位、院系：協助宣導禁菸規定，輔導違反吸菸規定學

生，對非吸菸責任區內禁菸之宣導、規勸及舉發。 

二、衛保組：「心有零吸健康促進班」開班時間與課程訂定 

三、生輔組：學生記過與改過銷過處理。 

四、軍訓室：法規訂(修)定、違規學生輔導與處理。 

第 四 條 一般事項 

一、「心有零吸健康促進班」由學務處衛保組規劃，軍訓室及春暉

社協辦，衛保組每學期依實際狀況開班(違反吸菸規定達二十

人以上即可開班)。 

二、本規定以學務處軍訓室為業務承辦單位，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以

單位主管、導師為配合執行人員。各學生自治團體及學生幹部

應將「菸害防制」列為重點工作。 

三、每學年執行成效於於每學年召開菸害防制會議中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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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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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  

94 年 5 月 30 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要點依據教育部台(六八)訓字第四八四一號函及本校實際狀況需要

訂定之。 

二、目的：以強化本校學生熱愛國家、敬愛國旗之情操，適時宣達學校各種政策

與規定，提高學生正確觀念與行為規範，並鍛鍊學生健康體魄為目的。 

三、實施辦法： 

(1)週會由校長、各學院院長或系主任主持。 

(2)每學年上學期以院(系)為單位舉行週會乙次，下學期各年級實施全校性週

會一次。 

(3)週會之舉行日期及集合位置與演講人之邀請，上學期由各院(系)、下學期

由生輔組負責安排，並於每學期另行公佈或通知之。 

(4)集合規定： 

1.週會於星期五下午舉行。 

2.週會開始後，遲到者不得進場。 

3.隊伍之集合由指定學生擔任總指揮，負責隊伍之指揮。 

4.各班班代負責本班之集合及秩序之維持。 

(5)點名規定： 

1.各班班代或副班代負責各該班之點名。 

2.各班導師均應隨班參加並督導該班之集合與點名。 

3.週會完畢由系教官臨時抽定五-八班實施複查人數，以查證該班代或副班

代表點名是否確實。 

4.週會非因特殊事故不得請事假，病假需附診斷證明書。 

四、一般規定： 

(1)週會場所佈置、室內空氣調節及擴、錄音設備等由總務處負責準備。 

(2)週會時應播放國歌，其影音資料由課外活動組負責簽請購備並交由資網處

派員適時播放之。 

(3)司儀及國歌指揮由課外活動組負責安排。 

(4)各院(系)週會之舉行日期應先行告知生輔組，以利管制，避免場地之衝突。 

(5)無故不到者，應義務勞動服務八小時。勞動服務不到者，依相關校規處

分。 

五、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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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Ṯạ ứ 

110 年 6 月 28 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友善校園，防制校園霸凌事件，明確律定教

職員工生相關權責及處理程序需要，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訂定

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校園霸凌之用詞定義： 

(一) 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

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

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

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二) 校園霸凌：指本校或不同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及學生(以下簡稱教職

員工生)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三) 學生：指具有本校學籍、學制轉銜期間未具學籍者、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交

換學生、教育實習學生或研修生。 

(四) 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運用於協助教學

之志願服務人員、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及其他執行教學或研究之人

員。 

(五) 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定期執行學校事務，或運用於協助學校

事務之志願服務人員。 

前項第一款之霸凌，構成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第五款所稱性霸凌者，依該

法規定處理。 

第三條、 加強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資訊

倫理教育、偏差行為防制及被害預防宣導，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礎。 

第四條、 每學期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或結合行政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

修研習時間，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知能及辨識處理能力。 

第五條、 校園霸凌事件宣導、處理或輔導程序中，得善用修復式正義策略，以降低衝

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六條、 為防制校園霸凌，將校園霸凌危險空間納入校園安全規劃，依空間配置、管

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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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說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

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參與。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八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發揮樂

於助人、相互尊重之品德；校園霸凌防制應由班級同儕間、師生間、親師

間、教職員工間、班際間及校際間共同合作處理。 

第九條、 本校透過平日教學過程，鼓勵及教導學生如何理性溝通、積極助人及處理人

際關係，以培養其責任感及自尊尊人之處事態度，並應協助學生學習建立自

我形象，真實面對自己，並積極正向思考。 

第十條、 對被霸凌人及曾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教職員工生，應積極提供協助、主

動輔導，並就學生學習狀況、人際關係與家庭生活，進行深入了解及關懷。 

第十一條、 本校教職員工主動關懷、覺察及評估學生間人際互動情形，依權責進行輔

導，必要時送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確認。 

第十二條、 本校職員工應具備校園霸凌防制意識，避免因自己行為致生霸凌事件，或

不當影響校園霸凌防制工作。 

 

第四章 校園霸凌之處理通報機制 

第十三條、 校安中心設置投訴專線，台北 02-28829595，桃園 03-3509495 及公告教育

部反罷凌專線電話 1953。教職員工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依本

規定向校安中心通報，並由值班人員向教育部實施校安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第十四條、 疑似校園霸凌通報後，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利益考量或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對於行為人及被霸凌人(以下簡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

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第十五條、 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被霸凌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得向行為

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學校(以下簡稱調查學校)申請調查。 

本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經確認非本校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於三個

工作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 

第十六條、 本校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

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長擔任副召集

人，成員包括軍訓室主任、生活輔導組組長、諮商中心主任、相關系(所)主

任、相關系(所)導師、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並得視需要邀請具防制霸凌相

關專業、法律素養之專業人員、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及警政、衛生福利

與法務等機關代表之專家學者參加。 



388  ӢњҌ 

 

系所輔導教官或校安老師、諮商心理師及教務處與總務處人員應列席協助調

查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防制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及因應小組編組如附件一、二。 

第十七條、 校園霸凌事件調查處理完成，調查報告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議決後，

應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之會議紀錄陳校長核定並

專案保管備查。 

 

第五章 校園霸凌之調查及處理程序 

第十八條、 本校於受理申請人申請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會議，開始調查處理程序；於受理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面

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第十九條、 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申請調查或檢

舉；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

讀或使其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

真實姓名者，除學校已知悉有霸凌情事者外，得不予受理。 

第二十條、 任何人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得依規定程序向學校檢舉；經大眾傳播

媒體、警政機關、醫療或衛生福利機關(構)等之報導、通知或陳情而知悉

者，視同檢舉。 

第二十一條、 保障校園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

權及其他權利，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一) 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教學或工作，

得不受請假、學生成績評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 尊重被霸凌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情節嚴重者，得施予抽離

或個別教學、輔導。 

(三) 避免行為人及其他關係人之報復情事。 

(四) 預防、減低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五) 其他必要之處置。 

當事人非屬本校之教職員工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處理。 

第二十二條、 條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調查時，應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當事人為未成年者，得由法定代

理人陪同。 

(二) 避免行為人與被霸凌人對質。但基於教育及輔導上之必要，經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徵得雙方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同意，且無權力、地位不對等之情形者，

不在此限。 

(三) 不得令當事人與檢舉人或證人對質，但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徵得雙方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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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且無權力、地位不對等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四) 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當事

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五) 調查時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 

(六) 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得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決

議、經行為人請求、或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繼續調查處理。 

 

第六章 校園霸凌之申復及救濟程序 

第二十三條、 調查完畢後應提供書面調查報告通知申人及行為人，並告知不服之申復

方式及期限。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調查及處理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本校承

辦人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第二十五條、 當事人對於本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申復決定不服，得依教師法、學生

申訴處理辦法或相關規定提起申訴。 

 

第七章 禁止報復之警示 

第二十六條、 當申請人或檢舉人提出申請調查階段，應避免申請人(當事人之相關)與行

為人不必要之接觸，以維護雙方權利。 

第二十七條、 件調查期間處理原則： 

(一) 確實執行申請人與行為人之不必要接觸。 

(二) 被害人與加害人有權勢失衡時，應避免或調整權勢差距以保護弱勢一方。三、

加害人如為教師(職員、聘雇人員、工友)應主動迴避教學、指導、訓練、評

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二十八條、 事件調查結束及懲處後應注意事項： 

(一) 對被害人應確實維護其身心之安全。 

(二) 對加害人行為明確規範之，以避免對受害人造成二次傷害。 

(三) 如有報復行為發生時，依其他關法令規定處理之。 

 

第八章 隱私之保密 

第二十九條、 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參與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依前項規定負有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第三十條、 本校相關人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姓名之原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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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規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人員，就原始文書以外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

應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查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

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九章 其他校園霸凌防制相關事項 

第三十二條、 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六條至第九條規定應納入學生手冊及教

職員工聘約中。 

第三十三條、 教師、職員或其他人員有違反本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依成績考

核、考績或懲戒等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行為人有違反本規定者，應依相

關法規或本校相關章則予以處罰。 

第三十四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規定經學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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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銘傳大學防制校園霸凌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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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銘傳大學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一覽表 

 

職稱 級職 職掌 

召集人 行政副校長 指揮綜理校園霸凌事件及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學務長 協助召集人綜理校園霸凌事件及全般事宜 

小組成員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協調與執行事宜。 

小組成員 

生活輔導組組

長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協調與執行事宜。 

小組成員 
學務組組長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及協調事宜。 

小組成員 相關系(所)主任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及協調與執行事宜。 

小組成員 相關系(所)導師 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事宜。 

小組成員 學者專家 

視需要具防制霸凌相關專業、法律素養之專業人

員、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及警政、衛生福利與

法務等機關代表，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小組成員 家長代表 協助校園霸凌事件處理及家長協調事宜。 

小組成員 學生代表 協助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列席人員 

系(所)輔導教官 

(含校安老師)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及受害者

輔導後續事宜。 

列席人員 

諮商心理師 

(諮商中心主任指

派) 

協助調查及釐清校園霸凌事件、加害者及受害者

心理輔導與諮商後續事宜。 

列席人員 教務代表 
協助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暨與事件相關學生

課程調整事宜。 

列席人員 總務代表 
協助所需相關監視系統等設備及調閱影像並協助

調查及審理校園霸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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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原住民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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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ᴰӖ  

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學校對原住民生活、課業適應關心，指定本組加強輔導與照顧。 

二、目標：使學生專心讀書，完成學業。 

三、辦理新進學生座談，加強要求學校各項規定。 

四、辦理原住民獎助學金及工讀事項 

(一)獎學金 

(1)凡本校原住民在學學生，前一學期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得申請獎學金： 

排名在分配本校獎勵名額內者，但一年級第一學期新生依入學考試成

績高低為優先順序，其入選名額以分配本校名額之四分之一為原則。 

(2)應檢具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原住民委員會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線上申請系

統之申請表向僑陸組申請。 

(3)每學期辦理一次，名額由原住民委員會分配。 

(4)依班級排名百分比高低作錄取依據，排名百分比相等者，以操行成績優

良者核定之。 

(二)助學金 

(1)凡本校在學原住民學生家境清寒，前一學期操行及學業成績平均及格且

自願擔任工讀者及設籍在蘭嶼鄉之雅美族學生，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2)檢具原住民委員會大專院校獎助學金線上申請系統之申請表，以及前一

學期成績單向僑陸組申請。 

(3)每學期辦理一次，名額由原住民委員會分配，為求公平起見，由僑陸組

輔導老師及學務處同仁組成獎助學金審查小組，辦理審核獎助學金相關

事宜。 

(三)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 

(1)凡本校在學原住民學生家境清寒，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2)檢具原住民委員會大專院校獎助學金線上申請系統之申請表，前一學期

成績單向僑陸組申請。 

(3)名額：不限名額。 

五、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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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ᴰӖ Ӣ ᵗ

  ᾎ 

109年10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原住民學生努力向學，以多元化學習提昇各項知識與能力，

並自發性為本人或社群勇敢圓夢，爰設置本獎助學金。 

第二條 本獎助學金經費源自高教深耕計畫獎助弱勢學生募款經費，每年經學校

核准用於本獎助學金之金額。 

第三條  獎勵對象及申請方式： 

一、對象：本校在學之原住民籍大學部學生。 

二、申請方式： 

(一)圓夢計畫提案形式不限，申請者可發揮創意，除文字外可運用多

媒體工具或藝術創作以說明所擬計畫。 

(二)申請者需檢附「基本資料」、「自傳」及「圓夢企劃書」。 

第四條    獎勵額度及名額： 

本獎助學金每學年獎助三至十項圓夢計畫，每項計畫以獎助新臺幣最高

伍萬元為限。每年五月份辦理，依本辦法第三條為核定標準，由學務處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進行初審，再經學務處組成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公

布獲獎名單。 

第五條   獎助學金核發說明： 

一、獎助學金分兩階段發放，第一階段依公告獲獎名單核發 2/3 款項；

第二階段於同年十月底需完成計畫並發表成果報告，繳交書面資料

後，領取另 1/3 獎助學金。 

二、成果報告書請繳交含 word 三千字以上文字檔及 jpeg 二十張以上照

片檔之光碟。 

第六條   本獎助學金依每年分配募款經費額度及上述第三、四、五條款辦理，如

當年度未獲得募款分配金額，即暫停辦理。 

第七條   其他事項： 

一、獲獎計畫因故無法完成或未繳交報告書者，依規定繳回已核發之獎

助學金。 

二、圓夢計畫之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不得涉及違法及善良風俗之情事。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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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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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 ֮ ӣ ᾎ 

103年10月24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103年12月22日總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為使各集會活動場地能充分發揮效用，提供校內、外單位

借用並善盡管理之責，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各場地以提供本校行政、學術、社團辦理相關活動，及提供校

外機關團體申請借用。 

第 三 條 校內各單位或學生社團辦理各項活動、學術研習課程，需借用各類

活動場地時，應填寫申請表，借用教室或會議場地需上網登錄，經

申請單位主管(學生社團由課指組)簽證後，會簽總務處相關單位辦

理，經核准後，將申請表影本送至事務組(或桃園總務組)完成申請

手續。(申請前先至事務組(或桃園總務組)使用登記表查詢是否已有

其他單位登記使用)。 

第 四 條 校外單位借用場地辦理活動，需提送申請函(或公文)並附活動說明

書至總務處相關單位辦理，總務處單位會簽場地管理單位核可，再

經上級核准後，通知申請單位繳交保證金登錄使用許可。 

第 五 條 借用會議場地，需經事務組(或桃園總務組)同意；借用多媒體教室

及普通教室，需經課務組同意；借用體育活動場地，需經體育室同

意。再依程序辦理申請。 

第 六 條 假日或寒、暑假借用活動場地，應於使用前3日辦理申請。 

第 七 條 借用單位或社團，如需使用學校設備或特別器材，須在申請時詳細

填明，經有關配合單位同意，使用時再通知管理單位，派專人負責

操作。 

第 八 條 借用單位或人員，負責場地內外秩序、公共安全，應善加維護場地

內各種器材、設備，未經核准，不得攜出或任意操作，應接受場地

管理人員之指導。 

第 九 條 場地內各項設施器材、設備，如有短缺或毀損時，由借用單位(或

借用人員)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第 十 條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借用場地，若已核可借用者得立即停止

或追繳應付費用： 



  399 

 

一、 使用情形與登記內容不符者。 

二、 假借名義借用而轉借他人使者。 

三、 活動有損害本校場地設備之虞者。 

四、 活動使用時間超過申請時限。 

五、 活動參加人數未達場地可容納人數之50%。 

六、 其他經本校認定不宜借用之情事者(如政治性活動等)。 

第 十一 條  借用場地須遵守下列規定，違規者，通知相關主管單位議處： 

一、 未經允許，禁止於場地內張貼或懸掛物品。 

二、 禁止吸煙及餐飲並保持整潔。 

三、 雨天不得攜雨具進入。 

四、 使用完畢後，應將場地恢復原狀、清除垃圾，並通知管理人員

關機、關燈及鎖門。 

第 十二 條  如學校臨時有重要、特殊需要活動時，得通知原借用單位讓出該場

地，申請人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無

法如期使用場地時，其繳交之各項費用及保證金，除已發生者或另

議使用期間外，無息退還。 

第 十三 條 收費標準：  

一、 各單位於辦公時間舉辦活動，使用各場地均免費。 

二、各學生社團於假日辦理活動，收費標準如「銘傳大學學生社團假

日活動場地借用收費標準」(附表 1)。 

三、寒、暑假期間，本校學生社團借用學生宿舍住宿，管理維護費

四、六人房每房每日壹仟伍佰元。  

四、各學生社團借用本校各場地辦理與其業務相關校際活動時，場

地管理維護費及空調費均以「銘傳大學學生社團假日活動場地借

用收費標準」2 倍計費。 

五、 凡屬社教公益或特殊性之活動，經核示後，場地費另案處理。 

六、校外單位借用場地辦理活動，收費標準如「銘傳大學活動場地借

用收費標準(含逸仙堂/大禮堂視聽設備借用收費標準及學生宿

舍收費標準)」(附表 2)。 

七、借用長條桌及停車立牌需先行繳付押金伍佰元，使用後經檢查

無損壞，歸還押金。 

八、借用桌巾(裙)需支付清洗費，白桌巾每條壹佰元、紅桌巾每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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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拾元，桌裙每條參佰元。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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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銘傳大學學生社團假日活動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管理維護費 空調費 

附記 
0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每時段 

台 

北 

校 

區 

逸仙堂 1,0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2,000 元 

佰
元
整
。 

二
、
借
用
白
桌
巾
需
支
付
清
洗
費
，
每
條
壹
佰
元
整
，
紅
桌
巾
每
條
柒
拾
元
整
，
桌
裙
每
條
參 

一
、
借
用
長
條
桌
需
先
行
繳
付
押
金
伍
佰
元
整
，
使
用
後
經
檢
查
無
損
壞
，
歸
還
押
金
。 

室內球場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1,000 元 

大會議室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500 元 

國際會議廳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500 元 

音樂廳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500 元 

多媒體教室 500 元 500 元 700 元 300 元 

電腦教室 700 元 700 元 900 元 300 元 

普通教室 200 元 200 元 400 元 200 元 

桃 

園 

校 

區 

大禮堂 1,0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2,000 元 

室內籃球場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1,000 元 

室內羽球場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1,000 元 

大會議室 600 元 600 元 800 元 500 元 

多媒體教室 500 元 500 元 700 元 300 元 

電腦教室 700 元 700 元 900 元 300 元 

普通教室 200 元 200 元 400 元 200 元 

田徑場 
1,000 元 

(音響費) 

1,000 元 

(音響費) 

5,000 元 

(燈光音響費) 

 

 

銘傳大學學生社團假日活動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管理維護費 

備註 
每房每日 

四人房 1,500 元 一、使用冷氣需另購冷氣卡。 

二、本場地僅供寒、暑假期間借用。 六人房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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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銘傳大學活動場地借用收費標準 

場地 
管理維護費 空調費 清潔費 

保證金 備註 
0800~1200 1300~1700 1800~2200 每小時 每時段 

台

北

校

區 

逸仙堂 

【樓上 1000 人 / 樓下2100 人】 

(僅用籃球場) 

30,000 元 

(15,000 元) 

30,000 元 

(15,000 元) 

40,000 元 

(20,000 元) 
2,5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二
、
凡
屬
社
教
公
益
或
特
殊
性
之
活
動
，
經
核
示
後
，
場
地
費
另
案
處
理
。 

一
、
借
用
單
位
如
需
使
用
視
訊
系
統
或
委
託
本
校
錄
影
，
其
費
用
另
計
。 

室內運動場 5,000 元 5,000 元 6,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室外籃球場 3,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500 元 2,000 元 

田徑場 30,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大操場 30,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B901 會議室【65 人】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800 元 800 元 5,000 元 

B902 會議室【16 人】 5,000 元 5,000 元 7,000 元 500 元 500 元 3,000 元 

大會議室【133 人】 12,000 元 12,000 元 14,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國際會議廳【34 人】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音樂廳【108 人】 12,000 元 12,000 元 14,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多媒體教室 

【B101 / B301 / B401：120 人】 

【H101：83 人 /  H201：140 人】 

7,000 元 7,000 元 8,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電腦教室 

【大間 74 人 / 小間 43 人】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5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一般教室【70 人】 1,5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00 元 500 元 2,000 元 

虛擬攝影棚 35,000 元 35,000 元 35,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15,000 元 

基

河

校

區 

J616 會議室【99 人】 12,000 元 12,000 元 14,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會議室【10 人】 1,000 元 1,000 元 1,500 元 200 元 200 元 5,000 元 

多功能教室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500 元 800 元 5,000 元 

電腦教室【40 人】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500 元 800 元 5,000 元 

一般大教室【50 人】 2,500 元 2,500 元 3,000 元 500 元 800 元 5,000 元 

一般中教室【40 人】 2,000 元 2,000 元 2,500 元 500 元 800 元 5,000 元 

一般小教室【30 人】 1,5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500 元 600 元 5,000 元 

停車場 每車位每月租金 4,000 元,每半年收繳一次（24,000 元） 8,000 元 

桃

園

校

區 

大禮堂(一館/二館) 

【樓上 300 人/樓下 1200 人】 
25,000 元 25,000 元 35,000 元 2,5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室內籃球場 15,000 元 15,000 元 20,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室內羽球場 15,000 元 15,000 元 20,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室外籃球場 3,000 元 3,000 元 5,000 元  500 元 2,000 元 

田徑場 30,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大操場 30,000 元 30,000 元 50,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403 

 

 M104 大會議室 

【65 人】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S104 國際會議廳 

【257 人】 
15,000 元 15,000 元 17,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FFB101 國際會議廳 

【228 人】 
25,000 元 25,000 元 35,000 元 2,000 元 3,000 元 10,000 元 

P101 遠距教學教室 

【196 人】 
12,000 元 12,000 元 14,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P102 多媒體教室 

【196 人】 
12,000 元 12,000 元 14,000 元 1,0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電腦教室 10,000 元 10,000 元 12,000 元 500 元 1,000 元 5,000 元 

一般教室 1,500 元 1,500 元 2,000 元 200 元 500 元 2,000 元 

藝術中心 20,000 元 20,000 元 30,000 元 1,000 元 3,000 元 20,000 元 

虛擬攝影棚 50,000 元 50,000 元 50,000 元 1,000 元 3,000 元 20,000 元 

 

銘傳大學逸仙堂/大禮堂視聽設備借用收費標準 

設備 費用/次 備註 

投影機 30,000 元 
其他視訊系統費用另計 

無線麥克風 3,000 元 

 

銘傳大學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場地 
管理維護費 

保證金 備註 
每房每日 

四、六人房 1,500 元 5,000 元 使用冷氣須另購冷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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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2月3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99年11月29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1月28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103年12月22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2月3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110年1月4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維護校區秩序、行人安全及校園安寧，特訂定教職員工生校區

汽、機車車輛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車輛管理係指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汽、機車，有關停車證之

申請、領取，停車場之使用及違規停車之處理等事宜。 

第 三 條 本校核發之車輛停車證，其種類如下： 

一、 台北校區教職員工汽(機)車停車證。 

二、 台北校區兼任教師及社團老師停車證。 

三、 台北校區廠商(臨時)汽車停車證。 

四、 台北校區廠商機車停車證。 

五、 桃園校區教職員工室內汽(機)車停車證。 

六、 桃園校區教職員工室外汽車停車證。 

七、 桃園校區兼任教師及社團老師停車證。 

八、 桃園校區廠商(臨時)室外汽車停車證。 

九、 桃園校區廠商機車停車證。 

十、 桃園校區推廣學員室外汽(機)車停車證。 

十一、 桃園校區學生室外汽車停車證。 

十二、 桃園校區學生室內機車停車證。 

十三、 基河校區教職員工室內汽車停車證。 

十四、 基河校區兼任教師室內汽車停車證。 

十五、 基河校區學生室內汽車停車證。 

十六、 基河校區廠商室內汽車停車證。 

第 四 條 停車證申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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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校區(基河校區)由總務處網頁下載「汽機車通行證申請表」，

經事務組(庶務組)審核。 

二、桃園校區教職員工由學校網頁整合資訊系統登入後填寫「(桃)停車

證申請」相關資料，經電腦系統隨機抽籤。 

三、桃園校區學生由學校網頁學生資訊系統登入後填寫「桃園汽機車申

請」相關資料，經電腦系統隨機抽籤。 

第 五 條 停車證領取手續： 

一、凡本校教職員工及申請獲准之學生在校區行駛或停放汽、機車

者，須至出納組(桃園總務組、基河庶務組)繳費後憑收據及識別

證、行車執照、駕駛執照至事務組(桃園總務組、基河庶務組)登

記後核發停車證。 

二、汽、機車停證之申請，限本人、配偶、直系親屬之車輛。 

三、停車證每學年換發乙次。 

四、停車證遺失如需補發者，應酌收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整。 

五、汽、機車停車證，不得私自複製偽造，違者依偽造文書議處。 

第 六 條  停車證收費標準： 

一、台北校區每學年： 

（一）專任教師及行政主管汽車室外停車新台幣貳仟元整；限制

每週2日不得駕駛汽車進入校區之行政人員新台幣壹仟元

整；兼任及社團老師新台幣伍佰元整；廠商新台幣貳仟元

整、臨時停車證新台幣壹仟元整。 

（二）教職員工機車停車新台幣貳佰元整；廠商新台幣貳佰元整。 

二、桃園校區每學年： 

（一）專任教師、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員汽車室內停車新台幣肆仟

元整；室外停車新台幣貳仟元整；兼任及社團老師新台幣

伍佰元整；廠商新台幣貳仟元整、臨時停車證新台幣壹仟

元整。 

（二）教職員工機車(含成功校區)室外停車新台幣貳佰元整，室

內停車新台幣肆佰元整；廠商新台幣肆佰元整。 

（三）學生汽車室外停車新台幣肆仟元整；機車室內停車新台幣

壹仟貳佰元整(應屆畢業生新台幣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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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修推廣學員汽車室外停車新台幣伍佰元整(每學期)，機

車室內停車新台幣壹佰元整(每學期)。 

三、基河校區每學年： 

（一）專任教師、行政主管及行政人員汽車室內停車新台幣肆仟

元整；兼任教師新台幣壹仟元整。 

（二）學生汽車室內停車新台幣伍仟元整。 

（三）廠商汽車室內停車新台幣肆仟元整。 

四、來校洽公、訪客、送貨、接送及本校教職員工未辦理停車證者之

車輛，應取計時票卡並計時收費，前 30 分鐘內不予收費後每小時

30元，不滿1小時以1小時計費。(校外身心障礙人士來校洽公之

車輛，由本人使用經出示證明者，以半價收費)。 

五、貴賓車輛、上級督導檢查單位、執行電信、郵務、水電、警務、

消防、救護、採訪記者等公務車輛不予收費。 

來校參加全校性公務會議、活動及院所系邀請之講座、評審之車

輛憑開會通知單、邀請函取計時票卡，進入校區經主辦單位證明，

將計時票卡攜至總務處事務組(桃園總務組)申請蓋章後不予收

費。 

來校修繕、施工之車輛取計時票進入校區經主辦單位證明，將計

時票卡攜至總務處事務組(桃園總務組)申請蓋章後不予收費。 

六、中途退證者應繳回停車證，並於次月開始計算退費月數。 

第 七 條  停車證之使用規定： 

一、進入校區之汽車停車證應貼於前擋風玻璃左下角處，機車貼於正

前方以利辨認。 

二、凡進入校區之車輛，警衛應確實查核，未領有本校汽、機車停車

證者(執行公務車輛除外)，應先行登記，以有效之行照換取臨時

會客證，取計時票卡進入校區。離開學校應在出口處繳回臨時會

客證及繳交停車費。 

三、領有停車證者，不得將停車證轉借他人使用，如經查獲簽報議處

並取消停車證。 

四、離職人員或汽、機車過戶或換牌，須繳回原停車證，不得讓予他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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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車輛停放規定： 

一、汽、機車進入校園後，務必依規定停放在車格內，不得隨意停

放，以維護停車秩序。 

二、車輛停放，應按劃線之車格內停放整齊，以免妨礙他車停放。 

三、停車位有「校車專用」或「貴賓專用」標誌者，他車請勿停放，以

維護專用停車權益。 

四、凡未規劃停車位之地區或路邊，嚴禁停車，以維護教職員工生通

行與安全。 

五、基河校區停車區位於地下三樓，車輛須停放於標示本校停車位

處。 

六、基河校區之車輛得配合社區保全人員對停車證件之查核及進出管

制。 

七、車輛不得過夜停放，所稱過夜時段為 0 時至 6 時，該時段不提供

車輛進出。 

第 九 條  違規停車之處理規定： 

一、未依規定辦理停車手續進入校區停放之車輛，經總務處事務組(桃

園總務組、基河庶務組)查獲且施以車輪枷鎖者，應繳交停車管理

費汽車新台幣伍佰元整，機車新台幣參佰元整。 

二、進入校區之汽、機車駕駛人應遵照規定將汽、機車停放於規定之

停車區域內，未在規定內停放之車輛及停車證未按本辦法規定放

置之車輛均屬違規。 

三、違規之車輛由警衛或車輛違規處理人員開違規單，並施以車輪枷

鎖者，應繳交違規停車管理費汽車新台幣伍佰元整，機車新台幣

參佰元整。領有車證且違規 2 次者，即取消校內停車資格，並不

予退費。 

第 十 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騎乘機車進入校區必須戴安全帽。 

二、 車輛進入校區，應減速慢行。 

三、停車證之製發，僅表示允許該車輛在本校通行與停放，不保證提

供所有車輛皆有停車位，亦不負車輛保管、損壞賠償責任。 

四、台北校區學生不得駕駛汽車及騎乘機車進入校區，違者依本校學



408  ӢњҌ 

 

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十二項規定記過處分，若遇特殊情況，應專

案呈報，經校長核准後，方可駕車進入校區。 

五、台北校區因車位限制，行政人員(主管除外) 及工友每週固定 2日

不得開車進出校區。桃園校區行政人員將車輛停放於台北校區，

再搭乘校車者比照辦理。例假日、寒(暑)假及期中(末)考解除管

制。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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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Є Ө ᾎ 

98年12月3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99年11月29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5月1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107年6月4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維護校舍建築、設備之完整與安全，充分發揮其功能，特訂定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校舍建築、道路、園地與固定之教學設備，由總務處定期於寒、

暑假期間檢查、修繕、保養。 

第 三 條 普通教室與公用盥洗設備，舉凡門、窗、遮陽設備、課桌椅、講台、

黑板、水、電設備等修繕，請發現人員日間速到總務處營繕組(桃園

校區到總務組登記、基河校區到庶務組登記)，夜間至總務處事務組

(桃園校區至夜間行政組)分別填寫「水電」、「土木」檢修工作登記

本內之檢修工作表登記，如附表(一)並詳細說明何地、何物及故障

或損壞情形。 

第 四 條 特種專業教室、辦公室、宿舍等修繕工作、比照前條辦理、如工程項

目較大者、需呈報  校長核准後辦理。 

第 五 條 全體師生員工、應愛惜各項設備，不得蓄意破壞，如有人為破壞公用

設施，一經發覺，除照價賠償外，並簽擬議處。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水 電 土 木 檢 修 工 作 登 記 表 

日期 地點/代碼 檢修事項 登記人 
聯絡 

電話 
處理情形 檢修員 備註 

 月 日 
    □已檢修完畢 

□其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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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 ╟ ᾎ 

98年12月3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99年11月29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1月28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面審查通過 

103年12月22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為培養服務精神、體驗服務真諦。而養成負責自律、勤勞、

互助之良好習性。 

第 二 條 方式：校區教室及公共設施，採班級學生與工讀生混合制，日夜一

體共同維護校園整潔。 

第 三 條 權責： 

一、教務處： 

（一）請將學年度各系教室分配表、課程表、一年級各班座位

表，分送總務處一份，以利編排執行。 

二、學務處： 

（一）定期舉辦學生幹部講習，適時的宣導，要求學生進入校門不隨

意接收商人分送之海報，更不隨地丟棄，垃圾、瓶、罐等一

切雜物投入拉圾桶內，養成愛護校園之美德。 

（二）社團活動：需使用教室和公共場所，請詳列活動表內，分送總

務處一份，並要求於活動後，將場所清理乾淨。 

（三）商請各系所班導師，利用班會時間加強宣導。 

三、總務處： 

（一）教室清潔：凡綜合性事務之籌劃、協調、檢查、督導、複查、

列記、評鑑和獎懲。 

（二）教室清潔工具之申請、分配、收回、整理和存放等事宜。 

（三）定期舉辦衛生股長講習、期中校園整潔比賽之計畫、協調、督

導、檢查和評鑑等事宜。 

（四）工讀費申請分配、造冊、結報等事宜。 

（五）一年級班級責任教室之分配指定。(分配表另排頒發) 

（六）每天檢查班級或個人負責區域，並知會各班導師督導改進。 

四、系、所、進修推廣處、資訊網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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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助本實施辦法之推行、檢查、督導、連絡和轉送資料等

事宜。 

（二）研究生使用之研究室由各所自行管理之。 

（三）資訊網路處所屬各特種教室，依原規定掌理之。 

（四）請各系所主管加強要求，並商請任課教授，於每節授課前

督導學生執行「一分鐘做環保」將自己座位四週的垃圾撿

拾放入教室垃圾桶內，如桶滿則由值日生下課時，即將垃

圾裝袋送至垃圾收集場，養成隨時保持整潔的授課空間。

(含日、夜上課之選修、在職進修班級)。 

第 四 條 實施： 

一、各系、所分配之一般教室，由各系一年級學生負責教室清潔服

務，其班級值日生則由總務處事務組(或桃園總務組)承辦人負責

編排，張貼於教室。值日生應於下午 2時 10 分；將教室垃圾桶內

之垃圾裝袋送收集場。 

二、工讀生分早晚 2 班，早班應於 7 至 8 時將講台、黑板、地板擦拖

乾淨，垃圾裝袋送收集場，並於規定時間內清理完畢；晚班工讀

生應於晚上 6時至 6 時 30 分前將教室清掃乾淨，並將垃圾裝袋送

至收集場。工讀生如執行不力，則取消工讀工作，若因不克執行

任務，須提前一週提出請辭，獲准後方可離工，若因故請假，應

負責找替代同學，繼續其清潔工作。 

三、校工：負責多媒體教室清潔、工具保管、整理，以及寒暑假、期

考期間所有一般教室、飲水機、公共垃圾桶等整潔工作。 

第 五 條 規定事項： 

一、教室須經常保持整潔，全班同學要共同維護。 

二、個別在教室飲食、休息、看書之同學，須維護教室之整潔。 

三、臨時使用者，如班會或課外活動使用者，應於完畢後，將教室清

理乾淨後復原。 

四、所有教室之垃圾由工讀生及值日生送至收集場，不可隨意棄置。 

第 六 條 督導檢查：總務處承辦人於每天上、中、下午各檢查一次，並將其

綜合成果列記、統計、呈判、分送各系、所，請各單位參照督導改

進，並列入期末導師評量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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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獎懲： 

一、獎勵： 

（一）班級值日生個人清潔維護累積成績優良者，給予嘉獎乙

次。 

（二）學期末班級整潔維護累積成績優良者，班代表及衛生幹事

給予記功乙次。 

二、懲罰： 

（一）值日生執行不力者，記申誡乙次。 

（二）學期末班級整潔累積該班成績經評定為最劣者，班代表及

衛生幹事各記過乙次。 

（三）社團課外活動使用場地，未清理乾淨，學期末累計最多

者，其社團負責人記申誡乙次。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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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Є ѩ ╟ ᾎ 

98年12月3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99年11月29日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為推行環保工作，啟發全校人人加強環保意識與積極參與。

提高校園整潔環境之品質。特舉行校園整潔大掃除比賽。 

第 二 條 依據：本校校園環境保護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第 三 條 方式：採競賽方式行之。 

第 四 條 日期：每學期期中第11週(星期五)中午12時至 14時舉行。 

第 五 條 項目：電腦教室、視聽教室、圖書館、研究室、辦公室、會議室、

走廊、水溝、樓梯、花圃以及周邊設施等。 

第 六 條 實施： 

一、工作分配： 

（一）行政單位：以處、室、中心、館、組為單位，由主管動員所屬

人員及分配之校工，作有計畫之整理。 

（二）教學單位：以系、所為單位，全體動員整體清理校園。 

（三）學生以班級為單位，由班代、衛生幹事共同策劃，整班動員，

適切分工，善加督導，爭取榮譽。其負責教室或公共區域以

抽籤決定。 

（四）校工：協助大掃除工具整理及分發。用後即收回清洗，分類保

管，俾便爾後再利用。 

二、清潔區域分配方式： 

（一）各班級清潔區域分配以抽籤方式決定，以求公平。 

（二）賽前說明會，抽籤日期：由總務處承辦單位訂定。(請各班 務

必派員參與抽籤) 

（三）依賽前說明會抽籤決定各班負責之清潔教室或公共區域。 

（四）當日缺席，列入競賽評比。並由總務處承辦人員代為抽籤，結

果不得異議。 

三、清潔標準： 

（一）一般教室： 

1. 室內：地板、講台清洗並擦拭乾淨，牆壁、窗台、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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簾、門窗、玻璃，講桌(禁放雜物)，課桌椅排列整齊、

黑板和溝槽、吊扇、照明燈、冷氣機、電視機、e 化桌

週邊設施等擦拭清潔，餘禁放一切雜物。 

2. 室外：走廊、及垃圾桶內外需刷洗乾淨及置有資源回收

架之教室，應將架內之回收資源送至資源回收分類場，

妥善分類放置，換新資源回收分類袋(彩色的，事務組

領取)整齊排列。 

（二）電腦、視聽、圖書、工作、研究等教室和庫房，依第一項處

理。 

（三）辦公室：地板、辦公桌、電話機、門窗、窗簾、玻璃，個人電

腦及週邊設施、照明燈、冷氣機等拖擦乾，公文案卷入櫃，

盆景陳列整齊美觀。 

（四）會議室：照明燈、及電器設施，地板整理清潔，門窗及窗簾玻

璃及把手擦拭乾淨。 

（五）所有外走廊、水溝、地面、牆壁、照明燈、欄杆、扶手、板擦

機、公佈欄、整容鏡、垃圾桶內外等一切器物，清洗擦拭乾

淨。 

四、清潔工具： 

總務處統一請購，部分於規定時間請衛生幹事到事務組領取，若

不足者，請到各樓保管室領取。領取工具器材，應妥加使用。用

完後即清洗乾淨全部放置垃圾集中場旁之空地，以利分類，再回

收利用。 

五、注意事項： 

（一）比賽當日，協調課務組暫停補上課及課外活動組社團活動停止

乙次。 

（二）是日如有重大特殊事故，未能參與比賽之班級，需先行向承辦

單位報備，由承辦單位排定打掃時間另行評比。 

六、檢查評鑑： 

（一）編組與檢查： 

1. 巡檢小組：由學務處及總務處派員共同編成，檢查教學

及行政單位之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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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檢小組：由學務處、總務處派員編成，負責各教室及

公共區域之評比。 

（二）評鑑： 

1. 行政與教學單位分區檢查，由巡檢人員依整潔辦法標準

規定事項，列記各單位之優缺點及改進之意見，提供學

校運用之參考。 

2. 學生比賽由評檢人員依整潔辦法標準規定事項，逐班一

一評分，由評檢人員評分總和之平均為班級之成績。滿

分為 100 分。 

3. 學生比賽以年級評比，每一年級取前 3 名。(桃園校區

取前 6 名，總分同分者，以總評鑑人員高分居多者勝

出。) 

第 七 條 獎懲： 

一、獎勵： 

（一）行政與教學單位：經評成績優良者，列為各單位主管年度考績

之參考。 

（二）各年級第1名之班級，正副班代及衛生幹事各記功乙次；除缺

席及打掃不力者外，全班記嘉獎2次，並頒發獎金4,000元。

第 2 名之班級，正副班代及衛生幹事各記功乙次，除缺席及

打掃不力者外，全班記嘉獎2次，並頒發獎金3,000元。第3

名之班級，正副班代及衛生幹事各記功乙次，除缺席及打掃

不力者外，全班記嘉獎 1 次，並頒發獎金 2,000 元；(桃園校

區第4名之班級，正副班代及衛生幹事，各記功1次，除缺席

及打掃不力者外，全班記嘉獎 1 次；第 5、6 名之班級，正副

班代及衛生幹事，各嘉獎 2 次，除缺席及打掃不力者外，全

班記嘉獎1次。) 

二、懲罰： 

（一）行政與教學單位經評列成績較差者，請各級主管督促加強改

進，並列為年度考績之參考。 

（二）學生班級經評70分以下之成績者，或規避檢查不執行所分 配

清潔工作之班級，正副班代及衛生幹事各記過乙次，學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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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2次。 

第 八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隨時修訂之。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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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前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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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ὢ ╟ ᾎ 

97年5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9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5月28日法規會議審查通過 

99年6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99年6月7日校務會議通過 

99年11月4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6日行政會議審查通過 

101年4月1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11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5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5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本校學生具有服務情操與社會責任 

感，學習團隊合作與問題解決能力，落實專業知識與社區服務經驗之

整合，進而實踐『誠樸敬毅』校訓，依銘傳大學學則第四十三條規定

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服務學習分為兩類： 

 一、課程型—由各教學單位自行規劃具服務學習內涵之專業課程（簡

稱專業服務學習課程）供學生選修，經系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後，

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將完整教學計畫書，包含教學大綱、教學進度、服

務學習內容與方式，送交前程規劃處備查； 

 二、認證型—由前程規劃處就學生參與社團社區服務或校內外服務等

工作表現認證之，認證型服務學習實施要點由前程規劃處另訂之。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選擇課程型或認證型服務學習。 

第 四 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服務學習內容應至少參與16小時實作服務、1場校 

內服務學習相關講座、1份服務學習反思報告、1場學生回饋反思活動

或成果分享／發表會。本服務學習各項申請作業應依前程規劃處規定

申請，並將相關文件送交前程規劃處審查。 

第 五 條 凡大學部97學年度起入學之大一新生(包括大一復學生)皆須完成 

服務學習，且符合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者得以畢業。畢業前若尚未完

成服務學習者，需接受由前程規劃處安排之補救措施，俟完成相關規

定後，始得以畢業。特殊學生得依個人狀況申請調整服務學習方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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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免從事實作服務辦法由前程規劃處另訂之。 

第 六 條 各單位得推薦修習服務學習表現優異之同學與教學優良之教師提報 

敘獎，或於適當場合表揚。 

第 七 條 各單位得將學生修習服務學習之成果表現，列為申請校內各項獎學 

金及工讀的審查條件之一。  

第 八 條 全體教職員工對本校服務學習均有參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任。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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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ὢ ╟  

97年5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5月2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6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銘傳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二條規定，為落實認證型服務

學習之實施，制定本實施要點。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符合下列任ㄧ情況者得申請認證型服務學習。 

一、未選修系上專業服務學習課程者。 

二、欲累積志工服務時數認證者。 

三、有志於社區服務者。 

第 三 條 實施型式：認證型服務學習得以下列任一型式進行。 

一、社團的社區服務。 

二、校內行政單位實作服務。 

三、校外的機構服務。 

第 四 條 申請流程：申請者須依各型式申請流程提出申請。 

一、社團的社區服務 

(一)申請者須先與通過認證之社團確定服務機構、服務內容與服務時

數。 

(二)確認社團指導老師或機構督導，並徵得督導本人同意督導。 

(三)填寫「銘傳大學認證型服務學習─社團/社區機構服務申請書」 

(四)服務活動開始 30 天前先向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提出申請，經

審議通過後，將申請書送達前程規劃處始完成認證型服務學習

之申請。 

二、校內行政單位實作服務 

(一)申請者先向通過認證之行政單位提出實作服務申請，確認服務內

容與服務時數。 

(二)確認單位督導，並徵得督導本人同意督導。 

(三)填寫「銘傳大學認證型服務學習─校內行政單位實作服務申請書」 

(四)服務前先向服務單位提出申請，經審議通過後，將申請書送達前

程規劃處始完成認證型服務學習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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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的機構服務 

(一)申請者須先與通過認證之機構確定服務地點、服務內容與服 

務時數。 

(二)確認單位督導，並徵得督導本人同意督導。 

(三)填寫「銘傳大學認證型服務學習─社團/社區機構服務申請 

書」。 

(四)另檢附銘傳大學學生參與校內外服務工作或社團服務紀錄 

表及服務證明單送達前程規劃處始完成認證型服務學習之申

請。 

第 五 條 認證程序： 

一、申請者應在約定期限前需先參加服務學習相關講座，完成服務

後參加一場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 

二、完成服務時數後繳交一份反思報告(檢附「銘傳大學學生參與校內

外服務工作或社團服務證明單」與「銘傳大學學生參與校內外服

務工作或社團服務記錄表」至前程規劃處，以審定是否符合認證

標準)。 

第 六 條 認證標準： 

一、參加至少一場校內服務學習相關講座。 

二、服務機構(社團)肯定服務內容符合機構要求。 

三、申請者須完成機構(社團)服務總時數至少 16 小時(不含來回交通

時間及申請公假時間)。 

四、至少參加一場服務學習成果分享／發表會。 

五、至少通過一篇服務學習反思報告。 

第 七 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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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Є ὢ ῂ ᵂ  

97年5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6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5月2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4年6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前程規劃處為辦理認證型服務學習，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依 

銘傳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社團欲舉辦服務學習相關活動時，應在規定期限內先向前程規劃 

處提出認證申請，認證通過後，所舉辦之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始得以 

視為認證型服務學習活動。 

第 三 條 服務學習社團認證之申請程序： 

一、 申請認證之社團(以下簡稱申請者)應填具服務學習社團認證 

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向前程規劃處提出申請。 

(一)社團組織章程。 

(二)社團幹部暨指導老師名冊。 

(三)未來一學期內舉辦服務學習相關活動之計畫（含擬舉辦之

活動內容簡介、合作機構簡介、預定舉辦日期、指導老師）。

必要時前程規劃處得要求提供相關說明文件備查。 

(四)其他有助於通過認證之各項文件，如最近一年內舉辦之服

務學習相關活動之成果報告。 

二、申請者應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其他時間概不受 

理。 

三、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後，依服務學習社團認證標準進行審 

核。評審總分十分以上之社團將給予認證標章，總分低於十分 

以下之社團則未能通過認證。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3~5 日 

內，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者，並將通過認證之社團公佈 

於前程規劃處網站上，以供查詢。 

第 四 條 服務學習社團認證標準： 

一、上一學年獲得社團評鑑優等之社團，加2分。 

二、服務性社團，加2分。 

三、社團曾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每次出隊服務加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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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曾從事校內重大慶典服務工作，每次服務加2分。 

五、社團組織完備，並依組織章程推行社務：如建置社團網頁、幹 

部訓練、經驗傳承、社團行事曆、社團獨立帳戶…等，至多加 

3分。 

            六、社團幹部曾參與志工基礎/特殊教育訓練，1人加2分。 

            七、社團曾參與服務學習成果競賽，每次加3分。 

八、其他未包含於上述標準之具體說明：如未來將舉辦服務學習相 

關活動，並有完善計畫者，至多加5分。 

第 五 條 通過認證社團展延資格：依當學年社團服務學習表現評分，評分結 

果達85分以上之社團得展延一學年認證期限，審核標準如下： 

一、 社團幹部至少2位曾參與服務學習辦理之志工教育訓練課程 

(30%)。 

二、 辦理至少2次以上服務學習相關活動，並依規定時程繳交服務 

學習時數申請資料(40%)。 

三、 曾參與至少 1 場前程規劃處辦理之服務學習成果競賽暨發表會

(30%)。 

第 六 條 通過認證之社團舉辦各項服務學習相關活動須依「銘傳大學認證型 

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經前程規劃處審核通過後，所舉 

辦活動之服務時數方得累計於服務學習時數內，服務學習時數以前 

程規劃處審核認定之時數為準，公假期間從事之服務時數不予計算。 

第 七 條 通過認證之社團在服務學習活動完成後，應於一週內將活動計畫 

(含參與人員名冊)暨活動成果繳交至前程規劃處備查。各認證社團 

有義務配合與協助前程規劃處舉辦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活動。 

第 八 條 經認證之社團由前程規劃處統一製作認證標章，有效期限為一年。 

通過認證之社團可在合法範圍內將本標章公開於明顯之處，供本校 

同學參考。 

第  九  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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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ὢ ᵍ ᵂὢ ╟

 

98年6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6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銘傳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特殊學生得依個 

人狀況申請調整服務學習方式實施，制定本實施要點。 

第 二 條 特殊學生認定條件：本校學生符合下列任ㄧ情況者，得提出證明文 

件申請免於從事實作服務。 

一、 身心障礙學生經公立醫院開立證明，證實無法從事課程型或認 

證型服務學習之實作服務。 

二、轉／復學生已完成服務學習實作服務，持有證明文件。 

三、本校學生因遭遇意外或其他因素，經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足以 

證實無法從事課程型或認證型服務學習之實作服務。 

第 三 條 申請程序： 

一、申請者應填具「銘傳大學服務學習免從事實作服務申請表」，並

依申請條件檢附相關文件向前程規劃處提出申請。 

二、申請者應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其他時間概不受理。 

三、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後，依認定條件進行審核。必要時，前

程規劃處得召開會議審議申請人之資格。 

四、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三十日內，須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者。 

第 四 條 服務學習時數抵免原則： 

一、經前程規劃處審核通過免於從事實作服務者，仍須完成一場服務

學習專題講座及參加一場服務學習成果發表／分享會。 

二、轉學生曾於原學校修畢服務學習相關課程，須於入學時提出申請

課程抵免。若原學校實作服務時數低於十六小時者，得申請抵免

已完成之時數，並繼續完成不足之時數，亦須完成一場服務學習

專題講座及參加一場服務學習成果發表／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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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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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Є ὢ вᴩ╜ ᴯ

ᵂ  

 

 97年5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5月2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6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前程規劃處為辦理認證型服務學習，制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各行政單位欲提供認證型服務學習時，請先填具服務學習校內行政單

位認證申請書，向前程規劃處提出認證申請。認證通過後，得以實施

認證型服務學習。 

第  三  條  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後，依服務學習校內行政單位認證標準進行

審核。評審總分十分以上之行政單位將給予認證標章，總分低於十分

以下之單位則未能通過認證。前程規劃處於收到申請書 30 天內，應將

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並將通過認證之行政單位公佈於前程

規劃處服務學習網站上，以供查詢。 

第  四  條  服務學習行政單位認證標準： 

一、申請單位具有專員或講師以上資格之行政人員擔任督導，至多加

5分。 

二、申請單位提供之工作有助於學生整合課堂所學，至多加 5 分。 

三、申請單位提供座位或個別空間供學生工作時使用，至多加 5分。 

四、其他有利學生服務學習，但未包含於上述標準之具體說明，至多

加 5分。 

第  五  條  通過認證之行政單位須依「銘傳大學認證型服務學習實施辦法」之規

定實施： 

一、至少指定一人擔任學生之督導。 

二、確實督導學生進行 16 小時以上之實作服務。 

三、指導學生進行回饋反思活動(含反思報告及成果分享)。 

第  六  條  通過認證之行政單位舉辦各項服務學習相關活動須依「銘傳大學認證

型服務學習實施要點」之規定辦理，並依下列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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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相關執行公文需會簽前程規劃處，經審核通過後，所舉辦活

動之服務時數方得累計於服務學習時數內。 

        二、活動當天之服務同學，申請公假時段從事之服務時數不予計算，

只認列無修課且無公假時段之服務時數。 

第  七  條  通過認證之行政單位有義務配合與協助前程規劃處舉辦服務學習成果

發表會／活動。 

第  八  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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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ȳ Є ὢ ῂ ὢ

ᵂ  

 

 97年5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5月2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3年6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認證型服務學習，制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校前程規劃處為推動認證型服務學習，將針對社區非營利機構進行

認證，通過認證之機構可成為本校合作之社區服務機構。 

第  三  條  社區服務機構認證程序： 

一、 所有社區機構或非營利組織來函或來電提供服務學習機會。前

程規劃處將主動前往訪視，以進行認證。 

二、 前程規劃處進行機構訪視與認證的重點為： 

(一)機構為合法組織及提供之工作內容符合社會公益精神。 

(二)機構可提供社工員擔任服務學生之督導。 

三、 符合以上重點者，前程規劃處將與機構簽署「合作協議書」，並

授予認證標章。前程規劃處並將通過認證之社區服務機構公佈

於前程規劃處服務學習網站上，以供查詢。 

第  四  條  通過認證之社區服務機構請協助以下事項： 

一、 至少指定一人擔任學生之督導。 

二、 確實督導服務學生進行16小時以上之實作服務。 

三、 指導學生進行回饋反思活動。 

第  五  條  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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ϝȳ Є ὢ ᶳЏ ᾎ 

 

 99年5月6日法規會審查通過 

 100年10月3日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 

 104年5月21日法規會審查通過 

 104年6月1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有效推展服務學習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激勵其服務士氣，表揚本   

校參與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學生，特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大專校院服務

學習方案」及「銘傳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制定「銘傳大學服務

學習志工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從事服務學習相關活動，具有下列條件者，得報請

獎勵： 

一、 以完成國內外服務學習各項規定者，且連續服務一年(含)以

上，服務時數累計達五十小時(含)以上者為優先。 

二、 持續參與國內外服務且表現優異，事蹟感人者。積極、主動、

熱心、負責，對服務對象提供具體之協助，或服務對象受惠卓

著。 

三、 持續參與國內外社會服務，發揚志工精神，並在服務過程中自

我學習與轉變，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四、 參加社團或校外服務學習及相關志工活動評比獲選為績優者。 

第  三  條  申請時間： 

 服務學習表現優異志工，由各系所或該志工所參與服務之負責單位，

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繳交服務學習績優學生推薦表至前程規劃處參

加選拔，每單位推薦名額不限。 

第  四  條  評審程序： 

一、 初審：由前程規劃處召開評審會議審查各單位所送資料，就資

格部分先行篩選。 

二、 決審：由前程規劃處召開評審會議就初審通過名單及其資料進

行審查，並決議獲選名單。 

第  五  條  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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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獲選者由前程規劃處辦理表揚大會或在適當集會，頒發服務學

習表現優異獎狀。 

二、 已獲選為本校優良志工者，本校得推薦其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優

良志工之選拔。 

三、 獲選為本校優良志工者，申請本校獎助學金時予以優先考量。 

四、 獎勵標準說明： 

(一) 評選累計積分最高分者，頒發義銘金仁獎。 

(二) 評選累計積分第二高分者，頒發銀德博愛獎。 

(三) 評選累計積分第三高分者，頒發銅愛同心獎。 

五、 已獲選為服務學習志工者，得重複申請；曾授獎事蹟不得重複

引用。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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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ȳ Є ›

 

98年6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前程規劃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提供諮商或心理相關系所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兼

職實習場所，以提供一理論與實務整合之實習機會，並為本處引入新觀念，以

利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之推展，特訂定本實習要點。 

二、實習目標： 

(一)增進實習諮商師對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工作運作之熟悉。 

(二)提升實習諮商師個別與團體諮商之專業能力。 

(三)提升實習諮商師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推廣工作能力。 

三、實習內容： 

(一)個別諮商 

(二)團體諮商 

(三)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推廣工作 

(四)心理評量與測驗 

(五)諮商輔導相關行政事務 

(六)本處其他相關業務 

四、實習時段： 

實習期間為一學期。每週實習八小時(兩個半天)為原則，若遇個人請假需補實

習時數。 

五、督導： 

由本處指派符合資格之督導，每週固定時段進行諮商專業督導及行政督導。 

六、實習紀錄： 

實習諮商師須如期完成以下紀錄： 

(一)工作日誌 

(二)直接服務之各項紀錄(如個案紀錄、團體紀錄等) 

(三)期末總心得報告 

(四)其他配合實習工作之紀錄 

七、實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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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於實習諮商師實習期滿時，依據其實際實習內容與時間，授予實習證明書。 

八、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生實習狀況不符合本處期待，或本處的實習條件不符合實習

生之實習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 

下列情況，本處得以中途終止實習契約，並不授予實習證明書－－ 

(一)實習諮商師於實習期間發生無故缺席時數達總時數(一百四十四小時)百分

之十五以上者。 

(二)缺班（含請假）時數達總時數(一百四十四小時)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三)違反專業諮商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經中心會議認定者。 

九、申請與審核 

(一)欲至本處實習者需於前一學期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備妥以下資料，提出書

面申請：個人簡歷、自傳、成績單、學生證影本、實習計劃書。 

(二)本處將針對申請案件進行書審與面試，並將申請結果予以個別通知。 

十、本處限制 

本處於實習諮商師實習期間不支付實習津貼為原則。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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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6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前程規劃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提供諮商或心理相關系所碩士班三年級研究生駐

地實習場所，以提供一理論與實務整合之實習機會，並為本中心引入新觀念，

以利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之推展，特訂定本實習要點。 

二、實習目標： 

(一)增進實習諮商師對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工作運作之熟悉。 

(二)提升實習諮商師個別與團體諮商之專業能力。 

(三)提升實習諮商師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推廣工作能力。 

三、實習內容： 

(一)個別諮商 

(二)團體諮商 

(三)心理衛生三級預防活動推廣工作 

(四)心理評量與測驗 

(五)諮商輔導相關行政事務 

(六)其他本處相關業務 

四、實習時段： 

實習期間為一學年。每週上班四天(三十二小時)為原則，配合本校上下班時間，

若遇個人請假需補滿上班時數。 

五、督導： 

由本處指派符合資格之督導，每週固定時段進行諮商專業督導及行政督導。 

六、實習紀錄： 

實習諮商師須如期完成以下紀錄： 

(一)工作日誌 

(二)直接服務之各項紀錄(如個案紀錄、團體紀錄等) 

(三)期末總心得報告 

(四)其他配合實習工作之紀錄 

七、實習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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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於實習諮商師實習期滿時，依據其實際實習內容與時間，授予實習證明書。 

八、中途終止實習契約 

實習期間，若實習生實習狀況不符合本處期待，或本處的實習條件不符合實習

生之實習需求，雙方可協商終止實習契約。 

下列情況，本處得以中途終止實習契約，並不授予實習證明書－－ 

(一)實習諮商師於實習期間發生無故缺席時數達總時數(一千五百小時)百分之

十五以上者。 

(二)缺班（含請假）時數達總時數(一千五百小時)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者。 

(三)違反專業諮商倫理、工作態度不佳、或有重大過失，經中心會議認定者。 

九、申請與審核 

(一)欲至本處實習者需於前一學期學期結束前二個月，備妥以下資料，提出書

面申請：個人簡歷、自傳、成績單、學生證影本、實習計劃書。 

(二)本處將針對申請案件進行書審與面試，並將申請結果予以個別通知。 

十、本處限制 

本處於實習諮商師實習期間不支付實習津貼為原則。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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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6月15日法規會書面審查通過 

106年06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學生輔導需求在教育階段間得以銜

接，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依據教育部「學生轉銜

輔導及服務辦法」之規定，訂定銘傳大學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要點用詞定義，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之定義如下： 

一、 高關懷學生：指在本校就學期間曾接受本校前程規劃處諮商輔

導中心〈以下簡稱諮商中心〉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

生。 

二、 轉銜學生：入學時經查為教育部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

〈以下簡稱通報系統〉中列為有持續輔導需求，或經本校評估

會議確認離校後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學生。 

三、 評估會議：用以評估本校學生離校後是否仍有持續輔導需求之

會議。 

四、 轉銜會議：針對轉銜學生之個案資料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第  三  條 本校諮商中心運用教務處註冊組〈以下簡稱註冊組〉提供之當學年

度畢業生名單，經比對為高關懷學生，則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

評估會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 

學生未於正常修業年限畢業或未畢業而因其它原因提前離校者，註

冊組應提供名單給諮商中心為之，於離校後一個月內，召開評估會

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未按時註冊之學生，註冊組應於註冊

截止後提供名單給諮商中心為之，於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評估會

議，評估是否列為轉銜學生。 

前項評估會議由前程規劃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及主席，諮商中心主任、

院系諮商師、導師及學務處相關人員為當然成員；召集人不能出席會

議時，由當然成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必要時，得邀請教務處人員、

學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專業輔導

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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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經評估會議評估為轉銜學生者，諮商中心應於學生離校後，將其基

本資料，上傳至通報系統，並持續追蹤六個月。當確認其進入下一

間學校就讀時，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

務；追蹤屆滿六個月，學生仍未就學者，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教育

部，列冊管理。 

第  五  條 註冊組應於學生入學後提供學生名單，交由諮商中心於入學日起一

個月內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 

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由諮商中心啟動校內個案管理機制，若評估有必

要者，得通知學生原就讀學校進行輔導資料轉銜，並得視情況需要召

開轉銜會議，且得邀請學生原就讀學校之主責輔導人員參加轉銜會

議，必要時，差旅費由本校支付。 

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

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二、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教育部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它法規規定。 

第  六  條 當發現非屬轉銜學生之入學學生，經諮商中心評估有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之必要者，得視情況需要，請求原就讀學校依前條所定

程序，提供必要之輔導資料，或請求原就讀學校指派輔導教師或專

業輔導人員至本校參加個案會議，必要時，差旅費由本校支付。 

第  七  條 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之相關人員，於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或隱私及

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第  八  條 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之程序，接獲他校請求提供學生

就讀本校期間之輔導資料，諮商中心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

內，將相關資料以密件轉銜至其現就讀學校。 

 為協助轉銜輔導，若現就讀學校提出派員參加該校轉銜會議或個案

會議之需求，本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出席。 

第  九  條 身心障礙學生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

及服務辦法辦理，若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十  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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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3月12日經法規會書審通過 

98年3月16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4月13日經法規會書審通過 

100年5月2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目的 

為提供本校學生(含畢業生)至職場實習與就業相關作業規劃、諮詢

及複評合作企業資格等事宜，特設置實習與就業輔導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任務如下： 

一、提供本校實習與就業計畫之規劃與諮詢。 

二、審議本校實習經費之規劃。 

三、複評本校實習合作企業資格。 

四、複評本校各種實習契約。 

五、訂定本校實習糾紛之處理機制。 

六、審查本校實習企業定期評鑑結果。 

七、推動本校實習與就業相關活動。 

第 三 條 委員及聘期 

本會設委員十三人，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除秘書長、研究發展處

處長、教務長、學務長、產學合作處處長與教育研究所所長與學生

代表二人為當然委員外，其中應包含企業代表至少四人，其他委員

得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四 條 會議召開時間及人數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委員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

任委員召集之。會議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 五 條 核定實施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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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25日法規審查會審議通過 

99年4月12日第204 次行政會議審核通過 

101年5月17日法規審查會審議通過 

101年6月4日第109次擴大行政會議審核通過 

 

第 一 條 實施目的 

為協助本校學生應用專業學科知識，藉由實習經驗充實工作技能、

培養獨立思考、協調及溝通能力，特制定銘傳大學國內外機構實習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實習分工事項如下： 

一、本校成立之「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負責本辦法之規劃與

修訂、審查及確認實習機構資格、遴選實習學生、督導學生實

習的進行，以確保實習的成效。 

二、為推動本校學生參與企業實習計畫，本校遴選優良之實習機構

提供本校學生實習名額，並以正式校函簽訂「實習合作契約

書」，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 

三、本校各系院負責聯繫協調實習相關事項及安排分發學生至各實

習機構，並指派實習指導教師負責指導學生實習。 

四、實習機構負責實習學生工作項目之規劃、安排、分配、報到、

訓練及輔導。 

第 三 條 實習進行 

本校甄選實習學生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公布實習學生及配

合之實習機構名單。 

一、遴選原則： 

(一)有選修所屬系所或他系所「相關實習課程」之學分者。 

(二)取得證照之種類。 

(三)學習領域及興趣。 

(四)居住地區。 

(五)外籍生及僑生須檢具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給之「工作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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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來臺「修讀正式學位」之陸生，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 22 條、大學法第 25 條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辦法，不得從事專兼職工作(專兼職工作，指具有勞

務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實，不論有償無償皆屬之，但不包括實習

課程及服務學習)。 

二、實習人數：本校依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名額分配實習學生。 

三、家長同意書：實習學生應填妥國內外實習機構實習家長同意

書，保證督促實習學生遵守實習相關規定，以順利完成實習工

作。 

四、實習行前說明會：實習學生應參與本校舉辦之實習行前說明

會。未出席者，取消實習資格。 

五、實習期間費用：由國內外實習機構提供本校實習學生及實習指

導老師等相關費用，包括獎助學金、交通費、保險費、食宿及

各項訓練等。若實習單位未幫學生加保，可由本校協助辦理意

外保險，保費由學生自行負擔。但國內實習機構另有約定者，

依其約定。 

六、實習機構捐贈：國內外企業給予本校實習學生之獎助學金，得

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捐贈，並指定用途或活動給予。 

七、實習薪資：實習乃為學習之性質，本校實習學生不得要求薪

資，若實習機構另有規定之薪資者，不在此限。 

八、實習出缺勤：實習期間視同一般正常上課，學生請假需附證明

文件予實習單位與本校。請假或缺勤者，需補足所缺之時數。 

第 四 條 實習學生工作紀律 

一、準時上、下班，不遲到、不早退。實習期間請假需經實習機構

之主管同意。 

二、上班時保持服裝儀容整潔，勿奇裝異服。 

三、遵守實習機構所安排之工作及作息等各項規定，並接受指導，

不得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單位或任意停止實習，惟特殊情事經

本校「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協議通過者，得以個案處理。 

四、實習學生必須嚴守保密之義務，不得將實習機構的機密資訊洩

漏或以任何方式告知第三人，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任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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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密資訊。更不得自行利用或以任何方式交付或交由第三人

利用相關機密資訊或取得任何權利。 

五、實習學生必須尊重實習機構的智慧財產權。 

六、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有損實習機構及本校校譽之行為或其

他不適任之情事等，經規勸仍無法改善者，經本校與實習機構

協商同意後，得隨時終止實習，實習學生不得異議。 

七、經發現偽造實習工作時數及實習考核成績者，依本校規定之學

生獎懲辦法辦理。 

第 五 條 實習考核 

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評定，合計為一百分，實習成績六

十分者達實習及格標準；如未達六十分者，實習機構及本校實習指

導教師應詳述理由。 

一、實習機構評定實習學生表現之評量事項包括： 

(一)學習態度。 

(二)工作表現。 

(三)考勤狀況。 

二、實習學生於實習完畢十五天內應繳交「實習報告」與「實習滿

意度調查表」，並參與本校舉辦之實習座談會，分享實習工作

經驗並供本校教學興革之參考。 

第 六 條 其他事項 

實習期間經本校與實習機構協議後，得就計畫未盡事宜，另訂應注

意事項，並不定期協調檢討各項實習措施，以期本校「實習機構實

習」方案更臻完善。 

第 七 條 核定實施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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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0月31日法規會審議通過 

     102年11月25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協助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學業及生活之適應服務，依據教育

部臺特教字第 1010243682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

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設置「銘傳大學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組織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指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鑑輔會證明

之學生。或因其他原因未能領有上述證明，確有特殊教育服務需求

之學生，可提出相關書面證明後依據本辦法辦理特殊教育需求評

估。 

第  三  條  本會設置委員11-13 人，由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桃園行政

處處長、金門分部主任、前程規劃處處長、諮商輔導中心主任、心

理輔導等相關專業教師代表、導師代表及學生代表擔任委員。委員

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前項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

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校長解聘者，由校長遴聘（派）適當人員補足其

任期。前程規劃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及召集人，諮商中心主任為執行

秘書，並視學生需求得邀請校內其他單位主管、學者專家及學生家

長列席。 

第  四  條  本會針對下列事項召開會議，以推動本校特殊教育及協助特殊教

育學生學習及適應需求評估： 

一、 審議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 

二、 審議特殊教育經費編列、運用與執行情形。 

三、 推動校內特殊教育實施方案相關事項。 

四、 審查特殊個案之個別化支持計畫及學期最低修課學分數等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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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送校內疑似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等相關事項。 

六、 協調及整合校內外資源，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業與生活等相關

支持服務。 

七、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及提供考試適當服務措施等相關事項。 

八、 督導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及學校無障礙網頁。 

九、 督導特殊教育自我評鑑及定期追蹤。 

十、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第  五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需有

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

時，由其指派委員或由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本會之決議，經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做成決議。本會會議之召集以不公開

為原則，必要時，得通知個案及個案關係人列席說明。本會會議內

容、個案資料、委員意見及議決，各相關人員應予保密。 

第  六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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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19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105年4月22日法規會書審通過 

105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特殊教育法第19條及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第8條訂

定之。 

二、目的：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評量空間，教師得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實

際狀況、個別差異及特殊需求，力求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依各學習領域內容，

彈性採取評量方式，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完成學業。 

三、辦理依據：依資源教室為學生所擬定的個別化支持計畫(ISP)之彈性評量需求，

並經專案呈請校長核定，提供後續評量相關協助。 

四、身心障礙學生依據個別化支持計畫(ISP)決議得申請評量調整。 

五、評量調整得由任課老師於平時、期中、期末、學期總成績調整評量方式，提供

適性評量時間、空間及適性調整評量型態，如：以報告、實作、或口試替代筆

試；調整評分比例；縮減考試範圍；或由教師自訂其他適性評量方式等。 

六、考試服務實施方式 

(一)考試場地：獨立考場、特殊考場、桌椅調整。 

(二)考試時間：延長考試時間、提早入場、分段考試。 

(三)試題呈現：點字、行距加大、電子試題、報讀。 

(四)試題版面：放大試題、調整指導語、標出關鍵字、試卷顏色。 

(五)作答方式：電腦作答、口語(錄音)作答、代謄答案卡、放大答案卷。 

(六)輔助器材的使用。 

(七)其他替代性評量。 

前項考試服務實施方式最遲應於該科目應考前2週向資源教室提出申請，並檢

附個人考程表。 

七、考試服務申請流程： 

(一)資源教室將與任課老師共同討論評估學生提出之申請是否符合需求。 

(二)考前由資源教室以書面方式通知學生考試服務申請結果。 

八、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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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19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二、目的：

課業輔導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提供階段性服務，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修習

科目上所需之輔導，以培養獨立自主學習之能力。  

三、申請資格：銘傳大學在學學生，並領有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有效期限證明。  

四、申請時間：開學後至期中考後一週(第 10週)截止；暑修則於開課後提出申請。  

五、申請程序： 

(一) 學生有課業輔導需求者，需填寫「課業輔導申請表」，具體說明學習該

科目之困難。此外並繳交申請課輔科目之課程大綱、本學期之課表。 

(二) 資源教室寄發「學生課輔需求說明函」說明學生課業輔導之需求，請任

課老師了解學生上課情形與學習困難後回覆並推薦課輔人選。  

(三) 資源教室彙整申請案件，召開審核小組審核各申請案之必要性、服務方

式和時數，審核結果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請人。 

(四) 資源教室商請任課老師或導師或系秘書推薦適當課輔人選名單，並由資

源教室與課輔老師聯繫，安排適當課輔時間及場地。  

(五) 學生與課輔員同意課輔規則並簽署「課業輔導同意書」，正本由資源教

室留存，學生與課輔員請妥善保管影本。  

六、審核標準：  

(一) 學生申請之科目以學生本學期(含暑修)就讀學系規定科目為限。  

(二) 每位學生每學期以申請2科為原則，課輔時間以每週6小時為原則。  

(三) 審核小組彙集申請學生之個別化支持計畫，根據必要性及優先順序，以

每年能提供之總時數合理分配，做為審核之依據。   

七、審核小組：由諮商中心主任與資源教室輔導老師組成；必要時，得邀任課老師

及學生出席。  

八、學生課輔之規則： 

(一) 準時上下課，態度主動認真積極，並能確實完成課輔老師指定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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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輔當日填寫「課業輔導記錄表」，未詳實填寫或未按時繳交，累計達

三次，將終止本學期服務。 

(三) 因故無法出席時，請提早一日向課輔老師及資源教室輔導老師請假；單

一課輔科目請假累計達三次，經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得終止該科本學期

的課輔服務。  

(四) 有調課或加課的需求，需提前與課輔老師及資源教室輔導老師協調，並

詳細載明於「課業輔導記錄表」中。  

(五) 無故缺席或遲到超過20分鐘，累計達三次，資源教室將終止該科本學期

的課輔服務。  

九、資源教室定期追蹤課輔服務情形，經評估或於課輔期間發現不適當情形，資源

教室、學生或課輔員得提出書面申請，並通過審核小組審核後得中止本學期課

輔服務。  

十、學生接受課業輔導之成效將於學生之個別化支持服務計畫會議評估，做為後

續提供學生服務之依據。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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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體育教學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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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5月2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6月5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4月1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6月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1月2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5月1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遵照教育部頒布大專院校體育實施辦法及實際情況訂定之。 

第 二 條 教育目標： 

一、傳授運動技能與知識，培養體育活動能力。 

二、培養運動道德素養，促進和諧人際關係。 

三、提升努力不懈精神，增進團隊合作默契。 

四、啟發運動興趣，培養參與運動能力。 

五、強化健康體適能，促進身心均衡發展。 

六、推展規律運動生活，培養終身運動習慣。 

第 三 條 核心能力： 

一、充實運動技術知能。 

二、奉行運動道德能力。 

三、展現堅毅不懈能力。 

四、參與體育活動能力。 

五、增進健康體適能力。 

六、培養終身運動能力。 

第 四 條 體育課程： 

一、課程實施： 

(一) 體育課程每週二小時，一、二、三年級為必修科目，四年

級為2學分選修科目。一年級以綜合體育授課，二、三年級

以興趣選項授課。 

(二) 經教學醫院或公立醫院或群體醫療中心開具證明，身體有

缺陷，或因病不能劇烈運動之學生，經取得證明文件者，

得申請入適應體育班，待身體康復後，即回原班上課。 

(三) 經提高編級且經專案申請通過之學生，得統一參加體能力

檢測，檢定及格後可申請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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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績考核：體育成績總分以下列三項合併計算，滿六十分者為

及格，不及格者應重修。 

(一)技能測驗：佔總分 60%，包括期中考與期末考各佔 30%。此

項測驗方法與給分標準，依據銘傳大學體育課授課大綱和

給分量表實施。測驗項目以期中考與期末考二項為準，每

項以百分計算，平均後再依所佔百分比之分數為該項得

分。 

(二)平時考核：佔總分 30%。 

1.出席情形：依據學生平時上課之學習態度及缺曠課紀錄評

定之，以百分計算，再依所佔百分比之分數為該項得分。 

2.努力情形：由任課教師根據學生體育課、課外運動與運動

競賽參與之態度、行為、精神、紀律等評定之，以百分計

算，再依所佔百分比之分數為該項得分。 

(三)體育常識：佔總分 10%。此項測驗以運動規則為主，由任課

教師評量之。 

第 五 條 體育課缺修、補修、重修、抵免規定： 

一、大學部學生缺修體育課者、體育成績不及格之重修者與體能力

畢業門檻未達標準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學年上學期缺修體育課或體育成績不及格者，下學期仍可

修習，不受擋修之限制。 

(二)一、二、三年級學生各學期體育成績不及格者，得重修。 

(三)因本條第二款情況，需重修或補修體育課者，每學期至多修

習四小時體育課，惟特殊情況者得向本室提出申請，經本

室審核通過者得增加修習時數。 

(四)本校重視學生健康體適能，特將體能力納入畢業條件，實施

細則另訂之。 

二、體育課抵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外校學生轉入本校，其體育課之抵免應於規定期間內，向各

系申請辦理。 

(二)大學院校肄(畢)業之學生經重考或其它管道依法取得學籍

者，其已修得之體育課可准予抵免，惟應修習或重修之體

育課不得提前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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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科學校畢業之轉學生，在轉入年級前已修畢之體育課程，

可准予免修，惟自轉入本校之學年起，應修之體育課則不

得抵免。空中大學、空中行專畢業之轉學生，應補修轉入

本校年級前之體育課程。 

(四)本校降轉生、提前復學生，其已修習之體育課得予抵免，惟

不得提前修習高年級之體育課。 

(五)為響應教育部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計畫，特將體能力列入三

年級體育必修課程之檢定，凡檢定及格者得抵修三年級體

育課程，其實施細則另訂之。 

(六)應屆畢業生及延修生若因體育必修課程未通過，得以綜合體

育一或綜合體育二對抵，至多對抵兩門體育必修課程。 

第 六 條 體育活動： 

一、各項運動代表隊：遴選訓練比賽等事項： 

(一)訓練時間：每週至少四次，參加正式比賽前，得臨時集中予

以加強訓練。 

(二)代表隊項目：田徑代表隊、籃球代表隊、排球代表隊、桌球

代表隊、游泳代表隊、手球代表隊、壘球代表隊、舞蹈代

表隊、體操代表隊、足球代表隊、木球代表隊、擊劍代表

隊、跆拳道代表隊、法式滾球代表隊、羽球代表隊、柔道

代表隊等，每年依績效與需求增減運動代表隊。 

二、運動競賽： 

(一) 校內競賽： 

1. 每年舉行全校運動大會及創意啦啦舞錦標賽。 

2. 舉行新生系際盃及全校校長盃各項運動比賽。 

3. 其他各項運動比賽。 

(二) 校外競賽： 

1. 參加全國性及區域性之大專院校各項運動比賽。 

2. 參加全國運動大會及全國各單項協會舉辦之錦標賽。 

3. 邀請校外代表隊來校觀摩比賽。 

4. 赴校外友誼比賽。 

5. 代表國家或應邀赴國外參加國際比賽或訪問友誼賽。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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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附則： 

一、各項運動代表隊同學在校期間對外競賽成績、學業與操性成績

優異者，於畢業典禮表揚之。 

二、各項運動代表隊同學代表學校參加正式比賽或國際性競賽成績

優異者，頒發卓越獎助學金及體育獎學金。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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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年6月3日教務會議通過 

 103年5月1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5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銘傳大學學生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辦法，訂定「銘傳大學體能力檢定實施細

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二 條 為培養學生從事規律運動與提升自我健康適能，增進學生全人健康各面向之均

衡發展，依教育部推行健康體適能計畫，訂定體能力納入畢業條件，本校學生

參加本細則之體能力檢定，成績達到校定標準者，即通過體育畢業門檻。 

第 三 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二、三年級學生得依本細則第四條參加校定體能力檢

定。 

第 四 條 實施方式： 

一、每學年第二學期依公告時間進行大學部二年級及三年級第二學期轉學生體

能力檢定。 

二、每學年第一學期第二週進行大學部二年級赴國外交換學生、三年級第一學

期轉學生及具有特殊情況學生體能力檢定，同學於第一週攜帶證明文件至

體育室辦理檢測登記，審核通過者進行第二週體能力檢定，審核未通過者

則視同未完成檢測，依本細則第八條辦理。 

三、每學年第一學期末依公告時間進行大學部三年級修體育課學生體能力複

檢。 

第 五 條 指標設立：本校體能力訂定項目，依教育部體育署發佈之健康體適能常模及本

校歷年施測結果常模為量化標準之依據。 

第 六 條 檢定項目： 

一、柔軟度能力：檢測坐姿體前彎。 

二、肌耐力能力：檢測一分鐘仰臥起坐。 

三、爆發力能力：檢測立定跳遠。 

四、心肺能力：檢測男生 1600 公尺、女生 800 公尺跑走。 

第 七 條 通過標準 

檢測成績依「銘傳大學學生體能力檢定成績對照表」給分(附件一)，完成四項

體適能檢測，成績平均達 60 分(含)以上者，即視為通過運動能力畢業門檻。 

第 八 條 未通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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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成績未通過標準及逾期未完成檢測者，應修三年級體育課程，經修課及格

或複檢成績通過者，則視為通過體能力畢業門檻。 

第 九 條 除外規定 

一、重症學生可於二年級第二學期檢測前兩週，檢附醫學中心級之醫生診斷證

明、領有效期限內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者，得

向本室提出申請，經本室、諮商輔導中心、衛生保健組等相關單位會同審

核，呈報校長核可後得以免試通過。 

二、特殊疾病學生可於二年級第二學期檢測前兩週，檢附醫學中心級之醫生診

斷證明至體育室申請調整檢測項目，經體育室審核通過者，得依其能力檢

測二項，餘未檢測之項目成績以通過登錄之，逾期未檢測或檢測未通過

者，則依本細則第八條辦理。 

第 十 條 通過「體能力檢定」之學生，由體育室審核後登錄成績。 

第十一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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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9月7日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凡本校正式註冊之學生，品學兼優，技能卓越，經遴選後，得為本校正式運動

代表隊隊員。 

二、本校代表隊隊員，在訓練期間，得免上體育課，體育成績由該項運動教練評定

之。 

三、本校代表隊隊員，一經選定，不得無故退出或不參加訓練及不出席校內外比賽，

違者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四條第四項或第五項相關規定辦理。 

四、本校代表隊對外比賽，應先獲得各項運動教練之同意，由教練向體育室辦理一

切有關比賽手續。 

五、本校代表隊簡稱「銘傳」。 

六、本校代表隊所用旗幟、衣服等必須於代表參加對外比賽時著用。 

七、參加對外比賽之用具及服裝，應由隊長負責出據借用，用畢即行交還，非經該

項運動教練准許，不得連續借用。 

八、凡遺失公物(包括球類、用具及服裝等)，由遺失人照市價賠償。 

九、代表隊隊員應絕對服從教練指導。 

十、凡行為不檢，或有礙運動道德及缺乏運動精神者，教練得取消其代表資格。 

十一、代表隊隊員每學年選拔一次，隊長由隊員選舉之。 

十二、本規約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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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9月7日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10日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體育正課、校內競賽活動、運動代表隊訓練、教職員工及學生等借

用體育器材，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器材借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體育正課。 

二、校內競賽活動。 

三、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 

第 三 條 借用器材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 點至 17 點。 

第 四 條 體育正課使用器材完畢後，於下課後訊速歸還，惡意逾時不歸還者，得

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記申誡乙次。 

第 五 條 借用體育器材者，須憑學生證借用，並依規定時間內歸還，經管理員清

點數量及器材有無毀損後，領回憑押證件。 

第 六 條 學生借用器材期限，以五天為限（含借用日），逾時不歸還者，依學生

獎懲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記申誡乙次；六至十天仍不歸還者，依學生獎懲

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記小過乙次；十天以上依學生獎懲辦法第四條第二款

記小過二次。 

第 七 條 器材若發生遺失，按其數量、遺失器材之款型價格照價賠償，並至自動

繳款機繳費，完成後持收據至本單位註銷及領回憑押證件。 

第 八 條 器材所屬自然損壞時，亦須交還待檢，不得自行拋棄，否則應照價賠償。 

第 九 條 體育室必要時，得將借出器材立刻追還，借用者不得異議。 

第 十 條 貴重器材須經體育室核准後以押金借用，如玻璃纖維竿、碼錶、發令槍、

發球機、擴音箱、電子計分表及號碼背心等，貴重器材之項目，係依體

育室訂定之。 

第十一條 器材之借用，若有遺失或毀損之情事，屬體育正課借用由該班共同賠償，

屬個人借用由個人賠償，除照價賠償外若屬故意破壞等嚴重情事並酌予

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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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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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5月23日學務會議通過 

98年9月7日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使本校運動場地設備之使用、管理及維護臻於妥善、特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場地範圍：包括室內外籃球場、羽球場、桌球教室、韻律教室、排

球場、田徑場及足球場。 

第 三 條 本校各運動場地，外人非經允許不得進入活動。 

第 四 條 場地使用優先順序如次： 

(一)全校性慶典活動。(二)體育教學。(三)校隊訓練及比賽。(四)經

核准之活動。(五)教職員工及學生之活動。 

第 五 條 場地開放時間： 

(一)室外場地全天開放，夜間開放至二十二時止。 

(二)室內場地除體育課上課、校隊訓練及經核准之活動外，例假日

及每天台北校區下午五點、桃園校區下午四點四十分後向總務

處申請使用。 

(三)各場地開放時間內，除體育教學、校隊訓練及比賽外，免費提

供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使用。 

(四)桃園校區田徑場草坪需保養，保養期間嚴禁進入。 

第 六 條 在運動場地活動者： 

(一)須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並嚴禁煙火、飲食、吸煙及亂置雜

物。 

(二)在室內籃球場、羽球場、桌球場及韻律教室等活動時，嚴禁穿

著皮鞋、休閒鞋、拖鞋及運動涼鞋等非運動球鞋進入場內活

動，以維護運動道德及確保場地使用年限。 

(三)田徑場嚴禁棒球、高爾夫球使用，以維護他人之安全。 

第 七 條 在運動活動，如有違反規定及不接受勸導者，各場地管理人員（含

本校警衛人員）得停止其使用或勒令其離開場地；屢勸不聽者，依

本校校規處分。 

第 八 條 使用場地不得隨意搬動附屬設備器材，如有損壞設備器材者，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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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之責。 

第 九 條 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借用場地，應於使用前一週至體育室及總務

處辦理借用手續。 

第 十 條 校外機關團體借用場地，須備文於三週前派員至總務處辦理借用手

續，經核准後方可使用。 

第 十一 條 經核准之借用場地者，不得變更活動項目內容，或逕行轉讓，違者

取消借用資格。 

第 十二 條 經核准之借用場地，如學校有特殊需求時，得停止出借或改期出

借。 

第 十三 條 借用場地，不得有出售門票或商品展售等商業行為。 

第 十四 條 借用完畢，需將場地整理清潔，並經管理人員檢查環境清潔、場地

器材及設備等無損壞情事後，始可離開。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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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1 月 10 日體育室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使用本中心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細則。 

第二條 本場館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 體育教學活動研究 

二、 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三、 本單位核准之活動 

四、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 

第三條 本中心開放營業時間依體育室公告為基準。並依國定假日、週休二日、

學校公告之寒、暑假期間、期中、末考試週停止開放使用。 

第四條 本中心依訂定之營業時間開放使用，如遇例假日、颱風或其他不可抗拒

因素時，本中心得不開放使用。 

第五條 本中心收費標準另訂之，體育室保有調整收費標準之權利，並依照本館

營運狀況，做為調整之依據。 

第六條 會員應出示會員文件或本單位指定證明文件格式，若未攜帶相關文件，

恕無法進入。 

第七條 未經許可，不得在本中心做宣傳廣告及海報張貼等商業活動行為。 

第八條 本中心禁止吸煙及嚼食檳榔外，並不得攜帶非飲用水之飲料及食物進

入。 

第九條 使用本中心設施時，請斟酌個人健康狀況及能力，從事適當運動訓練。 

第十條 進入本中心應穿著適當之運動服裝。不符規定者，本中心有權拒絕其入

內使用。 

第十一條 不得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進入本中心內。 

第十二條 應妥善使用本中心之各項設備，並於使用結束後將器材歸位，無法配

合者或惡意破壞場內設施，經登記累積警告兩次後，本中心將拒絕該員

進館使用，並停權一學期。如為繳費會員按其被停權日開始計算至使用

期限，得將使用期程保留，並於被停權該學期後之下一學期自動開始計

算，本單位不另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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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本中心備有臨時置物櫃，提供每次使用本中心設施時，暫時擺置隨身

物品之用，並於結束後將物品攜離。本中心對會員所攜物品及留置

物，不負保管責任，如有遺失或失竊情事，請自行負責。留置物品

若無法辨識所有權時，視為無主物品，於招領七日後，倘無人認領

時，本中心有處理之權利。 

第十四條 本中心器材若因操作不當等人為因素而損壞場地、設備、器材，甚至

造成自己或他人受傷之情事，使用者應自行負責所有損害賠償責

任。 

第十五條 本細則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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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2 月 8 日體育室事務會議 

 

第一條 使用重訓室之個人或團體均應遵守本細則。 

第二條 本場館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 體育教學活動研究 

二、 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三、 本單位核准之活動 

四、 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 

第三條 重訓室開放時間依體育室公告為基準。並依國定假日、週休二日、學校

公告之寒、暑假期間、期中、末考試週停止開放使用。 

第四條 重訓室依訂定之時間開放使用，如遇例假日、颱風或其他不可抗拒因素

時，重訓室得不開放使用。 

第五條 未經許可，不得在重訓室做宣傳廣告及海報張貼等商業活動行為。 

第六條 重訓室禁止吸煙及嚼食檳榔外，並不得攜帶非飲用水之飲料及食物進

入。 

第七條 使用重訓室設施時，請斟酌個人健康狀況及能力，從事適當運動訓練。 

第八條 進入重訓室應穿著適當之運動服裝。不符規定者，管理人員有權拒絕其

入內使用。 

第九條 不得攜帶寵物及危險物品進入本中心內。 

第十條 應妥善使用重訓室之各項設備，並於使用結束後將器材歸位，無法配合

者或惡意破 

壞場內設施，經登記累積警告兩次後，將拒絕該員進入使用。 

第十一條 重訓室器材若因操作不當等人為因素而損壞場地、設備、器材，甚至

造成自己或他人受傷之情事，使用者應自行負責所有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本細則經體育室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462  ӢњҌ 

 

ϥȳ Є ъ ȳ ц

ᾎ 

97年4月29日院務會議通過 

97年6月9日法規會議通過 

97年10月7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1月10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01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使高爾夫球場、漆彈場及射箭教學練習場得正常運作(以下簡稱

本場地)，特制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場地之管理單位為銘傳大學觀光學院(以下簡稱本單位)。 

第 三 條 本場地所服務對象，為參與本校相關教學課程、建教訓練班隊及其它

經本校許可活動相關人員。 

第 四 條 上課時段（如體育課、社團活動等）使用本場地，須自備教學訓練相關

器材，且使用後應維護本練習場清潔並復原場地狀態。 

第 五 條 使用本場地者，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應於使用本場地前 3 個工作日向本管理單位辦理預約登記。 

二、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及管理人員之指導。 

三、應合理使用本場地設施，如有損壞應照價賠償。 

四、使用後應回復本場地所有設施及相關器材，並維護場所之清潔。 

五、不得吸煙、或飲食物品。 

六、不得穿著不符合規定之衣着入場。 

七、於夜間或視線不明時，應暫停使用本場地。 

八、不得有其他妨害秩序或不當之行為。 

九、本場地於寒暑假原則上不開放。如遇特殊情形，須經校長核准，

另行安排。 

十、未裝設夜間照明設備前，於夜間或視線不明時，應暫停使用本場

地。 

違反前項規定且不接受勸導者，本場地管理人員（含本校保全人員）得

停止其使用並命其離開本場地；如造成本場地或他人損害者，應依相

關法令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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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本場地由本校總務處負責辦理場地維修整理及意外保險等相關事宜。 

第 七 條 第七條 緊急事件之處理：如遇火警發生、身體不適、發生急病或意外

時，應立即撥打駐衛警「3128」、觀光學院辧公室「5095」或保健室

「3172」通知，並應保持鎮靜，為必要之因應措施。 

第 八 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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ϟȳ Є ӢӨ ᵍ Ϯד Ṏ

╟ ⁄ 

 97年5月22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12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05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銘傳大學體育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二款第五項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從事規律運動，重視健康各面向之均衡發展，響應教育部

提升學生健康體適能計畫，特將健康體適能列為本校學生必須具備之體能

力指標，同時列為免修大學部三年級體育必修課程認證項目，經認證合格

者，得以免修三年級體育課程。 

第三條 實施對象：本校大學部二、三年級學生。 

第四條 認證標準：依「銘傳大學學生體能力檢核實施細則」檢定之成績為認證標

準，學生體能力檢定合格者，得以免修三年級體育課程。 

第五條 實施方式： 

一、第一階段認證：以大學部二年級學生及三年級第二學期轉學生為對

象，於第二學期體能力檢測結束後辦理認證，經認

證合格者，二年級得以免修三年級體育課程，三年

級第二學期轉學生得以免修三年級第一學期體育課

程。 

二、第二階段認證：以大學部二年級赴國外之交換學生、三年級第一學期

轉學生及具有特殊情況學生為對象，於第一學期第二

週體能力檢測後辦理認證，經認證合格者，得以免修

三年級體育課程。 

三、第三階段認證：以大學部三年級修體育課學生為對象，於第一學期體

能力複檢成績公佈後辦理認證，經認證合格者，得以

免修三年級第二學期體育課程。 

第六條 除外規定： 

一、特殊教育學生經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ISP)評估其狀況無法修習體育

課及適應體育班者，經專案申請得以免修三年級體育課程。 

二、經體育室核定之本校運動代表隊同學，得以免修三年級體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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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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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圖書 

  



  467 

467 

 

Ϛȳ Є ᾎ 

99年12月3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提供讀者優良的資源及設備，並維護

高品質的閱覽環境，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均可憑本人之教職員工生證件，於入口處進館，

不得尾隨他人或未使用證件進館；校友及校外人士進館另依相關辦

法辦理。 

第 三 條 讀者在館內應保持肅靜，不得使用行動電話、高聲講話、朗誦、大

聲拉動桌椅，以個人物品佔據座位或有其他足以擾亂他人閱讀之舉

動。對於佔據座位之個人物品，本館得暫時移至桌旁或特定區域，

且本館不負保管責任。 

第 四 條 讀者應共同維持館內清潔，不得攜帶開水以外之食物飲料進入館

內，不得飲食、吸菸、隨地吐痰及拋棄紙屑等。必要時，本館有權

沒收食物飲料，或對讀者進行詢查。 

第 五 條 讀者可攜帶個人隨身物品進館，但違禁品除外，亦可自行使用本館

置物櫃。個人物品請自負保管之責，若有遺失，本館概不負責。離

館時應將個人物品帶走。 

第 六 條 閱讀書刊不得污染、圈點、批註、折角、撕破、割頁。參考書、期

刊、報紙、期刊合訂本、散頁資料、教師指定參考書或不供外借之

視聽資料，只限在館內閱讀或觀賞，不得外借。其他圖書可依照本

館借閱辦法借出閱覽。 

第 七 條 館內的電腦網路設備僅供學術用途、館藏目錄查詢和電子資源檢索

使用，使用時須遵守『校園網路管理準則』，嚴禁瀏覽任何具有猥

褻性、攻擊性內容的網站或進行線上電玩遊戲。 

第 八 條 所有書刊、過期報紙、資料、雜誌應於閱畢後放回原處或書車上。 

第 九 條 開放時間終止前十五分鐘播放閉館提示音樂後，讀者應收拾自身物

品，於閉館前迅速離開，不得繼續逗留館內。 

第  十  條  讀者若欲使用本館場域作為拍攝或與拍攝相關之用途，須先徵得本

館同意，並依本館之規定填寫拍攝申請表，於完成申請程序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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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進行作業。作業過程，須依照本館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一 條 本辦法應共同遵守，如有違犯第二至第九條之一者，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議處。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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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Є ᾎ 

93年12月3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8年12月24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年12月3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2月22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6月6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3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4年12月24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12月17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概憑本校教職員工生證件借閱圖書，其餘身份讀

者借閱圖書悉依本館相關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各類型讀者借閱冊數及借期等相關規定詳參本辦法之附表；寒暑假

借書之借期另行公告。 

第 三 條 教職員工生得調閱另一校區圖書館藏書，並可在任一個校區還書。

欲借閱另一校區圖書館之圖書者，可填寫借調圖書申請單，或利用

線上調閱方式申請調閱，待圖書轉調成功後，以借出日為準計算到

期日。 

第 四 條 所借圖書於最大借期屆滿前，若無他人預約時，得多次續借，每次

續借展延天數依讀者身分之單次借期為準。最大借期屆滿需先歸

還，若無人預約，可重新借閱。到期未還書且未辦理續借者，依圖

書館資料賠償辦法辦理。 

第 五 條  可預約圖書冊數同於各身分別可借閱冊數。預約書到館時系統將自

動發送電子郵件通知預約者。預約書保留三日，逾期未借閱者，視

為棄權。 

第 六 條  讀者經預約借閱圖書，若該書續有其他預約者，不論身份別，其借

期一律縮減至 14 天。 

第 七 條 館藏中之參考書、本校學位論文、教師指定參考書、期刊、報紙及

特殊規定之圖書資料僅限館內使用，不提供外借。 

第 八 條 所借圖書如有污染、圈點、批註、折角、撕破、割頁或遺失者，應

負責任之借書人，須依圖書館資料賠償辦法負損害賠償責任，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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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之借書人不明時，由最後借書人負責。 

第 九 條 借閱圖書，必須本人親自辦理，如經查證有盜用或冒用他人遺失證

件或使用偽證借書之情事，得停止其借書權利，追還所借圖書並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如係證件所有人授意借用，則停止雙方借

書權利一個月。 

第 十 條 本校專任教師如因公務無暇親自借書者，得填具委託書，連同本人

之教職員證，委託他人代為辦理。被委託人辦理前項委託借書時，

須檢附自身證明文件。館方得於電話確認後受理該借書申請。 

第 十一 條 借書證件應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失，掛失前若因

該證件遺失導致圖書館蒙受之損失，原證件所有人應負完全賠償責

任。 

第 十二 條 教職員工生於辦理離校前，應將所借書刊及滯還金全數還清，以便

順利完成離校程序。 

第 十三 條 未辦理借閱手續，即擅自攜帶書刊離館者，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

處。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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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圖書館借閱辦法」附表 

身分別 
多媒體視聽資料 

借閱件數 借期 最長借期(天) 

專兼任教師 3 7 21 

其餘身分讀者 
僅限館內使用，惟圖書館開放時間結束前三十分鐘內不

再提供借用。 

身分別 

館藏圖書 

借閱冊數 期限(天) 預約冊數 最長借期(天) 

教職員 80 60 80 180 

研究生 60 45 60 135 

大學部學生與 

海青班學生 
40 30 40 90 

校友 10 14 10 42 

推廣部學員 10 14 10 42 

銘傳之友 5 14 5 42 

教職員工眷屬

借書證 
5 14 5 42 

龜山區市民 5 14 5 42 

優久聯盟 10 21 n/a 21 

其餘館合證及

聯盟借書證 
依相關規定 依相關規定 依相關規定 依相關規定 



472  ӢњҌ 

 

Ϯȳ ᾎ 

93年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9年12月3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2月22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為讀者遺失資料(含圖書、期刊、非書資料，以下簡稱資

料)，或違規情況視同遺失之處理依據及計價標準。 

第 二 條 凡借閱資料如有逾期、污損或遺失時，均依本辦法辦理。 

第 三 條 依據圖書館借閱辦法第二、四條之規定，借閱資料每逾期一日，應

繳付每冊(件)滯還金新台幣五元。借閱者可從圖書館線上公用目錄

查得個人借閱狀況，亦可於學校提供之個人電子郵件信箱收到催告

通知及逾期通知。 

第 四 條 讀者之逾期滯還金，不論冊數及借次，凡累計至新台幣二百元時，

即暫停其借閱權限。每冊每次之滯還金以新台幣五百元為最上限，

額滿不再繼續累計。 

第 五 條 本館發送之電子郵件通知單及各式紙本逾期通知單，僅為本館提醒

讀者之非必要性之輔助服務，讀者應主動了解個人借閱及預約狀況

及所借書籍之到期日，以免因逾期產生相關罰款而造成自身權益受

損。 

第 六 條 圖書資料滯還金若有特殊情事無法全額繳清者，總金額三分之二

(含)以上的部份，經圖書館同意，得以在館內以工讀抵扣，工讀項

目由圖書館指定，每小時工讀金額依學校訂定之標準計算。 

第 七 條 借閱資料遺失時，應於借期內向本館申請掛失，逾期掛失者，除照

章賠償外，仍以逾期論。 

第  八  條  所有遺失或污損資料，以讀者自行購回賠償為原則， 自掛失之日

起，國內可購得之資料應於一個月內購回，須向國外採購之資料應

於一個半月內購回。申請掛失者，於購書期限內將暫停累計逾期之

滯還金，期限過後，滯還金將繼續累計，直至本辦法第四條所定之

上限為止。 

第 九 條 若無法購回原資料，除另有規定者外，按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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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照原資料訂價三倍以現款賠償。 

(二)前款賠償金額超過訂價兩倍部份，經圖書館同意得以在館內工

讀抵扣賠償款，工讀項目由圖書館指定，每小時工讀金額依學

校訂定之標準計算。 

(三)珍本資料無法購回者，經估價後，訂定賠償金額。 

(四)所有非價購資料（交換、贈送），如該資料標示訂價，則比照本

條第一款計價標準。 

(五)如資料未標示訂價，則圖書部分，一律以頁數乘以三元計之，

若無頁數資料，則中文圖書一律以捌佰元計價，外文圖書每冊

一律以新台幣貳仟元計價。 

(六)資料如有新版，得以新版取代。 

(七)隨書所附之視聽資料光碟片，若無法購回原母片，則以該書籍

之定價兩倍金額賠償。 

第 十 條 遺失之資料如須向國外訂購時，除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若

不易取得採購管道，可請圖書館代為轉介書商予讀者，以協助其購

回資料，無法購回時，按本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辦法辦理。 

第 十一 條 遺失資料如為成套中之一冊（件），該資料若無法零購時，則以全

套購價賠償，若可零購則以單本（件）訂價三倍現金賠償之。 

第 十二 條 故意損毀資料者，除比照本辦法第八至十一條辦理外，學生並依本

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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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ᵂ Ф ᾎ 

86年1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一、服務宗旨： 

為加強圖書館間之合作，特聯合國內外大學圖書館組成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

提供館際圖書互借、資源共用等服務，以達成資源共享之目標。 

二、互借辦法： 

(一)各合作館依協議互相提供一定張數之借書證，每張借書證可借書三冊，

借期為二星期，不得續借及預約。 

(二)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均可憑證至對方圖書館辦理圖書借閱。 

三、圖書互借注意事項： 

(一)各校讀者於前往借書時必須遵守對方圖書館之門禁規則及借書規則，否

則得取消借閱權利。 

(二)借用人需善盡圖書保護之責，若有任何毀損或遺失，依對方圖書館相關

規定辦理。 

(三)借用人遺失借書證時，應向原申請單位申請掛失，掛失前若有人持證冒

用，概由用證單位出面處理。 

(四)不針對個人寄發逾期通知單。如有圖書逾期二個月無法追還，應由用證

單位負責依對方圖書館借書規則辦理。 

(五)借出之圖書，如遇該館緊急需要，得請用證單位隨時催還。 

(六)讀者所屬學校於讀者離校前應查明確定無合作館之借書記錄，方可准許

辦理離校手續。 

(七)借用人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四、為使本辦法順利施行，各館應自行訂定其內部相關管理規則。 

五、本辦法未定事項，準用全國圖書館館際互借通則有關規定。 

六、本辦法經雙方圖書館呈報上級單位同意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七、本辦法實施後，如有不妥處得經雙方協議修正或廢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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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1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107年12月27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凡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工生持教職員工生證，均可至本校圖書館辦

理借用「館際合作借書證」。 

二、每個合作圖書館提供本校一定張數之借書證，一人同時能借用各合作圖書館

各一張借書證，書未還清前，不得再借用該合作館之借書證。 

三、申請館際合作借書證時，需繳交保證金叁佰元整；退證或註銷借書權限時，

可依本校規定無息領回保證金。 

四、借書證使用期為一個月，期滿需將所借圖書還清後，再將借書證歸還本館。

退證時需先於圖書館櫃台辦理退證手續。手續完成後，上班日可至出納組領

回保證金；非上班日可申請由出納組以滙款方式領回，但需提供存摺影本，

並需自保證金中扣繳滙費。 

五、在本校被凍結借書權利者，暫停借用合作圖書館借書證權利。 

六、讀者須自行至合作館借還圖書，本館不代辦借還圖書的手續。 

七、借用人遺失借書證，請立即向本館掛失，掛失前若有人持證冒借資料，概由

原借用人負責。 

八、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使用，如有發現轉借情事將立即停止其借書權利，並由

借書證申請人負責還清該證所借圖書。 

九、借用人超過時間未還借書證，圖書館得暫停其於合作館及本館之借書權利，

直至歸還證件為止。 

十、借用人借書逾期時，除依對方圖書館逾期處理相關規定處理外，本館亦將凍

結使用人在本校的借書權利，至還清圖書為止。 

十一、使用合作圖書館借書證，需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及該館借書規則、逾

期滯還金、遺失賠償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得隨時取銷其借閱資格。 

十二、借閱冊數及期限： 

（一）每張借書證可借書三冊，借期為兩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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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提供續借、預約服務。 

十三、合作圖書館借書證全數借出時，不提供借書證續借服務。 

十四、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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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5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一、為便利讀者於閉館期間歸還圖書，訂定本辦法。 

二、還書箱使用僅限圖書館閉館時間，開館時間內請至流通服務台歸還。 

三、書籍過大無法投入時，請在開館時間內至流通服務台歸還。 

四、實際歸還圖書之冊數及時間，以本館記錄為準，讀者應上網查詢確認，若有

差錯，由讀者自行負責。 

五、本辦法未列事項悉依銘傳大學「圖書館借閱辦法」辦理。 

六、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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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聯盟借書證（以下簡稱借書證）僅供借書用途，限申請人使用，請勿轉借他人。

借書證使用期間，所有借閱狀況概由原借證者負責。 

2.每張借書證每校限借五冊圖書，借期三十天不得續借或預約。 

3.聯盟館讀者申用聯盟借書証，採讀者憑「聯盟借書証」暨「登錄表」親自至各聯

盟館借書，讀者將欲借圖資逐筆依登錄表登錄後，由出借館核對無誤查驗簽章後

辦借，全數借閱完成後讀者當立即將登錄表等送回原申請單位圖書館管制催還。 

4.各接受申請圖書館恕不代辦借、還書服務。 

5.借書證如有遺失，請速向原領證單位掛失，掛失前如被他人冒用，由原借證者擔

負一切賠償責任。 

6.使用借書證，需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及各校借書規則暨限制、滯還金、遺失

賠償等相關規定，如有違反者，圖書館得隨時取消其借閱資格，並得以追究相關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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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7年12月27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工生憑本校教職員工生證件，其餘

身份讀者憑本校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提供之借書證，得依據以下

規則，借用本館館藏視聽資料及設備。 

第 二 條 本館館藏視聽資料限館內使用不提供外借(例外情形見第四條)。讀

者可憑本規則第一條所述之證件至流通櫃台辦理借用。惟圖書館開

放時間結束前三十分鐘內不再提供借用。 

第 三 條 教職員工生於館內借閱館藏視聽資料，每次限借一件（組），次數

不限，閱畢歸還後，始可另借他件，並應於當日歸還。如為家用版

之視聽資料其借閱期限比照一般隨書附件。 

第 四 條 專兼任教師暨各單位、所、系因教學需要，得借用本館之視聽資

料，並須於規定期限內歸還。外借件數及期限相關規定如下： 

(一) 專兼任教師以三件為限，借期七日。如無人預約，可續借一

次。 

(二) 借閱視聽資料逾期未歸還者，視同圖書逾期未還之辦法處理。 

第 五 條 借用視聽資料及器材須依本館館員指導方法妥善使用，如有毀損或

遺失情事，應負賠償之責，依本圖書館資料賠償辦法辦理。若器材

設備損壞則依市價兩倍賠償。 

第 六 條 讀者外借使用視聽資料，應確實遵守智慧財產權之有關規定，如有

違反規定，則由讀者自行承擔法律之責任。 

第 七 條 讀者若違反規定，經說明仍不聽勸阻者，本館得停止其借閱權利。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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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6月16日93年度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第二次館長座談會議通過修訂 

104年10月23日104年度八芝連館際合作組織第二次館長座談會議通過修訂 

第 一 條 服務宗旨： 

為加強圖書館間之合作，特聯合具有密切地緣關係之大同大學、中

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陽明大學、實踐大學、臺北市立大學、臺

北海洋科技大學、臺北榮民總醫院、臺北藝術大學、臺北護理健康

大學、銘傳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等十二校圖書館（依學校名稱

筆劃序排列）組成「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提供館際書刊

互借互印服務，以達成資源共享之目標。     

第 二 條 互借、互印辦法： 

一、各合作館互相提供二十張借書證允許到館辦理圖書借閱，但不

得續借及預約，借書冊數為五冊二十一天。 

二、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均可憑證至對方圖書館辦理圖書

借閱。 

三、凡參與本合作組織之學校師生，利用「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

統」，其規格限制為複印 A4、傳真 5 頁以下、Arial40 頁以

下，免收手續(服務)費，每頁統一收取 2 元。現場複印及列印

依個別館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圖書互借注意事項： 

一、各校讀者於前往借書時必須遵守對方圖書館之門禁規則及借書

規則，否則得取消借閱權利。 

二、借用人需善盡圖書保護之責，若有任何毀損或遺失，依對方圖

書館相關規定辦理。 

三、借用人遺失借書證時，應向原申請單位申請掛失，掛失前若有

人持證冒用，概由用證單位出面處理。 

四、不針對個人寄發逾期通知單。如有圖書逾期二個月無法追還，

應由用證單位負責依對方圖書館借書規則辦理。 

五、借出之圖書，如遇該館緊急需要，得請用證單位隨時催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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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讀者所屬學校於讀者離校前應查明確定無合作館之借書記錄，

方可准許辦理離校手續。 

七、借用人須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第 四 條 為使本辦法順利施行，各館應自行訂定其內部相關管理規則。 

第 五 條 本辦法未定事項，準用全國圖書館館際互借通則有關規定。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雙方圖書館呈報上級單位同意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第 七 條 本辦法實施後，如有不妥處得經雙方協議修正或廢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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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4年12月24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小劇院暨視聽室以本校師生利用視聽媒體進行賞析為主。桃園校區

小劇院申請使用人數五人以上，十人以下為宜，台北校區視聽室申

請使用人數五人以上，二十人以下為宜，使用時間每次以二小時內

為限，惟不得申請在全學期固定時段使用。 

第 二 條 申請借用小劇院或視聽室須先行登入圖書館系統進行預約，預約可

於使用前壹週內進行。預約時須詳實登錄所有使用者姓名，以供查

核。週末不提供預約，僅開放現場申請。預約時間逾時十分鐘未報

到者，視同棄權，所預約時段將釋出，供他人申請。 

第 三 條 使用時需推派一位代表負責設備及環境之維護，並請持學生證或教

職員工證辦理借用。用畢，經驗收無誤，退還證件，完成借用手

續；若室內設施或相關設備有所損毀，須負依市價兩倍賠償之責

任。 

第 四 條 小劇院暨視聽室限用本館館藏視聽資料之公播版，或教師指定之資

料，每次借閱以兩件為原則。個人持有之視聽資料及器材不得在小

劇院內使用。 

第 五 條 禁止攜帶食物及飲料(包含礦泉水)進入。 

第 六 條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擅自拷貝或錄製。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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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2月3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8年6月6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館讀者討論室專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三人以上討論為原則，個人閱覽請

勿佔用。 

第二條 申請借用讀者討論室須先行登入圖書館系統進行預約，預約可於使用前

一週內進行，每次以二小時內為限。預約時須詳實登錄所有使用者姓

名，以供查核。週末不提供預約，僅開放現場申請。 

第三條 預約者須準時至櫃台報到，憑教職員工生證索取鑰匙，用畢後應立即歸

還鑰匙，並取回證件。 

第四條 預約時間逾時十分鐘未報到者，視同棄權，所預約時段將釋出，供他人

申請。 

第五條 使用者不得長時間佔用同一討論室，亦不得將預約時段轉讓他人，經查

屬實者，圖書館得停止其借用權限一個月。 

第六條 使用討論室時應輕聲細語，避免干擾鄰近閱覽區域的其他讀者。 

第七條 借用人不得於討論室進行與教學、學術研究或課業討論無關之活動，違

反規定者，本館得以取消或暫停其借用權限。 

第八條 借用人應愛護討論室內各項設施，並嚴禁於室內飲食，離開時應將垃圾

帶走、桌椅歸位等；若有違規情事，本館得以取消或暫停其借用權限。 

第九條 為有效維護討論室之使用秩序與環境，或因公務需求和緊急情況等，使

用者須配合讓館方人員進入討論室；必要時，館方得取消當次使用權。 

第十條 借用人如有貴重物品，請自負保管之責，若有遺失，本館概不負責；如

有損壞室內設備或物品，應照價賠償，並列入下次是否借用之參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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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12月20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了推廣數位閱讀及行動學習，

鼓勵讀者善用本館電子資源，特提供電子書閱讀器借用服務，並訂

定「銘傳大學圖書館電子書閱讀器借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借用對象和期限： 

一、借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二、借用期限：每人每天限借乙次，每次 2 小時，並限於館內使

用。 

第 三 條 借還程序：  

一、借用者應持本人教職員工生證件至本館服務櫃台辦理借用及歸

還手續。本設備並不提供預約服務。 

二、借用者於借用設備時，應當場確認設備是否正常及齊全，如有

問題應立即反應，一旦攜離櫃檯後，衍生之毀損問題，由借用

者自行負責。 

三、設備歸還時，應由本館承辦人與借用者共同檢視相關設備狀況

及其完整性，始完成歸還手續。歸還之設備內若有私人安裝之

系統或檔案者，本館得不經詢問，逕行重置或刪除。 

第 四 條 保管與使用：  

一、本館之電子書閱讀器以閱覽館內外電子資源為主，不得執行遊

戲或作為其他與閱覽電子資源不符之用途。 

二、借用者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閱讀器受到污損，並

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 

三、借用者使用設備期間不可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破解該設

備之軟體等，亦不得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第 五 條 逾期歸還： 

借用者應依照借用時限歸還電子書閱讀器，逾時歸還者，每逾半小

時(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算)需繳付滯還金新台幣五十元整，且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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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累計至新台幣五百元整為上限。若逾期兩天(含)以上仍未歸還

者，得視同設備遺失，並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損壞或遺失處理與賠償：  

一、設備於借用期間不慎污損毀壞需送廠維修時，借用者須負擔維

修費用。 

二、相關配件有遺失或損壞者，須照價賠償。 

三、若設備遺失或損壞程度無法修復時，借用者須購置同廠牌規格

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之新品或依原價賠償。 

第 七 條 其他注意事項：  

一、遇有不當使用或特殊情形(如本館公務需求)，本館有權通知借

用者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借用者不得有異議。如未依規定時

限歸還，依本辦法第五條逾期方式辦理。若因配合本館公務而

提前歸還設備者，得於下次借用時延長借用時限兩小時以為補

償。 

二、如未經本館同意逕自攜出館外使用者，將停止借用權一學期。 

三、使用電子書閱讀器應遵守著作權保護及各種法律規定，未依規

定者應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四、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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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94年6月2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12月26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 以下稱本館) 為健全館藏資源採購制度，以有效支援

師生教學與研究所需，特訂定銘傳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源採購辦法( 以

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本館依館藏發展需要，每學年編列館藏資源之經費預算，經銘傳大學

( 以下稱本校) 預算委員會會議通過後，辦理各項館藏資源採購作業。 

  第三條  本辦法採購之標的主要包括圖書、期刊、電子資源、非書資料及委外

編目。 

  第四條  本辦法為本校各教學單位、行政單位之教職員生針對館藏資源之申

購，以及本館對館藏資源之採購、驗收及請款作業之依據。 

 

第二章  申購 

第五條  館藏資源之申購，應由申購者以書面或經由本館網站之圖書推薦系統

提出，經本館審核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由本館辦理採購作業。惟

申購之館藏資源若過舊、單價過高或內容特殊者，本館得先徵詢申請

單位主管意見，以供參考。 

第六條  專任教師出國開會或參訪時，可協助本館代購當次會議論文集或本館

尚未典藏之館藏資源，事後再行補辦前條規定之申購手續，但以五項

且總價不超過新台幣三萬元為限。 

第七條  館藏資源申購之數量，中文圖書申購之複本數以兩冊、外文圖書以一

冊為原則，並依系所專業需求或圖書屬性決定典藏地點。若因特殊因

素或預約人數過多時，得視情況增購複本；一般性期刊之採購視需求

不限定複本數，專業性期刊則依系所需求或期刊屬性決定典藏地點，

並以不增購複本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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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下列館藏資源，原則上不予購置： 

一、 違反著作權法之出版品。 

二、 無公播版或未經合法授權之非書資料。 

三、 內容涉及色情、暴力、低俗、煽動或其他不適合典藏者。 

第九條  專案計畫之申購 

一、 凡館藏資源採購之經費非來自本校預算者，如政府專案研究計畫，所

採購之資源，依補助單位規定須送本館典藏或列管時，為利於計畫之

進行，計畫主持人於核定經費額度內，得先行購置其所需之資源，並

應於計畫執行結束前兩個月內完成申購程序。 

二、 前項所稱之計畫執行結束後，計畫主持人得保留所購之資源，繼續使

用一年。期滿後或計畫主持人離職時，應將該資源送交本館典藏或列

管。上述資源之封面或內頁如有破損、塗寫、標記或劃線等影響其他

讀者權益之情事者，應依本館資料賠償辦法處理之。 

 

第三章  採購 

第十條 採購總價在新台幣壹佰萬元(含)以上者，若經費來源為政府機關補助

款，則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辦理; 若經費來源非政府機關補助

款，則須邀集廠商比價或議價，並由校長指派主持人連同相關單位召

開會議後呈核。 

第十一條  採購總價在新台幣參萬( 含) 元以上未達壹佰萬元者，須邀集三家廠

商( 含共同供應契約廠商) ，針對價格或折扣進行比價或議價。 

第十二條 採購總價在新台幣參萬元以下者，須至少邀集一家廠商提供估價，

並進行比價或議價。 

第十三條 若採購標的屬獨家代理或獨家產品，得以議價方式辦理。 

 

第四章  驗收及結案 

第十四條 本館辦理館藏資源驗收時，總價在新台幣壹佰萬元以下之採購，由

本館業務相關人員確認所購館藏資源之品名、規格 ( 含必要之系統

連線測試) 及數量無誤後，方始完成驗收作業；採購總價超過新台

幣壹佰萬元( 含) 者，簽請校長指派主驗人，並由館方及其他相關人

員共同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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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專案計畫主持人或其他依本辦法獲准自行購入之資源，驗收時應附

所購之資源、推薦單及採購相關資料送交本館，由本館進行館藏資

源建置，並依規定進行驗收與請款作業。 

第十六條 期刊於完成驗收及缺刊停刊之退款作業後辦理結案並呈核。 

 

第五章  請款及核付 

第十七條 所採購之館藏資源完成驗收後，以相關憑證辦理核銷，並交由本校

財務處辦理核付。 

 

第六章  施行與修訂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學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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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1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12月22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12月27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年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校友、交流師生、推廣教育班學員、師資培育中

心實習學校教師、選讀生、專案計畫人員、準研究生及經本校相關權責單位

一級主管專案同意之讀者，得申請本館之借書證。 

第二條 申請本館借書證，辦證時須繳交保證金新台幣一仟元；校友須由本人持本校

畢業證書及身分證件，或其他足以證明校友身分之文件；其餘身份讀者須由

本人持身分證明文件辦理。保證金於退證時可依本校規定無息領回。借書證

遺失需繳交工本費新台幣 200 元整。 

第三條 持有本館借書證之本人享有進館、借書、及使用館內資源之權利，並須遵守

本館相關辦法。 

第四條 憑證每人可借書十冊，借期十四天，於最大借期屆滿前，若無他人預約時，

得多次續借，交流師生之借閱辦法比照本校各學制及專任教師辦理。 

第五條 校友、師資培育中心實習學校教師持借書證期限自申請日起兩學年，期滿經

核准通過可申請延長使用，每次可延長兩學年；交流師生、推廣教育班學員

及選讀生等持用期限至結業當週。 

第六條 辦理退證前應先還清借書及滯還金。 

第七條 借書證如有遺失，應立即向本館掛失，掛失前若有人持該證冒借資料，致使

本館蒙受損失，原持證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八條 借書證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或交換，若有上述情事，本館得停止其借書權

利，若連帶產生本館圖書損失，原持證人應負賠償責任。 

第九條 本辦法未定事項悉依「圖書館借閱辦法」及「圖書館資料賠償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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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2月21日行政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第五條規定，設立「圖書館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以協助策畫全校圖書資訊服務發展方針與重大興革事

宜。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處處長、財務處

處長、人力源處處長、圖書館館長等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由各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其他教學單位各推選教師代表一名、學生

會會長、系代會主席、及研究生代表等組成之。委員職務均為無給職，任

期一年，可連任之。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圖書館之規章辦法。 

二、 建議圖書館之館藏政策。 

三、 督導年度工作計畫、預算、及執行方法。 

四、 協助圖書館與讀者之意見溝通。 

五、 提供圖書館各種興革建議。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舉行一次，由圖書館館長召集，並請校長擔任會議主席，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為之。 

第六條 本會會議於必要時得邀請與審議事項有關之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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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12月30日經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所屬館外資料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針對校內各系

所單位向本校圖書館申請將各類圖書、期刊、視聽資料等(以下簡稱資料)

存放於該系所單位所訂定之相關管理辦法。 

第二條  校內各系所單位得視專業需要，在不影響館藏發展計劃及政策原則下，經

圖書館同意，將館內部分資料，存放於各系所單位，供全校師生借還。 

第三條  存放於館外之資料，若圖書館有緊急調用之需，應有優先使用權。 

第四條  各系所單位應指派專人負責管理相關資料，讀者借還須有明確記錄。管理

人員異動時，應將資料與借還記錄點收清楚後交接，並通知圖書館閱覽

組。 

第五條  各系所單位資料開放使用時間應儘量與圖書館開放時間一致，以方便讀者

借還。 

第六條  圖書館原則上於每年暑假至各系所單位會同管理人員盤點資料，並視需要

不定期盤點。 

第七條  若因資料管理不周，導致遺失率偏高、資料損壞嚴重、或讀者反應使用不

便等情事，圖書館得視情況收回所有存放之資料。 

第八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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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1月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 

100年12月22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原則： 

銘傳大學桃園校區為回饋地方、嘉惠桃園市龜山區之市民(以下簡稱市

民)，在不影響師生教學與研究相關活動的前提下，開放桃園校區圖書館

資源。 

第二條  開放對象： 

凡設籍桃園市龜山區之年滿十八歲之桃園市市民或該轄高中（職）以上

在學學生。 

第三條  借書證申請、補發、註銷：市民得憑國民身分證（學生另請攜帶學生

證）、一吋相片一張、及保證金新台幣叁千元，親臨櫃檯辦理借書證。

借書證遺失時應親自向本館掛失，並備一吋相片一張及工本費新台幣二

百元，補辦借書證，否則損失自行負責。市民若因遷徙或其他因素辦理

退證時，應歸還所借圖書，並將借書證送回圖書館註銷後，無息退回保

證金。若有積欠罰金，得自保證金扣抵。 

第四條  入館規定： 

市民得憑國民身分證（學生另請攜帶學生證）或借書證，於圖書館開放

時間內至櫃檯換發來賓證進館，於館內使用相關圖書資源或借還圖書，

惟同時進館人數以三十人為限，寒、暑假期間得視使用情況適度增加進

館人數。學校期中考、期末考當週及前一週，除還書作業照常辦理外，

其餘服務暫停對外開放。 

第五條  借書規則： 

借書證限本人使用，借閱圖書總數以五冊為限，每冊借期兩週，若無其

他讀者預約之圖書，得辦理續借兩次。借閱期間若逢圖書館定期盤點作

業或重要活動所需，應依通知於規定時間內將圖書歸還。 

第六條  罰則： 

凡借閱之圖書資料如有逾期、污損或遺失時，均依本校「圖書館資料賠

償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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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市民進入圖書館時，請端正服裝儀容、保持安靜、維護環境清潔，並將

行動電話、呼叫器等電訊設備關閉或改為靜音，且須遵守圖書館相關規

定。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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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2月18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2年12月26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為節省館藏儲存空間，保持館藏資料之新穎性、適用性，

以提昇館藏之可使用率，訂定銘傳大學圖書館館藏淘汰及報廢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以作為館藏淘汰及報廢之依據。 

第二條  館藏淘汰及報廢係指將無典藏價值、不堪使用或不再被使用及遺失的館

資料予以報廢註銷之過程。 

第三條  館藏淘汰及報廢對象與條件： 

一、圖書 

（一）殘缺、破損至不堪修復，且已無保存價值者。 

（二）讀者借閱後遺失或毀損且已辦妥賠償手續者。 

（三）超過館藏複本原則之多餘複本。 

（四）不具學術價值或已失時效者，但珍貴圖書不在此限。 

（五）舊版圖書超過 10 年，內容已被館藏新版圖書涵蓋者。 

（六）遇不可抗力之天災，因而造成圖書毀損不堪使用者。 

（七）經五年盤點，仍未尋獲者。 

二、期刊 

（一）館藏卷期完整已裝訂成冊之多餘複本期刊。 

（二）保留期限已超過兩年之休閒性或非學術性之期刊。 

（三）贈送期刊，其為非學術性、或能藉由網路查得全文資料，保留期

限已超過 1 年者。 

（四）單本期刊，其內容已被館藏彙編本全卷涵蓋者。 

（五）已保留三個月以上之報紙。 

三、非書資料 

（一）毀損至不堪使用者。 

（二）經五年盤點，仍未尋獲者。 

（三）其他非書類型資料足可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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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無機器設備可配合使用之資料。 

四、電子資源 

（一）作業系統已更新，無法使用者。 

（二）儲存實體毀損，資料無法讀取者。 

（三）系統因故無法連線者（如出版商宣告倒閉等）。 

（四）資料內容已包含在其他資源，且其作業系統較為大家所接受者。 

（五）已停訂無法使用者。 

第四條  淘汰及報廢數量依據： 

一、 依圖書館法規定，總館、分館全年館藏報廢總量合計不得高於總藏量

百分之三。 

二、 全年全館館藏報廢數量，原則上不得高於前一年登錄典藏列入財產

之總量。 

第五條  財產報廢程序： 

一、 列冊：依據本要點製作報廢清冊。 

二、 簽核：報廢清冊會簽相關單位後轉呈校長核示。 

三、 館藏註銷：奉核後之報廢清冊移交圖書館採編組進行館藏註銷。 

四、 財產減損呈報：由本館採編組依據報廢清冊製作「財產變更登記

表」，報交本校財務處向本校上級單位呈報財產減損。 

第六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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ϫϟȳ Є ПхӨ ᾎ 

101年12月20日經圖書館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基於善盡社會責任及促進資源共享之理念，在

不影響本校師生教學與研究之前提下，對校外人士適度開放並提供借閱

圖書資源服務，特訂定「銘傳大學圖書館之友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開放對象：凡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國民。 

第三條  證件申請與補發 

一、借書證申請 

由申請者本人憑國民身分證正本親臨櫃台辦理，且須繳交一吋相片一

張、年費新台幣貳仟元整及保證金新台幣叁千元整。借書證有效期限

為一年，期滿得重新辦理。保證金於退證後無息退還。 

二、借書證遺失及補發 

借書證遺失時應儘速親自向本館掛失，掛失前若因遭他人盜用或冒用

以致造成本館之損失，應由持證者負責賠償。若需補發借書證，除依

本條文第一款備妥相關證件資料辦理外，並繳交工本費新台幣一百元

整。 

三、退證 

申請退證時，須先還清所借圖書。若持證者仍有有欠款待繳，可自保

證金中扣抵後，再行退還餘額。 

第四條  入館規則： 

一、持證者本人得於圖書館開放時間內持證進館，於館內使用相關設施

及資源，惟學校期中考、期末考當週及考前一週，除借還書作業照常辦

理外，其餘服務暫停對外開放。 

二、持證者進館應端正服裝儀容、於館內保持安靜、維護環境清潔及館

內各項設施，將行動電話關閉或改為靜音，並遵守「銘傳大學圖書館閱

覽辦法」相關規定。 

第五條  借書規則： 

一、借書證限本人使用，借書時需持借書證連同有效證件辦理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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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閱圖書以五冊為限，借期三週，並享有線上預約及跨校區調書之

權利。所借圖書若無其他讀者預約，得辦理續借乙次。 

三、借閱期間若逢圖書館進行盤點作業或重要活動所需，應依公告或通

知於規定時間內歸還圖書。 

四、其餘未盡事宜，悉依「銘傳大學圖書館借閱辦法」辦理。 

第六條  相關罰則及賠償：悉依本校「銘傳大學圖書館資料賠償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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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ȳ Є Џ Ө

ᾎ 

107年6月14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服務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含約聘人

員）之眷屬入館閱覽與利用館藏資源，特制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含約聘人員，以下簡稱申請人）可為其配偶及子女申

請眷屬借閱證，使用期限至該教職員工離職為止。 

第三條  申請眷屬借閱證須由申請人親自攜帶教職員工服務證、眷屬關係證明文

件及眷屬近半年內一吋照片一張，親向本館流通櫃台辦理，並簽署連帶

保證書。 

第四條  每張眷屬借書證可借閱冊數為 5 本，借期為 14 天，若無人預約時得續借

2 次。 

第五條  12 歲以下之眷屬須由申請人或持有本館有效借閱證之成人全程陪同方可

入館或借書。 

第六條  新申辦或遺失補辦證者須繳交製卡費 200 元整。如有遺失須立即向本館

掛失，掛失前若遭人冒用，申請人與該眷屬須負相關歸還或賠償責任。 

第七條  眷屬借書證不得借予他人使用，如經發現，本館有權取消該證使用權，

申請人須負責繳回眷屬所借之館藏資源，並不得再提出該眷屬之申請。 

第八條  持眷屬借閱證入館須遵守本館相關閱覽、借閱和資料賠償辦法與相關規

定。 

第九條  請人辦理離職程序時，須一併繳回所有眷屬借閱證，並還清所借館藏及

滯還金。 

第十條  本辦法經圖書館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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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Ϛȳ Є 3Dԝ֙ ṿӣ

ᾎ 

107年06月0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訂定通過 

108年06月11日圖書館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圖書館為提供本校師生多元的學習環境，透過實際體驗，讓知識不只侷限

於書本上，因此於 107 學年度起，於館內資訊素養暨創客空間增設 3D 列

印設備。 

第二條  申請借用 3D 列印機須先行登入圖書館系統進行預約，至多可提前 14

天；每次至多五小時，開館時間內均可借用。預約時須登錄使用人數及

使用者全員姓名，以供查核。週末不提供預約，依現場排隊使用狀況為

準。 

第三條  登記預約使用者須準時至櫃台報到，憑教職員工生證索取 3D 列印機相關

設備及耗材。用畢後應立即歸還鑰匙，並取回證件。請務必於開放時間

結束前完成列印並歸還。如逾時使用，館方有權直接結束逾時列印之作

業。如遇設備檢查維護、緊急情形或其他公務需求，必要時，館方得取

消當次使用權。 

第四條  請於預約時間 10 分鐘內到館報到，逾時將優先讓其他讀者現場登記使

用。 

第五條  為保障每位使用者的權益，請勿佔用時段而不前來使用列印。每人每月

限預約兩個時段（單一時段為每次 5 小時，每個時段可供兩人預約）。 

第六條  填寫預約時段時請確保你輸入正確的學號/教職員編號，請於所預約之時

間至圖書館二樓櫃台出示證件核對身份後方可前往創客空間使用器材。 

第七條  本館 3D 列印設備僅提供學術研究學習使用，不可挪為其他私人營利用

途。如有任何非法侵權之行為，由使用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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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ϫϡȳ ϵЄ

Ф ᾎ 

107年04月17日優久大學聯盟圖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優久大學聯盟秉持資源共享理念，以相互支援、互助互惠之館際

合作精神，訂定優久大學聯盟圖書館館際圖書互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以達成夥伴學校間圖書資訊交流與利用之共享目標。 

第二條  服務對象與借閱範圍： 

一、 本辦法適用於加入優久大學聯盟之合作館之在學學生及專任教職員

工。 

二、 館際借書證：大同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東吳

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實踐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輔仁大學、

銘傳大學、靜宜大學共計十二校。 

三、 借閱範圍：優久大學聯盟合作館所提供之「可借閱」館藏圖書。 

四、 本辦法所稱「申請館」為讀者所屬之圖書館；「受理館」為讀者欲借

或還書之圖書館。 

第三條  館際互借服務方式：各合作館以交換五十張館際借書證為原則；若合作

館相互之間另訂有更優惠之協議，得自行決定交換張數，不受前述限

制。 

一、 借證方式：實體館際借書證憑本人之服務證或學生證至申請館借還

書櫃台登記借用各合作館「館際借書證」。 

二、 借書規則：館際借書證僅限借書，不提供圖書館其他服務，相關辦法

依各校圖書館規定辦理。 

三、 借書冊數與借期：每張借書證可借圖書十冊，借書期限為三週，不得

預約及續借。 

四、 入館方式：本人持館際借書證及學生證或服務證正本，依各館入館規

則，自行前往合作館，換證入館。 

五、 借書方式：本人持館際借書證及學生證或服務證正本，到合作館辦理

借書，不得委託他人代辦。 

六、 還書方式：讀者須自行到合作館還書，借閱逾期時，依各館規定辦



  501 

 

理。 

七、 申請館讀者被凍結借書權利時，得暫停其借用館際借書證之權利。 

八、 雙方辦理借書均以館際借書證為憑，借書證如有遺失，遺失一方應儘

速告知對方，凍結該借書證借書權利；如有因借書證遺失致貸方蒙受

損失，其損失責任由借書證遺失一方負責。 

第四條  罰則： 

一、 圖書污損、圖書遺失賠償，及學生離校或教職員工離職違規查核等， 

依據各合作館之借閱規則或辦法處理。 

二、 圖書逾期滯還金：圖書逾期歸還以日計，每逾一日，每冊繳交滯還金

新台幣伍元。 

三、 圖書逾期催書、罰款催繳與遺失賠償等均由申請館處理，若發生催討

未果情事，應由申請館負責連帶保證清償之責任。 

第五條  合作館所屬之學生離校或專任教職員工離職時，該合作館需負責查核及催

還其在合作館所有借閱之圖書。 

第六條  各合作館應督促所屬讀者遵守他館之相關規定，如違規情節重大，合作館

得通知該讀者所屬之圖書館處理。 

第七條  借出之圖書，若遇到受理館急需，得隨時要求申請館於指定時間內歸還所

借圖書。 

第八條  各合作館應相互提供每月館際合作業務紀錄，俾利統計作業。 

第九條  本辦法經優久大學聯盟圖書委員會通過，所有參與合作館同意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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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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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 ⁄ 

96年11月5日行政會議通過 

 

本校為加強電腦教室內電腦及相關設備之管理與維護，以達到充份利用與延

長機器之使用年限及正常運作，特訂定本規則。 

一、固定課程及自由上機管理規則 

(一)固定課程依課表所列之時間上機。 

(二)班級補課、調課、加課、換教室應直接上網作業。 

(三)除正常排課外，未排課之電腦教室，採全面逐班開放方式，供班級補

課、加課、調課目的為優先使用，操作時一人一機，不得事先佔位。 

(四)電腦教室網路之使用應遵循「銘傳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則」等相關規範。 

(五)本校上課或上機的同學應攜帶學生證以供查驗，違反者視同非本校學

生，負責老師得制止其使用並要求其離開電腦教室。 

二、電腦教室設備之管理規則 

(一)上課前每位同學應先行檢查自己使用之電腦設備是否損壞，如發現故障

應上網填報維修事宜。 

(二)電腦教室內之所有硬體設備應加以愛護，不得破壞、移動、修改、拆裝

或竊取，違者應負相關民、刑事法律責任。 

(三)電腦教室內之列印耗材，禁止隨意拔取或帶走，如需更換應通知資訊網

路處。 

(四)電腦教室內之總電源，未經管理者允許，不得私自開啟或關閉。 

(五)個人電腦使用完畢後，應自行關閉機器電源。 

(六)下課後，各班班代應檢視設備之數量，若下一堂無上課班級，應關閉門

窗、電燈及冷氣。機器若有短缺，應立即通知資訊網路處。 

(七)嚴禁學生自行安裝各類軟體、操作遊戲程式及更改電腦內部相關之硬、

軟體設定，或從事與教學研究無關之活動。 

三、滑鼠管理規則 

(一)班級上課或個人上機，不得故意損毀滑鼠，違者應按照原物賠償。 

(二)嚴禁私自拆卸及更換滑鼠，以免造成電腦及滑鼠損壞。 

四、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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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出電腦教室應隨手關門。更換拖鞋後，應將鞋子放置鞋櫃中並保持整

齊，並嚴禁將電腦教室內之拖鞋穿至室外，違者罰擔任清潔義工服務兩

小時。 

(二)上課時，未用之物品及書包等物，勿置放於電腦桌及機器上。 

(三)電腦教室內應保持肅靜，不得嘻戲、喧嘩、睡覺及休息。 

(四)嚴禁攜帶食物、飲料及雨傘進入教室，違者罰擔任清潔義工服務兩小

時。 

(五)下課後，衛生股長應督促同學將拖鞋放回原取用之號碼櫃中，並要求該

班同學整理周圍環境，擦拭黑板，座椅歸位，紙屑清除及關閉麥克風之

擴大器電源。 

五、如有違犯上述管理規則或其他不當情事者，按其情節輕重依學生獎懲辦法議

處。 

六、本管理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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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ȳ Ӣ ῟ ṿӣ ⁄ 

91年3月18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9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99年5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宿舍網路舖設的目的在於使學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自由地透過宿舍網

路和全國、甚至全球網路的使用者進行學術上、技術上的交流與探討，培養同學

的國際觀與世界觀，進而提昇同學的全方位的能力。故訂定以下使用規則，望同

學在享受網路便利的同時，能共同遵守，恪遵國際網路公民之責。 

使用規則： 

第 一 條 為使校內宿舍學生便利使用網路，特訂定本使用規則，以為管理之

依據。 

第 二 條 宿舍網路之使用應遵循「銘傳大學校園網路管理規則」等相關規範。 

第 三 條 凡住校內宿舍生皆可使用宿舍網路，須自備電腦及網路線，以增進

有效傳輸速率，確保網路品質。 

第 四 條 為維護網路使用者權益與網路正常運作，嚴禁使用未經許可之網際

網路地址(IP Address)。 

第 五 條 開放初期不需繳交任何費用，一旦學校開會決定必須繳費時，必須

無異議自動繳交費用。並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繳納所使用之網路費

用。 

第 六 條 如有違犯上述宿舍網路使用規則或其他不當情事者，應按其情節輕

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第 七 條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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Ϯȳ Є ⁄ 

97年12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98年9月21日行政會議通過 

99年5月31日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4月27日380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支援校內外及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活動、分享資源並相互提供合

作機會，依「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臺灣學術網路骨幹網路

介接及互連作業要點」訂定本管理規則。 

第 二 條 網路使用規則 

一、禁止利用本校網路資源在網際網路上散佈不當言論或執行不端

情事。 

二、為愛惜使用網路頻寬，未得台灣學術網路骨幹網路相關節點之

合作允許，禁止大量傳送及登載與原設立目的不符之資訊。 

三、禁止使用校園網路傳送具威脅、毀謗、騷擾、猥褻、不友善性

質之資料以及散發廣告信函。 

四、禁止使用校園網路為工具，從事干擾或破壞網路上其他使用者

或軟硬體系統之行為。(如散佈電腦病毒、嘗試侵入未經授權

之網路系統與電腦系統，或其他類似之情形者皆在禁止範圍

內)。 

五、網路上所可存取之任何資源，皆屬其擁有之個人或單位所有，

非經正式開放或獲授權使用，網路使用者禁止使用此等資源。 

六、校園網路使用者利用網路從事觸犯法律或違反校規之行為時，

資訊網路處得不經使用者同意，配合提供相關資訊予相關單

位。 

七、為有效使用有限網路頻寬，資訊網路處可依校園網路使用狀

況，限制使用之網路頻寬及部分通訊協定或網路服務。網路頻

寬限制如下：非伺服器的個人電腦流出量每天不超過二十億位

元組(2GB)，如有特殊需求可向資訊網路處提出申請。 

八、若教職員生利用校園網路傳送郵件炸彈(mail bomb)或協助外面

廠商傳送廣告信，經查屬實者，將暫時停止該使用者網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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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九、若經檢舉或網管人員發現，有人利用電子郵件發送大量廣告信

件或針對網路攻擊行為，則直接封鎖該 IP的連線，並通知該單

位管理人員進行後續處理。 

十、禁止擅自截取網路傳輸訊息。 

十一、禁止以破解、盜用或冒用他人帳號及密碼等方式，未經授權

使用網路資源，或無故洩漏他人之帳號及密碼。 

十二、禁止無故將帳號借予他人使用。 

十三、禁止隱藏帳號或使用虛假帳號。但經明確授權的匿名使用者

不在此限。 

十四、行政單位嚴格禁止使用點對點(Peer-to-Peer， P2P)檔案分享

軟體；教學單位因教學研究需要，得向資訊網路處提出申請，

否則一律禁止使用點對點檔案分享軟體，資訊網路處將不定期

派員檢視稽核。 

第 三 條 尊重智慧財產權 

一、網路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避免下列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

產權之行為：  

（一）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二）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三）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

上。 

（四）BBS 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作者明示禁止轉載，而

仍然任意轉載。 

（五）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六）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二、教職員生電腦軟體及網路之使用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者，

得暫時中斷其網路使用權，屢犯者送校內相關獎懲或評議委員

會討論。 

三、商業性的資訊或軟體，若原創者或智慧財產權擁有者願意免費

或以優待方式提供校園網路使用者使用，而授權在校園網路上

之主機公開散佈或儲存時，必須登錄其相關授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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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伺服器管理規則 

一、各單位必須負責督導其單位內所提供之網頁服務，不得有具猥

褻性、攻擊性及商業性之資料。若網頁內容具有爭議者，資訊

網路處可直接將其網頁關閉。 

二、單位內提供之檔案傳輸伺服器，應注意其分享檔案之合法性。

若由廠商或版權擁有者所提供之合法分享軟體，應註明提供之

廠商或版權所有者之名稱及相關授權資料。 

三、若檔案傳輸伺服器提供公用上載區之上傳功能，須設定使用者

以本人之帳號方得上載，且須由記錄檔載明，以免淪為非法軟

體之聚集地。 

四、禁止個人電腦私設檔案傳輸伺服器，如因教學需要得經申請許

可後架設。 

五、禁止在校內網路上架設任何未經資訊網路處許可之伺服器與工

作站。 

第 五 條 違犯本管理規則者，按情節輕重依本校相關獎懲辦法議處。 

第 六 條 本管理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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ҳȳ Є ᴿ–Ӝ

ᶧ 

97年12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落實保護智慧財產權，處理學術網路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依據教育

部定「台灣學術網路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處理程序」及「銘傳大學校園網路

管理規則」，訂定本處理程序。    

二、當接獲校外單位檢舉本校有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事件時，本校資訊網路處受

理後，即依本處理程序作業，情節重大者移請相關單位辦理懲處，並將處理

情形回覆檢舉單位。    

三、本校資訊網路處將不定期檢測本校學術網路使用情形，發現疑似侵權行為之

IP 位址時，通知該 IP 位址使用人，並告知侵權法律責任，要求立即停止疑似

侵權行為，情節重大者移請相關單位辦理懲處。   

四、本處理程序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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Хȳ Є  

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ὢ ṿӣ ц Ὑ 

 

  105年07月18日資訊網路處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通過 

110年07月21日資訊網路處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修正  

111年06月30日資訊網路處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修正 

 

 

第一條  銘傳大學資訊網路處（以下簡稱資網處） Google Apps 服務(以下簡

稱本服務)係導入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

及校友使用，為明定使用者之權利義務，特訂定本使用規範。 

第二條  本服務包含：Google 公司所提供給予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帳

號之所有服務。 

第三條  凡本校具以下身份者: 

（一） 教職員為「在職狀態」者即可申請，每一「員工編號」限申請

一個帳號。 

（二） 經單位主管同意核可之無「員工編號」員工。 

（三） 學生其在學狀態為「在校」者可申請，每一「學號」限申請一

個帳號。 

（四） 銘傳大學之行政單位與教學單位亦可申請。 

第四條  使用者帳號之訂定: 

（一） 教職員之帳號名稱，須在取得教職員資訊系統之帳號、密碼後，

透過電子表單系統進行帳號申請，如通過申請，資網處將不受理

修改；資網處擁有帳號名稱的審核權，得要求使用者重新命名。

各單位申請單位公用帳號亦適用此規定。 

（二） 學生之帳號名稱統一設定為學號，於每年９月設定完成，並公

告於資訊網路處網頁(http://infonet.mcu.edu.tw)。 

（三） 無「員工編號」員工請填寫紙本【資訊網路處各項服務申請

表】，經單位主管同意核可後建立，使用期限為聘用期間。 

http://infonet.m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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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請者於本服務所填寫之個人資料，僅限於「Google 帳號申請」及「本

校行政單位公務」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

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詳細個

資管理可參閱「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與「銘傳大學個人

資料保護專區」http://pims.mcu.edu.tw  

第六條  本服務架構在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服務下，使用者皆須遵守

Google 公司之「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協議」、「資料處理修

訂條款」、「Google 服務條款」、「隱私權政策」及「服務專屬條款」，

如有違反，資網處及Google 皆有權暫停或取消該帳號。 

第七條  本服務之期限以Google 公司提供Google Apps for Education 免費

服務之期限為原則。本服務須遵循 Google 公司之現行政策，若將來

Google 公司政策改變，本服務之內容亦同步調整，不再另行宣告。 

第八條  本服務隱私權與安全性的義務由Google 公司負責，資網處不負資料

保管之責任，關於Google 隱私權與安全性的義務請參考Google 安

全性與隱私權說明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762?hl=zh-

Hant&ref_topic=29818 

第九條  一、 使用者如有下列事項者資網處得停止其使用權，且依其情節輕

重，提報本校相關單位處理。 

（一）未遵守銘傳大學各項法規規定與措施。 

  (http://www.infonet.mcu.edu.tw/zh-hant/node/20)  

（二）從事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三）從事違反法令或危害本校校譽之行為。 

（四）濫用或不當使用資源，如：電子郵件、雲端硬碟及其它服務。 

（五）轉供他人使用。 

二、 連續六個月無登入使用記錄者，資網處得停止其使用權。 

第十條  一、 經第九條第一款停止使用權之帳號，使用者於停用六個月期滿後

得提出復用申請，資網處保留復用的審核權；停用六個月期滿

後，逾半年未提出復用申請者，即刪除帳號。 

二、 經第九條第二款停止使用權之帳號，可隨時提出復用申請，資網

處保留復用的審核權；停用後逾半年未提出復用申請者，即刪除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762?hl=zh-Hant&ref_topic=29818
https://support.google.com/a/answer/60762?hl=zh-Hant&ref_topic=2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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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 

第十一條   畢 畢業生帳號使用權益： 

(一) 凡應屆畢業生之帳號，畢業後僅保留 3個月，3個月後帳號將移

除。該帳號之資料備份，請在完成畢業後 3個月內自行備份資

料，資網處不負備份、保管及轉移之責。 

(二) 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之畢業生要申請帳號者，須向校友中心提

出申請，申請帳號為微軟之帳號，如微軟服務政策有所改變，將

另行公告修改 

第十二條      教 教職員離職、退休之帳號使用權益： 

(一) 教職員於完成離職程序六個月後，資網處得將該帳號刪除。 

(二) 若有留用帳號之需求，得於完成離職程序六個內向資網處提

出申請，資網處擁有審核需求之權利。 

(三) 該帳號之資料備份，請在完成離職程序六個月內自行備份資

料，資網處不負備份、保管及轉移之責。 

第十三條  資網處免責聲明。 

(一) 本服務所產出的資料係由 Google 公司負責保管及維護。資網

處無法確保資料被正當利用，也無法保障隱私權。使用本服

務前，請先詳閱及同意 Google 安全性與隱私權政策。 

(二) 本服務之穩定性及資料保存，係由 Google 公司維運及免費提

供。資網處無法保證服務穩定性及資料完整性，請帳號使用

者自行備份資料以降低資料遺失之風險。 

(三) 本服務涵蓋的應用種類繁多，資網處無法提供各應用之正確

諮詢，請使用者自行參閱 Google 網站的使用說明。 

第十四條  本規範經資訊網路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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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申訴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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Ϛȳ Є ӢӨ ỗ

ᾎ 

 86年2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台﹙87﹚訓字第870527三三號函核定 

 89年1月2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89年2月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2月26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92年6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20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97﹚訓字第970528三6號函核定 

 100年2月8日法規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2月6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5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101)台訓字第1010228558號函核定 

 105年6月6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5）臺教學(2)字第105009629三號函核定 

 105年1月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05）臺教學(2)字第1050176980號函核定 

110年6月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110）臺教學(2)字第1100084614號函核定 

 

第 一 條 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權益、增進校

園和諧，依據大學法第 33 條第 4 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 46 條之規

定，訂定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並組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專任教師、法律、心理學者 12 人，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 2 分之 1，任期 2 年；每年由

台北及桃園校區學生會各推派 1 名學生代表，依申訴人所屬校區參

與會議。13 名委員均為無給職，任一性別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

上。已擔任本校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再任本會委員。本會由校

長指定之委員擔任召集人。 

為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應另增聘二名與特殊教育需求情況

相關之特殊教育學者專家、特殊教育家長團體代表或其他特殊教育

專業人員擔任該次評議會之委員，其任期不受第一項之限制。 

受理外籍學生或其他特殊個案，必要時得於委員會同意後邀請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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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相關單位代表或專家學者列席申訴評議會。 

第 三 條 本會下設程序委員會，其委員由校長就本會委員中指定 3 至 5 人擔

任之，負責申訴案件之資格審查。 

申訴案件不符第四及五條規定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得為補正者，

應通知申訴人於 7 日內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予受理。 

前項不予受理案件需經程序委員會通訊或實體表決過半數同意為

之，並由申評會作成不受理評議書。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

措施或決議，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本會提出申

訴。 

第 五 條 本校學生收到學校對其個人生活、學習獎懲處分書或學生會及其他

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受學校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後，如有不服，應

於次日起 20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

於其原因消滅後 10 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申請受理評議。

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 1 年者，不得為之。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

一次為原則。 

第 六 條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應以書面提列具體

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 

第 七 條 申訴提起後，於本會未做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 

第 八 條 本會開會時，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由委員互推主席一人，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撤銷原懲處或相關措施。 

本會會議之召集以不公開為原則，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及關係人

員到會說明。本會會議內容、委員意見及議決，各相關人員應予保

密。 

第 九 條 本會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 30 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

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2 個月，但涉

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案件，不得延長。 

本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 7

日內補正。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第 十 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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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作成評議決定書，惟其內容僅列主文及理由，評議決定書應依

「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第 19 點第 1 項或第 20 點

規定，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之救濟方法。 

第 十一 條 本會評議結果認原處分或其他措施及決議，確係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權益時，應於決定書中詳細

敘明理由，並為適當救濟之建議，移請學校或原處分單位採行。本

會評議結果認申訴不應受理或無理由時，亦應作成評議決定書詳細

敘明其理由，駁回申訴人之申訴。 

 評議決定書以中文書寫為主，若申訴案件與外籍學生有關，須增加

英文翻譯。 

第 十二 條 評議決定書應依本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

評議決定書完成行政程序前，原處分單位如認為該評議決定內容有

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以書面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

報校長，並副知本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並移請本會再議，再

議以一次為限。 

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退學、開除學籍或

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 30 日內

冊報。 

四、退費標準依現行「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8 條

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15 條之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評議決定書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 十四 條 退學、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

出繼續在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

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

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 十五 條 依前條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

其他修課、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 十六 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

者，應即以書面通知學校，由學校轉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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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接獲前項通知時，應即終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俟終止評

議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

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兩項規定。 

第 十七 條 學生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向學校提出申訴後未獲救

濟者，得於收到申訴評議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

校檢附答辯書及必要關係之文件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訴願時並應

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 

學生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未經學校申訴途徑向教育

部提出訴願者，教育部依規定須將訴願案移由學校申訴程序處理。 

學生對於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

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 十八 條 本校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

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或無法復學之

役男，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

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 十九 條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 28 條第 2 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

規定處理，由本校另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責審議。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及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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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10月9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9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8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1月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101年11月12日第24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11月26日第35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1月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年6月3日法規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105年6月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3月4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3月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推動校園性別平等觀念與教育、保障教職員工生之權益、提供性

別平等的教育環境，並處理違反性別平等相關事件，特制訂「銘傳大學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作為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成立與運作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統整校內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

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規定，

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有

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設委員十七人。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委員中教師



Ө ц   521 

 

 

代表十二人，其中秘書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資處長、桃園

校區行政處長為當然委員，職工代表二人，學生代表二人；其中女性委

員名額應過半數。教師及職工代表由校長自本校具有性別平權意識之教

師及職工中遴選，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薦。委員任期二年。當然委員依

其職務進退，委員連聘得連任，委員於任期內離職者，另行遴選之。 

本委員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本校秘書長兼任之。 

本委員會依任務需求區分為教學研究推廣組、空間與資源建構組及性平

事件防治組。各組並設召集人一名。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會議主席，校長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出席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主席職務。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本校支應之。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之決議案，以出席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為通過。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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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10月9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0月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9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2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8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1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1月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101年11月12日第24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1年11月26日第35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年1月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年6月3日法規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105年6月6日校務會議通過 

109年1月10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09年3月4日法規審查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3月9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落實性別平等之教育理念，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預防

措施與處理機制，特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條

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下簡稱防治準則）第三十

五條訂定本規定。 

第 二 條 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性別平等教育：指以教育方式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

平等。 

二、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三、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以明示或

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以性

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

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四、性霸凌：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

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

騷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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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別認同：指個人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 

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教師、職員、工友或學生，他方為學生者。 

第 三 條 本校為積極推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職員

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採取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

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

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置研

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規定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

約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

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 四 條 本校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

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

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

製校園危險地圖。 

第 五 條 本校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

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

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 六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第 七 條 本校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

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

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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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第 八 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 九 條 本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申請或檢舉後時，以學生

事務處為收件單位，聯絡電話台北校區 (02)28829595，桃園校區

(03)3509495，電子郵件信箱為 gecmcu@mail.mcu.edu.tw，由校安中心依

規定向教育部及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並於三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本委

員會調查處理。 

第 十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

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件具名方式逕向本校學務處

提出申請調查;其以言詞或電子郵件為之者，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

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讀，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但學校之

首長為行為人時，應向本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前項申請調查應以書面提出，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

稱、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者，應載明被害人之出生年、月、日。 

三、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四、申請調查或檢舉之事實內容。如有相關證據，亦應記載或附卷。 

第 十一 條 本校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應告知被害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其得主張之權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必要

時，應提供心理輔導、保護措施或其他協助。 

   當事人非本校人員時，應通知當事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定提供必要之 

  協助。 

第 十二 條 當事人、檢舉人及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

料，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托參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

之所有人員。 

第 十三 條 性平會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得採取必要

之處置，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 

第 十四 條 性平會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經性平事件防治組審查，應於二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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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性平會於接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受理： 

一、非屬「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定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前項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第 十五 條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條第一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委員會申復。 

第 十六 條 性平會處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 

調查小組成員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性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必要時，部分小組成員得外聘。處理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所成立之調查小組，其成員中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

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之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雙方當

事人分屬不同學校時，並應有申請人學校代表。 

性平會或調查小組依規定進行調查時，行為人、申請人及受邀協助調查

之人或單位，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補正等相關規定，於本辦法適

用或準用之。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 

第 十七 條 性平會調查處理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衡酌雙方當事人

之權力差距，並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但應避免

重複詢問。 

第 十八 條 本校對於與本規定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第 十九 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學校調查屬實後，應依相關法

律或法規規定自行或將加害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懲處。 

本校為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懲處時，應命加害人接受心理輔導之處置，

並得命其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第一項懲處涉及加害人身分之改變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二十 條 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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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

人。 

性平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學校提出報

告。 

本校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

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本校為前項議處前，得要求本委員會之代表列席說明。 

第二十一條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於前條第三項處理之結果有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祕書處申復。 

前項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

據時，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第二十二條 性平會於接獲前條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調查處理。 

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之申復結果不服，得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依下列規定提起救濟： 

一、校長、教師：依教師法之規定。 

二、職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三、工友：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 

四、學生：依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二十四條 本校調查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過程中，得視情況就相關事

項、處理方式及原則予以說明，並得於事件處理完成後，經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將事件之有無、樣態及處理方式予以公布。但不得

揭露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第二十五條 本校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以

密件文書歸檔保存。 

前項加害人轉至其他學校就讀或服務時，本校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

報加害人現就讀或服務之學校。 

本校如接獲前項通報，應對加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非有正當理由，

不得公布加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 

第二十六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加害人不得對申請人、檢舉人、證

人或性平會委員有明示或暗示之威脅或報復，如有誣告情事，應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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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二十五條及校規處理。 

第二十七條 本規定若有未盡事宜，皆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準則」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規定由性平會研擬議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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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21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5年2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4月16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108年4月22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為獎勵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職員工生及社團於性別平等教育

推廣之卓越表現，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或相關之組成團隊。 

第  三  條  獎勵項目及方式： 

一、 本校教師新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者，得於開課年度申請課程

規劃獎勵金伍仟元整。 

二、 持續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達三學期頒發獎勵金參仟元整及獎

狀一只，每年至多補助二個名額。 

三、 以性別平等議題撰寫相關研究報告或論文，有具體成效者，頒

發獎勵金參仟元整及獎狀一只，每年至多提供二個名額。 

四、 取得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資格，並

參與校內外任一場次性平事件調查者，頒發獎金參仟元整。每

人限申請一次。 

五、 各社團推廣性別平等教育活動，每年至多提供三個名額，每組

補助貳仟伍佰元活動費及獎狀一只。 

六、 凡教職員工生積極研發推動性別平等措施或辦理校際或社區型

性別平等活動有具體成效者，頒發獎金伍仟元整及獎狀一只，

每年至多提供二個名額。 

七、 參與性別相關事件調查有功人員及其他經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認定應予獎勵之項目，每名頒發獎牌一面。 

第  四  條  申請及推薦方式：  

一、 前條各項獎勵，由各社團及申請單位於當年公告日期，並填寫

申請書送交性平會。 

二、 前條第六項獎勵，由性平會推薦為主，不接受個別申請。 

第  五  條  評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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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條第一至七項獎勵金及活動費，經性平會審核通過公告。 

二、  性平會完成辦理活動優良獎項及相關獎勵之得獎名單審議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開頒獎。 

第  六  條  本辦法所需預算經費由性平會年度預算經費中勻支，相關經費核銷

依學校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性平會、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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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9月11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審通過 

104年9月14日第134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12月30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審通過 

105年1月4日第30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6月5日第33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6月6日法規會書審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統籌個人資料保護作業規劃事宜，規範個人資

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並促進個人資料

之合理利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及相關法令，特設置個

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學術副校長、國際副校長、秘書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人力資源處處長、財務處處長、圖書館

館長、研發處處長、桃園行政處處長、基河行政處處長、前程規劃處處

長、國際教育交流處處長、大陸教育交流處處長、產學暨推廣處處長、

法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共同教育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資訊網路處處長為當然委員。由資訊網路處處長擔任

本委員會執行秘書。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審議。 

二、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推展，並配賦相關資源與人力。 

三、 個人資料盤點與風險評鑑管理作業督導。 

四、 所保有個人資料之稽核規劃及執行事項。 

五、 個人資料保護意識提升及教育訓練計畫之擬定。 

六、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適法性與合宜性之審議及評估。 

七、 協助處理個人資料保護爭議事件。其他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規劃及執行事項之審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過半數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本員會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主管及教職員工生列席相關會議。 



Ө ц   531 

 

 

第六條  本設置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本設置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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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22日法規審查委員會書審通過 

105年4月25日第140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及其他相關規定，

為強化各項個人資料檔案維護管理，確保其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鑑別

性與隱私性，以因應業務運作需要，支援教職員工生各校務行政作業之使用

暨保護其相關個人資料，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 

(一)個人資料： 

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 

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

之集合。 

三、組織及權責 

(一)本校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成立跨單位「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負責本校個人資料保護之政策規

劃、資源調度等統籌、協調與研議之整體個人資料保護維護任務。 

1.成員 

相同於「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中現任委員。 

2.分工 

(1)召集人：由本校行政副校長擔任。 

(2)執行秘書：由資訊網路處處長擔任。 

(3)個資保護推行負責人：由「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指派擔任。 

(4)個資保護稽核小組：由「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指派成員擔任。 

(5)個資保護處理小組：由院、系、所、中心及一級行政單位指定 2 位以上

專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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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個資保護申訴窗口：由「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指派擔任。 

(7)個資文件管理小組 : 由「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指派成員擔任。 

(二)個資保護「召集人」權責如下： 

1.主持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管理審查會議。 

2.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與目標之督導。 

3.個人資料保護事務之分配、協調與督導。 

4.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之跨部門協調及資源需求提供。 

(三)個資保護「執行祕書」權責如下： 

1.協助召開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管理審查會議。 

2.協助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與目標之督導。 

3.協助個人資料保護事務之分配、協調與督導。 

4.協助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之跨部門協調及資源需求提供。 

(四)「個資保護推行負責人」權責如下： 

1.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之推動。 

2.負責安排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工作。 

(五)「個資保護稽核小組成員」權責如下： 

1.規劃並執行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稽核工作。 

2.稽核結果報告。 

3.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之內部稽核工作規劃及執行。 

4.協助確認個人資料事故，並稽核缺失不符合事項之矯正預防措施與改善效

果。 

5.參加管理審查會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會議。 

(六)「個資保護處理小組成員」權責如下： 

1.擔任各單位「個資保護聯絡窗口」。 

2.個資保護管理政策執行。 

3.負責各單位個人資料相關文件之管理。 

4.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協調聯繫、緊急應變及通報。 

5.各單位個人資料保護制度自我評鑑。 

6.處理當事人查詢、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 

7.各單位個人資料定期清查盤點，登載於「個人資料盤點清冊」，不定期檢視、



534  ӢњҌ 

 

修訂並加以公告。 

8.各項附屬規定由小組成員視需要修訂，若內容涉及跨單位權責變動，應向

「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提出後辦理之。 

(七)「個資保護申訴窗口」權責如下： 

1.擔任個人資料保護統一申訴窗口。 

(八)「個資文件管理小組」權責如下： 

1.負責個人資料保護制度相關政策、目標、程序及文件之草擬及維護管理。 

2.個人資料保護制度四階文件之新增與修訂。 

3.管理審查會議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會議決議事項之後續追蹤。 

4.參加管理審查會議、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會議。 

四、個人資料保護處理原則 

(一)應設置個資保護網頁專區，供大眾閱覽資訊安全與個資保護相關資訊。 

(二)為保護個資利用之安全，各單位應建立、分類及分級其個資資產清冊，定

期進行風險評鑑，並訂定相對應之管制措施。 

(三)為降低內部人為因素對個資保護之影響，各單位應考量人力與工作職掌，

實行分工及輪調措施，並視需要實施個資保護教育訓練及宣導，以提高人

員對個資保護之認知。 

(四)為提高委外作業之安全，各單位應要求配合廠商(含實習、產學及專案合作

廠商)簽署保密協議書，並管理相關委外專案人員及外部人員之各項資訊

資產存取權限。 

(五)為避免資訊資產因未授權之存取，而使機密性或敏感性資料遭不當使用，

各單位應考量人員職務授予相關權限，必要時得採行加解密及身分鑑別機

制，以加強資料之安全。 

(六)為降低個資保護事件造成之損害，各單位應建立事件通報及處理程序，並

加以記錄。 

(七)為確保保存個人資料檔案相關主機、網路、實體區域及應用系統之安全，

應落實執行資訊安全管理制度，強化個資保護相關控制措施。 

(八)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應訂定稽核計畫，並定期執行。 

(九)各單位遇有個人資料檔案發生遭人惡意破壞毀損、作業不慎等危安事件，

或有駭客攻擊等非法入侵情事，如屬以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

料外洩事件，應進行緊急因應措施，並迅速通報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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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要點應定期檢討，以反映最新標準規範、技術及業務現況。 

五、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工作，除本要點規定外，並應遵守行政院、教育部及本

校訂定之其他有關資訊作業安全與機密維護之規定。 

六、本要點應以書面、電子或其他方式，告知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連線作業之公

私機構，及提供資訊服務之廠商，共同遵行。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36  ӢњҌ 

 

ϝȳ Є Ω ц ᴩЊ

 

97年1月7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97年1月21日第7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10月31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2年11月25日第26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06月06日法規審查會通過  

108年12月23日第37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管理，推廣、宣導及執行保護智慧

財產權法令相關業務，提昇全校教職員生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設

置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組），並制訂本校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組置委員十七人，由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秘書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桃園行政處處長、圖書館館長、研發處處長、基

河行政處處長、資網處處長、法學院院長、法務處處長及教師兩

名、行政人員一名、學生代表兩名共同組成。  

第  三  條  本組之職責：  

一、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措施規劃與執行。 

二、制訂並審核本校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 

三、推動智慧財產權相關辦法之宣導與活動規劃。 

四、推動網路、軟體、教科書、影音光碟合法使用。 

五、審議校內違反智慧財權事件  

第  四  條  本組每學年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五  條  本組開會必要時得邀請有關單位主管及教職員工生列席。 

第  六  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七  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